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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針對我國行動通信網路間接續費，建立精確具信賴的

接續費成本計算模型，作為政府未來擬定接續費時之參考依據。 
透過我國現行相關法律的了解，以及英國、瑞典、荷蘭、澳洲等各國

政府過去處理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的經驗，明確我國模型應該採用由

下而上(bottom-up)的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TELRIC)來建立。TELRIC 目

的在於促使業者以經營自己的客戶為主要的營利目的，不透過網內外的不

同定價造成業者不公平競爭或是不積極經營。至於採用 bottom-up 的方式前，

有必要建構起我國自己的理想網路的共識。 
在計算網路的過程中，我國 2G 與 3G 行動通信服務所需要的網路元件

計算方式是從網路末端的基地臺推估核心網路元件，如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之設備數量。首先，以歐蘭(Erlang)為單位，將話務、簡訊與數據訊

務量個別計算進行加總。其次，將加總後的總需求轉換成網路元件數量。

統計需求的過程中，透過路由因子的篩選機制，將專屬於話務部分精準的

掌握。 
在計算基地臺數量的方面，我國 2G 模型分別以「覆蓋面積法」和「通

信處理能力法」進行計算。透過四類城市劃分方式，將全臺灣之各行政區

之人口統計數據，按照北中南區以及人口密度，重新劃分為最小計算單位，

並於該單位使用上述兩種方法計算其基地臺數量，取兩者之大值作為該區

的基地臺數量估算值。我國 3G 亦採用相同的做法，兼用兩種方法。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的模型在前述假設下，透過相關的試算分

析，可以粗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成本數據。在相關模型的架構以

及引用的數據上，除了分析單價與資金成本的改變對於接續費的影響外，

將需要透過公眾的諮詢程序，凝聚以上相關草案內容的共識。 
未來要讓以上共識能夠長治久安，應該要修改必要的法規，透過法制

化來提升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管理效益。 
 
關鍵字：接續費、TELRIC、接續費模型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build up a reliable and accurate 

MTR(Mobile Termination Rates) cost model which would be the reference to 
authority of formulating regulation of MTR pricing in Taiwan. 

According to current domestic regulations and the MTR model experiences 
of UK, Sweden, Netherland and Australia, we decide to establish our model 
based on bottom-up TELRIC method. TELRIC can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provide good services to their clients and not try to use price discrimination to 
form unfair competition or put less effort to invest their own network. Also, 
TELRIC can concrete the consensus among enterprises with bottom-up method. 

In calculation, the core elements of 2G and 3G mobile communication 
services come from base stations, like number of MSC equipment. First, it takes 
Erlang as basic unit and sums up the demand of voice service, SMS service and 
data service. Then it transfers the total demand into the quantity of network 
elements. To estimate voice service accurately, we use routing table to filter the 
non-voice services. 

About quantity of the base stations, the 2G model was calculated in area 
coverage method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ing capability method separately. 
The model divides the total populations into four types of cities which were 
reallocated into minimum calculating unit by area of north, middle and south,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e model uses these two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quantity of base stations and takes the larger one as the estimation result of base 
stations. The same methodology was also applied to 3G model. 

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es above, we can get the MTR cost structure from 
the result of the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price and WACC. Excepting that, we 
would go through public consultation to reach consensus toward the contents of 
the MTR model. To keep the consensus sustaining, we recommend authority to 
amend current regulation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MTR management.     

     
Key words: MTR, TELRIC, Calculating model of 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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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研究計畫背景、範圍及架構 
1.1 本計畫背景概述 

我國自民國 85 年起推動電信自由化，陸續開放行動通信、衛星通信

與固定通信等各項通信業務，使得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與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從過去的獨占經營演變為許多新進業者共同參與的競爭市場型態，跨

業者間的通信費用議題因而產生。行動通信網路業務通信費定價，主要

是由接續費、網路發話成本加上通信費利潤等組成，如圖 1-1 所示。一

般而言，我國行動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是由發信端網路業者來訂定

通信費用資費方案，而通信費之營收歸屬於發信端網路業者，並由其支

付接續費予受信端網路業者。 
在全球電信自由化的潮流下，各國主管機關積極降低新進電信業者

進入電信市場的競爭障礙，檢視行動通信網路市場主導者接續費的計算

與核定為其中重要的一環。先進電信國家如英國、瑞典的主管機關，早

於 1998 年與 2001 年即著手建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作為該國訂

定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參考。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

EC)也基於公正及促進競爭等理由，於 2008 年 6 月建議歐盟各國以純長

期增支成本法(Pur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簡稱 Pure LRIC)計算行動

通信網路接續費。 
由於不同的通信型態影響通信費定價權之歸屬，行動通信網路間的

話務通信費定價權，根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22 條規定：

「行動通信網路間相互通信時，其通信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定價並由其

向發信端用戶收取，通信費歸屬發信端電信事業，呆帳由發信端電信事

業負責，發信端電信事業不得因呆帳之發生而免除其支付受信端電信事

業相關費用之責任」。由上可知，行動通信網路通信費定價權是屬於發信

端網路業者，呆帳亦由其負責，且不得因呆帳之發生，免除其支付接續

費予受信端網路業者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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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中規定：「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

方之協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

別待遇。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

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

核可；其修正時，亦同。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益，

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運作，目前是由第一類電信事業業者間

進行網路互連程序與接續費協商後，陳報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NCC)備查。但針對行動通

信網路市場主導者接續費之審查與核定，尚須進一步落實。 
爰此，為落實行動通信網路市場主導者接續費的審查與核定，NCC

規劃「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研究」之 2 年期委託研究計畫，

分別為 99 年度先期研究及 100 年度後續擴充之委託研究案，委託專業顧

問機構進行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之研究，以作為未來行動通信網路業

務市場主導者接續費計算及核定的依據。 
本專案主要研究範圍是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簡稱接續費)，僅探討網

外受話語音接續費部分，而不考慮簡訊部分。接續費包含網路接續成本

與接續費加價，如圖 1-1 所示。在建立行動通信網路語音接續成本模型

後，試算我國 2011 年至 2013 年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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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通信費定價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網路接續成本

接續費加價

網路發話成本

其他發話成本

通信費利潤

0%

100%

接續費

通話成本

通信費
訂價

網路發話成本

本計畫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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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定義與計算標準 

1.2.1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收費方式 
各國電信監理機關在面對電信產業開放的議題時，通常需謹慎面

對各電信業者間的接續費問題。各國為放寬限制、強化競爭，就必須

降低新進電信業者進入市場競爭的障礙，但同時又需顧及既有電信業

者本身的技術與網路優勢，在此種競爭態勢下，該如何訂定公平的接

續費成為各國監理機關努力的目標。 
在 1990 年代全球電信產業開放時期，各國電信監理機關主要制定

出長途電話業者在連結到其他地區的固定通信網路時的接續費，但此

為單向的接取(access)問題。之後，隨著行動電話日益普及，衍生出固

定通信網路業務與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以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之間更

加複雜的雙向接取問題。根據 2009 年日本總務省電氣電信事業政策部

會中的接續政策委員會的研究，關於雙向接取的接續費設定，有三種

方法(如圖 1-2)： 
第一種方法是支付接續費(End to End)。接續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

支付予受信端電信事業，在三種方式中僅有此方法有接續費的概念。

臺灣、歐洲各國、日本等皆採用此方式。此次參考的國家包括澳洲、

英國、瑞典與荷蘭，皆是採支付接續費的國家。 
第二種方法是收發話皆須付費(Separated)。為發信端與收信端的電

信事業用戶皆須付費，故兩電信業者間不設定接續費。中國或美國部

分行動電話服務為導入此種方式主要地區。 
第三種方法則是業者間不清算接續費(Bill & Keep)。因規模差不多

的業者，其接續費也大致相同，故從各電信事業的通話費收入回收，

電 信 事 業 間 不 支 付 接 續 費 。 美 國 聯 邦 通 信 委 員 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FCC)已在各州認定此種方式，日本

也在探討將導入此方式於部分行動電話服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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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設定方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2.2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定義 
根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3 條第 2 款對於接續費定

義是：「指網路互連時依使用網路通信時間計算之費用」。意思是為了

傳遞跨網間之話務，以及完成兩個網路用戶間通話連結，發信端業者

所應支付給受信端業者的費用。 
接續費計算原則是發信端網路業者應就撥通話務時，以實際使用

之網路元件成本支付接續費給受信端網路業者，所支付之行動通信網

路接續費僅計算受信端提供話務接續服務產生之接續成本，不含簡訊

與數據成本。 
另外，接續費的精神是鼓勵競爭，並使新進業者得以迅速、有效

率地執行業務與啟用網路。所以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是僅以實際做為

接續使用的網路元件的成本為計算基準。如圖 1-1 所示，行動通信網

路接續費僅包含「網路接續成本」與「接續費加價(markup)」兩個部分，

其餘成本不納入接續費中。 

支付接續費 (End to End) 收發話皆須付費(Separated) 業者間不清算接續費(Bill & Keep)
A公司網路 B公司網路 A公司網路 B公司網路 A公司網路 B公司網路

 接續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支付予
受信端電信事業

 國家：台灣、歐洲各國、日本

 收發信端電信事業皆須付費

 國家：中國、美國某些州

 規模差不多的業者，其接續費也大致
相同，故從各電信事業的通話費收入
回收，電信事業間不支付接續費

 國家：美國某些州，日本則在討論中

A公司通話收入

B公司通話收入

A公司接續費收入

B公司接續費收入

行動電話
(A公司)

行動電話
(B公司)

行動電話
(A公司)

行動電話
(B公司)

行動電話
(A公司)

行動電話
(B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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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計算標準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中，「網路接續成本」一項，是依據「指網路

互連時依使用網路通信時間計算之費用」為計算標準。意指在計算行

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時，只計算因受理其他業者來話的業務量所增加

的成本，且此成本只包含與話務相關之成本。換言之，受理網內來話

之話務量因不涉及接續費之支付，爰不列入接續成本之計算。另電信

業者自身零售市場所應提供的行動通信網路期初建設成本，或是任何

不因受理其他業者來話話務量增加的成本，都不計入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中。 
因我國現階段仍處於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建立初期階段，許

多輸入數據都需經過多年的累積與調整，為避免電信事業遭受過大衝

擊，建議在採用 LRIC 模型建構時，除了參考各國已經成熟的接續費

加價經驗，將可以量化之部分加以列入模型之中，亦即有 LRIC+的意

涵(詳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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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計畫對象範圍 
如上所述，目前我國需要一套精確具信賴的接續費成本計算模型，

作為未來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制定時的依據。本計畫將針對此成本計算

部分進行深入研究，作為主管機關擬定規範時之參考。 
本計畫分析各種行動通信網路成本計算方法論，並透過國外行動通

信網路成本計算案例研究，建立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供主管機

關與各業者凝聚在營運管理接續費之計算共識。概述如下： 
 透過各種模型理論的探討以及國外案例的調查研究，明確我國現階

段可行之網路成本模型型態。 
 透過我國各業者現行的成本會計資料或國際資料，進行必要的推估

資料模型設計。(以 2011 年至 2013 年為試算目標) 
 透過國內專家共識的建立，提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系統需

求規格。 
 在有共識的系統需求規格下，開發屬於我國之專屬行動通信網路成

本模型系統。 
 模型完成後，以輸入參數及假設值進行行動通信網路成本估算。 

本計畫研究範圍主要就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中，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的「網路接續成本」與「接續費加價」部分進行探討。其他關於網

路發話成本與通信費定價等部分則不涉及在本次研究的議題中，如圖

1-1。 
本計畫分 2 年實施。於 99 年度計畫中，蒐集及分析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模型相關資料及國際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監理政策後，建立行動通

信網路成本模型草案，並試算我國 2011 年至 2013 年行動通信網路接續

費。 
100 年度計畫(本計畫)透過與我國電信業者溝通之後，提出適於我國

的修正後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完成可操作之成本計算工具，並提出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修法相關建議及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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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計畫研究架構 
本計畫分為 2 年實施，本研究團隊已於 99 年度實施 Phase1、Phase2 

(包含 Task1~Task5)，並於 100 年度實施 Phase3、Phase4 (包含 Task6 
~Task9)。 

Phase1 目的為建立接續費的成本計算模型，其中包括分析其他國家

的模型，並決定最適合臺灣所需的模型。 
Phase2 中將針對模型進行外部意見調整，因為參數數量多，加上直

接涉及接續費計算結果，為使輸入數據可以反映實際狀況，需透過外部

溝通取得合理計算方式。 
Phase 3 中先建立簡易版模型，並作成表格計算軟體，並對簡易版内

容彙整内外部意見及在建立最終表格計算軟體時的操作定義。  
Phase 4 中進行實際軟體製作，並安排使用方法之研習。 

 

 
圖 1-3 本計畫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擬定成本計算模型之計算方法
(3個月)

共識擬定

Task 1
計算方法
分析

Tas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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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模型計算方式說明 
2.1 我國模型計算方法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根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第 14 條規定：「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訂定，

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之」，以全元件長期增支

成本法(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簡稱 TELRIC)建立。根

據 ITU 報告指出，TELRIC 包含所有增支成本，其成本係發生於長期之

間，因增加或減少特定網路元件而產生之費用，並且加上可分配之共同

成本和聯合成本之費用1。 
長期增支成本法(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簡稱 LRIC)是假設各網

路元件以現今的技術水準為基礎，評估未來合理的成本。LRIC 理論優點

在於加入營運效率與成本最小化設計，假設新業者可用最新設備進入市

場(參考 2.4)，獲得更低的成本結構，或是以最具效率的方式生產，並假

設在長期，全部的生產因子皆可因新技術改變，使業者可以更有效率地

提供服務。 
純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Pure 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簡稱 Pure TELRIC)是根據各網路元件計算成本，幾乎完全不考慮

共同成本2。目前普遍用於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中，計算概念如

下。成本模型計算 TELRIC 接續費成本時，該成本須反映了網路元件邊

際成本。此外，須考量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簡稱 WACC)、技術進步率3和設備損耗率4之因素對成本趨勢之影響。 

 
 

                                         
1參考文獻：ITU , ”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Handbook” 
 聯合成本為生產流程中，所發生之所有產品需共同負擔之成本，該成本由多個產品或部門共同負擔。 
2參考文獻 1：Ofcom(2010), Ofcom Wholesale mobile voice call termination 
參考文獻 2：Ofcom(2010), MCT Review: 2nd consultation stakeholder workshop 

3技術進步率代表隨著技術的進步，促使資源有效配置，進而使相關成本降低之比例。 
4設備耗損率則代表隨著時間的流逝，設備產生一定損耗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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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 Pure TELRIC 的計算過程中，只考慮增支成本的部分，幾乎

不含共同成本，故電信業者有可能無法回收過去投資的固定成本，因此

產生 TELRIC+的概念，即根據各國國情之情況，分別納入不同程度的共

同成本，作為接續費成本的估算依據。此外，國外的接續費在模型導入

初期有非主導者較主導者低的過渡期，期間通常很短，一般皆採用單一

接續費率計算之。 
根據計算方法，TELRIC 可分成由下而上(bottom-up)與由上而下

(top-down)等兩種方式，後面將統一以 bottom-up 與 top-down 兩種方式稱

呼與說明。 

2.1.1 top-down 法與 bottom-up 法計算建議 
LRIC 是在未來效率提高、技術進步的假設下，推估行動通信網路

接續費，主要分為 bottom-up 法與 top-down 法兩種方法進行計算。兩

者最主要的不同在於，top-down 法是以現行網路元件數量為基礎進行

未來成本推估，bottom-up 法則是以最理想的網路元件數量為基礎進行

未來成本推估。 
bottom-up 法是假設新進電信業者進入行動通信網路市場時，以最

新技術重新設計行動通信網路架構，再將各個與接續費相關的網路元

件成本加總。而 top-down 法是以現有網路架構下，使用既有的各網路

元件數量為計算標準，在預估未來各網路元件單價後，輸入模型計算。 
top-down 法因為是在既有網路(Current Network)架構下，以企業的

會計歷史資料推估未來成本，實行上比較容易，但需累積相當時間的

資料。缺點是使用已發生的會計資料進行未來成本的推估，所以

top-down法無法促使業者改善營運效率，且易發生資訊不對稱之情形。

故使用 top-down 法需有詳細的會計監察制度，確保業者的成本能夠合

理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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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up 法假設新業者進入市場時，建立理想網路，模型中可計

算出因技術進步帶來的合理網路元件數量或配置，促使既有業者增進

經營效率，營造競爭的效率環境。加上使用大量公開市場資訊，或使

用國外較有效率的業者進行評估，也較易進行假設變更，有透明度高、

彈性大之優點。 
大部分的國家在行動業務上，多採用 bottom-up LRIC 來計算行動

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歐盟更進一步建議各會員國採用 bottom-up 
LRIC 模型，因該模型可計入有效成本，在提供相關服務時，提出正確

的投資訊息給電信業者5。目前(2011 年)已知包括：英國、法國、德國、

義大利、荷蘭、瑞典、芬蘭、丹麥、立陶宛、羅馬尼亞、比利時、奧

地利、瑞士、挪威、澳洲、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韓國、印

度、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已採用 bottom-up LRIC 計算，請參考表 2-1
與表 2-2。 

另外，中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地的行動通信業務是採用發

信端電信事業與受信端電信事業用戶皆須付費的制度，故兩電信業者

間不設定接續費，不須處理接續費計算的相關議題。 
 

表 2-1 各國 LRIC 計算方式整理 
計算方法 國外情形 我國情形 

top-down 

• 採用 top-down 國家：多為固網業務，包括

法國、丹麥、比利時、愛爾蘭的固網接續費

計算 
• 目前查詢的國家中，並無採用 top-down 計

算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 在既有業者資料詳細，可有效使用的前提

下，ITU 才推薦 top-down 方式 

• 我國業者已自行建構 top-down 模型(但此

top-down 模型可能是完全成本分攤法) 
 

bottom-up 

• 行動(2011 年為止)：英國、法國、荷蘭、比

利時、奧地利、瑞典、丹麥、挪威、瑞士、

澳洲、立陶宛、以色列、韓國、印度、印尼、

馬來西亞等 
• 既有業者的資料不夠詳細的情況下，ITU 推

薦 bottom-up 方式 

• 可以符合 NCC 想計算未來成本的要求 
• 容易找到外部資料或國外案例導入模型中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5參考文獻：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0-1361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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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國電信接續模型計算方式(參考) 
國家 接續費 

設定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 

計算方式 時間 說明 固網業務 
計算方式 時間 說明 

日本 CPP FDC -   TELRIC BU   
英國 CPP TELRIC+ BU 2003 1998 年開始發展

LRIC 模型在 2011 年

在價格調整管制下改

成 Pure LRIC 

價格調

整上限

管制 
  自 2002 年主管機關

使用 bottom-up LRIC
模型，業者使用

top-down計算成本模

型 
瑞典 CPP TSLRIC+ BU   LRIC    
荷蘭 CPP Pure 

TELRIC 
BU 2008 2008 年導入 Pure 

LRIC 模型 
Pure 
LRIC 

   

澳洲 CPP TSLRIC+ BU  2004  TSLRIC
+ 

BU 2009 定價為業者與主管

機關協商之結果 
法國 CPP TELRIC BU 2009 2002 年前使用價格調

整上限管制 
2002~2008 年使用

FDC 模型 

LRIC TD  自 2002 年使用 FDC
模型 

挪威 CPP LRIC BU 2006 2006 年導入 Pure 
LRIC 模型 

LRIC+F
DC 

   

芬蘭 CPP LRIC        
德國 CPP LRIC BU   價格調

整上限

管制 
  自 2002 年主管機關

使用 bottom-up 模型 

西班牙 CPP FDC    FDC    
義大利 CPP Pure LRIC BU 2003 2001~2002 年使用價

格調整上限管制 
2003 年開始導入

LRIC 模型 

    

愛爾蘭 CPP LRIC BU   LRIC TD 2008  
冰島 CPP LRIC BU   LRIC+F

DC 
   

丹麥 CPP LRIC    LRIC BU  主管機關使用

bottom-up，業者使用

top-down法計算模型 
瑞士 CPP LRIC BU        
比利時 CPP Pure LRIC 

& LRIC+ 
BU  2009 2005~2008 年使用

top-down LRIC 模型， 
2009 年後開始導入

Pure LRIC 模型 

LRIC TD 2007  

羅馬尼亞 CPP LRIC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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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CPP LRIC 參考

EU 
 1.到 2012 年前使用

LRIC 模型  
2.參考歐盟以建立成

本模型 

    

波蘭 CPP LRIC    LRIC  2009  
希臘 CPP LRIC BU ~200

4 
2004 年前使用

bottom-up LRIC 模型 
    

立陶宛 CPP LRIC BU 2008      
奧地利 CPP LRIC BU  2008 2009 年開始 EC 協助

建立 bottom-up LRIC
模型 

LRIC BU 2002 自 2002 年起主管機

關使用 bottom-up
法，業者使用

top-down法建立模型 
烏克蘭 CPP 未知 - - 計畫使用成本模型  -  計畫導入成本模型 
紐西蘭 CPP 未知 - - 2004 年開始計畫使用

成本模型 
TELRIC    

以色列 CPP LRIC BU 2004      
約旦 CPP FDC -  計畫導入 TSLRIC 模

型 
    

沙烏地阿

拉伯 
CPP LRIC -  主管機關使用

bottom-up 計算模

型，業者使用

top-down 計算模型 

    

印度 CPP LRIC BU 2008      
坦尚尼亞 CPP LRIC+  2004  LRIC+  2004  
南韓 CPP LRIC BU  2004 2000~2003 年使用

FDC 模型 
2004~2007 年改成使

用 LRIC 模型 

LRIC BU 2008 2003 年前使用 FDC
模型，2004~2007 年

改為 LRIC 模型 

印尼 CPP LRIC BU       
馬來西亞 CPP LRIC BU 2002      
墨西哥 CPP LRIC -   LRIC    
中國 RPP - - -      
香港 RPP - - -  LRIC    
美國 RPP - - -  TELRIC BU   
加拿大 RPP - - -      

資料來源: 本計畫整理 
 
註 1：FDC 為完全分攤成本法(Fully Distributed Cost)。 
註 2：TSLRIC 為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法(Total Servic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註 3：TELRIC 為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註 4：表中 LRIC 不確定為 LRIC+或者 Pure LRIC，但確定以 LRIC 方式建立成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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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CPP (Calling Party Pays)指接續費由發信端電信事業支付於受信端電信事業。 
註 6：RPP (Receiving Party Pays)，即為前述的 Separated 算法，係指發信端電信事業與

受信端電信事業用戶皆須付費，故兩電信業者間不設定接續費。 
 
 



 

 15

以資料匯集的角度而言，研究團隊認為，top-down 法需投入許多

人力與時間，業者亦須配合申報大量且複雜的數據報表，加上 top-down
法中，各網路元件設備需累積至少 3 至 5 年歷史資料才可對未來單價

進行推估。目前我國 3 大業者所具備的歷史資料，係根據現行「第一

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認列方式而來。然而，本研究案係以 TELRIC
為計算依據，涉及之設備成本處理方法採經濟現值 (Economic 
Depreciation)計算與現行的會計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無法使用業者

的歷史資料作為 top-down 法的計算參考數據。相形之下，採用

bottom-up 法則可在業者資料不符的情形下，透過外部資料或國外案例

導入模型中，彌補資料不符的缺陷。加上各國多採行 bottom-up 法，資

料來源豐富，並可以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度。 
從提高產業競爭環境的角度而言，top-down 法採用既有網路元件

數量，bottom-up 法則是以計算出所需理想網路元件數量為基準計算行

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若採行 top-down 法，新進業者需承擔既有業者已

建置網路元件數量下的接續成本，此已等同於既有業者建立的競爭障

礙，但若以 bottom-up 法計算時，新進業者只需支付在可接續他網業者

下所需理想的網路元件數量，降低新進業者的進入障礙，達到更有效

率的經營環境。故研究團隊建議我國應採行 bottom-up 法，建立行動通

信網路接續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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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市場法、混合法、歷史法與前瞻性成本法的說明 
因 LRIC 是以現今的技術水準為基礎，評估未來最具效率的成本，

故無論是採用 top-down 法或是 bottom-up 法，概念上都是以前瞻性成

本法(Forward Looking Cost)為原則，以該方法估算未來各設備元件之

成本。根據歐盟對前瞻性成本法之解釋，前瞻性成本法係指電信業者

能以最有效率之技術提供相同產出服務之成本，而非電信業者過去用

於提供服務而產生之實際費用6。我國的「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中也明文規定採用前瞻性成本為計算原則。 
若以資料來源區分，可分為歷史法(Historical)、市場法7與混合法

(Hybrid)等 3 種8。歷史法是以過去的會計資料為基礎，進行未來網路

元件的單價推估。bottom-up LRIC 方式中，因使用理想網路元件數量，

所以在計算時多不會完全使用歷史法計算出的設備單價為計算基礎，

此情形在本研究中都歸類為混合法。另外，若 top-down LRIC 誤解是

以既有網路元件數量乘上歷史法算出的網路元件購買成本，會無法反

映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成本削減效益，其結果容易接近完全分攤成本法

(Fully Distributed Cost，簡稱 FDC)。正確作法是以既有網路元件數量

乘上歷史法算出的未來各網路元件單價趨勢計算。 
市場法部分是透過電信或設備業者取得市場資訊，或是從國外市

場取得該網路元件單價進行未來單價的推估。此方式主要是各國主管

機關或委由顧問公司蒐集，在估算未來單價時，仍假設此網路元件於

該時點時達到最高效率，進而預測未來成本，因此也滿足 LRIC 的前

瞻性成本法前提假設。 
 
                                         
6參考文獻：EU(2001), ” Cost Structures in Mobile Networ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rices” 
7市場法部分，因為是用以計算未來的成本，故某些文獻直接以前瞻性成本法 (Forward Looking Cost，FLC)
稱之，但此定義易與計算模式混淆，本文將此定義為市場法。 

8參考文獻 1：Henry Ergas (1998), “TSLRIC, TELRIC and Other Forms of Forward-Looking Cost Models in 
Telecommunications: A Curmudgeon’s Guide” 
參考文獻 2：Oftel (2002), The use of LRIC as a costing methodology i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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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法最大困難點是無法全部使用外部市場資訊，某些資訊仍須

透過該國電信業者過去實際採購金額進行推估預測，以增加可信度。

例如設備單價因為有國際市場的行情標準，若採用國外數據仍有一定

的可信度，而維運成本中電費、維運人員薪資等會因地制宜的成本，

仍須以當地的電信業者的歷史成本為主，以反映實際情形。 
本研究案採行的方式為混合法，係指不同的成本項目依其特性採

市場法或歷史法進行成本估算。事實上，各國模型都是使用混合法作

為 LRIC 的計算之用。 

 
圖 2-1 各成本計算方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2-3 市場法、混合法、歷史法比較表 
計算方法 優點 缺點 參數取得 

LRIC 
-市場法 

• 使用公開資訊透明度較高 
• 更換假設容易，彈性高 

• 營業支出與實際值相比偏低 
• 實際最適成本調查工程繁複 

• 因市場法的成本資訊全部是外

部蒐集而來，但實際有困難性 
LRIC 
-混合法 

• 與市場法或歷史法相比，較接

近實際成本水準 
• 決定各成本項目及適用的計

算方法容易意見發散 
• 全部的元件及服務都可透過 
市場法或歷史法計算出來 

LRIC 
-歷史法 

• LRIC 中，最易回收業者成本 
• 以業者會計資料為基礎計算 
，較容易實行與接近實際狀況 

• 需實施接續會計與會計審計 
• 難反映技術進步等因素，容易

接近 FDC 
• 資訊不透明 

• 既有業者的元件及服務皆可以

過去成本資料計算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8

2.1.3 模型計算基礎之說明 
我國的行動通信網路市場主導者接續費之計算與審查尚處於建立

制度的階段，為反映實際狀況，建議適度反映共同成本。本研究團隊

認為我國仍應以 LRIC+方法做為計算基礎，主因為法令中雖明訂電信

業者需以 TELRIC 計算接續費，但實際上業者的資料及實際計算的精

確度仍有待檢驗。若在各種數據及模型尚未成熟發展的狀況下，貿然

導入 Pure LRIC 模型，對我國行動通信業務的經營環境將造成極大的

衝擊，業者也勢必產生極大的反彈。故研究團隊仍認為透過加價的方

式，考量業者共同成本的回收，也較接近實際的成本水準，亦可預防

電信業者發生過度虧損。 
 

表 2-4 以 LRIC+做為計算基礎之說明 
 理論 國外情形 臺灣建議 

Pure LRIC 

• 主張原因 1：設定公共費用最理想狀

況是將社會福利最大化，故理論上僅

根據邊際成本設定接續費 
• 主張原因 2：Pure LRIC 是假設未來

話務量已達飽和，反而數據訊務量將

大幅增加，所以無須加價 
• 缺點 1：Pure LRIC 法中，未來預測

值將大幅影響接續費水準，但預測難

度高 
• 缺點 2：電信業者無法接受接續費不

包含初期投資成本，反彈聲浪很大 

• EC 推薦會員國採用 Pure 
LRIC，英國、荷蘭已採用

此方法 
• 目前接續費是業者計算與

協商後，陳報 NCC 備查，

沒有 Pure LRIC 的概念 
• 與現行制度差異過大，貿

然導入 Pure LRIC 並不適

當 

LRIC+ 
• 主張原因：電信業者已佈建好網路，

採用 LRIC+法較容易回收共同成

本，不致產生虧損 
• 缺點 1：但共同成本的界定具有很強

的主觀性，有政治力影響的空間 
• 缺點 2：若共同成本納入比例過高的

話，與過去的 FDC 差異不大，失去

選擇 LRIC 計算的意義 

• 歐洲各國在初期導入LRIC
時都考慮了一部分的共同

成本 
• 澳洲在導入 LRIC 時，採用

加價的方式反映共同成

本，並考慮對業者的影

響，花了 3 到 5 年做漸進

式的導入 

• 臺灣的 3G 設備投資尚未

完成，應漸進式導入

LRIC+ 
• 國外也是從 LRIC+開始漸

進式導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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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我國成本模型計算方式總結 
本研究團隊建議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根據 bottom-up 

TELRIC 方式計算，模型建立也將根據此計算方式，建立相關軟體計

算模組。選擇該計算方式的理由整理如下表 2-5 所示： 
表 2-5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計算方式建議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模型計算方式 選擇理由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

法(TELRIC) 
• 全球各國幾乎都以 LRIC 理論計算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並已有許

多促進公共事業競爭及提高社會整體利益的實際成效 
• 目前我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中已明文規定細分化元件

使用 TELRIC 計算 
由下而上(bottom-up) • 資料匯集： 

▪ 採用 bottom-up 法可在業者資料不足的情形下，透過外部資料或

國外案例導入模型中，彌補資料的不足 
▪ 各國多採行 bottom-up 法，資料來源豐富 
▪ 可以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度 

• 提高產業競爭環境： 
▪ bottom-up 法是以計算出所需理想網路元件數量為基準計算接續

費。新進業者只需支付在可接續他網業者下所需理想的網路元件

數量，降低新進業者的進入障礙，達到更有效率的經營環境 
混合法(Hybrid) • 以市場數據與歷史資料共同參考的混合法可行性高 

• 國外幾乎採用混合法 
加價(Plus) • 臺灣在導入接續制度的過渡期間，為給業者調整商業模式的時間，

應透過此項目緩和衝擊 
• 仍認為某些間接成本，例如行政管理成本等應納入此部分討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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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考各國增支成本以外之成本處理方式並對我國模

型提出建議 
上節建議我國採用 bottom-up 計算接續費，本節將針對各國的研究案

例，探討增支成本以外的成本處理原則，希望能夠把各國過去能夠量化

的處理經驗轉移為我國可以採用之相關處理原則。 
經研究團隊調查，研究案例國家的公眾諮詢文件中，可以將增支成

本以外之成本分為三大區塊討論，依序為「共同設備成本」、「間接分配

成本」與「網路擴張成本」，以下將對此三部分進行介紹。 
 共同設備成本 

關於共同設備這個名詞，包含客觀上獨立在接續費相關網路元件設

備以外的相關設備以及設備本身共用但是不是完全都作為接續費使用這

兩種情形。 
在獨立在接續費相關網路元件設備以外的相關設備部分，在 LRIC

的觀念下，就是符合不會因為增加1單位的接續服務而變動的設備成本，

理論上只要此設備提供接續服務以外的用途即不列入模型計算。 
至於第二種情形，設備本身共用但是不是完全都作為接續費使用，

實務上，這些設備是可以提供多種電信服務，例如某網路元件設備是屬

於通話、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簡稱 SMS)的專用設備，目前

的電信設備中，許多網路元件都是通話與其他服務共用，在界定時確實

也在各國有過許多的論戰。從各國過去的經驗來看，界定這種相關混合

使用的設備，要進行分離處理。以研究案例國家來看，分別以相等比例

之加價(Equal Proportionate Mark Up，簡稱 EPMU)或透過路由因子

(Routing Factor)等方式來計算之。 
共同設備成本採用 EPMU 估算時，係透過百分比的方式計算，進行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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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MU=共同設備總成本(Total Common Cost)/總增支成本(Total 
Incremental Cost) 

 
目前有發表 EPMU的國家是荷蘭的 2006 年模型，其 EPMU高達 53%，

其後該國新模型則採用了 Pure LRIC，就不再採用 EPMU。另外則是瑞典

的 2G 模型中亦有計算 EPMU，數值約為 10%。 
而英國、瑞典的 3G 模型與澳洲都則採路由因子方式處理，亦即以各

網路元件的通話處理量的百分比方式來計算共同設備關於接續費部分的

成本。路由因子方式最大的好處是判斷標準清楚，模糊地帶較少。 
由於路由因子的做法，在直覺上容易理解，未來建議我國採用此方

式計算相關網路元件設備屬於接續費之比重。 
 

表 2-6 各國共同設備成本處理方法整理 
國家 是否計算 共同設備成本 

荷蘭 無 • 荷蘭目前採用 Pure LRIC 模型，故模型中不含共同設備成本 
• 荷蘭於 2006 年發表的最初模型中，EPMU 計算結果為 53% 

澳洲 無 • 與英國相同，不計算共同設備成本，以路由因子計算 

瑞典 有 

• 2G(泛歐數位式行動電話系統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以下

簡稱 GSM)模型： 
• EPMU 以 10%計算 
• 共同設備成本包含 Rural Macrocell 與其所占土地，以通話所需的所有設備

項目 
• 3G(通用移動通訊系統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以下簡

稱 UTMS ) 模型： 
• 與英國相同，不計算共同設備，以路由因子計算 

英國 無 • 英國 2007 年後的模型中，以路由因子的使用量，計算提供通話服務所需的全

部網路共同設備成本 
資料來源：根據 PTS，Ofcom OPTA，ACCC 資料9，本計畫整理 

                                         
9 Ofcom, Mobile call termination,2007、Mobile termination cost model for Australia, January 200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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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分配成本 
澳洲的間接分配成本計算方式是以總網路成本的 10%計算。 
瑞典則是將間接分配成本拆分為無線網路間接共同成本 (Radio 

Network Business Overhead Common Cost) 與其他間接共同成本(Other 
Business Overhead Cost)，並由業者提供 2001 年至 2006 年之成本，根據

所提出數據，計算每年的無線網路占比，取每年各業者平均值。 
英國是將間接分配成本分為新顧客獲取與維持成本 (Customer 

acquisition, retention and service costs ，簡 稱 CARS) 、 行政 成本

(Administration costs)與其他成本。CARS 包含廣告、行銷、手機成本、

折價與補貼、客戶關懷、帳單與呆帳等成本。行政成本指電信業者無法

直接分配於網路或 CARS 成本的一般間接成本 。 
因為 CARS 占間接成本的 85%，故英國 4 大電信業者皆主張應將

CARS 列入模型計算，但該國的競爭委員會(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則認為投入龐大資金無法保證獲得更多的收信端用戶(因為是接續費計

算，故非發信端用戶)，所以將此成本排除在模型外。 
計算行政成本時，因為 4 家業者中有 1 家業者行政成本過高，當局

認為該業者行政不效率，所以只取另外 3 家業者平均值。 
綜觀各國處理間接分配成本之作法，可以發現各國主管當局計算該

成本的考量取決於國內會計制度的落實程度。參考我國才剛要實施此一

接續費模型，可以參考近年才剛剛實施的澳洲政府與業者間的協議，間

接分配成本以總網路成本的 10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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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各國間接分配成本處理方法整理 
國家 是否計算 間接分配成本 

瑞典 有 
• 計算間接分配成本 
• 計算方法是各電信業者提出實際的間接成本，並扣除非行動通信服務的部

分，計算出的數值 

英國 有 

• 英國將間接成本分為 CARS、行政成本以及其他成本 ，但只計算行政成本 
• 間接成本算法將總行政成本(Administration Cost 根據服務比例算出服務比例

＝各服務成本/總成本 

荷蘭 無 • 荷蘭目前採用 Pure LRIC 模型，所以模型中不含間接分配成本 
澳洲 有 • 以總網路成本的 10%作為「Common Organizational Level Costs」計算之 
我國 有 • 建議暫以總網路成本的 10%作為計算基準 

資料來源：根據 PTS，Ofcom OPTA，ACCC 資料10，本計畫整理 
 
 
 
 
 
 
 
 
 
 
 
 
 
 
 
 
 

                                         
10 Analysys, Documentation for the upgraded hybrid mobile LRIC model 2, June 2008、Ofcom, Mobile call 

termination,2007、Mobile termination cost model for Australia, January 200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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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擴張成本 
網路擴張成本原指因增加新顧客需擴充網路而增加的費用。此概念

是由英國提出的，參考案例國家中的瑞典、荷蘭、澳洲並沒有將此部分

成本納入接續費成本當中。該觀念主張電信業者增加吸引新客戶與擴充

網路的過程中，將不可避免的產生成本，因此主管當局應將此部分費用

納入接續費中。 
英國於 2003 年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中曾將網路擴張成本納

入接續費成本中，但 2009 年時，英國最大固網電信業者 British Telecom
認為該公司長期對英國的行動電話業者支付超額接續費，故對競爭委員

會提出告訴，認為有必要檢視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簡稱 Ofcom)核定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根據競爭委

員會審查結果認定「Ofcom 的結論有誤」，不應將網路擴張成本納入

LRIC+計算。因此，此後不再將網路擴張成本納入計算。 
由於臺灣目前的行動電話普及率已達飽和，與當時英國的時空背景

不符，因此不符合網路擴張成本的計算前提，故我國無須將網路擴張成

本納入計算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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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模型處理的建議 
依據以上各國對於處理加價經驗的模式分析，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對各項成本的處理時必須掌握兩個原則，針對過去各國已經處理過

加價的理由，我國如果可以加以量化，將可以強化模型本身的參考價值。

具體而言，須建立我國計算基地臺的推估模式標準，以及相關網路元件

攤分服務比重的路由因子表等。  
在不可量化的部分，各國經驗上主要是把間接分配成本採用總網路

成本加乘的方式為之，但是其他還有我國可能特有的相關特殊情形，主

管機關可以考量實施的情形，再統合一個加價的比重加以計算。因此，

我國的接續費計算模型應該是以 LRIC+方式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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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11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Scorched Node Allowance)」的概念是

在網路建置時，無法完全依照理想網路建置時，所提供的接續費調整，

包含於 Pure 以內。各國主管當局認定網路設計採用的是焦土網路

(Scorched Earth)、焦土節點網路(Scorched Node) 12的網路架構或是既有

網路而定，以「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稱之13。 
如前述，top-down 與 bottom-up 最大不同即在於對網路元件數量的

認定。top-down的計算方式即以既有網路元件數量乘上單價計算總成本，

但 bottom-up 的算法則是以理想網路元件數量計算。 
bottom-up 的長期增支成本法對於理想網路的認定因各國而異，主要

概念分為焦土網路與焦土節點網路兩種。焦土網路是完全不考慮地形因

素，而是以理論上的最佳網路設計為計算模式，焦土節點網路則考慮實

際上無法如理想網路建置，故以節點設置的概念計算，焦土節點網路在

固網與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模型計算上並不相同。固網業務因期初佈建網

路工程浩大，無法以最理想狀態配置，多以實際的節點配置架構下，使

用最新、最具效率技術進行計算。但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在網路設計上相

對彈性，成本計算模型中設計「網路元件使用率」參數進行調整。 
 

                                         
11參考文獻 1：Jae Ho Byun & Sung Lyong Kang(2004), Network elements demand estimating model for mobile 

LRIC 
參考文獻 2：Swisscom Mobile AG(2007), Regulatory accounting round table implementing LRIC for mobile 
networks 

12Scorched 原意是焦土，此處的 Scorched Earth 指在完全無建築物或障壁物的土地上建構理想網路，本研

究僅直譯為焦土網路。而 Schorched Node 則是依據已建置的節點(Node)來進行最理想的網路建置，例

如使用已建置的機房個數來計算理想基地臺個數，此處直譯為焦土節點網路。 
13此處不以「補貼」稱之，主要是因為主管當局並非提供任何金額援助，而是以模型反映理想網路與實

際網路建置的差異，故以「成本調整」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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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焦土網路與焦土節點網路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荷蘭與澳洲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選擇較為嚴格的焦土網路

設計，採用理由是該國地形並不複雜，英國與瑞典則採用焦土節點網路

設計。我國因為地形複雜，與英國、瑞典相同，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

型採用的是焦土節點網路設計。 
 

 
圖 2-3 英國模型的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Scorched NodeScorched Earth Current Network

以既有業者的網路設備配置下計算模型，概念上接近Top DownCurrent Network

2個極端計算方法的折衷方案，但固網與行動的作法有所不同：

 固網：以既有業者的網路 Node配置架構下，使用最新技術進行
計算

 行動：在最理想的Node 配置下，以使用率作調整

Scorched Node

不考慮網路建置實際狀況，而是以理論上的最佳網路設計作配置的極
端計算方式

Scorched Earth

以既有業者的網路設備配置下計算模型，概念上接近Top DownCurrent Network

2個極端計算方法的折衷方案，但固網與行動的作法有所不同：

 固網：以既有業者的網路 Node配置架構下，使用最新技術進行
計算

 行動：在最理想的Node 配置下，以使用率作調整

Scorched Node

不考慮網路建置實際狀況，而是以理論上的最佳網路設計作配置的極
端計算方式

Scorched Earth

Bottom Up LRIC Top Down LRIC

固網業務Approach行動業務Approach

# Uti lisation Design
utilisation

Scorched
node

allow ance
1 2 G Macroc ell 1 90%
2 2 G Microcell 100% 95%
3 2 G Picocell 1 95%
4 2 G TRX 1 100%
5 2 G Ba ckha ul 1 100%
6 2 G BSCs 1 100%
7 2 G BSC-Core link 1 100%
8 2 G BSC - P CU 1 100%
9 2 G MSC C PU 1 95%

10 2 G MSC interconnect port 1 100%
11 2 G MSC inter-switch po rt 1 100%
12 C ore network link s 1 100%
13 2 G GSN 1 100%
14 2 G SM SC 1 100%
15 H LR 1 95%
16 3 G carrier/sec tor 1 100%
17 3 G Macroc ell 1 90%
18 3 G Microcell 1 95%
19 3 G Picocell 1 95%
20 3 G Ba ckha ul 1 100%
21 3 G RNC 1 100%
22 3 G MSC 1 95%
23 3 G RNC-Core lin k 1 100%
24 3 G MGW  ports  - RNC facing 1 100%
25 3 G MGW  ports  - inter-s witch 1 100%
26 3 G MGW  ports  - intercon nect 1 100%
27 3 G MGW 1 100%
28 3 G GSN 1 100%
29 3 G SM SC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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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模型中，設計「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參數，作為焦土

節點網路的成本調整，數值在 90%~100%之間，但瑞典則以實際機房設

置的個數代入，我國模型採用後者設計概念。 
我國模型中，2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中設置「基地臺控制器

(Base Station Controller，簡稱 BSC)機房個數(Number of BSC Switching 
Site)」14與「行動電話交換中心(Mobile Switching Center，簡稱 MSC)機房

個數(Number of MSC Switching Site)」兩個參數，採用我國業者實際 BSC
與 MSC 機房建置個數，根據此參數調整，再計算出採用實際所需的 BSC
與 MSC 數量。 

下表為我國與各國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方法整理。 
 

表 2-8 我國與各國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方法整理 
國家 是否計算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 

瑞典 有 
• 以前的模型直接將實際網路建置納入成本調整 
• 目前檢討中的修正模型是以實際的節點配置為假設前提，並將此節點配置計算

出更有效率的網路配置後，反映在模型中 

英國 有 
• 考慮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 
• 但英國的模型並未對此加以說明，單就數字而言，是以理想節點配置下，使用

率設為 90~95%進行計算 
荷蘭 無 • 採用焦土網路設計，所以沒有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的議題 
澳洲 無 • 採用焦土網路設計，所以沒有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的議題 

臺灣 有 • 將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列入考慮 
• 以我國業者實際 BSC 與 MSC 機房設定個數計算，反映節點個數 

資料來源：根據 PTS，Ofcom OPTA，ACCC 資料15，本計畫整理 
 
 
 

 

                                         
14 3G 模型為無線網路控制器(Radio Network Controller，RNC)設置地點個數(Number of RNC Switching 
Site)。 
15 Analysys, Documentation for the upgraded hybrid mobile LRIC model 2, June 2008、Ofcom, Mobile call 

termination,2007、Mobile termination cost model for Australia, January 2007、各國模型 Excel 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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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理想網路與實際網路差異的處置 
當模型計算出的理想網路與實際網路數量出現差異時，各國作法

仍以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方式處置。其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

LRIC 理論的假設前提是「效率經營」，LRIC 計算出的設備數量會因為

需求減少時，會將相關設備數量廢棄，以降低維運成本。 
例如，我國 2G 傳輸量高峰約在 2003 年前後，模型中 2003 年中

華電信的 BSC 為 127 臺。但模型中因為需求減少，而設備就不用那麼

多，多餘的相關設備會廢棄，所以 BSC 數量如表 2-9 所示的幅度減少。 
實際上，中華電信於2003年以前採購的2G BSC並不會廢棄不用，

即使在技術進步下，2011 年只需 74 臺 BSC 即可提供市場需求，但若

與 8年前的採購數量相比，而強行說應該採用 127臺BSC，就違反LRIC
精神。 

表 2-9 我國模型計算出 BSC 數量(2G) 
業者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華電信 127 124 124 99 99 87 74 74 74 
台灣大 99 99 87 87 87 74 74 62 50 
遠傳 87 87 87 87 87 74 74 74 6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事實上，日本的 NTT 也曾對總務省提出不滿意見16：「LRIC 模型

中，假設需求減少時，相對應的網路元件需即時更換，以降低成本。

但實際上，例如交換機等設備很難在需求下降時馬上減少臺數，故以

LRIC 模型計算接續費的合理性應再加以研究」，但總務省認為 LRIC
的理論精神是「經營效率」，而不效率數量無法計算出有效率的維運成

本與單價，故駁回 NTT 的意見。 
 

 
                                         
16出處：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1285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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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計算標準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是以bottom-up LRIC方式建立。首先，

長期增支成本概念下的接續費，是僅計算因話務量而增加的成本，接近

邊際成本概念，並非計算該電信業者所有與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相關網路

成本。計算上與現行會計規定的折舊不同，不須攤分所有期初固定投資

成本，採用的是經濟現值的概念，將於後說明。 
LRIC 主要假設在於技術進步與效率提高。技術進步的概念因市場資

訊蒐集與量化不易，故各國模型以網路元件單價趨勢當作技術進步率計

算，我國模型亦用相同方式。此外，以網路元件單價趨勢當作技術進步

率計算，係因該參數反映網路元件因技術提升而帶來費用降低的效果。

各國政府預測技術進步率時，皆以多年的設備歷史單價走勢作為未來技

術進步率之預估，我國亦用相同做法。由於每年所估測的技術進步率未

必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當未來一年的設備實際金額高於(低於)前一年技術

進步率所估算之設備單價時，可於該年度調整調整技術進步率，修正後

的技術進步率將自動將未來之接續費成本預估值調高(調低)，用以彌補業

者原先被低估(高估)的當年度接續費成本，補貼業者當年度損失(獲利)。 
根據英國案例調查，主管機關認為行動電信服務之定價管制應採用

可競爭市場作為 LRIC 模型下的重要假設。可競爭市場之定義為，市場

內不存在進入與退場限制，當既有業者提供不具價格競爭力的服務時，

新進業者將進入該市場並且掠奪既有業者之客戶群。在該假設下，既有

業者存在效率經營之誘因，一旦無法達到與新進業者相同或更高的經營

效率，將會使得自身的產品成本過高，進而導致服務訂價過高，客戶流

失的情形也會因此發生。英國於 1998 年率先採用 LRIC 模型作為管制手

段，希望藉由此管制方式促使業者更加效率經營，並以達到可競爭市場

狀況下之經營效率作為行動業者網外受話服務的經營目標。此後，其他

採行 LRIC 之國家紛紛效法英國做法。我國進行接續費管制時，參考英

國經驗採用 LRIC 進行接續費管制，意圖促使我國行動電信業者經營效

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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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是採用 bottom-up 方式計算，所以在模型中

建立「網路設計」模組，網路連結方式如上節所述，是以焦土節點網路

概念設計。其中，基地臺半徑、MSC 機房連結方式等幾個參數因應我國

實際建置狀況而調整，不是焦土網路的完全理想網路設計概念。但因不

是直接採用目前電信業者建置的網路元件數量進行計算，故並非

top-down 方式。 
另外，模型計算假設是新業者進入行動通信網路市場時所需的接續

成本，故「網路設計」模組中各種技術規格假設、成本相關的單價、單

價趨勢等輸入數據，都將根據業者提供的數據或是市場數據進行平均處

理，以相同數值輸入各電信業者的模型中。各業者接續費計算結果的差

異來自於不同的市場需求所致，其中市場需求係指各業者訊務量(包含語

音和簡訊)及用戶數。 
各國模型處理各服務的共同網路成本皆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路由

因子計算則是採各網路元件分開計算後進行加總。各個網路元件設備以

2010 年的購買成本為基準計算，購買成本包含建置成本，並設置價格變

動趨勢，推算 2011 年至 2018 年購買單價。而建置場地部分皆假設為租

賃，計算成每年的維運成本，相關資料整理於表 2-10 中做為參考。 
頻譜成本部分，2G 特許費以維運成本每年計算，3G 執照標金價值

以購入成本計算(詳見 2.4.4)於當年度完全認列，不會於往後年度產生維

運成本，與設備的購入成本認列方式不同。此外，2G 與 3G 的頻率使用

費，皆以維運成本方式將每年的現金流納入成本模型。另外，設備的管

理費用以維運成本計算，其他費用含在間接分配成本中討論。 
另外，模型中不針對行動兼營固網進行特殊考量，2G 及 3G 服務則以

不同檔案分開計算後再進行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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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模型成本項目整理 
成本項目 臺灣 瑞典 英國 荷蘭 澳洲 

1.網路元件 
(1)增支成本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1.網路元件 
(2)共同設備成本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以路由因子方式處理 

2.路由因子 
 各網路元件分開定義  各網路元件分開定義  各網路元件分開定義  各網路元件分開定義 

 3G 服務的路由因子則

未定義 
 各網路元件分開定義 
 3G 服務的路由因子則

未定義 

3.設備購買成本及價格變

動 
(1)行動通訊設備價格趨

勢 

 2G 設定為 2010 年時的

設備單價 
 2G 設定 1997~2017 年

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的趨勢，其年限之設定
係根據 2G 執照使用年

限 
 3G 設定為 2010 年時的

設備單價 
 3G 設定 2002~2018 年

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的趨勢，其年限之設定

係根據 3G 執照標金用

繳納年度(2002 年)開
始，並依照 3G 執照回

收年度(2018 年)為終止
年度 

 以 1990 年的設備單價

為基準，並以 2009 年資

料加以調整 
 設定 1990~2039 年購買

成本與維運成本的趨勢 

 設定為 2002 年時的設

備單價 
 設定 1992~2016 年購入

成本與維運成本的趨勢 

 設定為 2004 年時的設

備單價 
 設定 2004 年至 2053 年

的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的成本趨勢 

 設定為 2007 年時的設

備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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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項目 臺灣 瑞典 英國 荷蘭 澳洲 
3.設備現時成本及價格變

動 
(2)場地與建置成本 

 場地成本皆假設為租

賃，計算成維運成本 
 建置成本含於設備購買

成本中計算 

 以 1990 年時的價格計

算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趨勢 
 以 2002 年時的價格計

算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趨勢 
 以 2004 年時的價格計

算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趨勢 
 以 2007 年時的價格計

算購入成本與維運成本

趨勢 

3.設備現時成本及價格變
動 
(3)資產使用年限 

 最短的耐用年限(基地
臺等設備)10 年，最長

的(基地臺土地)25 年 
 最短的耐用年限(手
機)2 年，最長的(基地臺

土地)100 年 
 最短的耐用年限(HLR 
軟體)2 年，最長的(基地

臺土地)25 年 
 最短的耐用年限(網管
設備)1 年，最長的(基地

臺土地)17 年 
 最短的耐用年限(BSC
軟體)5 年，最長的(基地

臺土地)15 年 

4.頻譜成本 
(1)執照費 

 2G 特許費以維運成本

每年計算 
 3G 執照標金價值，以購

入成本計算，並不於維
運成本中重複計算 

 假設 900/1800MHz 
(2G), 2100MHz (3G) 

 2G 的執照費用以維運
成本納入計算(2009 年

以後為固定値) 
 3G 執照標金用以購入

成本計算 

 假設 900/1800MHz 
(2G), 2100MHz (3G) 

 2G 執照費每年固定 
 3G 於 2000 年拍賣，依

據營收比例計算執照標

金 

 假設900MHz/1800MHz 
(2G)，但只計算
1800MHz 

 1998 年執行執照拍

賣，以購入成本計算 

 假設900MHz/1800MHz 
(2G) 

 2G 執照費用以維運成
本每年計算 

 

4.頻譜成本 
(2)頻率使用費 

 2G 與 3G 的頻率使用
費，皆以維運成本方式

將每年的現金流納入成

本模型 

 該國無此項費用  該國無此項費用  該國無此項費用  該國無此項費用 

5.營運成本 

 管理費用只計算各網路

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管

理維運相關的成本，並
納入維運成本計算 

 其他間接的營運費用則

於間接分配成本中討論 

 管理費用只計算各網路

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管

理維運相關的成本，並
納入維運成本計算 

 其他間接的營運費用則

於間接分配成本中討論 

 管理費用只計算各網路

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管

理維運相關的成本，並
納入維運成本計算 

 其他費用含在營運費用

中，但不算入間接分配

成本 

 管理費用只計算各網路

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管

理維運相關的成本，並
納入維運成本計算 

 其他費用則不算入模型

中 

 管理費用只計算各網路

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管

理維運相關的成本，並
納入維運成本計算 

 其他間接的營運費用則

於間接分配成本中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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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項目 臺灣 瑞典 英國 荷蘭 澳洲 

6.尖離峰時段 

 假設尖峰日為 250 天  政府不指定尖離峰時

段，以業者提出後核定 
 計算方法：如 2G 分為

網內外發受話、SMS、
2GMMS、2GPacket data
等資料項目，以絶對値

算出尖峰時段的 Mbit/s 

 政府不指定尖離峰時

段，以業者提出後核定 
 尖峰時段以 1 日的總通

話量的 8.0%計算 

 政府不指定尖離峰時

段，以業者提出後核定 
 尖峰時段以 1 日的總通

話量的 8.3%計算 

 政府不指定尖離峰時

段，以業者提出後核定 

7.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ACC) 

 WACC=3.987% 
 未來以業者提出後取平

均數 
 WACC=12.9%  WACC=6.5~8.8  WACC=8.45%  WACC=11.68% 

8.營運資金 
 模型上不考慮(註)  模型上不考慮  模型上不考慮  模型上不考慮  同意實際上會發生營運

資金的機會成本 
 這項成本包含在間接分

配成本的一部分 

9.技術面因素：2G 及 3G
服務接續成本之差異 

 2G, 3G 計算於同一個
table 中，但分開計算 

 透過通信速度與資料量

作模型調整 

 2G, 3G 計算於同一個
table 中，但分開計算 

 透過通信速度與資料量

作模型調整 

 2G, 3G 以不同檔案分
開計算 

 透過通信速度與資料量

作模型調整 

 只計算 3G 以前的模型  只計算 3G 以前的模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案例國家中的瑞典、荷蘭、英國都完全不將營運資金納入接續費成本。上述各國認為，營運資金是在接續行為不產生之情況下仍

必須支出之成本，不符合 TELRIC 長期元件增支成本法之前提，即每增加一單位服務需增加之費用，因此不將營運資金成本納入接續

費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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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增支成本覆蓋項目與計算說明 
接續費概念上僅計算因接續服務發生時，所產生的成本，意指若

沒有接續費服務也無法避免的成本皆不應列入計算。故行政、研發費

用，或是行銷、帳務等費用都不在接續費計算範圍中。另外長期增支

成本法的計算原則是：每增加 1 分鐘接續相對會增加的成本才列入計

算，故在處理管理費用時，只計算各網路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管理維

運相關的成本，並納入維運成本計算，其他間接的營運費用則於間接

分配成本中討論。 
 接續費直接相關的增支成本項目列入計算：提供接續服務直接相

關的網路元件主體設備、支援設備、網路管理設備、軟體設備等

當年度購買費用與建置費用，以及模型計算期間(2010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維運費用。維運費用包含直接相關網路元件設備的土地

租金、維運人力(包含委外人力與某網路元件設備直接相關的公司

內的維運人力薪資)、維運所需之電源、冷氣、耗材支出等。 
 接續費間接相關的增支成本項目列入計算部分：我國 2G 執照特許

費納入模型的維運費用中計算、3G 執照標金納入購買成本計算、

2G 的頻率使用費納入維運成本中計算與 3G 的頻率使用費納入維

運成本中計算。 
 一般行政管理人員的薪資費用、研發費用與研發人員薪資、一般

支援(與機房設備不相關的辦公室租金、土地購買或租金、辦公室

設備)、行銷或銷售費用、帳務成本、客服服務等接續費間接成本

不納入接續費增支成本項目。 
 資金成本方面，在長期增支成本法中係透過經濟現值的方式做處

理，計算時以我國規定的 WACC 公式計算，作為模型的計算基準。 
因模型是假設新業者進入行動通信網路市場時所需的接續成本，

成本項目認定採最具效率方式，故連結各網路元件的專線皆假設不自

行建設，都以出租專線方式納入維運成本計算。機房土地部分，雖實

際上各業者多以自有土地建置機房，但最具效率的方式是租借機房，

故機房土地成本也以租金方式採算在維運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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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執照費以及頻率使用費是否納入接續費計算模型中的問題，

研究團隊認為，接續費是將所有接續他網通話時所有必須具備的成本

皆應列入計算，而執照費以及頻率使用費則是業者提供通話服務所需

支出的成本，因此可納入接續費之範疇。然而，整理各國對於執照相

關費用時，發現各國模型中亦含執照費用，但國外模型中，3G 執照標

金並未將話務與數據訊務分列計算。考量到國情不同，臺灣模型若需

依照話務與數據訊務之使用量做拆分，分別攤提 3G 執照標金，則可

考慮依照各電信業者話務與數據訊務之營收比例，重新計算 3G 執照

標金中話務部分。此外，頻率使用費並未出現於國外模型中，係我國

特有的業者支出費用。依其付費性質，頻率使用費與執照費相似，同

樣是業者提供通話服務所需支出的成本。有關各國主管機關對執照費

以及頻率使用費之裁定，其整理如下： 
 

表 2-11 各國模型中關於執照費用之計算整理 
國家 2G 3G 
瑞典 

• 2006 年模型中設定為網路元件的 1
個參數納入計算 

• 2006 年模型將執照標金算入中 
• 2010 年模型說明資料中說明將執
照標金算入中 

英國 • 2006 年模型中設定為網路元件的 1 個參數納入計算。並以與基地臺同一
個比例的路由因子拆分至接續費中 

• 2009 年新模型也設定為網路元件參數，納入計算 
澳洲 

• 2007 年模型說明資料中，計算在基
地臺成本中，實際計算方式與英國
相同 

• 無模型相關說明資料 

荷蘭 • 2004 年模型中設定為網路元件的 1
個參數納入計算 

• 無模型相關說明資料 

挪威 • 2009 年模型說明資料中說明將執
照費用算入 

• 2009 年模型說明資料中說明將執
照標金算入 

臺灣 
• 2G 執照特許費納入模型的維運費
用之欄位計算 

• 2G 頻率使用費納入模型的維運費
用之欄位計算 

• 3G 執照標金價值納入購買成本之
欄位，並於出價當年全額認列該費
用，往後不產生其他維運費用 

• 3G 頻率使用費納入模型的維運費
用之欄位計算 

資料來源：各國模型，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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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網路連結方式 
焦土節點網路概念反映在模型設計中，設置「BSC 機房個數」17與

「MSC 機房個數」兩個參數，實際輸入數值是採用我國業者實際 BSC
與 MSC 機房建置個數。 
 基本假設： 

 基地臺與 BSC 機房間的回傳中繼線(Backhaul)是星狀連結。 
 BSC 機房與 MSC 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Backbone)是星狀連

結(如圖 2-5)。 
 MSC 機房之間的核心網路(Core Network/Inter switch)是網狀

(mesh)型的網路架構(如圖 2-6)。 
 假設各 BSC 機房中設置的 BSC 設備不只一臺。 
 假設臺灣的 BSC 機房個數為 42 個。 
 假設臺灣的 MSC 機房個數約 13 個18。 
 假設我國全部的 MSC 機房都同時設置 BSC。 

 
圖 2-4 我國機房建置架構假設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7 3G 模型為 RNC 設置地點個數(number of RNC Switching Site) 
18 根據訪談，MSC 機房地點數台灣大哥大 6 個，遠傳 13 個，中華電信約 20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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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雖然我國電信業者皆採網狀概念連結 MSC，但中華電信的機房

數量較多(如圖 2-7)，導致 MSC 間的骨幹中繼線成本較高。基於新業

者進入市場時，採用最具效率的網路建置假設，模型中以台灣大哥大

或遠傳(如圖 2-6)的 MSC 機房數量為計算基準。 

 
圖 2-5 台灣大與遠傳的機房建置架構 
資料來源：業者訪談，本計畫整理 

 
圖 2-6 中華電信的機房建置架構 
資料來源：業者訪談，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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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網路元件數量計算標準 
網路元件數量中基地臺的數量原以「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

力」2 個面向處理後取高值(詳見第 4 章)，但因為 2G 用戶數量逐年遞

減，2008 年以後僅以「覆蓋面積」為計算依據，並根據臺灣城市密度

的不同，將城市分為人口密集區(人口密度：10,000/km2 以上)、城市(人
口密度：1,000~9,999 人/km2)、二線城市(人口密度：128~999 人/km2)
與偏遠地區(人口密度：127 人/km2 以下)，4 種分類計算之。 

3G 部分，亦以「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2 個面向處理後

取高值，計算基地臺數量。 
對於備援部分的處理是以「可以接續」為原則，雖業者強烈主張

將備援納入接續費模型計算，但國外模型中尚未看到相關參數的設置。

針對此議題研究團隊的看法為：若主管機關認定我國各種出租專線的

品質不如國外穩定，各種出租專線必須提供備援以滿足「可以接續」

的需求，即可將備援專線納入接續費計算。模型中為保留此彈性，設

置「E1 專線備援比率」、「STM-1 備援比率」、「STM-4 備援比率」、

「STM-16 備援比率」等參數，目前各專線的備援比率數值皆設為 0
倍。 

假設我國 MSC 機房都同時設置 BSC19，在 MSC 與 BSC 的機房設

置於同一地點時，不計算骨幹中繼線成本，模型中設置「MSC-BSC 
Co-location site(MSC 與 BSC 的機房設置於同一地點)」參數。 
 
 
 
 

 

                                         
19 3G 為 R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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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接續成本計算標準 
 購買成本與維運成本 

接續成本概念是以計算出的理想網路元件數量乘以網路元件單價，

並區分為購買成本與維運成本。在 bottom-up 的長期增支成本法中，當

年度購買成本是以當年度該網路元件的「增加量」乘以當年度的「購

買單價」，維運成本是以當年度該網路元件的「累計量」乘以當年度的

「維運單價」。 
若舉下例基地臺的投資狀況說明，在計算 2010 年基地臺接續成本

為下式的 A0＋B0。 
表 2-12 購買成本與維運成本計算表 

項目 2010 2011 2012 2013 … 2018 說明 
基地臺累積數量 Q0 Q1 Q2 Q3  Q18  
基地臺投資購入量 q0 q1 q2 q3  q18 q1=Q1-Q0，依此類推 
基地臺購買單價 P0 P1 P2 P3  P18 模型假設每年-5%下降率 
基地臺維運單價 OP0 OP1 OP2 OP3  OP18 模型假設每年+1.0096%成

長率 
總購買成本 A0 A1 A2 A3 … A18  
總維運成本 B0 B1 B2 B3 … B1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其中 q1=Q1-Q0, q2=Q2-Q1, q3=Q3-Q2，  
2010 年基地臺購買成本 A0 = (q0)*(P0) 
2010 年基地臺維運成本 B0= (Q0)*(OP0) 
2010 年接續費基地臺總成本 = A0+B0 

 
目前模型中假設購買單價每年以-5%下降，維運單價設為購買單價

的 5%，維運單價每年以+1.0096%成長。 
 



 

 41

由於電信事業的網路設備因為技術的快速提升導致機器的殘存價

值下降過快，故草案中設定期間內的設備所剩餘的經濟現值，以 5%的

建議值逐年遞減。 
處理各網路元件的維運單價時，因為電信業者很難將各個設備的

維護費用拆分清楚，故各國實際計算時的作法是以各設備單價的百分

比作為維運的價格，本草案中是建議設定 5%。 
維運單價每年以+1.0096%成長，因為人力等維運的單價趨勢是向

上調升，故採用我國 1997 年至 2010 年平均消費者物價成長率為基礎

計算，將歷年的物價成長率以幾何平均數方式進行計算，計算公式:n
個變數值連乘積的 n 次方根，計算基準如表 2-13。 

表 2-13 我國物價指數整理表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物價水準(%) 0.9 1.68 0.18 1.25 -0.01 -0.2 -0.28 
時間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物價水準(%) 1.61 2.31 0.6 1.8 3.53 -0.87 0.96 
資料來源: 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註：2011 年以後物價指數取 1997 年至 2010 年的平均，為 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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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經濟現值計算 

經濟現值的概念與一般會計上機器的折舊概念並不相同。會計折

舊是在機器的使用年限，以會計方法(直線法、加速法…等)，逐年進行

機器設備的費用攤提。 
經濟現值則包含了(一)現金流(Cash Flow)的概念，以及(二)折現概

念。首先，關於現金流的概念，經濟現值的做法是在設備購買年度，

一口氣認列全額費用，即依照現金流的發生時間和金額認列，而非會

計制度逐年攤提部分費用的做法。另外，折現概念則是考量到金錢的

時間價值(Time Value)，各年度的現金流以 WACC 進行折現，藉以彌補

業者前期設備投資的機會成本。 
由於接續費成本係代表每提供一服務單位所需之成本，同時也是

業者損益平衡的成本底線。倘若業者接續費定價低於接續費成本，業

者將產生赤字，反之，業者將獲利。當接續費定價等於接續費成本時，

業者各年度的接續費總支出應等同於業者各年度的接續費總收入。 
本研究案建議的 LRIC 模型，則是在計算接續費成本的過程中，

以經濟現值作為背後的理論依據。因此，除了總收入與總支出相等外，

還需要融入現金流的折現概念，即折現後的總成本與折現後的總營收

相同，PV(總成本)=PV(總營收)。此外，經濟現值假設：設備的技術進

步，將可充分反映至設備成本以及接續費上(即公式 ai = Ω * Pi)。可參

考下表經濟經濟現值公式之推導過程，可得到歷年的接續費成本估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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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expenditure)，即購買成本與維運成本 
：總服務 output (service volume carried by NW element)，即基地臺提

供的服務量 
：接續費 unit revenue per output ( = unit cost/price per output) 

利率(interest rate)，模型中以：ݎ WACC 計算 
i：模型涵蓋年度範圍，2G 為 1997~2017 年，3G 為 2002~2018 年 
t：某特定單一年度 
 

表 2-14 經濟現值公式推導步驟 

 
資料來源："A note on economic depreciation"，Telenor R&D N 11/2006，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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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CC 計算 
根據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資金成本計算實施要點」，其中

明訂「網路元件及各種電信作業有設算資金成本之需要時，其計算方

式適用本要點之規定」，其公司整體之 WACC，應同時考量專案借款利

率、一般負債資金成本率及自有資金成本率，按下列公式計算之： 
WACC = [rE × E / (D+E)] ＋[rD × (1-T) × D / (D+E)] 
rE：自有資金成本率 = 無風險利率 rf + β(股票市場平均報酬 rm－無風

險利率 rf) 
rD：負債加權平均利率 
D：債務金額 
E：自有資金金額 
T：實質税率 
 自有資金成本率計算方法 

自有資金成本率(rE)是根據投資學理論計算，理論上包括資本資產

定價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簡稱 CAPM)、套利定價理論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簡稱 APT)、股利折現模式(Dividend Discount 
Model，簡稱 DDM)等，自有資金成本率理論如表 2-15 整理，各國電

信業者多採用 CAPM 作為計算 WACC 中的自有資金成本率。 
CAPM 是在協助投資人決定資本資產的價格。市場均衡時，資產

要求報酬率與資產市場風險(系統性風險)間的線性關係。其所考慮的是

不可分散的風險(市場風險)對資產要求報酬率之影響，而市場風險係數

是用 β 值來衡量。其已假定投資人可作完全多角化的投資來分散可分

散的風險(公司特有風險)，故此時只有無法分散的風險，才是投資人所

關心的風險，因此也只有這些風險，可以獲得風險貼水。 
計算上為對無風險的資產報酬率(rf)加上對電信產業投資的風險

溢酬。電信產業投資的風險溢酬是以投資組合的系統風險之風險係數

β 乘上市場投資風險溢酬(rm-rf)，如下表所示之 CAPM 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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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自有資金成本率理論整理 

 
資料來源：投資學理論，本計畫整理 

 
rf：無風險利率 
β：投資組合的系統風險之風險係數 
rm：股票市場平均報酬率 
b：對於風險因素的反應係數 
f：風險因素的加碼利率 
d1：一年後的預期配息 
P：股票的合理價格 
g：配息的預期成長率 
 
 

 
 β 值計算方式 

電信業者 i 的 β 值計算方式為：  
βim=Cov(ri , rm) / Var(rm)  

Cov(ri , rm)：電信業者 i 與我國股票市場的共變異數 
Var(rm)：我國股票市場的變異數 

 
 

投資實務上較少採用

需要知道股票的合理價格

無明確定義影響收益的複數因素

有多少因素也不易定義

採用LRIC的其他國家(瑞典、英國、

荷蘭、澳洲等)大概都採用CAPM
投資實務上一般採用CAPM計算資金

成本

適用性

計算式

影響收益的幾個因素與固有變動可說

明風險資產的收益變動

透過套利行動，同一風險的資產應有

同一預期收益

如只有一個風險因素且是rｍ的話，公

式幾乎等於CAPM

APT是S.Ross為代替CAPM而提出的

資產價格計算模型

APT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CAPM所考慮的是不可分散的風險(市
場風險)對資產要求報酬率之影響，而

市場風險係數是用β值來衡量。

CAPM是W.Sharpe (諾貝爾經濟學獎)
提出的資產價格計算基本公式

CAPM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把將來可收到的配息總額貼現計算現

在價值，計算合理價格

從股票的合理價格倒算的話，可計算

自有資金成本主要概念

原來是計算股票的合理價格的模型

理論背景

DDM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投資實務上較少採用

需要知道股票的合理價格

無明確定義影響收益的複數因素

有多少因素也不易定義

採用LRIC的其他國家(瑞典、英國、

荷蘭、澳洲等)大概都採用CAPM
投資實務上一般採用CAPM計算資金

成本

適用性

計算式

影響收益的幾個因素與固有變動可說

明風險資產的收益變動

透過套利行動，同一風險的資產應有

同一預期收益

如只有一個風險因素且是rｍ的話，公

式幾乎等於CAPM

APT是S.Ross為代替CAPM而提出的

資產價格計算模型

APT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CAPM所考慮的是不可分散的風險(市
場風險)對資產要求報酬率之影響，而

市場風險係數是用β值來衡量。

CAPM是W.Sharpe (諾貝爾經濟學獎)
提出的資產價格計算基本公式

CAPM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把將來可收到的配息總額貼現計算現

在價值，計算合理價格

從股票的合理價格倒算的話，可計算

自有資金成本主要概念

原來是計算股票的合理價格的模型

理論背景

DDM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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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 WACC 參數設定方法 
此處整理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中對WACC的處理方式及

實際數值，除瑞典資料不予公開之外，各國都提供相關說明。在無風

險利率 rf 中，雖皆以國債為計算標的，但計算基準期間與計算方法都

有不同，整理如下表 2-16 所示。負債加權平均利率 rD部分則只有英國

與澳洲有資料，英國是根據業者現在利率與中央銀行的長期預測來推

估，澳洲是根據公司 10 年債券殖利率與公共事業公司的負債保險利率

等進行推估。 
股票市場平均報酬率部分，英國是根據世界與英國的歷史數據分

析(107 年)及國外數據推估，荷蘭則根據 NERA20的歐洲歷史數據(106
年)推估，澳洲根據學者計算的數據與國外數據推估。系統風險係數 β
部分，英國以上市電信公司數據中表現最好業者的 β 值為基準，荷蘭

則根據國外數據推估，澳洲是根據學者計算出的數據與國外數據推估

出來。 
各國計算出的稅前 WACC 數值整理如下表 2-16，實質 WACC 介

於 6.5~12.9%之間。 
 
 
 
 
 
 
 
 

                                         
20 NERA：NERA Economic Consulting (www.n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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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各國 WACC 主要參數設定方法 
參數 項目 瑞典 (2008) 英國 (2010) 荷蘭 (2010) 澳洲 (2007) 
稅前 

WACC 計算值 12.9%(實質*) 6.5~8.8% 
(實質) 8.45% (實質) 11.68%  

(名目**) 

rf 計算方法 
不公開 以 3 個月~5 年期國債

的名目利率推估 
根據 2011 年到期國

債的三年歷史平均推

估 
美國(30%)、歐洲

(30%)、新加坡

(30%)、澳洲(10%)最
近 8年的 10年國債的

平均 4 季利率推估 
計算值 不公開 2.0% 3.8% 4.434% 

rD 計算方法 不公開 
根據業者現在利率與

中央銀行的長期預測

來推估 
不公開 

根據公司 10 年債券

殖利率與公共事業公

司的負債保險利率等

推估 
計算值 不公開 1.0~2.0% 1.78% 1.02% 

rm - rf 計算方法 不公開 
根據世界與英國的歷

史數據分析(107 年)
及國外數據推估 

根據 NERA 的歐洲歷

史數據分析(106 年)
推估 

根據學者計算的數據

與國外數據推估 
計算值 不公開 5.0% 6.1% 4.5% 

β 計算方法 不公開 
以上市電信公司數據

推估表現最佳業者的

β 
根據國外數據推估 根據學者的數據與國

外數據推估 
計算值 不公開 0.7~1.0 0.96 1.32 

資料來源：根據 PTS，Ofcom，OPTA，ACCC 資料，本計畫整理 
 
*2008 年之前用名目值       
**澳洲採用的 Tilted Annuity 計算時考慮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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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模型中的 WACC 計算  
本案成本模型採用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資金成本計算實

施要點」之公式計算 WACC。β 值採 Bloomberg 公司公開的 2 年期 β
值(另 5 年期及 10 年期 β 值詳如表 2-17)。我國 3 大電信業者計算出的

β 值差異不大，約落在 0.448~0.497 之間。 
電信業者 i 的 β 值計算方式為：βim=Cov(ri , rm) / Var(rm) 

 
表 2-17 模型 WACC 中 β 值計算結果 

 算法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 
EXCEL 計算：10 年期 β, 
 每日收盤價基準計算 

(2001.11.7 ~ 2011.11.7) 
0.377 

(2001.11.7 ~ 2011.11.7) 
-0.002 

(2001.12.12 ~ 2011.12.5) 
0.4027 

EXCEL 計算： 5 年期 β, 
 每日收盤價基準計算 

(2006.11.7 ~ 2011.11.7) 
0.4187 

(2006.11.7 ~ 2011.11.7) 
-0.023 

(2006.12.5 ~ 2011.12.5) 
0.425 

Bloomberg：2 年期 β, 
每週收盤價基準計算 0.494  0.448 0.497  

資料來源：Bloomberg，本計畫整理 
 

股票市場平均報酬 rm值部分則是長期之概念。以英國與荷蘭為例，

英國根據世界與英國的歷史數據分析(107 年)及國外數據推估，荷蘭則

根據 NERA 的歐洲歷史數據(106 年)推估，兩國主管機關對於股票市場

平均報酬涵蓋範圍之認定，皆長達 100 年以上。我國模型則是以

Bloomberg 公司所提供 1970 年 2 月底至 2012 年初值計算得到 10.15%
數值代入(rm值計算詳如表 2-18)。 

股票市場平均報酬 rm 值=(終止日指數/初始日指數)^(1/年數)-1 
Ex:(6952.21/122.03)^(1/41.8)-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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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模型中股票市場平均報酬 rm 值計算結果 
期間 初始日 終止日 初始日指數 終止日指數 年報酬 

1970 年 2 月底~2012 年
初値(41.8 年) 1970.2.28 2012.1.2 122.03 6,952.21 10.15% 
1999 年年初値~2011 年
年初値 1999.1.5 2011.1.3 6,152.43 9,025.30 3.24% 
2001 年年初値~2011 年
年初値 2001.1.2 2011.1.3 4,935.28 9,025.30 6.22% 
2001 年年中値~2011 年
年中値 2001.6.29 2011.6.30 4883.43 8652.59 5.89% 
2001 年同日~2011 年年
最新値 2001.12.5 2011.12.5 4924.56 7098.08 3.72% 
2006 年年初値~2011 年
年初値 2006.6.2 2011.1.3 6,462.06 9,025.30 6.91% 
2006 年年中値~2011 年
年中値 2006.6.30 2011.6.30 6,704.41 8652.59 5.23% 
2006 年同日~2011 年年
最新値 2006.12.5 2011.12.5 7,609.90 7098.08 -1.3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WACC 公式中的其他參數算法如下表整理，債務金額 D、自有資

金金額 E 與實質税率 T，都是參考各電信業者的最新財報，無風險利

率 rf 則是以 10 年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貼現率計算。在算出各業者

WACC 後，取平均得到 3.987%，作為模型中 WACC 的計算數據。 
 

表 2-19 模型 WACC 各參數設定值整理 
參數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 

D 負債總計(2011 年 9 月) 60,322,324 46,563,980 24,844,157 
E 股東權益總計(2011 年 9 月) 362,785,714 46,655,957 70,492,852 
  利息支付(2011 年 1-9 月) 24,080 150,760 46,453 
rD 實質負債利率 

(利息支付 /負債總計 * 4 / 3) 0.05323% 0.43169% 0.24930% 
Β Bloombergβ 0.494 0.448 0.497 
股票市場平均報酬 rm(1970 年 2 月~) 10.15% 10.15% 10.15% 
無風險利率 rf 1.2929% 1.2929% 1.2929% 
實質税率 T(2011 年 9 月) 14.9% 9.1% 17.6% 
WACC 4.87% 2.81% 4.26% 
平均： WACC= (4.87%+2.81%+4.26%) / 3 = 3.98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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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模型架構說明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在計算架構上必須把 2G 以及 3G

電信頻譜執照分別計算處理，在計算架構上一樣為「網路設計」、「網路元

件成本」以及「接續費計算」等 3 個模組，然後再加以合併計算產生我國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建議金額，3 個模組架構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3-1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組架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在本案所提出的計算模型系統則是先區分為 3 個 EXCEL 檔，分別為處

理 2G 的「GSM_Base.xls」以及處理 3G 的「W-CDMA_Base.xls」21與進

行合併計算的「Consolidated_Result.xls」等。在處理 2G 及 3G 前兩個檔

案中，在計算時的架構分別將網路設計(各網路元件需求量、容量與數量)、
網路元件成本(WACC、購買單價、維運單價、經濟現值)及接續費( 路由因

子、接續費) 等計算出來，並於「Consolidated_Result.xls」檔案中整合出由 
2G 及 3G 個別計算後再合併的接續費結果。而這樣的接續費計算結果，

將無法包括業者與主管機關未來溝通時，所互相協商的其他加價共識。 
本章整理各工作表計算架構，以及網路設計模組中各個參數設定。 
 

                                         
21 本文的 GSM 網路統一以 2G 網路稱之，WCDMA 網路統一以 3G 網路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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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檔案架構(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接下來說明系統檔案中代表 2G 和 3G 個別計算的工作表的計算範圍

與方式，如下圖所示，在計算 2G 及 3G 的模型中，主要的計算核心包含

有敘述市場狀況的 「MarketSituation」工作表、網路設計的「NW Design」
工作表、每年所需設備數量的「FullNW」工作表與每年購入設備數量的

「NwDeployment」工作表等 4 個工作表。另外，下圖中底色為黃色的工作

表，例如代表市場狀況的「MarketSituation」工作表、各設備 2010 年單價

的「Unit_Cost」工作表、技術相關參數設定的「Technical Condition」工作

表等為需要透過外部輸入數據的工作表。而底色為白色部分的工作表是表

示計算過程中所計算產生的工作表，不需要特別去輸入相關的資料。另外，

相關接續費計算的結果則是以「TotalCostPerUnitOutput」工作表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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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組檔案架構(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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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G 行動通信網路模型計算說明 
本模型系統在運算時的主要概念是：在各電信業者為提供 2G 門號用

戶所需要的電信服務的前提下，以每年新增加的服務需求量，推估出各

個業者每年各種網路元件所應增加的理想數量，然後透過網路元件單價、

經濟現值等資訊，試算出各個電信業者提供每 1 單位服務所負擔的網路

接續成本。而這樣的成本是僅針對接受他網客戶來話所需要的成本，不

等於電信業者提供既有客戶服務的成本。 
以下針對 2G 計算模型系統內的工作表各個計算式進行說明。 

 2G 網路設計–市場需求(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 
電信業者在2G的市場服務需求資料的建立是用來推估未來每年 2G

接續費成本之主要依據，本模型依據 NCC 之要求，參考 2008 年至 2010 
年 3 年間的業者提報實際資料，進行其他各年相關需求資料的推估。同

時因為我國 2G 之使用執照經公告延後至 2017 年為止，因此，本模型

內需求之推估將從 2G 開臺之 1997 年至 2017 年為止。 
本模型參酌內政部所公開之我國人口資料，推估運算的展開是基於

電信業者每年的相關營運的實際數據，包含撥打網外發話總分鐘數、網

外受話總分鐘數、網内通信總分鐘數、簡訊以及數據等與接續費有關與

無關的整體 2G 服務。 
本模型透過推估，建構出 1997 年至 2017 年我國 2G 服務的需求

資料以後，一來可以估計每年各網路元件的建設需求量以及相關維運成

本，同時利用 2G 路由因子表，可以將各個 2G 網路元件設備與接續費有

直接關係的部分產生連結，對於 2G 網路元件設備中屬於共同設備的部

分可以依據比重拆分屬於接續費服務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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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網路架構(NW Design 工作表) 
2G 模型網路架構如下圖所示，當網外消費者撥打電話至自家網內的

客戶時，所使用到的接續設備包括基地收發訊臺(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簡稱 BTS)、BSC、MSC 與訪客位置記錄器(Visit Location Register，簡稱

VLR)、回傳中繼線、骨幹中繼線、簡訊服務中心(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簡稱 SMSC)、本籍位置記錄器(Home Location Register，簡稱 HLR)、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 Mail Server，簡稱 VMS)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Switch)。另外，2G 數據訊務專用的網路元件，包括 GPRS
服務節點交換機(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簡稱 SGSN)與 GPRS 閘道

節點(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簡稱 GGSN)等設備，但數據訊務專

用設備元件不納入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模型的「2G 網路設計模組」，將以此架構進行計算。 

 
圖 3-4 網路設計架構(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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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表主要在處理理想網路模型，這樣的前提下網路設計的基本

概念是從需求出發，估算為了滿足前述的需求下，每年所需佈建的網路

元件數量。而所謂需求，是依據傳輸量大小，以最繁忙的尖峰時段為基

準，將各種用到傳輸設備的服務需求轉換以歐蘭(Erlang，後面皆以 Erlang
為主)為單位表示之數字，以下簡稱 BHE22 (Busy Hour Erlang)。另外，在

BHE 前提下，各網路元件的使用率、容量上限及可負載的用戶數，也都

會產生各個網路設備的可處理的傳輸量上限，因此就會影響各個需求下

的網路元件數量。 
在系統模型中，網路設計的計算方式，是從網路的最末端設備元件

開始計算，然後一直到最核心的設備元件，如下圖的計算過程所示。  
 

 
圖 3-5 網路設計計算流程(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2 尖峰時段(Busy Hour)：定義為 1 個電信系統，在 24 小時運轉週期中，每小時平均話務量最大或發信(Call 

Attempt)出現峰值的時段。歐蘭(Erlang)：定義為 1 小時中，1 條電信線路被使用的時間。 
Erlang = (所有電信資源在尖峰時段的總使用分鐘)/(60 分鐘)。如果某通信系統採用一個頻道，在無間

斷持續及資源滿載的情況下，其流量為 1 個歐蘭單位。若有 2 條頻道，每條頻道有 50%資源被持續使

用，又或是全數資源在一天內持續使用半天，其流量也是 1 個歐蘭單位。(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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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基地臺數量計算(NW Design 工作表) 
計算各電信業者所需要基地臺數量時，分別以「覆蓋面積」與「通

信處理能力」兩者進行計算後，取兩者之間相對大值為之，整個計算的

流程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6 模型基地臺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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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覆蓋面積計算之基地臺數量 
採用「覆蓋面積」計算理想基地臺數量的作法是，將我國依執照的

行政區劃分為北中南三區，各區內再依人口稠密程度分為人口密集區(每
平方公里超過 10,000 人)、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000~9,999 人)、二線

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28~999 人)、偏遠地區(每平方公里於 127 人以下)
等四種都市型態。計算時，以各區的覆蓋率乘以各區的各個人口型態的

城市所佔面積，再除以每個基地臺電波的可覆蓋的理想面積就可以得出

(詳見 4.2.1)北中南各區的基地臺總數量。需注意的是，因我國的現狀是

業者已經完成相關基地臺的佈建。因此，在推估每個基地臺的可覆蓋面

積時，是以各業者在每一種城市類型區域的現狀基地臺數量為之。 
計算時假設 2G 系統為蜂巢式，基地臺覆蓋面積形狀為六角形，六角

形面積為：2.6 X (基地臺電波覆蓋半徑平方)，以此基準計算之。 
各類型區域面積/基地臺覆蓋面積＝需要的基地臺數量 
2G 模型不將微型基地臺(Microcell)及微微型基地臺(Picocell)列入覆

蓋面積計算(下面統一以 Microcell 與 Picocell 稱呼)。因為 2003 年時點並

無建置 Microcell 及 Picocell，故主要是計算 Macrocell 的臺數。2G 覆蓋

面積之基地臺數量計算步驟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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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覆蓋面積之基地臺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1 地區分類 
(參考內政部資料) 

▪ 引用內政部定義我國北中南區所

覆蓋的縣市，及運用內政部各鄉

鎮市之人口密度區分各鄉鎮市為

人口密集區、城市、二線城市與

偏遠地區等四類 
 

▪ 北中南： 
▪ 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
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連江縣 

▪ 中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雲林縣 

▪ 南區：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 地區： 

▪ 人口密集區(10,000 人/km2 以上) 
▪ 城市(1,000~9,999 人/km2) 
▪ 二線城市(128~999 人/km2) 
▪ 偏遠地區(127 人/km2 以下) 

2 2G 覆蓋比例 
(參考國內現狀) 
 

▪ 設定各級城市從 1997 年 2G 開臺

開始的基地臺覆蓋比例變化，至

2017 年為止 
▪ 人口密集區於 1997 年的 2G 覆蓋比例

設為 50 %，隔年為 80% ，然後為 
100%   

▪ 城市於 1997 年的 2G 覆蓋比例設為

50%，隔年為 80% ，然後為 100% 
▪ 二線城市於 1997 年為 0 % ，隔年為

10%，然後逐年為 30% ，90 %連續三

年後增加至 2003 年後為 100%  
▪ 偏遠地區於 1997 年到 1998 年為 0%， 

1999 年為 2%，隔年起為 12% ，15%
至 2002 年後為 26 % 

3 GSM MacroCell 最大半徑 
 

▪ 以我國四級城市中各自取四分位

差之樣本城市基地臺數量後，再

各自計算抽樣城市之覆蓋半徑後

求取抽樣城市半徑平均值，為四

級城市之基地臺覆蓋半徑 
▪ 覆蓋半徑=(面積/三大業者平均基

臺臺數/2.6)^0.5 
▪ 假設為蜂巢式(六角型)，故每個基

地臺覆蓋面積為 2.6*(半徑平方) 

▪ 人口密集區：0.435km 
▪ 城市：0.830km 
▪ 二線城市：1.731km 
▪ 偏遠地區：3.750km 

(參考國內現狀) 

4 GSM MacroCell 領域數量 ▪ 採用 PopulationDisperse 工作表臺

灣的面積分布 
▪ 計算各類型區域面積=臺灣面積

分布* 2G 覆蓋比例(參考步驟 2) 
▪ 計 算 基 地 臺 覆 蓋 面 積 =2.6*  

GSM MacroCell 最大半徑(參考步

驟 3)平方 
▪ GSM MacroCell 領域數量=各類

型區域面積/基地臺覆蓋面積 

 

5 2G 各區面積法基地臺數

量 
▪ 2G 各區面積法基地臺數量=各區

之四級城市之 GSM MacroCell 
(參考步驟 4)加總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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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蓋面積計算的數據說明–基地臺覆蓋率(2G) 
以覆蓋面積計算我國基地臺數量時，影響最大的參數為「基地臺覆

蓋率」與「基地臺電波覆蓋半徑」。 
覆蓋率部分，模型作法上是先將城市型態依照人口密度進行切分，

除偏遠地區外，基地臺覆蓋率設定在 95%~100%，我國模型依人口密度，

在每平方公里超過 127 人的地區都假設為 100%，偏遠地區則約設為

26%23。 
2G部分的覆蓋率是假設我國從1997年2G開臺逐年增加至2017年，

2G 使用高峰期約在 2003 年，其後稱 2G 發展成熟期，於成熟期間我國人

口密集區、城市與二線城市的基地臺覆蓋率皆設為 100%，偏遠地區設為

26%，詳細數值如下表 3-2。 
表 3-2 各區域覆蓋率假設(2G) 

覆蓋率變化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2017 
人口密集區 50% 80% 100% 100% 100% 100% 100% 

城市 50% 80% 100% 100% 100% 100% 100% 
二線城市 0% 10% 30% 90% 90% 90% 100% 
偏遠地區 0% 0% 2% 12% 15% 26% 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3 瑞典模型中，偏遠地區的基地臺覆蓋率設為 20%，此處採用遠傳提出的數據，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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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蓋面積計算的數據說明–基地臺覆蓋半徑(2G) 
基地臺覆蓋半徑因各國人口密集程度不同，況且我國目前 2G 建設

都已經超過 15 年，已經非常的成熟，與其採用國外的基地臺覆蓋半徑

作為我國模型不如以我國城市型態與基地臺建置方式進行計算，說明如

下。 
將我國依執照的行政區劃分為北中南三區，各區內再依人口稠密程

度分為人口密集區(每平方公里超過 10,000 人)、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000~9,999 人)、二線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28~999 人)、偏遠地區(每平

方公里於 127 人以下)等四種都市型態。 
計算時是以各區的覆蓋率乘以各區的各個人口型態的城市所佔面積，

再除以每個基地臺電波的可覆蓋的理想面積就可以得出北中南各區的基

地臺總數量。需要注意的是，因為我國建構本模型的現狀是業者已經完

成相關基地臺的佈建，因此，在推估每個基地臺的可覆蓋面積時，是以

各業者在每一種城市類型區域的現狀基地臺數量為之。 
另外，為了避免單一城市之抽樣結果影響半徑估算值，因此將全國

行政區之各級城市依照人口密度劃分為四級城市，於同級城市內按照四

分位差選取三個抽樣城市做為代表城市。爰此，人口密集區以新北市三

重區、高雄市旗津區、基隆市中山區為代表。城市選擇以桃園縣平鎮市、

臺中市沙鹿區、南投縣南投市為代表。二線城市選擇宜蘭縣壯圍鄉、雲

林縣麥寮鄉、宜蘭縣員山鄉為代表。偏遠地區則選擇花蓮縣壽豐鄉、臺

南市南化區、苗栗縣泰安鄉作為代表城市，並以 2003 年底的基地臺數量

作為覆蓋半徑推估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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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該都市人口密度定義下之面積分布 
地區 定義 北區面積 中區面積 南區面積 

人口密集區 人口密度 10,000 人/km2以上 199 20 111 
城市 人口密度 1,000-9,999 人/km2 1,704 1,621 1,158 

二線城市 人口密度 128-999 人/km2 2,244 3,950 4,415 
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 127 人/km2以下 7,863 4,916 7,98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4 該都市人口密度定義下之人口分布 
地區 定義 北區人口 中區人口 南區人口 

人口密集區 人口密度 10,000 人/km2以上 4,088,337 401,135 1,625,126 
城市 人口密度 1,000-9,999 人/km2 5,332,692 3,537,939 2,889,303 

二線城市 人口密度 128-999 人/km2 1,018,069 1,719,147 1,980,890 
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 127 人/km2以下 200,829 102,596 266,06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其中，基地臺數量是取業者於 2G 高峰期(2003 年)的基地臺數量平均，

理由是假設開臺 4 至 5 年時，基地臺建置的覆蓋率接近 100%(之後覆蓋

率將大於 100%)，故取 2003 年的建置數量。 
如下表所示，各城市型態取業者於 2003 年建置的平均基地臺數量，

在基地臺覆蓋形狀為蜂巢式的假設下，以六角形面積為 2.6 乘以半徑的

平方回推。 
 
 
 
 
 
 
 
 
 
 



 

 62

表 3-5 基地臺半徑整理(2G)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業者 土地面積

(Km2) 
抽樣城市覆

蓋半徑 

各級城市

平均半徑 

新北市 三重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66 16.317 0.308 
0.435 高雄市 旗津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6 1.464 0.306 

基隆市 中山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11 13.682 0.692 
桃園縣 平鎮市 北區 城市 48 47.753 0.619 

0.830 臺中市 沙鹿區 中區 城市 21 40.460 0.861 
南投縣 南投市 中區 城市 27 71.602 1.010 
宜蘭縣 壯圍鄉 北區 二線城市 7 38.477 1.454 

1.731 雲林縣 麥寮鄉 中區 二線城市 7 80.170 2.099 
宜蘭縣 員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16 111.910 1.640 
花蓮縣 壽豐鄉 北區 偏遠地區 19 218.440 2.103 

3.750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區 偏遠地區 8 171.520 2.872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偏遠地區 6 614.510 6.27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網站，本計畫整理 
 

各城市型態分別計算出的基地臺數量整理如下表，2011 年 2G 算出

的總基地臺數為 4,684 臺。 
 

表 3-6 覆蓋面積計算之基地臺數量(2G) 
人口型態 面積覆蓋率 地區 平均基地臺数(2G) 

人口密集區 100% 
北區 404 
中區 41 
南區 224 

城市 100% 
北區 952 
中區 906 
南區 647 

二線城市 100% 
北區 288 
中區 507 
南區 567 

偏遠地區 26% 
北區 56 
中區 35 
南區 57 

合計 4,68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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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通信處理能力計算之基地臺數量 
我國業者在 2G 電信服務執照上分為全區執照，或是僅限於北、中、

南區等分區執照。所以在運算通信處理能力時，先根據不同業者所擁有

執照，算出各業者基地臺 1 個扇形的 Erlang 容量上限(步驟 6~12)。例如

某業者於 900MHz 頻段取得 10MHz，因 1 個收發單體(TRX)的頻寬為

0.2MHz，頻譜再使用參數為 12，所以 1 個扇形的頻譜下的容量上限為

4.16667 (由 10 / (0.2 X 12 ) 計算可得)，然後四捨五入取整數為 4，亦即

取 4個收發單體。又GSM規格上規定 1頻道 0.2MH可透過分時雙工(Time 
Division Duplex，簡稱 TDD)技術來處理通信需求，因此最大可同時接續

7~8 個時槽(Time Slot)，透過算出的扇形數與頻道數，找出 1 個扇形的

Erlang 容量上限，再除上各區尖峰時段的 Erlang 數之後，得到各區在處

理通信需求下所需的基地臺數量。 
簡訊與 GPRS 數據訊務量依相同方式設定轉換成話務使用單位

Erlang，使不同服務之間可進行計算。另外此處重要參數包括：空氣介面

障礙比例(Air Interface Blocking Probability)，目前設為 2%，TRX 使用率

設為 50%。並在「通信處理能力」與「覆蓋面積」計算出理想基地臺數

量後，取高值後，作為該業者提供 2G 服務所需理想基地臺數。 
計算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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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通信處理能力計算之基地臺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6 扇形頻譜容量(Spectral 
Capacity of a Sector) 
 

▪ 依據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所

輸入的頻段分配表(引用交通部

頻譜一覽表) 
▪ 依據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所

輸入的再利用參數(指 GSM 技術

中，相鄰蜂巢(Cell)再利用參數  
▪ 依據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所

輸入的收發單體頻寬 
▪ 計算扇形頻譜容量=頻段分配表 

/(再利用參數*收發單體頻寬) 

▪ 頻段分配:5MHz ~ 22.4MHz (全區,北區,
中區,南區 x GSM900, GSM1800) 

▪ 再利用參數： 12(參考國內現狀) 
▪ 收發單體頻寬：0.2 MHz(參考國內現狀) 

7 實際收發單體數量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扇形

收發單體上限 
▪ 比較扇形頻譜容量(參考步驟 6) 
與扇形收發單體上限之數值取較

小值為基地臺實際發單體數量 

▪ 扇形收發單體上限：4(參考國內現狀) 

8 收發單體處理通話上限

(TCH Capacity of a Sector) 
 

▪ 查對 Erlang- B 工作表，比對實際

收發單體數量(參考步驟 7 ) 
▪ INDEX(Erlang Table,MATCH( 實
際  TRXs per a Sector , Erlang 
Table 的 Number of TRXs 部

分,0),1) 

 

9 扇形 Erlang 上限 
(Erlang Capacity of a 
Sector) 

▪ 查對 Erlang – B 工作表，比對收

發單體處理通話上限(參考步驟8) 
和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中之

空氣介面障礙比率 (Air Interface 
Blocking Probability)，可得到全區

與分區個別的扇形 Erlang 上限 
▪ INDEX( Erlang Table, 

MATCH( TCH Capacity of a 
Sector , Erlang Table ),MATCH(空
氣介面障礙比率 , Erlang 
Table)+2) 

▪ 空氣介面障礙比率：設為 2 % (參考國內

現況) 

10 整體 Erlang 上限 
(Overall Erlang Capacity 
of a Sector) 

▪ 比較分區與全區的扇形 Erlang 上

限(參考步驟 9)取其較大值 
 

11 實際可用扇形上限

(Effective capacity of a 
sector, Erlang)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基地臺使用率與 TRX 使用率 

▪ 實際可用扇形上限=整體 Erlang
上限(參考步驟 10)*2G 基地臺使

用率* TRX 使用率  

▪ 2G 基地臺使用率：75%(參考國內現況) 
▪ TRX 使用率：50%(參考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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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 
(Busy Hour Erlang) 

▪ 從 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參考該

年(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
訊務量，轉換為 2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計算2G每一分鐘尖峰時段Erlang 
數=該年個別(網外發話,網外受

話,網內通話)訊務量分鐘數*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  
1 年內的尖峰日  

▪ 計算 2G 不同話務(網外發話,網外

受話,網內通話)尖峰時段 Erlang 
數=2G 每一分鐘尖峰時段 Erlang 
數/ 60  

▪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13 2G 尖峰時段發話數 
(Busy hour call attempt)  

▪ 將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每

年(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
次數，轉換為尖峰時段發話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發話通話成功率 

▪ 計算 2G 尖峰時段發話數=2G 該

年個別(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

通話)次數*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

量比例/ 1 年內的尖峰日/ 
2G 發話通話成功率  

▪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2G 發話通話成功率：60 % (參考國內現

況) 

14 2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 
( BH SMS  BH Erlang 
conversion factor )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及
2G SMS 聲音頻段比率 

▪ 採用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bits 
in a byte、minutes in a hour、
seconds in a minute 

▪ 計算 2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  
(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bits in a byte) /((minutes in a hour  
*seconds in a minute*2G SMS 聲

音頻段比率) 

▪ 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50 (參考

國內現況) 
▪ 2G SMS 聲音頻段比率(SDCCH)：767 

bps(參考國際慣例) 
▪ bits in a byte：8(參考國際慣例) 
▪ minutes in a hour：60(參考國際慣例) 
▪ seconds in a minute：60(參考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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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G 簡訊與話務轉換參數

(SMS per call minute 
conversion factor) 
 

▪ 計算 2G 1 分鐘內 1 頻道可傳送多

少則簡訊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及

2G SMS 聲音頻段比率 
▪ 採用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bits 

in a byte、seconds in a minute 
▪ 2G 簡訊與話務轉換參數=  

(bits in a byte*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2G SMS 聲音頻段

比率* seconds in a minute) 

▪ 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 50(參考

國內現況) 
▪ 2G SMS 聲音頻段比率(SDCCH)：767 

bps(參考國際慣例) 
▪ bits in a byte :8(參考國際慣例) 
▪ seconds in a minute: 60(參考國際慣例) 

16 2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

(含不成功發話)(BH SMS 
Attempt)  

▪ 從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參考 2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轉換為 2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簡訊發信成功率 

▪ 2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  
2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 1 年內

的尖峰日*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

量比例/2G 簡訊發信成功率 

▪ 2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由業者申報

提供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2G 簡訊發信成功率：100 % (參考國內

現況) 

17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BH GPRS total traffic (inc 
IP)) 
 

▪ 採用 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每年

2G 總數據訊務量計算尖峰時段

數據訊務量 
▪ 採用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bits 

in a byte、minutes in a hour、
seconds in a minute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GPRS IP Overhead 的比率 
▪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每年 2G 總數據訊務量* bits in a 
byte / 1 年內的尖峰日* 2G尖峰時

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minutes in a 
hour / seconds in a minute * (1 + 
GPRS IP Overhead 的比率 ) 

▪ 每年 2G 總數據訊務量：業者提供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bits in a byte：8(參考國際慣例) 
▪ minutes in a hour：60(參考國際慣例) 
▪ seconds in a minute：60(參考國際慣例) 
▪ GPRS IP Overhead 的比率：15 % (參考

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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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BH Erlang SMS ) 
 

▪ 從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參考 2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透過 2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參考步驟 
14)轉換為 2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2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2G合計每年 SMS發信數/1 年內

的尖峰日*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

量比例*2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

(參考步驟 14) 

▪ 2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由業者申報

提供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19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Erlang 數 
( BH Erlang GPRS) 
 

▪ 計算2G在尖峰時段GPRS數據訊

務等於多少 Erlang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GPRS 通訊速度(GPRS 的通信速

度)、頻道占有率(為提高 GPRS 通

信速度而需使用多少百分比的頻

道)、Allowance for packetisation  
▪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Erlang 
數=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參
考步驟 17)/GPRS 通訊速度/頻道

占有率* Allowance for 
packetisation 

▪ GPRS 通訊速度：0.0090 Mbits/Sec (參考

國內現況) 
▪ 頻道占有率：100%(參考國內現況) 
▪ Allowance for packetisation : 50% (參考

國內現況) 

20 2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 
(Total BH Erlang) 
 

▪ 2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Erlang數= 
2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參考步驟 
12)+2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參考步驟 18)+2G 尖峰時段數據

訊務量 Erlang 數(參考步驟 19) 

 

21 2G 尖峰時段各區傳輸量

分布 
(Traffic distribution) 
 

▪ 採用 PopulationDisperse 工作表 
各區人口數及總人口數  

▪ 採用 Population Disperse 工作表

之 2G Traffic 比率 
▪ 2G Traffic 比率=各區人口數/ 

 總人口數  
▪ 2G 傳輸量分布=  

2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 
(參考步驟 20)*2G Traffic 比率  

 

22 2G 各區能力法扇形數量 
(Number of sector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 2G 各區能力法扇形數量= 
2G 尖峰時段各區傳輸量分布(參
考步驟 21)/實際可用扇形上限(參
考步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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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

量 
(Number of site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之 
每個 BTS 的平均 Sector 數量 

▪ 2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量= 2G
各區能力法扇形數量(參考步驟 
22)/每個 BTS 的平均 Sector 數量 

▪ 每個 BTS 的平均 Sector 數量：3 個(參考

國內現況) 
 

24 2G 各區基地臺數量 
(Number of BTSs)  
 

▪ 2G 各區基地臺數量=取 2G 各區

面積法基地臺數量(參考步驟5)及
2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量(參考

步驟 23)之較大值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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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基地臺數量決定 
2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後

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北中南三區。 
以下整理 2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的北

中南三區基地臺數量。 
 

 
圖 3-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139 339 829 1,284 1,554 1,717 1,802 1,716 1,591 1,496 1,31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155 889 766 742 742 742 742 743 743 74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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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75 184 449 695 841 930 976 929 862 810 71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625 482 415 402 402 402 402 402 402 40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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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10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88 216 527 816 987 1,091 1,145 1,090 1,011 951 83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734 565 487 471 472 472 472 472 472 47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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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TRX 數量計算 
計算尖峰時段滿足總傳輸量 Erlang 數之收發單體(簡稱 TRX)數量是

本節的目的。在運算時首先參考前一節透過覆蓋面積以及通信能力個別

求得的各區基地臺數量比較出較大值後，採用各區基地臺數量這個數量，

乘上經過國內現況掌握每一基地臺可以涵蓋 3 個扇形面積，即可得到各

區扇形數量。再參考先前步驟 21 所得之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除

以各區扇形數量，即為每個扇形所可以服務的 Erlang 數量。最後再除以

收發單體使用率即得出每個基地臺在尖峰時段需要負擔的傳輸量下的設

備單體數量。 
 

 
圖 3-10 模型 TRX 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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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發單體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11 收發單體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25 各區扇形數量 

(Number of Sector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每個 BTS 的平均 Sector 數量 

▪ 各區扇形數量=2G 各區基地臺數

量(參考步驟 24)*每個 BTS 的平

均 Sector 數量 

▪ 每個 BTS 的平均 Sector 數量：3 個(參考

國內現況) 
 

26 2G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負

載 Erlang 數 
(Average Erlang per 
Sector) 

▪ 2G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負載 Erlang
數=2G 尖峰時段各區傳輸量分布

(參考步驟 21)/各區扇形數量(參
考步驟 25) 

 
 

27 2G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的

收發單體數量負載 
Erlang 數(Traffic 
requirement, Erlang)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TRX
使用率 

▪ 2G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的收發單

體數量負載 Erlang 數= 2G 各區尖

峰時段扇形負載Erlang數(參考步

驟 26)/ TRX 使用率 

▪ TRX 使用率：50%(參考國內現況) 
 

28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傳輸量

所需收發單體數 
(TRXs per sector to meet 
traffic requirements) 

▪ 按各區尖峰時段扇形負載 Erlang 
數所需收發單體數量查照 Erlang 
表 

▪ INDEX(Erlang表,MATCH( Traffic 
requirement (erlang) , Erlang 表,1) 

 

29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傳輸量

所需收發單體整數值 
(Actual TRXs per sector to 
meet traffic requirements) 

▪ 由於收發單體不會出現小數，因

此將把小數以下無條件進位為整

數 
▪ CEILING(MAX(1, TRXs per 

sector to meet traffic 
requirements ),1)) 

 

30 各區收發單體總數 
(Actual number of TRXs, 
all sectors) 

▪ 各區收發單體總數 =  
各區扇形數量(參考步驟 25)*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傳輸量所需收

發單體整數值(參考步驟 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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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 
依據我國現況所了解，在計算電信業者 BTS 與 BSC 之間的回傳中

繼線路時，基本計算單位以傳輸速度 2Mbps 的 E1 專線為之。另外因為

2G 的訊號傳遞時有採用微波(Microwave)的方式，所以也要把採用微波傳

遞的基地臺基地數量拆分出來。模型中有建立 1 個我國 2G 基地臺基地微

波使用比例的資料，依我國現況基本上是依時間遞減的現象，目前設定

在 2005 年以後都為 1%24。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12 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31 2G 各區使用專線作為回

傳中繼線的基地臺數量 
(Sites with lease lined 
backhaul)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回傳

中繼線使用微波比率 
▪ 2G 各區使用專線作為回傳中繼

線的基地臺數量=(1-回傳中繼線

使用微波比率)*2G 各區基地臺數

量(參考步驟 24)  

▪ 回傳中繼線使用微波比率：1995 為 
15% ，此後逐年遞減 1% ，到 2005 年
後維持每年均為 5 % (參考國內現狀) 

 

32 2G 全區使用專線作為回

傳中繼線的線路數量 
(Number of lease lined 
backhaul)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2G 回

傳中繼線備援比率 
▪ 2G 全區使用專線作為回傳中繼

線的線路數量=加總 2G 各區使用

專線作為回傳中繼線的基地臺數

量(參考步驟 31)*(1+2G 回傳中繼

線備援比率) 

▪ 2G 回傳中繼線備援比率：0% (參考國內

現狀) 
 

33 2G 各區使用微波作為回

傳中繼線的基地臺數量 
(Site with microwave 
backhaul)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回傳

中繼線使用微波比率 
▪ 2G 各區使用微波作為回傳中繼

線的基地臺數量=回傳中繼線使

用微波比率*各區基地臺數量(參
考步驟 24)  

回傳中繼線使用微波比率： 1995 為 
15% ,此後逐年遞減 1% , 到 2005 年後維

持每年均為 5 % (參考國內現狀) 

34 2G 全區使用微波作為回

傳中繼線的微波單位數量 
(Number of microwave 
lines)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微波

繞射比率 
▪ 2G 全區使用微波作為回傳中繼

線微波單位數量=加總 2G 各區使

用微波作為回傳中繼線的基地臺

數量(參考步驟33)*微波繞射比率 

▪ 微波繞射比率: 1.05(參考國內現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4 根據業者訪談結果，從 1995 年設定為 40%，遞減至 2004 年的 5%，在 2005 年後以 1%計算，2005 年

後若不計算微波，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計算結果差異小於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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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BSC 數量及 BSC 機房數量計算 
本節主要在計算 BSC 數量以及 BSC 機房數量，前者用以估算設備

支出使用，後者用來推估土地廠房費用。BSC 計算時由步驟 30 的「各區

收發單體總數」加總後，除以「1 個 BSC 可裝置的收發單體數量」可以

求出全區的總 BSC 數量。 
計算 BSC 機房數量的方式是取「BSC 數量」與各電信業者實際建置

的「BSC 機房數量」取其較低值為之。 
 

 
圖 3-11 模型 BSC 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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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 數量與 BSC 機房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13 BSC 與 BSC 機房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35 全區 BSC 數量 
(Number of BSC)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1 臺

BSC 可容納收發單體的上限數値

及 BSC 使用率 
▪ BSC 數量=加總各區收發單體總

數(參考步驟 30) / 1 臺 BSC 可容

納收發單體的上限數値/ BSC 使
用率 

▪ 1 臺BSC 可容納多少收發單體的上限數

値 : 512(參考國內現狀) 
▪ BSC 使用率：75% (參考國內現狀) 

36 全區 BS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BSC site)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業

者實際 BSC 機房數 
▪ 比較全區 BSC 數量(參考步驟 

35)與業者實際 BSC 機房數取小

值 

▪ 業者實際 BSC 機房數：42(參考國內現

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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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 
在計算 BSC 與 MSC 之間的骨幹中繼線所需數量時，是先求出 1 個

BSC 所負擔的傳輸量以及 1 個機房所擁有的 BSC 數量，然後加乘得出 1
個 BSC 機房的傳輸量，再除以「骨幹中繼線傳輸容量」的數據就可以得

到「骨幹中繼線所需數量」。 
但有些 BSC 設備與 MSC 設備是放置在同一機房地點內，不需要以

骨幹中繼線來連結，所以將採用我國現況「BSC-MSC 機房不同地點比率」

的數字，來排除「骨幹中繼線所需數量」中，不須架設骨幹中繼線的部

分。 
另外，業者對於骨幹中繼線在使用時會依據實際附載需要增設新骨

幹線路，一般而言我國現況骨幹中繼線使用率為 50%，所以等於骨幹中

繼線所需數量將要再除以骨幹中繼線使用率計算得到最後數值。 
 

 
圖 3-12 模型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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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14 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37 BS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

(Total BSC-MSC 
traffic(BHE)) 
 

▪ 按 BHE 計算 BSC-MSC 之間的傳

輸量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之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
簡訊等骨幹中繼線參數 

▪ BS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  
將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
簡訊等不同話務 2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 (參考步驟 12)*骨幹中

繼線參數 

▪ 骨幹中繼線參數(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
內通話/簡訊) = 1/1/2/1.5 

 

38 每個 BSC 傳輸量 
(Traffic per BSC(BHE)) 

▪ 每個BSC傳輸量=BSC與MSC間

總傳輸量(參考步驟 37) /全區

BSC 數量(參考步驟 35) 
 

39 每個機房的 BSC 數量 
(Number of BSC per site) 

▪ 每個機房的 BSC 數量= 
全區BSC數量(參考步驟35)/全區

B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36) 
 

40 每個 BSC 機房傳輸量

(Traffic per BSC site 
(BHE)) 

▪ 每個 BSC 機房傳輸量= 
每個 BSC 傳輸量(參考步驟 38)*
每個機房的 BSC 數量(參考步驟 
39) 

 

41 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Link capacities Circuit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有

效傳輸速度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2M Bits 的基本線路容量  
▪ 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STM-1,STM-4,STM-16) =  
有效傳輸速度/ 2*2M Bits 的基本

線路容量  

▪ 有效傳輸速度：STM-1 = 130, STM-4 = 
520 , STM-16 = 2100 (參考國內現況) 

▪ 2M Bits 的基本線路容量：30 (參考國內

現況) 

42 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

量(Link capacities Erlang) 
▪ 參考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STM-1,STM-4,STM-16)(參考步

驟 41)   
▪ 與 Erlang 表對照查出骨幹中繼線

傳輸 Erlang 容量 

 

43 各規格下所需之骨幹中繼

線數量 
(links per BS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2G 骨

幹中繼線使用率 
▪ 各規格下所需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每個 BSC 機房傳輸量(參考步

驟 40)/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

量(參考步驟 42) /2G 骨幹中繼線

使用率  

▪ 2G 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90% (參考國內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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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骨幹

中繼線數量 
(Actual links used) 

 

▪ 如果 STM-1 規格所需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1 規格

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

幹中繼線數量 之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

中繼線數量為 1 則 STM-4 規格

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則進一步

計算 STM-4 規格所需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4 規格

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

幹中繼線數量 之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

中繼線數量及 STM-4 規格實際使

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均為 0 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為 STM-16 規格所需之

使用骨幹中繼線數量 , 反之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為 0 

 

45 BSC-MSC 機房不同地點

比率 
(Proportion of the sites that 
use leased line site to site 
transmission) 

▪ BSC-MSC 機房不同地點比率 = 
(全區 B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36)-2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

步驟 49) ) /每個機房的 BSC 數量 

 

46 全區骨幹中繼線數量

(BSC-MSC: Number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2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 

▪ 全區骨幹中繼線數量=全區 B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36) 
*BSC-MSC機房不同地點比率(參
考步驟 45)*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參考步驟 44) 
*(1+2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 

▪ 2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 0% (參考國內

現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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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MSC 數量計算 
1 個業者所需要的 MSC 數量，其計算原則是把網外受話、網外發話、

網內通話、簡訊發信等所有會經由 MSC 處理的服務統一轉換為以發信數

(Call Attempt)為計算單位，並加總上述各服務在尖峰時段之發信數，再

除以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即可得到全區 MSC 數量。接下來

透過比較全區 MSC 數量與參考國內現況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取小

值為我國全區 MSC 機房數量。 
 

 
圖 3-13 MSC/VLR 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OLO：Other Licensed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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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15 MSC 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47 2G Total 尖峰時段發話數 

(含不成功發話) 
(Total Busy Hour Call 
Attempt) 

▪ 2G Total 尖峰時段發話數=2G 尖

峰時段發話數(參考步驟 13)+2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參考步驟

16) 

 

48 2G 全區 MSC 數量 
(Number of MSC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MSC 使用率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全區所需 MSC 最小數量 
▪ 2G 全區 MSC 數量=  

2G Total 尖峰時段發話數(含不成

功發話) (參考步驟 47) /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MSC 使用率 
以及全區所需 MSC 最小數量取

大值 

▪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 : 255000  
 (參考國內現況) 
▪ MSC 使用率 : 45% 
 (參考國內現況) 
▪ 全區所需 MSC 最小數量 : 2 
 (參考國內現況) 
 

49 2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 

▪ 比較 2G全區MSC數量(參考步驟 
48)及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取

小值 

▪ 業者實際的MSC機房數:13(參考國內現

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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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Links 數量計算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Links 在計算 1 個業者的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數量。經了解，我國業者之網路架構主要以網狀結構為主，因此

在進行接續費計算時，以該架構為基準。而在該網路架構下，任意 2 個

機房間將有 1 條骨幹中繼線。  
1 個業者所需要的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其計算原則是把經

由機房間骨幹中繼線的各項服務(網外受話、網外發話、網內通話、簡訊

發信)等傳輸量進行加總，再除以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可得到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圖 3-14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83

而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各服務使用率可依以下方式計算:  
1. 網內互打  

通信時可分①未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②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

兩種情形。 
① 未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 
發話者與受話者皆使用同一個 MSC 機房，因此不透過 Inter- Switch 
通信，發生機率為(1/ MSC 機房個數)。 
② 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 
發話者與受話者皆使用不同 MSC 機房，因此需透過 1 條 Inter-Switch
通信，發生機率為(1-1/ MSC 機房個數)。 
服務使用率=1-1/ MSC 機房個數(=(1/ MSC 機房個數)*0+(1-1/ MSC
機房個數) *1) 

2. 網外發話及網外受話 
通信時可分為①未通過與POI相連之MSC②通過與POI相連之MSC

兩種情形。 
① 未通過與 POI 相連之 MSC  
發受話者需透過 Inter-Switch 連結到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方可進

行通信，發生機率為(1-1/ MSC 機房個數)。 
② 通過與 POI 相連之 MSC  
發受話者可直接透過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不須透過 Inter-Switch，
即可進行通信，發生機率為(1/ MSC 機房個數)。 
服務使用率= 1-1/ MSC 機房個數( = (1/ MSC 機房個數)*0+ (1-1/ 
MSC 機房個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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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Links 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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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機間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16 交換機間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2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50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

線傳輸量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之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各服

務使用率  
▪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傳輸

量=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各服務使用率*將網外發話,網外

受話,網內通話,簡訊等不同話務

尖峰時段 Erlang 數(參考步驟 12) 

▪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各服務使用

率(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簡訊) 
= 0.77/0.77/0.92/0.85 (參考國內現況) 

 
 

51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

線總傳輸量 
(Total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 加總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傳輸量(參考步驟 50) 
 
 
  

52 2G 每個機房的 MSC 數量 
(Number of MSC per site) 

▪ 2G 每個機房的 MSC 數量= 
2G 全區MSC 數量(參考步驟 48) / 
2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49) 

 

53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

線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mesh) 

▪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2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步

驟 49)*(2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 
–1) / 2  

 

54 2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Traffic Volume per Mesh) 
▪ 2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負載之傳輸量=2G MSC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總傳輸量(參考步驟 51) 
/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參考步驟 53) 

 

55 2G 各規格下所需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links per MS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 2G 各規格下所需之 MSC 機房間

骨幹中繼線數量= 2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參考步驟 54) /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量(參考步驟 42)/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以 
1995 年 35% 此後每年增加 2%至 
2000 年 45%，此後保持 45% (參考國

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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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G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數量 
(Actual Inter-Switch used) 

 

▪ 如果 STM-1 規格所需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之
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1 
則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 如
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則
進一步計算 STM-4 規格所需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之
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及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均為 0 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STM-16
規格所需之使用 MSC 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數量 , 反之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數量為 0 

 

57 2G 全區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數量 
(MSC site – MSC site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2G 全區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

量=2G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參考步驟 
56)*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

量(參考步驟 5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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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HLR / 彙接交換機數量計算 
HLR 的計算原則是把業者的 2G 用戶數除以 HLR 和 HLR 使用率，

可得到業者所需的HLR數量，接著再與業者實際的 HLR數量進行比較，

可得到 HLR 數量。 

 
圖 3-16 HLR 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彙接交換機的計算原則是把業者全區的 MSC 機房數乘上每個 MSC

機房所擁有的彙接交換機數量，可得到業者所需的彙接交換機數量。 

 
圖 3-17 彙接交換機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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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SMSC 數量計算 
SMSC 的計算原則是把尖峰時段業者每秒的發信數，再除以 SMSC

的容量和 SMSC 使用率，可得到業者所需的 SMSC 數量，接著再與業者

最少所需的 SMSC 數量進行比較，可得到 SMSC 數量。 
 

 
圖 3-18 SMSC 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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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Voicemail Server 數量計算 
Voicemail Server 的計算原則是把業者的 2G 用戶數除以每單位行動

電話機(Mobile Subscriber Unit，簡稱 MSU)容量，可得到業者所需的

Voicemail Server 數量，接著再與業者最少的 Voicemail Server 數量進行比

較，可得到 Voicemail Server 的數量。 
 

 
圖 3-19 Voicemail Server 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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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每年設備總數及新增數量 
「FullNW」工作表與「NwDeployment」工作表都是經由運算所產生

的資料區。「FullNW」工作表，彙整之前所敘述之基地臺數量、TRX 數

量、回傳中繼線數量、BSC 數量以及 BSC 機房數、骨幹中繼線數量、

MSC 數量等結果數值，以利進行後續的處理。 
「NwDeployment」工作表所呈現的數值是採用「FullNW」工作表內

所敘述之基地臺數量、TRX 數量、回傳中繼線數量、BSC 數量以及 BSC
機房數、骨幹中繼線數量、MSC 數量等數值，加以計算獲得每年新增數

量，如下圖所示。 
 

 
圖 3-20 「FullNW」與「NwDeployment」工作表示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990 1991 1992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Cell: equipment 
Cell: additional TRXs
Backhaul microwave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BSC
MSC
MSC Switching Site
・・・

1990 1991 1992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Cell: equipment 
Cell: additional TRXs
Backhaul microwave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BSC
MSC
MSC Switching Site
・・・

「 FullNW 」工作表 「NwDeployment」工作表

1990 1991 1992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Cell: equipment 
Cell: additional TRXs
Backhaul microwave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BSC
MSC
MSC Switching Site
・・・

1990 1991 1992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Cell: equipment 
Cell: additional TRXs
Backhaul microwave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BSC
MSC
MSC Switching Site
・・・

每年所需的設備數量 毎年増加的購入量

BA C

計算每年增加量

C ＝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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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元件成本–購買成本 
設備購買單價及購買總成本 
本節處理網路元件成本，主要是處理網路元件購買單價

「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及每年購買總成本「TotalInvestment」工作表。 
「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參考英國模型中 2006 年相關網路元件公

開價格，並且以當年之平均匯率做為我國各網路元件單價參考值。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是由「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之網路元

件單價乘上「NwDeployment」工作表中之基地臺數量、TRX 數量、回傳

中繼線數量、BSC 數量以及 BSC 機房數、骨幹中繼線數量、MSC 數量

等每年新增數量，即可以得到各網路元件每年購買總成本。 
 

 
圖 3-21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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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
毎年的購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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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網路元件成本–維運成本 
維運單價及維運成本 
各網路元件的維運單價部分，主要在「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中

處理。因電信業者實務上無法將各個設備的維護費用拆分清楚，故計算

維運單價時，參考荷蘭作法，在模型內設計了 1 個維運單價佔購買成本

之比率參數值，可以計算各網路元件單價的百分比作為維運單價。在計

算維運成本時，則是採用「NwDeployment」工作表中的網路元件新增數

量乘上維運單價即可以算出每年的網路元件維運成本，存放在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內。 
 

 
圖 3-22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維運成本計算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NwDeployment」工作表
每年各設備所需數量

「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
毎年各設備維運單價

× ＝

1995 1996 1997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120 2,015 4,473 

Cell: equipment 1,120 2,015 4,473 

Cell: additional TRXs 6,723 12,091 40,254 

Backhaul microwave 206 342 690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977 1,775 3,983 

BSC 34 58 183 

MSC 4 9 20 

・・・

1995 1996 1997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120 2,015 4,473 

Cell: equipment 1,120 2,015 4,473 

Cell: additional TRXs 6,723 12,091 40,254 

Backhaul microwave 206 342 690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977 1,775 3,983 

BSC 34 58 183 

MSC 4 9 20 

・・・

1995 1996 1997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257,244 265,141 267,528

Cell: equipment 34,299 35,352 35,670

Cell: additional TRXs 2,144 2,210 2,229

Backhaul microwave 102,898 106,057 107,011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86,476 184,611 182,765

BSC 857,480 883,805 891,759

MSC 2,572,440 2,651,414 2,675,276

・・・

1995 1996 1997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257,244 265,141 267,528

Cell: equipment 34,299 35,352 35,670

Cell: additional TRXs 2,144 2,210 2,229

Backhaul microwave 102,898 106,057 107,011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86,476 184,611 182,765

BSC 857,480 883,805 891,759

MSC 2,572,440 2,651,414 2,675,276

・・・

1995 1996 1997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231,457,731 396,275,536 543,023,019 

Cell: equipment 350,000,000 330,000,000 300,000,000

Cell: additional TRXs 6,950,000 7,550,000 8,950,000

Backhaul microwave 2,604,000 2,604,000 2,604,000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BSC

MSC

・・・

1995 1996 1997 ...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231,457,731 396,275,536 543,023,019 

Cell: equipment 350,000,000 330,000,000 300,000,000

Cell: additional TRXs 6,950,000 7,550,000 8,950,000

Backhaul microwave 2,604,000 2,604,000 2,604,000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BSC

MSC

・・・

「TotalOpex」工作表
每年各設備維運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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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接續費計算–路由因子  
路由因子是由「RoutingFactors」工作表來處理，因為各個網路元件

有可能提供包括網外受話(OLOMobile)與網外發話(MobileOLO)及網

內通話(MobileOnnet)與簡訊及數據等服務。計算接續費時，需將網外

受話以外的服務排除。 
在計算的模型系統中，設計將各個網路元件提供網外受發話、網內

通話、簡訊與數據服務分開計算服務比重，整理成路由因子表，作為拆

分的依據。 
將網外受話(OLOMobile)與網外發話(MobileOLO)設為 1 分鐘通

話為 1 單位基礎，計算其他服務在同單位下所需要的服務比重，因此網

內通話(MobileOnnet)則為 2 單位基礎。簡訊計算概念則是把 1 次的簡

訊通信量，轉換成等於多少時間的通話單位。 
計算方式先取得 1 封簡訊平均資料傳輸量，再除以資料傳輸速率即

可以得到 1 分簡訊等同於通話時間。1 封簡訊平均資料傳輸量是每 1 封

簡訊，經過網路元件之平均次數乘上 1 封簡訊的資料量(以 Bits 為單位)。 
資料傳輸速率是指頻段傳輸簡訊之速率(以 Bits 為單位)，該數據在

模型中設計為可更新欄位。數據計算概念與上述簡訊相同，是將 1MB 數

據傳輸量除以數據資料傳輸速率可以得到傳輸 1MB 數據等同的通話時

間。 
另外，使用通話服務時，對於各項設備的使用率有所不同，以下針

對 MSC 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利用率(編號 13、14、15)、彙接交換機的

利用率(編號 16)、MSC 以及 MSC 機房的利用率(編號 17、18)，對於網

外受話與網外發話，以及網內通話分項進行說明。 
首先，對網外受話與網外發話之情況分析，國內現況多數業者 MSC

機房之間的核心網路採用網狀連結(見下圖)。因此，我國接續費網路模型，

MSC 機房之間的核心網路將採用網狀連結作為理想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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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設定 MSC 機房的數量為 m，與 POI 相連 MSC 機房的數量為

n。一旦發生網外受話、網外發話之情況時，可分為兩類情形。 
第一類(Pattern1):發話端(受話端)連結的 MSC 機房與 POI 相連。此情

況發生時，發話端(受話段)僅透過 1 個 MSC，無須透過 MSC 與 MSC 之

間的骨幹中繼線以及彙接交換機，即可連至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發

話給網外(受話從網外)。 
第二類(Pattern2):發話端(受話端)連結的 MSC 機房不與 POI 相連。此

情況發生時，發話端(受話段)需透過 2 個 MSC，1 段 MSC 與 MSC 之間

的骨幹中繼線，並且透過 2 個彙接交換機，方能連至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發話給網外(受話從網外)。 

基於上述假設，可以推估得出MSC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利用率(編
號 13、14、15)為(m-n)/m 分鐘，彙接交換機的利用率(編號 16)為 2*(m-n)/m
分鐘，而 MSC 以及 MSC 機房的利用率(編號 17、18)為 2*(m-n)/m + n/m
分鐘。 

 

 
圖 3-23 2G 網路 MSC 架構圖(網外發話、網外受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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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對網內通話之情況探討，設定 MSC 機房的數量為 m。一

旦發生網內通話之情況時，可分為兩類情形。 
第一類(Pattern1):網內通話的受話端與發話端共 1 個 MSC 機房。此

情況發生時，發話端僅透過 1 個 MSC，無須透過 MSC 與 MSC 之間的骨

幹中繼線以及彙接交換機，即可發話給內的受話端。 
第二類(Pattern2):網內通話的受話端與發話端使用不同的MSC機房。

此情況發生時，發話端需透過 2 個 MSC，1 段 MSC 與 MSC 之間的骨幹

中繼線，並且透過 2 個彙接交換機，方能發話給受話端。 
基於上述假設，可以推估得出MSC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利用率(編

號 13、14、15)為(m-1)/m 分鐘，彙接交換機的利用率(編號 16)為 2*(m-1)/m
分鐘，而 MSC 以及 MSC 機房的利用率(編號 17、18)為 2*(m-1)/m + 1/m
分鐘。 

 
圖 3-24 2G 網路 MSC 架構圖(網內通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其中，各設備的計算方式有些許差異，例如 MSC-MSC 間的骨幹中

繼線並不用於數據傳輸使用，所以設為「0」。BSC-MSC 間的數據使用的

骨幹中繼線與接續費無關，所以也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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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R 是用戶地點的登錄設備，用戶地點雖然是定期更新，但因為不

是通信更新，故每通信 1 單位的使用費用設為「0」。封包控制單元(Packet 
Control Unit，簡稱 PCU)、GGSN、SGSN 部分則因為專作為數據使用，

所以話務與簡訊部分設為「0」。 
 

表 3-17 「RoutingFactors」計算表(2G) 
編號 網路元件 網外受話

(OLOMobile) 
網外發話

(MobileOLO) 
網內發受話

(Mobileonnet) 
簡訊 

(SMS) 
數據訊務 
(GPRS) 

1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 1 2 0.013 16.943 

2 Cell: equipment  1 1 2 0.013 16.943 
3 Cell: additional TRXs 1 1 2 0.013 16.943 
4 Backhaul microwave 1 1 2 0.013 16.943 
5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 1 2 0.013 16.943 
6 BSC 1 1 2 0.013 16.943 
7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1 1 2 0.013 16.943 
8 Frequency usage fee 1 1 2 0.013 16.943 
9 2G License fee 1 1 2 0.013 16.943 

10 BSC Switching Site  1 1 2 0.013 16.943 
11 BSC: MSC STM-1 1 1 2 0.013 0 
12 BSC: MSC STM-4 1 1 2 0.013 0 
13 BSC: MSC STM-16 1 1 2 0.013 0 
14 MSC:MSC STM-1 0.769 0.769 0.923 0.007 0 
15 MSC:MSC STM-4 0.769 0.769 0.923 0.007 0 
16 MSC:MSC STM-16 0.769 0.769 0.923 0.007 0 
17 Tandem/transit 1.538 1.538 1.846 0.0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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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SC 1.769 1.769 1.923 1.846 0 
19 MSC Switching Site 1.769 1.769 1.923 1.846 0 
20 SMSC 0 0 0 1 0 
21 Voicemail server 2 0 2 0 0 
22 PCU 0 0 0 0 1 
23 GGSN 0 0 0 0 1 
24 SGSN 0 0 0 0 1 
25 HLR 0 0 0 0 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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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接續費計算–接續費(總服務量)(NwElementOutput 工作

表) 
「NwElementOutput」工作表是將需求面的部分透過路由因子拆分成

各網路元件的使用狀況，並統一以「時間」作為單位。 
計算方式為25，首先於「Demand by Service」工作表中，輸入網外受

話(OLOMobile)、網外發話(MobileOLO)、網內發受話(MobileOnnet)
等實際數值並推估未來需求預測，再透過上述「RoutingFactors」工作表

中的結果相乘之後，得到各網路元件每年的總服務量，統一列於

「NwElementOutput」工作表中。 
 

  
圖 3-25 「NwElementOutput」工作表計算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5 此處的網外受話是指網外行動業者(含行動電話業務及第三代行動信業務)，撥打至該業者之通話行為，

不含市話或其他通信業務的通訊行為，網外發話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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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接續費計算–經濟現值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將利用於經濟現值的計算過程中，設定為

3 家業者於 2010 年時的 WACC 之平均值。 
「EconomicDepreciationInvestment」工作表是將每年各網路元件的單

位服務購買成本，透過經濟現值公式，折現為每年因購買成本產生的接

續費成本。「EconomicDepreciationOPEX」工作表是將每年各網路元件的

單位服務維運成本，透過經濟現值公式，折現為每年因維運成本產生的

接續費成本。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的 Real discount rate multiplier，將利用於 

經濟現值。計算方式是以折現起始年為起點，逐年乘上 Real discount 
rate。 

 

   
圖 3-26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計算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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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值下每年因購買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26，首

先利用「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購買成本以及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子，進行矩陣相乘

後得到數值，接著將該上述數值除以，「NwElementOutput」中各網路元

件每年的總服務量與「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

因子進行矩陣相乘後之數值，最後乘上當年度「Cost_Trend」工作表中當

年的 CAPEX Index，即可求出經濟現值下每年因購買成本產生的接續費

成本。 
 

 
圖 3-27 「EconomicDepreciationInvestment」工作表計算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6資料來源："A note on economic depreciation" ,Telenor R&D N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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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值下每年因維運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27，首

先利用「TotalOpex」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維運成本以及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子進行矩陣相乘後

得到數值，接著將該上述數值除以，「NwElementOutput」中各網路元件

每年的總服務量與「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

子進行矩陣相乘後之數值，最後乘上當年度「Cost_Trend」工作表中當年

的 OPEX Index，即可求出經濟現值下每年因維運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

本。 
 

 
圖 3-28 「EconomicDepreciationOPEX」工作表計算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7資料來源："A note on economic depreciation" ,Telenor R&D N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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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G 接續費計算–接續費 
「TotalCostPerUnitOutput」工作表是計算各網路元件所產生的接續

費成本。 
計算方式為，將「EconomicDepreciationInvestment」工作表中每年因

購買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以及「EconomicDepreciationOPEX」工作表

中因各年的因維運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進行加總，計算出「經濟現值

下各網路元件的單位服務成本」 。然後把「經濟現值下各網路元件的單

位服務成本」與「各網路元件的路由因子」進行矩陣相乘，即可計算出

各業者的接續費成本。 
 

 
圖 3-29 「TotalCostPerUnitOutput」工作表計算示意圖(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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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G 行動通信網路模型計算說明 
3G 行動通信網路的計算概念與 2G 網路大致相同。各電信業者為提

供 3G 門號用戶所需服務時，根據每年增加的服務需求，推估出每年各網

路元件所應增加的最理想數量，在確定理想數量後，透過網路元件單價、

經濟現值等資訊，算出提供每 1 單位服務所負擔的接續成本。 
與 2G 不同的是，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等業者在全國擁有相

同頻段，故採用相同模式計算，無地區性的問題。亞太則因為採用

CDMA2000 技術，計算結構不同，但因亞太電信不是市場主導者，所以

不採用亞太電信的技術在本模型之中。 
模型中設定 60~120ch(頻道數)=5MHz。此處線路約等於頻道數，但

與頻譜無關。通話設為 1 頻道=16kbps，數據部分，R99 Data 則根據頻道

數不同而改變，HSDPA Data 設為 1 頻道=64kbps。另外，2G 相鄰基地臺

需設定不同頻段，3G 則無此問題，所以不須設定頻譜再使用參數。 
3G 模組中的工作表架構與 2G 相同，以下說明與 2G 不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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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市場需求( 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 
電信業者在3G的市場服務需求資料的建立是用來推估未來每年 3G

接續費成本之主要依據。本模型依據 NCC 之要求，參考 2008 年至 2010
三年間的業者提報實際資料，進行其他各年相關需求資料的推估。同時

因為我國 3G 之使用執照至 2018 年為止。因此，本模型內需求之推估將

從 3G 開臺之 2004 年至 2018 年為止。 
本模型參酌內政部所公開之我國人口資料，推估運算的展開是基於

電信業者每年的相關營運的實際數據，包含撥打網外發話總分鐘數、網

外受話總分鐘數、網内通信總分鐘數、簡訊以及數據(R99 Data 總傳輸量

與 HSDPA Data 總傳輸量)等與接續費有關與無關的整體 3G 服務。 
本模型透過推估建構出 2004 年至 2018 年我國 3G 服務的需求資料

後，一來可以估計每年各網路元件的建設需求量以及相關維運成本，同

時利用 3G 路由因子表，可以將各個 3G 網路元件設備與接續費有直接關

係的部分產生連結，對於 3G 網路元件設備中屬於共同設備的部分，可

以依據比重拆分屬於接續費服務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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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網路架構 (NW Design 工作表) 
3G 模型中的網路架構如下圖所示，當網外消費者撥打電話至自家網

內的客戶時，所使用到的接續設備包括 3G 基地臺(Node B)、無線電網路

控制器(Radio Network Controller，簡稱 RNC)、MSC、VLR、回傳中繼線、

骨幹中繼線、SMSC、HLR、VMS、媒體閘道器(Media Gateway，簡稱

MGW)、彙接交換機。另外，3G 數據訊務專用的網路元件包括 SGSN 與

GGSN 等設備，分為 R99 與 HSDPA28，但數據訊務專用設備元件不納入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此外，3G 的網路元件中的基地臺，實務上為

語音、簡訊、R99 與 HSDPA 共用，在考慮網路架構之語音相關基地臺數

量時，除考量語音、簡訊服務外，另考慮根據 R99 之服務所建設的基地

臺數量，而不將因 HSDPA 需求所增加之基地臺數量計入。我國行動通信

網路接續費模型的「3G 網路設計模組」，將以此架構進行計算。 

 
圖 3-30 網路設計架構(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8 3G 數據傳輸分為 R99 與 HSDPA 方式，R99 是 1999 年公布之數據通信標準，HSDPA(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高速下行封包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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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表主要在處理理想網路模型，這樣的前提下，網路設計的基

本概念是從需求出發，估算為了滿足前述的需求下，每年所需佈建的網

路元件數量，需求則以 BHE29表示。另外，在 BHE 前提下各網路元件的

使用率、容量上限及可負載的用戶數，也都會產生各個網路設備可處理

的傳輸量上限，因此就會影響各個需求下的網路元件數量。 
系統模型中，網路設計的計算方式，是從網路的最末端設備元件開

始計算然後一直到最核心的設備元件，如下圖的計算過程所顯示。 
 

圖 3-31 網路設計計算流程(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9 尖峰時段(Busy Hour)：定義為 1 個電信系統，在 24 小時運轉週期中，每小時平均話務量最大或發信(Call 

Attempt)出現峰值的時段。歐蘭(Erlang)：定義為 1 小時中，1 條電信線路被使用的時間。 
Erlang = (所有電信資源在尖峰時段的總使用分鐘)/(60 分鐘)。如果某通信系統採用一個頻道，在無間

斷持續及資源滿載的情況下，其流量為 1 個歐蘭單位。若有 2 條頻道，每條頻道有 50%資源被持續使

用，又或是全數資源在一天內持續使用半天，其流量也是 1 個歐蘭單位。(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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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基地臺數量計算(NW Design 工作表) 
計算各電信業者所需要的基地臺數量時，要先分別以「覆蓋面積」

與「通信處理能力」兩者進行計算後，取兩者之間相對大值為之，整個

計算的流程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32 模型基地臺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在模型設計時，3G 基地臺計算與 2G 基地臺計算相同，是以「覆蓋

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分別計算。另外，因為模型僅計算接續費，

但 3G 基地臺有一定比例是用來處理數據訊務，因此基地臺數量計算時為

何可以跟 2G 一樣，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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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早期國外的 3G 模型中，是採用分別預測話務、簡訊及數

據(R99 及 HSDPA)等各種訊務型態的需求量後，在計算話務與數據訊務

共同所需的基地臺總數之後，然後透過路由因子進行拆分，把數據部分

剔除在接續費成本計算之內。此方式在早期各國模型建立當時30，因為數

據訊務需求占比仍低，以此計算出的結果可信度高，也反映當時現況。 
而我國此時建構的模型，根據國際技術發展的現況，2012 年以後手

機不再支援 R99 方式的數據訊務處理，同時電信業者也將所有的數據訊

務傳輸改為 HSDPA 方式處理，並透過乙太網路(Ethernet)，而非與語音

話務採用同一個 E1 專線傳輸至 RNC。所以我國模型建構時，採用實際

計算話務與 R99 部分的基地臺處理數量即可31。 
1. 從覆蓋面積計算之基地臺數量 

採用「覆蓋面積」計算理想基地臺數量的作法是，將我國依執照的

行政區劃分為北中南三區，各區內再依人口稠密程度分為人口密集區(每
平方公里超過 10,000 人)、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000~9,999 人)、二線

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28~999 人)、偏遠地區(每平方公里於 127 人以下)
等四種都市型態。計算時，是以各區的覆蓋率乘以各區的各個人口型態

的城市所佔面積，再除以每個基地臺電波的可覆蓋的理想面積就可以得

出(詳見 4.2.1)北中南各區的基地臺總數量。需要注意的是，因為我國建

構本模型的現狀是業者已經完成相關基地臺的佈建，在推估每個基地臺

的可覆蓋面積時，是以各業者在每一種城市類型區域的現狀基地臺數量

為之。 
3G 模型將 Microcell 及 Picocell 列入覆蓋面積計算， 3G 覆蓋面積之

基地臺數量計算步驟整理如下。由於 3G 覆蓋面積求出的基地臺數量，係

包含因數據傳輸以及話務傳輸所佈建的基地臺數量。因此，把與話務傳

輸相關的基地臺拆分源自總基地臺數。 
 

                                         
30 英國為 2007 年，瑞典 2008 年，荷蘭與澳洲分別在 2008 年與 2009 年開始建立 3G 模型。 
31 根據手機商 Nokia，電信通路商與電信業者確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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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覆蓋面積之基地臺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1 地區分類 
(參考內政部資料) 

▪ 引用內政部定義我國北中南區所

覆蓋的縣市，及運用內政部各鄉

鎮市之人口密度區分各鄉鎮市為

人口密集區、城市、二線城市與

偏遠地區等四類 
 

▪ 北中南： 
▪ 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
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連江縣 

▪ 中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雲林縣 

▪ 南區：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 地區： 

▪ 人口密集區(10,000 人/km2 以上) 
▪ 城市(1,000~9,999 人/km2) 
▪ 二線城市(128~999 人/km2) 
▪ 偏遠地區(~127 人/km2 以下) 

2 3G 覆蓋比例 
(參考國內現狀) 
 

▪ 設定各級城市從 2003 年 3G 開臺

開始的基地臺覆蓋比例變化，至

2018 年為止 
▪ 人口密集區於 2003 年的 3G 覆蓋比例

設為 20 %，逐年遞增 10%，至 2011 年
為 100%   

▪ 城市於 2003 年的3G覆蓋比例設為 20 
%，逐年遞增 10%，至 2011 年為 100%  

▪ 二線城市於 2003 年的 3G 覆蓋比例設

為 20 %，逐年遞增 10%，至 2011 年
為 100%   

▪ 偏遠地區於 2003 年的 3G 覆蓋比例設

為 2 %，逐年遞增 2%，至 2007 年為 
10%， 此後逐年遞增 4%，至 2011 年
為 26%  

3 W-CDMA 最大半徑 
 

▪ 以我國四級城市中各自取四分位

差之樣本城市基地臺數量後，再

各自計算抽樣城市之覆蓋半徑後

求取抽樣城市半徑平均值，為四

級城市之基地臺覆蓋半徑 
▪ 覆蓋半徑 = (面積/三大業者平均

基臺臺數/2.6)^0.5 
▪ 因為假設為蜂巢式(六角型)，故每

個基地臺的覆蓋面積為 2.6 * (半
徑平方) 

▪ 人口密集區：0.604km 
▪ 城市：1.029km 
▪ 二線城市：3.136km 
▪ 偏遠地區：6.707km 

(參考國內現狀) 
 

4 W-CDMA 領域數量 ▪ 採用 Population Disperse 工作表

臺灣面積分布 
▪ 採用 Separation 工作表覆蓋面積

法拆分比率 
▪ 計算各類型區域面積=臺灣面積

分布* 3G 覆蓋比例(參考步驟 2) 
▪ 計算基地臺覆蓋面積 =2.6 *  

W-CDMA 最大半徑(參考步驟 3) 
平方 

▪ W-CDMA 領域數量=覆蓋面積法

拆分比率* 各類型區域面積/基地

臺覆蓋面積 

▪ 覆蓋面積法拆分比率計算方式=該年個

別 (網外發話 ,網外受話 ,網內通話 ,簡
訊,R99 數據)訊務量分鐘數加總/該年個

別 (網外發話 ,網外受話 ,網內通話 ,簡
訊,R99 數據,HSDPA 數據) 訊務量分鐘

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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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G 各區面積法基地臺數

量 
▪ 加 總 各 區 之 四 級 城 市 之

W-CDMA 領域數量(參考步驟 4) 
 

6 3G 四級城市面積法基地

臺數量 
▪ 加總四級城市之各區 W-CDMA
領域數量(參考步驟 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覆蓋面積計算的數據說明–基地臺覆蓋率(3G) 
3G 部分的覆蓋率是假設我國從 2004 年 3G 開臺前一年開始佈建，之

後逐年增加至 2011 年達到覆蓋率 100%，其後稱 3G 發展成熟期，於成

熟期間我國人口密集區、城市與二線城市的基地臺覆蓋率皆設為 100%，

偏遠地區設為 26%，詳細數值如下表。 
表 3-19 各區域覆蓋率變化假設(3G) 

覆蓋率

變化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人口密

集區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城市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二線城

市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偏遠地

區 2% 4% 6% 8% 10% 14% 18% 22% 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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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蓋面積計算的數據說明–基地臺覆蓋半徑(3G) 
採用「覆蓋面積」計算理想基地臺數量的作法是，將我國依執照的

行政區劃分為北中南三區，各區內再依人口稠密程度分為人口密集區(每
平方公里超過 10,000 人)、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000~9,999 人)、二線

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128~999 人)、偏遠地區(每平方公里於 127 人以下)
等四種都市型態。計算時是以各區的覆蓋率乘以各區的各個人口型態的

城市所佔面積，再除以每個基地臺電波的可覆蓋的理想面積就可以得出

北中南各區的基地臺總數量。需要注意的是，因為我國建構本模型的現

狀是業者已經完成相關基地臺的布建，因此，在推估每個基地臺的可覆

蓋面積時，是以各業者在每一種城市類型區域的現狀基地臺數量為之。 
 

表 3-20 該都市人口密度定義下之面積分布 
地區 定義 北區面積 中區面積 南區面積 

人口密集區 人口密度 10,000 人/km2以上 199 20 111 
城市 人口密度 1,000-9,999 人/km2 1,704 1,621 1,158 

二線城市 人口密度 128-999 人/km2 2,244 3,950 4,415 
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 127 人/km2以下 7,863 4,916 7,98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21 該都市人口密度定義下之人口分布 
地區 定義 北區人口 中區人口 南區人口 

人口密集區 人口密度 10,000 人/km2以上 4,088,337 401,135 1,625,126 
城市 人口密度 1,000-9,999 人/km2 5,332,692 3,537,939 2,889,303 

二線城市 人口密度 128-999 人/km2 1,018,069 1,719,147 1,980,890 
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 127 人/km2以下 200,829 102,596 266,06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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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地臺數量是取業者於 3G 高峰期(2011 年)的基地臺數量平均，

理由是假設開臺 5 至 6 年時，基地臺建置的覆蓋率接近 100%(之後覆蓋

率將大於 100%)，故取 2011 年的建置數量。 
如下表所示，各城市型態取業者於 2011 年建置的平均基地臺數量，

在基地臺覆蓋形狀為蜂巢式的假設下，以六角形面積為 2.6 乘以半徑的

平方回推。 
表 3-22 基地臺半徑整理(3G)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業者 
土地面積
(Km2) 

抽樣城市覆蓋

半徑 

各級城市

平均半徑 

新北市 三重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50 16.317 0.354 
0.604 高雄市 旗津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3 1.464 0.433 

基隆市 中山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5 13.682 1.026 
桃園縣 平鎮市 北區 城市 28 47.753 0.810 

1.029 臺中市 沙鹿區 中區 城市 23 40.460 0.823 
南投縣 南投市 中區 城市 13 71.602 1.455 
宜蘭縣 壯圍鄉 北區 二線城市 0 38.477 - 

3.136 雲林縣 麥寮鄉 中區 二線城市 5 80.170 2.483 
宜蘭縣 員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3 111.910 3.788 
花蓮縣 壽豐鄉 北區 偏遠地區 3 218.440 5.292 

6.707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區 偏遠地區 1 171.520 8.122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偏遠地區 0 614.510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網站，本計畫整理 
 

各城市型態分別計算出的基地臺數量整理如下表，2011 年 3G 算出

的基地臺數係提供語音、簡訊、R99 之服務所建設，計算結果為 1,860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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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覆蓋面積計算之總基地臺數量(3G) 
人口型態 面積覆蓋率 地區 平均總基地臺数(3G) 

人口密集區 100% 
北區 160 
中區 16 
南區 89 

城市 100% 
北區 472 
中區 449 
南區 321 

二線城市 100% 
北區 67 
中區 118 
南區 132 

偏遠地區 26% 
北區 13 
中區 8 
南區 14 

合計 1,86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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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通信處理能力計算之基地臺數量 

3G「通信處理能力」計算是從 2004 年開臺開始，依據業者實際的訊

務量計算，是先假設理論上每個載波(Carrier)為 5MHz 頻寬，可使用 80
個頻道。並由總數據訊務量除以每個基地臺的處理能力。總數據訊務量

是分別從話務、簡訊與R99計算出尖峰時段的Erlang數後進行加總得到，

設定 1 個基地臺有 3 個載波，每個基地臺的處理能力則先將基地臺 1 個

載波的 80 個頻道分配給「話務、簡訊、R99 用」，算出以通信處理能力

計算出所需基地臺數量。 

 
圖 3-33 從通信處理能力(Voice，R99 Data)計算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簡訊與R99數據訊務量依相同方式設定轉換成話務使用單位Erlang，

使不同服務之間可進行計算。另外此處重要參數包括：空氣介面障礙比

例，目前設為 2%。在「通信處理能力」與「覆蓋面積」計算出理想基地

臺數量後，取高值後，作為該業者提供 3G 服務所需理想基地臺數。 
計算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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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通信處理能力計算之基地臺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7 每個基地臺頻道元素數量

(Number of channel 
element per site)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之

每個載波的頻道元素理論值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之業

者載波數 
▪ 每個基地臺頻道元素數量 = 
每個載波的頻道元素理論值 * 
業者載波數 

▪ 業者載波數：按 3G 規格，5MHz 頻寬

為 1 載波。我國 4 家業者擁有 15MHz，
故為 3 ，另外亞太為 20 MHz，故為 4 
(參考國內現況) 

▪ 每個載波的頻道元素數量: 80(參考國內

現況)，頻道數並非實體頻道，而是邏輯

頻道，理論上(最高環境下)每個載波可

使用 80 個頻道元素(Channel Element) 
8 每個基地臺話務與 R99 頻

道元素數(Available 
channel elements per site 
for voice & R99)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保

留於控制用途的頻道比率 
▪ 每個基地臺話務與 R99 頻道元素

數=每個基地臺頻道元素數量(參
考步驟 7)*(1 -保留於控制用途的

頻道比率) 

▪ 保留於控制用途的頻道比率: 30%(參考

國內現況) 

9 每個基地臺可用話務與

R99 載波數 
(Available channel per 
carrier (Voice & R99))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之業

者載波數 
▪ 每個基地臺可用話務與 R99 載波

數=每個基地臺話務與 R99 頻道

元素數(參考步驟 8)/ 業者載波數 
▪ 每個基地臺可用話務與 R99 載波

數計算後無條件捨去 

▪ 業者載波數：按 3G 規格，5MHz 頻寬

為 1 載波。我國 4 家業者擁有 15MHz，
故為 3 ，另外亞太為 20 MHz，故為 4 
(參考國內現況) 

 

10 每個載波可用話務與

R99Erlang 數-Macro 
(Erlang for voice and R99 
data, per carrier, Macro) 

▪ 查對 Erlang – B 工作表，比對每

個基地臺話務與 R99 頻道元素數

(參考步驟 8)和 Technical 
Condition 工作表中之空氣介面

障礙比率，可得到全區與分區個

別的扇形 Erlang 上限 
▪ INDEX( Erlang Table, 

MATCH(Available channel 
elements per site for voice & R99 , 
Erlang Table ),MATCH(空氣介面

障礙比率 , Erlang Table)+2) 

▪ 空氣介面障礙比率：設為 2 % (參考國內

現況) 

11 每個載波可用話務與

R99Erlang 數-Micro/Pico 
(Erlang for voice and R99 
data, per carrier, Micro, 
Pico) 
 

▪ 查對 Erlang – B 工作表，比對每

個基地臺可用話務與 R99 載波數

(參考步驟 9)和 Technical 
Condition 工作表中之空氣介面障

礙比率，可得到每個載波可用話

務與 R99Erlang 數 
▪ INDEX( Erlang Table, 

MATCH(Available channel per 
carrier (Voice & R99) , Erlang 
Table ,0), 空氣介面障礙比率) 

▪ 空氣介面障礙比率：設為 2 % (參考國內

現況) 



 

 116

12 可利用於話務與 R99 的

Erlang 數 
(Effective capacity of a 
carrier, Erlang for voice & 
R99)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之 3G 
基地臺使用率及頻道元素使用率 

▪ 可利用於話務與 R99 的 Erlang 數

=每個載波可用話務與 R99Erlang
數 (參考步驟 10,11)*3G 基地臺

使用率*頻道元素使用率 

▪ 3G 基地臺使用率 : 75% (參考國內現

況) 
▪ 頻道元素使用率：50% (參考國內現況) 
 

13 3G 各類每年通話次數 

(mobile -> OLO, OLO -> 
mobile, Onnet) 

▪ 採用 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之 3G
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每

年的通話總分鐘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之 3G
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每

回平均通話分鐘數 
▪ 3G 各類每年通話次數= 3G 各類

通話每年的通話總分鐘數 / 3G
各類通話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 

▪ 3G 各類通話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網外

發話 1.90 ,網外受話 1.95 ,網內通話 
2.0(參考國內現況) 

 

14 3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 
(Busy Hour Erlang) 

▪ 從 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參考該

年(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

話)3G 訊務量，轉換為 3G 尖峰時

段的 Erlang 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1 年

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業

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計算 3G 每一分鐘尖峰時段的

Erlang 數= 3G 該年個別(網外發

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 訊務量

分鐘數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

量比例/ 1 年內的尖峰日  
▪ 計算 3G 不同話務(網外發話,網外

受話,網內通話)尖峰時段的

Erlang 數= 3G 每一分鐘尖峰時段

的 Erlang 數/ 60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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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G 尖峰時段發話數 
(Busy hour call attempt)  

▪ 將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每

年(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
次數，轉換為尖峰時段發話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發話通話成功率。 

▪ 尖峰時段發話數=3G 該年個別(網
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次數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 
1 年內的尖峰日 /3G 發話通話成

功率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3G 發話通話成功率：60 % (參考國內現

況) 

16 3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 
(BH SMS  BH Erlang 
conversion factor)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3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及

3G SMS 聲音頻段比率。 
▪ 採用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bits 

in a byte、minutes in a hour、
seconds in a minute。 

▪ 3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3G 平

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bits in a 
byte)/((minutes in a hour*seconds 
in a minute*3G SMS 聲音頻段比

率) 

▪ 3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40(參考

國內現況) 
▪ 3G SMS 聲音頻段比率(SDCCH)：16000 

bps(參考國內現況) 
▪ bits in a byte :8(參考國際慣例) 
▪ minutes in a hour: 60(參考國際慣例) 
▪ seconds in a minute: 60(參考國際慣例) 

17 3G 簡訊與話務轉換參數

(SMS per call minute 
conversion factor) 
 

▪ 計算 3G 1 分鐘內 1 頻道可傳送多

少則簡訊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3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及

3G SMS 聲音頻段比率。 
▪ 採用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bits 

in a byte、seconds in a minute。 
▪ 簡訊與話務轉換參數= (bits in a 

byte *3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3G SMS 聲音頻段比率* 
seconds in a minute) 

▪ 3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 40 (參考

國內現況) 
▪ 3G SMS 聲音頻段比率(SDCCH)：16000 

bps(參考國內現況) 
▪ bits in a byte :8(參考國際慣例) 
▪ seconds in a minute: 60(參考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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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BH Erlang SMS) 
 

▪ 從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參考 3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透過 3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參考步驟 
16)轉換為 3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 3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 

3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1 年內

的尖峰日*3G 尖峰時段 Voice 的
通訊量比例*3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參考步驟 16) 

▪ 3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由業者申報

提供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3G 尖峰時段 Voice 的通訊量比例：10 % 
(參考國內現況) 
 

19 3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

(含不成功發話)(BH SMS 
Attempt)  

▪ 從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參考 3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轉換為 3G
尖峰時段的簡訊發信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簡訊發信成功率 

▪ 3G 尖峰時段的簡訊發信數 =  
3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 1 年內

的尖峰日*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

量比例/3G 簡訊發信成功率 

▪ 3G 合計每年 SMS 發信數：由業者申報

提供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10 % (參
考國內現況) 

▪ 3G 簡訊發信成功率：100 % (參考國內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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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BH R99 total traffic (inc 
IP)) 
 

▪ 採用 MarketSituation 工作表每年

3G 總數據訊務量計算尖峰時段

數據訊務量 
▪ 採用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bits 

in a byte、minutes in a hour、
seconds in a minute。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1
年內的尖峰日，各國模型均以營

業日為營運的尖峰日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的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指 1 天

內通話數最多的該小時所佔該日

總通話量之比重)。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R99 IP Overhead 的比率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  
每年 3G 總數據訊務量* bits in a 
byte/1 年內的尖峰日* 3G 尖峰時

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minutes in a 
hour / seconds in a minute * (1 + 
R99 IP Overhead 的比率) 

▪ 每年 3G 總數據訊務量：業者提供 
▪ 1 年內的尖峰日：採用營業日 250 天(參
考國際慣例)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 10 % 
(參考國內現況) 

▪ bits in a byte :8(參考國際慣例) 
▪ minutes in a hour: 60(參考國際慣例) 
▪ seconds in a minute: 60(參考國際慣例) 
▪ R99 IP Overhead 的比率：15 % (參考國

內現況) 
 

21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Erlang 數 
(BH Erlang R99) 
 

▪ 計算 3G 在尖峰時段 R99 數據訊

務等於多少 Erlang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的

R99 通訊速度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Erlang 
數 =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參
考步驟 20) /R99 通訊速度  

▪ R99 通訊速度：0.0210 Mbits/Sec (參考

國內現況) 

22 3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 
(Total BH Erlang)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之

3G 各服務使用率  
▪ 3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 

3G 各服務使用率*將網外發話,網
外受話,網內通話,簡訊等不同話

務尖峰時段 Erlang 數(參考步驟 
14、18、21 )  

▪ 3G 各服務使用率(網外發話/網外受話/
網內通話/簡訊/R99) = 1/1/2/1.5/1 (參考

國內現況) 
 
 

23 3G 尖峰時段各區傳輸量

分布 
(Traffic distribution) 
 

▪ 採用 PopulationDisperse 工作表 
各區人口數及總人口數  

▪ 採用 PopulationDisperse 工作表之 
3G Traffic 比率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之基

地臺類型比率 
▪ 3G Traffic 比率=各區人口數/總人

口數  
▪ 3G 傳輸量分布( Macro/ Micro/ 

Pico ) = 3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參考步驟 22) * 3G 
Traffic 比率*基地臺類型比率

( Macro/ Micro/ Pico ) 

▪ 基地臺類型比率各(Macro/Micro/Pico) = 
97% /2% /1% (參考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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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G 各區能力法載波數量 
(Number of carrier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for Voice and R99) 

▪ 3G各區能力法載波數量=3G尖峰

時段各區傳輸量分布(參考步驟 
23) /可利用於話務與 R99 的

Erlang 數(參考步驟 12) 

 

25 3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

量 
(Number of site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之業

者載波數 
▪ 3G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量=3G各

區能力法載波數量(參考步驟 24) 
/業者載波數 

▪ 業者載波數：按 3G 規格，5MHz 頻寬

為 1 載波。我國 4 家業者擁有 15MHz，
故為 3，另外亞太為 20 MHz，故為 4 (參
考國內現況) 

26 各區 3G 基地臺數量

(Number of NodeB)  
 

▪ 各區 3G 基地臺數量=取WCDMA
各區面積法基地臺數量(參考步

驟 5)及 3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

量(參考步驟 25)之較大值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21

 3G 基地臺數量決定 
3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後

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各級城市。 
以下整理 3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的各

區基地臺數量。 
 

 
圖 3-3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2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97 169 350 791 1,083 1,830 2,35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70 104 139 174 209 239 262 275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649 510 511 512 512 513 513 51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265 150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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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2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186 325 673 1,521 2,082 3,519 4,52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26 488 651 814 977 1,118 1,227 1,28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3,171 981 983 984 985 986 987 987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243 702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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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2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75 130 270 610 835 1,412 1,81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83 125 166 208 249 285 313 32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272 394 394 395 395 396 396 39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17 179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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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3-2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9 16 33 74 101 170 219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 7 11 14 18 24 30 34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54 47 48 48 48 48 48 48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5 20 19 19 19 19 19 1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通信處理能力是以中華電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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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 
依據我國現況所了解，在計算電信業者 Node-B 與 RNC 之間的回傳

中繼線路時，我國的 3G 回傳中繼線速度設為 E1、Ethernet 2 種，E1 速

度為 2Mbit/s，Ethernet 則有 10 Mbit/s 與 100 Mbit/s2 種速度。設定每種速

度的專線容量，基本上以 2Mbit/s 為計算標準，乘上速度的倍數。例如

16Mbit/s 的專線容量為 80 x 8(2Mbit/s 的 8 倍)= 640 專線計算之。另外，

因為 3G 的訊號傳遞時不採用微波的方式進行傳輸，所以不考慮用微波傳

遞的可能性。 

  
圖 3-38 模型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G 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29 回傳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27 3G 全區使用專線作為回

傳中繼線的線路數量 
(Number of lease lined 
backhaul)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回傳

中繼線備援比率 
▪ 3G 全區使用專線作為回傳中繼

線的線路數量=加總 3G 各區能立

法基地臺數量(參考步驟 25) *( 1+ 
3G 回傳中繼線備援比率) 

▪ 3G 回傳中繼線備援比率 : 0% (參考國

內現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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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RNC 數量及 RNC 機房數量計算 
本節主要在計算 RNC 數量以及 RNC 機房數量，前者用以估算設備

支出使用，後者用來推估土地廠房費用。 
RNC 數量是由「傳輸量」與「可接續的基地臺數量」2 種方式計算

後取高值。「傳輸量」計算方式是先將整體傳輸量單位由 BH Erlang 除以

1 個 RNC 可處理的傳輸量，得出「所需的 RNC 數量」；「可接續的基地

臺數量」的計算方式是將基地臺的總數除以 1 個 RNC 可接續的基地臺上

限，得到「所需的 RNC 數量」。 
最後，從兩種計算方式取較高的值作為 RNC 數量。 

 

  
圖 3-39 模型 RNC 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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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C 數量與 RNC 機房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30 RNC 與 RNC 機房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28 RN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 

(Total RNC-MSC 
traffic(BHE))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之

骨幹中繼線參數 
▪ RNC 與MSC 間總傳輸量=各服務

骨幹中繼線參數*將網外發話,網
外受話,網內通話,簡訊等不同話

務尖峰時段 Erlang 數(參考步驟 
14、18、21)  

▪ 骨幹中繼線參數(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
內通話/簡訊) = 1/1/2/1.5 

 
 

29 全區 Traffic 所需 RNC 數

量 
(Required RNCs by 
Circuit-switched traffic)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1 個

RNC 可處理的傳輸量 Erlang 數、

RNC 使用率 
▪ 全區 Traffic 所需 RNC 數量 = 

RN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參考步

驟 28) / 1個RNC可處理的傳輸量

Erlang 數/ RNC 使用率 

▪ 1 個 RNC 可處理的傳輸量 Erlang 數: 
1100 (參考國內現狀) 

▪ RNC 使用率：80% (參考國內現狀) 

30 全區基地臺可接續 RNC
數量 
(Required RNCs by Node 
B Capacity)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1 個

RNC 可接續的基地臺上限 
▪ 全區基地臺可接續 RNC 數量 =  
加總各區 3G 基地臺數量(參考步

驟 26) / 1個RNC可接續的基地臺

上限 

▪ 1 個 RNC 可接續的基地臺上限: 500 (參
考國內現狀) 

31 全區 RNC 數量 
(Number of RNC) 

▪ 比較全區 Traffic 所需 RNC 數量

(參考步驟 29)與全區基地臺可接

續RNC 數量(參考步驟 29)取大值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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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 
在計算 RNC 與 MSC 之間的骨幹中繼線所需數量時，是先求出 1 個

RNC 所負擔的傳輸量以及 1 個機房所擁有的 RNC 數量，然後加乘得出 1
個 RNC 機房的傳輸量，再除以「骨幹中繼線傳輸容量」就可以得到「骨

幹中繼線所需數量」。 
但是，有些 RNC 設備與 MSC 設備是放置在同一機房地點內，不需

要以骨幹中繼線來連結，所以將採用我國現況「RNC-MSC 機房不同地

點比率」的數字，來排除「骨幹中繼線所需數量」中，不須架設骨幹中

繼線的部分。 
另外，業者會依據實際的附載需要增設新骨幹線路。一般而言，我

國現況骨幹中繼線使用率為 50%，等於骨幹中繼線所需數量將要再除以

骨幹中繼線使用率計算得到最後數值。 
 

 

 
圖 3-40 模型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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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31 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32 全區 RN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RNC Site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業

者實際 RNC 機房數 
▪ 比較全區 RNC 數量(參考步驟 

31)與業者實際 RNC 機房數取小

值 

▪ 業者實際 RNC 機房數：42 (參考國內現

狀) 

33 每個機房的 RNC 數量 
(Number of RNC per site) 

▪ 每個機房的 RNC 數量 = 
全區 RNC 數量(參考步驟 31) /全
區 RN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32) 

 

34 每個 RNC 傳輸量 
(Traffic per RNC(BHE)) 

▪ 每個 RNC 傳輸量= RN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參考步驟 28)/全區

RNC 數量(參考步驟 31) 
 
 
  

35 每個 RNC 機房傳輸量

(Traffic per RNC site 
(BHE)) 

▪ 每個 RNC 機房傳輸量=每個 
RNC 傳輸量(參考步驟 34)*每個

機房的 RNC 數量(參考步驟 33) 
 

36 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Link capacities Circuit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有

效傳輸速度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2M Bits 的基本線路容量  
▪ 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STM-1,STM-4,STM-16) =  
有效傳輸速度/ 2 * 2M Bits 的基

本線路容量  

▪ 有效傳輸速度：STM-1 = 130、STM-4 = 
520、STM-16 = 2100 (參考國內現況) 

▪ 2M Bits 的基本線路容量：30 (參考國內

現況) 

37 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

量(Link capacities Erlang) 
▪ 參考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STM-1,STM-4,STM-16)(參考步

驟 36)   
▪ 與 Erlang 表對照查出骨幹中繼線

傳輸 Erlang 容量 

 

38 各規格下所需之骨幹中繼

線數量(links per RN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骨幹

中繼線使用率 
▪ 各規格下所需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 每個 RNC 機房傳輸量(參考步

驟 35) /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

量(參考步驟 37) /3G 骨幹中繼線

使用率  

▪ 3G 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90% (參考國內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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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骨幹

中繼線數量 
(Actual links used) 

 

▪ 如果 STM-1 規格所需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1 規格

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

幹中繼線數量 之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

中繼線數量為 1 則 STM-4 規格

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則進一步

計算 STM-4 規格所需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4 規格

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

幹中繼線數量 之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

中繼線數量及 STM-4 規格實際使

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均為 0 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為 STM-16 規格所需之

使用骨幹中繼線數量 , 反之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骨幹中

繼線數量為 0 

 

40 RNC-MSC 機房不同地點

比率(Proportion of the 
sites that use leased line 
site to site transmission) 

▪ RNC-MSC 機房不同地點比率= 
(全區 RNC 機房數量 (參考步驟

32)-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

步驟 44) ) /每個機房的 RNC 數 

 

41 3G 全區骨幹中繼線數量

(Number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3G 骨

幹中繼線備援比率 
▪ 3G 全區骨幹中繼線數量=全區

RN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32) 
*RNC-MSC 機房不同地點比率

(參考步驟40)*各規格下實際使用

之骨幹中繼線數量(參考步驟 39) 
*(1+3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 

▪ 3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 0% (參考國內

現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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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MSC、MGW、彙接交換機數量計算 
一個業者所需要的MSC數量，其計算原則是把網外受話、網外發話、

網內通話、簡訊發信等所有會經由 MSC 處理的服務，統一轉換為以發

信數為計算單位，並加總上述各服務在尖峰時段之發信數，再除以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即可得到全區 MSC 數量。接下來透過比較全

區 MSC 數量與參考國內現況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取小值為我國全區

MSC 機房數量。 
 

  
圖 3-41 MSC/VLR 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OLO：Other Licensed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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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W 的計算原則是把業者全區的 MSC 機房數乘上每個 MSC 機房

所擁有的 MGW 數量，可得到業者所需的 MGW 數量。 
 

 
圖 3-42 MGW 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彙接交換機計算原則是把業者全區的 MSC 機房數乘上每個 MSC 機

房所擁有的彙接交換機數量，可得到業者所需的彙接交換機數量。 
 

 
圖 3-43 彙接交換機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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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32 MSC 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42 3G Total 尖峰時段發話數 

(含不成功發話) 
(Total Busy Hour Call 
Attempt) 

▪ 加總 3G 尖峰時段發話數(網外發

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參考步驟 
15 )及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參考

步驟 19 ) 

 

43 3G 全區 MSC 數量 
(Number of MSC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MSC
使用率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全

區所需 MSC 最小數量 
▪ 3G全區MSC數量= 3G Total尖峰

時段發話數(含不成功發話) (參考

步驟42) / 1個MSC可處理的總發

信數/MSC 使用率以及全區所需 
MSC 最小數量取大值 

▪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 : 255000  
 (參考國內現況) 
▪ MSC 使用率 : 45% (參考國內現況) 
▪ 全區所需 MSC 最小數量: 2(參考國內

現況) 
 

44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 

▪ 比較 3G全區MSC數量(參考步驟 
43)及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取

小值 

▪ 業者實際的 MSC 機房數:7(參考國內現

況) 
 

 
45 全區 MGW 數量 

(Number of MGWs)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每個 MSC 機房的 MGW 數量 

▪ 全區 MGW 數量=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44)*每個

MSC 機房的 MGW 數量 

▪ 每個MSC機房的MGW數量: 1 (參考國

內現況) 

46 3G 全區 Tandem/transit 數
量(Number of 
Tandem/transit)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 
每個 MSC 機房的 tandem/transit 
switches 數量 

▪ 3G 全區 Tandem/transit 數量=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44) *每個 MSC 機房的

tandem/transit switches 數量 

▪ 每個MSC機房的 tandem/transit switches
數量: 1 (參考國內現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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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Links 數量計算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Links 在計算 1 個業者的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數量。經了解，我國業者之網路架構主要以網狀結構為主，因此，

在進行接續費計算時以該架構為基準。而在該網路架構下，任意 2 個機

房間將有 1 條骨幹中繼線。  
1 個業者所需要的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其計算原則是把經

由機房間骨幹中繼線的各項服務(網外受話、網外發話、網內通話、簡訊

發信)等傳輸量進行加總，再除以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可得到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圖 3-44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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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各服務使用率可依以下方式計算:  
1. 網內互打  

通信時可分①未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②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

兩種情形。 
① 未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 
發話者與受話者皆使用同一個 MSC 機房，因此不透過 Inter- Switch 
通信，發生機率為(1/ MSC 機房個數)。 
② 通過 Inter-Switch 的通信 
發話者與受話者皆使用不同 MSC 機房，因此需透過 1 條 Inter-Switch
通信，發生機率為(1-1/ MSC 機房個數)。 
服務使用率=1-1/ MSC 機房個數(=(1/ MSC 機房個數)*0+(1-1/ MSC
機房個數) *1) 

2. 網外發話及網外受話 
通信時可分為①未通過與POI相連之MSC②通過與POI相連之MSC

兩種情形。 
① 未通過與 POI 相連之 MSC  
發受話者需透過 Inter-Switch 連結到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方可進

行通信，發生機率為(1-1/ MSC 機房個數)。 
② 通過與 POI 相連之 MSC  
發受話者可直接透過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不須透過 Inter-Switch，
即可進行通信，發生機率為(1/ MSC 機房個數)。 
服務使用率= 1-1/ MSC 機房個數( = (1/ MSC 機房個數)*0+ (1-1/ 
MSC 機房個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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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Links 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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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機間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如下： 
表 3-33 交換機間骨幹中繼線數量計算步驟(3G) 

步驟 計算標的 說明 建議引用數字 
47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

線總傳輸量 
(Total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 
 

▪ 採用 TechnicalCondition 工作表之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各服

務使用率  
▪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總傳

輸量 = 加總(3G MSC 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各服務使用率* 將網外

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簡訊等

不同話務尖峰時段 Erlang 數(參
考步驟 14、18 ) ) 

▪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各服務使用

率(網外發話/網外受話/網內通話/簡訊) 
= 0.57/0.57/0.86/0.71 (參考國內現況) 

 
 

48 3G 每個機房的 MSC 數量 
(Number of MSC per site) 

▪ 3G 每個機房的 MSC 數量 = 
3G 全區MSC 數量(參考步驟 43) /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步驟 
44) 

 

49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

線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mesh ) 

▪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參考步

驟 44) *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 
–1 ) / 2  

 

50 3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Traffic Volume per Mesh) 
▪ 3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負載之傳輸量=3G MSC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總傳輸量(參考步驟 47) 
/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參考步驟 49) 

 

51 3G 各規格下所需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links per MS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 採用 NetworkDesign 工作表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 3G 各規格下所需之 MSC 機房間

骨幹中繼線數量= 3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參考步驟 50)/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量(參考步驟 37)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  

▪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45% 
(參考國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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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3G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數量 
(Actual Inter-Switch used) 

 

▪ 如果 STM-1 規格所需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之
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1 
則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 如
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0 則
進一步計算 STM-4 規格所需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大於 
1 則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0 , 反之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 1 
▪ 計算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之
方法 : 
如果 STM-1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及

STM-4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均為 0 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

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為 STM-16
規格所需之使用 MSC 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數量 , 反之則 STM-16
規格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

幹中繼線數量為 0 

 

53 3G 全區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數量(MSC site – 
MSC site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 3G 全區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

數量=3G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參
考步驟 52)*3G MSC 機房間骨幹

中繼線數量(參考步驟 4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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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HLR 數量計算 
HLR 的計算原則是把業者的 3G 用戶數除以 HLR 和 HLR 使用率，

可得到業者所需的HLR數量，接著再與業者實際的 HLR數量進行比較，

可得到 HLR 數量。 
 

 
圖 3-46 HLR 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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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SMSC 數量計算 
SMSC 的計算原則是把尖峰時段業者每秒的發信數，再除以 SMSC

的容量和 SMSC 使用率，可得到業者所需的 SMSC 數量，接著再與業者

最少所需的 SMSC 數量進行比較，可得到 SMSC 數量。 
 

 
圖 3-47 SMSC 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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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Voicemail Server 數量計算 
Voicemail Server 的計算原則是把業者的 3G 用戶數除以每單位 MSU

容量，可得到業者所需的 Voicemail Server 數量，接著再與業者最少的

Voicemail Server 數量進行比較，可得到 Voicemail Server 的數量。 

 
圖 3-48 Voicemail Server 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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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數量 
每年設備總數及新增數量 
「FullNW」工作表與「NwDeployment」工作表都是經由運算所產生

的資料區。「FullNW」工作表，彙整之前所敘述之基地臺數量、TRX 數

量、回傳中繼線數量、RNC 數量以及 RNC 機房數、骨幹中繼線數量、

MSC 數量等結果數值，以利進行後續的處理。 
「NwDeployment」工作表所呈現的數值是採用「FullNW」工作表內

所敘述之基地臺數量、TRX 數量、回傳中繼線數量、RNC 數量以及 RNC
機房數、骨幹中繼線數量、MSC 數量等數值，加以計算獲得每年新增數

量。如下圖所示： 
 

 
圖 3-49 「FullNW」與「NwDeployment」工作表示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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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元件成本–購買成本 
設備購買單價及購買總成本 
本節處理網路元件成本，主要是處理網路元件購買單價

「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及每年購買總成本「TotalInvestment」工作表。 
「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參考英國模型中 2006 年相關網路元件公

開價格，並且以當年之平均匯率做為我國各網路元件單價參考值。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是由「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之網路元

件單價乘上「NwDeployment」工作表中之基地臺數量、回傳中繼線數量、

RNC 數量以及 RNC 機房數、骨幹中繼線數量、MSC 數量等每年新增數

量，即可以得到各網路元件每年購買總成本。 
 

 
圖 3-50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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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網路元件成本–維運成本 
維運單價及維運成本 
各網路元件的維運單價部分在「UnitCostAllYears」工作表中處理，

因為電信業者實務上無法將各個設備的維護費用拆分清楚，故計算維運

單價時，參考荷蘭作法，在模型內設計了 1 個維運單價佔購買成本之比

率參數值，可以計算各網路元件單價的百分比作為維運單價。在計算維

運成本時，則是採用「NwDeployment」工作表中的網路元件新增數量乘

上 維運 單 價即 可 以 算 出 每 年的 網 路 元 件 維 運成 本，存 放 在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內。 
 

 
圖 3-51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維運成本計算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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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接續費計算–路由因子  
路由因子是由「RoutingFactors」工作表來處理，因為各個網路元件

有可能提供包括網外受話(OLOMobile)與網外發話(MobileOLO)及網

內通話(MobileOnnet)與簡訊及數據等服務。計算接續費時，需將網外

受話以外的服務排除。 
在計算的模型系統中，設計將各個網路元件提供網外受發話、網內

通話、簡訊與數據服務分開計算服務比重，整理成路由因子表，作為拆

分的依據。 
將網外受話(OLOMobile)與網外發話(MobileOLO)設為 1 分鐘通

話為 1 單位基礎，計算其他服務在同單位下所需要的服務比重，因此網

內通話(MobileOnnet)則為 2 單位基礎。簡訊計算概念則是把 1 次的簡

訊通信量，轉換成等於多少時間的通話單位。 
計算方式先取得 1 封簡訊平均資料傳輸量，再除以資料傳輸速率即

可以得到 1 分簡訊等同於通話時間。1 封簡訊平均資料傳輸量是每 1 封

簡訊，經過網路元件之平均次數乘上 1 封簡訊的資料量(以 Bits 為單位)。 
資料傳輸速率是指頻段傳輸簡訊之速率(以 Bits 為單位)，該數據在

模型中設計為可更新欄位。數據計算概念與上述簡訊相同，是將 1MB 數

據傳輸量除以數據資料傳輸速率可以得到傳輸 1MB 數據等同的通話時

間。 
另外，使用通話服務時，對於各項設備的使用率有所不同，以下針

對 MSC 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利用率(編號 15、16、17)、彙接交換機的

利用率(編號 18)、MSC 以及 MSC 機房的利用率(編號 19、20)，對於網

外受話與網外發話，以及網內通話分項進行說明。 
首先，對網外受話與網外發話之情況分析，國內現況多數業者 MSC

機房之間的核心網路採用網狀連結(見下圖)。因此，我國接續費網路模型，

MSC 機房之間的核心網路將採用網狀連結作為理想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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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設定 MSC 機房的數量為 m，與 POI 相連 MSC 機房的數量為

n。一旦發生網外受話、網外發話之情況時，可分為兩類情形。 
第一類(Pattern1):發話端(受話端)連結的 MSC 機房與 POI 相連。此情

況發生時，發話端(受話段)僅透過 1 個 MSC，無須透過 MSC 與 MSC 之

間的骨幹中繼線以及彙接交換機，即可連至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發

話給網外(受話從網外)。 
第二類(Pattern2):發話端(受話端)連結的 MSC 機房不與 POI 相連。此

情況發生時，發話端(受話段)需透過 2 個 MSC，1 段 MSC 與 MSC 之間

的骨幹中繼線，並且透過 2 個彙接交換機，方能連至與 POI 相連的 MSC
機房，發話給網外(受話從網外)。 

基於上述假設，可以推估得出MSC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利用率(編
號 15、16、17)為(m-n)/m 分鐘，彙接交換機的利用率(編號 18)為 2*(m-n)/m
分鐘，而 MSC 以及 MSC 機房的利用率(編號 19、20)為 2*(m-n)/m + n/m
分鐘。 

 

 
圖 3-52 3G 網路 MSC 架構圖(網外發話、網外受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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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對網內通話之情況探討，設定 MSC 機房的數量為 m。一

旦發生網內通話之情況時，可分為兩類情形。 
第一類(Pattern1):網內通話的受話端與發話端共 1 個 MSC 機房。此

情況發生時，發話端僅透過 1 個 MSC，無須透過 MSC 與 MSC 之間的骨

幹中繼線以及彙接交換機，即可發話給內的受話端。 
第二類(Pattern2):網內通話的受話端與發話端使用不同的MSC機房。

此情況發生時，發話端需透過 2 個 MSC，1 段 MSC 與 MSC 之間的骨幹

中繼線，並且透過 2 個彙接交換機，方能發話給受話端。 
基於上述假設，可以推估得出MSC機房之間的骨幹中繼線利用率(編

號 15、16、17)為(m-1)/m 分鐘，彙接交換機的利用率(編號 18)為 2*(m-1)/m
分鐘，而 MSC 以及 MSC 機房的利用率(編號 19、20)為 2*(m-1)/m + 1/m
分鐘。 

 
圖 3-53 3G 網路 MSC 架構圖(網內通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其中，各設備的計算方式有些許差異，例如 MSC-MSC 間的骨幹中

繼線並不用於數據傳輸使用，所以設為「0」。RNC-MSC 間的數據使用

的骨幹中繼線與接續費無關，所以也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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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R 是用戶地點的登錄設備，用戶地點雖然是定期更新，但因為不

是通信更新，故每通信 1 單位的使用費用設為「0」。PCU、GGSN、SGSN
部分則因為專作為數據使用，所以話務與簡訊部分設為「0」。 

3G 的路由因子，整理如下。 
表 3-34 「RoutingFactors」計算表(3G) 

編

號 網路元件 網外受話

(OLOMobile) 
網外發話

(MobileOLO) 
網內發受話

(Mobileonnet) 
簡訊 

(SMS) 
數據訊務 

(R99) 
數據訊務 
(HSDPA) 

1 
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 1 2 0.0005 7.302 0 

2 
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 1 2 0.0005 7.302 0 

3 
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 1 2 0.0005 7.302 0 

4 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1 1 2 0.0005 7.302 0 
5 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1 1 2 0.0005 7.302 0 
6 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1 1 2 0.0005 7.302 0 
7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1 1 2 0.0005 7.302 1.06  
8 Frequency usage fee 1 1 2 0.0005 7.302 1.06  
9 3G license fee 1 1 2 0.0005 7.302 1.06  

10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 1 2 0.0005 0 0 
11 RNC Switching Site 1 1 2 0.0005 0 0 
12 RNC 1 1 2 0.0005 0 0 
13 RNC: MSC STM-1 1 1 2 0.0005 0 0 
14 RNC: MSC STM-4 1 1 2 0.0005 0 0 
15 RNC: MSC STM-16 1 1 2 0.0005 0 0 
16 MSC:MSC STM-1 0.571 0.571 0.857 0.00024 0 0 
17 MSC:MSC STM-4 0.571 0.571 0.857 0.00024 0 0 
18 MSC:MSC STM-16 0.571 0.571 0.857 0.00024 0 0 
19 Tandem/transit 1.142 1.142 1.714 0.00048 0 0 
20 MSC 1.571 1.571 1.857 1.714 0 0 
21 MSC Switching Site 1.571 1.571 1.857 1.714 0 0 
22 HLR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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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MSC 0 0 0 1 0 0 
24 Voicemail server 2 0 2 0 0 0 
25 MGW 1 1 0 0.0003 0 0 
26 GGSN 0 0 0 0 1 1 
27 SGSN 0 0 0 0 1 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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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接續費計算–接續費(總服務量)(NWElementOutput 工作

表) 
「NWElementOutput」工作表是將需求面的部分透過路由因子拆分

成各網路元件的使用狀況，並統一以「時間」作為單位。 
計算方式為32，首先於「Demand by Service」工作表中，輸入網外受

話(OLO Mobile)、網外發話(Mobile OLO)、網內發受話(Mobile  Onnet)
等實際數值並推估未來需求預測，再透過上述「RoutingFactors」工作表

中的結果相乘之後，得到各網路元件每年的總服務量，統一列於

「NwElementOutput」工作表中。 
 

 
圖 3-54 「NWElementOutput」工作表計算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2 此處的網外受話是指網外行動業者(含行動電話業務及第三代行動信業務)，撥打至該業者之通話行為，

不含市話或其他通信業務的通訊行為，網外發話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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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接續費計算–經濟現值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將利用於經濟現值的計算過程中，設定為

3 家業者於 2010 年時的 WACC 之平均值。 
「EconomicDepreciationInvestment」工作表是將每年各網路元件的單

位服務購買成本，透過經濟現值公式，折現為每年因購買成本產生的接

續費成本。「EconomicDepreciationOPEX」工作表是將每年各網路元件的

單位服務維運成本，透過經濟現值公式，折現為每年因維運成本產生的

接續費成本。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的 Real discount rate multiplier，將利用於 

經濟現值。計算方式是以折現起始年為起點，逐年乘上 Real discount 
rate。 

 

  
圖 3-55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計算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52

經濟現值下每年因購買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33，首

先利用「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購買成本以及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子進行矩陣相乘後

得到數值，接著將該上述數值除以「NwElementOutput」中各網路元件每

年的總服務量與「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子

進行矩陣相乘後之數值，最後乘上當年度「Cost_Trend」工作表中當年的

CAPEX Index，即可求出經濟現值下每年因購買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

本。 
 

 
圖 3-56 「EconomicDepreciationInvestment」工作表計算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3資料來源："A note on economic depreciation" ,Telenor R&D N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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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值下每年因維運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之計算方式如下34，首

先利用「TotalOpex」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維運成本以及

「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子進行矩陣相乘後

得到數值，接著將該上述數值除以「NwElementOutput」中各網路元件每

年的總服務量與「DiscountFactors」工作表中各網路元件每年的折現因子

進行矩陣相乘後之數值，最後乘上當年度「Cost_Trend」工作表中當年的

OPEX Index，即可求出經濟現值下每年因維運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 
 

 
圖 3-57 「EconomicDepreciationOPEX」工作表計算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4資料來源："A note on economic depreciation" ,Telenor R&D N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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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接續費計算–接續費 
「TotalCostPerUnitOutput」工作表是計算各網路元件所產生的接續費

成本。 
計算方式為，將「EconomicDepreciationInvestment」工作表中每年因

購買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以及「EconomicDepreciationOPEX」工作表

中因各年的因維運成本產生的接續費成本進行加總，計算出「經濟現值

下各網路元件的單位服務成本」。然後把「經濟現值下各網路元件的單位

服務成本」與「各網路元件的路由因子」進行矩陣相乘，即可計算出各

業者的接續費成本。 
 

 
圖 3-58 「TotalCostPerUnitOutput」工作表計算示意圖(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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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各模組輸入參數整理 
此章整理各模組參數與各參數的輸入數據修正，以及修正後「市場需

求」、「網路設計」與「網路設備單價」等輸入數據。模型修正部分主要是

反映 2 家電信設備業者與電信業者聯合會議、3 家市場主導電信業者訪談

的修正結果，並根據公開諮詢結果彙整修正。「市場需求」參數是以 NCC
提供 2006年至 2010年資料加以推估。「網路設計」參數細節如上一章所述，

多數參數是參考瑞典 2008 年模型數字設定，某些參數(如基地臺覆蓋半徑、

覆蓋面積比例、各城市型態的人口密度等)則在與各界討論後定案，反映我

國實際情形。「網路設備單價」目前的輸入數據以英國 2006 年模型單價回

推至 2010 年單價為計算基礎。以下分別就影響模型構造的「網路參數修正」

與影響試算結果的「各模型參數實際輸入數值」兩個部分進行說明。 

4.1 模型網路元件參數修正 
根據業者聯合會議結果，出租專線部分，回傳中繼線原先速度都設

為 2~32Mb/s，因應技術進步，設為 E1(2M)、Ethernet(10M,100M)等。骨

幹中繼線部分也改為 STM-1、STM-4、STM-16 等 3 種速度計算。 
另外，設備業者建議將各機器的對外埠(facing port)刪除，理由為定

義界定不易，加上構造太過複雜不易拆分出單價，故統一由彙接交換機

計算。 
MSC部分，因MSC軟體拆分不易，併入硬體成本計算。但增加VLR，

含於 MSC 成本中。若 BSC 與 MSC 之間在同一地點，減少了骨幹中繼線

連結，置入「Collocation」參數予以調整。 
網際網路介面(Internet Interface)與 IP 傳輸(IP transmission)在我國並

沒有清楚定義，併入相關設備系統整合項中計算。 
增加「E1 專線備援比率」、「STM-1 備援比率」、「STM-4 備援比率」

與「STM-16 備援比率」，作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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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模型假設修正一覽表 
網路元件 2G 3G 

整體 
▪ 假設初期無專線資本投入，出租專

線的購買成本中設為 0，並於維運成

本中記入 
▪ 假設初期無專線資本投入，出租專線

的購買成本中設為 0，並於維運成本

中記入 

Backhaul 
▪ Backhaul 以 E1 為主，故將原先假設

之 2M~32M 出租專線改為 E1 
▪ Backhaul 以 E1 與 Ethernet 為主，架

構改為 E1 專線、2Mb/s, 10Mb/s, 
50Mb/s, 100Mb/s 

BSC / RNC 

▪ 增加 BSC Switching Site 成本項目  
▪ Collocation 定義為：MSC 與 BSC 至

於相同場所，並設定百分比率  
▪ 將 BSC-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

項目刪除 
▪ 將MSC-facing port increment成本項

目刪除 

▪ 增加 RNC 機房 lease 成本項目  
▪ Collocation 定義為：RNC 與 BSC 置

於相同場所，並設定百分比率 
▪ 將 Node B-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

項目刪除 
▪ 將 UMTS MSC-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項目刪除 

Backbone 
▪ 實際上多使用 STM-n 專線，將 X 
Mb/s leased line link 修正為 STM-1, 
STM-4, STM-16 出租專線 

▪ 將 Microwave, Collocated link 成本

項目刪除 

▪ 實際上多使用 STM-n 專線，將 X Mb/s 
leased line link 修 正 為 STM-1, 
STM-4, STM-16 出租專線 

▪ 將 Collocated link 成本項目刪除 

MSC 

▪ 將 Switching Support Plant 名稱改為

MSC Switching Site，減少誤會 
▪ 將 Buildings, Site lease 成本項目含

於 MSC Switching Site 項目中 
▪ 將 BSC-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項

目刪除 
▪ 將 interconnect-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項目刪除 

▪ 將 switch-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

項目刪除 

▪ 將 SwitchinGSupport Plant 名稱改為

MSC Switching Site，減少誤會 
▪ 將 Buildings, Site lease 成本項目含於

MSC Switching Site 項目中 
▪ 將 RNC-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項

目刪除 
▪ 將 interconnect-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項目刪除 

▪ 將 switch-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項

目刪除 

MSC 

▪ 原先 MSC 數量計算方式是以傳輸

處理量與 Port 容量計算後取較高

值，因實際上無 port 的概念，故將

後者計算方式刪除 
▪ MSC 的軟體不易定義，故將此成本

項目含於 MSC 成本項目中 
▪ MSC processor 成本項目不易定義，

修正至 MSC 成本項目中 
▪ 假設 1 個 MSC 需要 1 個 VLR，成

本含於 MSC 中 

▪ 將 peering-facing port increment 成本

項目刪除 
▪ MSC 的軟體不易定義，故將此成本項

目含於 MSC 成本項目中 
▪ MSC processor 成本項目不易定義，修

正至 MSC 成本項目中 
▪ 假設 1 個 MSC 需要 1 個 VLR，成本

含於 MSC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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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onnect 
Interface  

▪ 因實際上無 Interconnect Interface 裝

置，故將此成本項目刪除 
▪ 因實際上無 Interconnect Interface 裝

置，故將此成本項目刪除 

Tandem/tran
sit  

▪ 假設 1個MSC Switching Site内部需

要裝設 1 個 Tandem/transit 
▪ 假設 MSC 之間是以 Star 構造連結，

而 MSC Switching Site 間以網狀構

造連結 

▪ 新增 Tandem/transit 成本項目 
▪ 假設 MSC 之間是以 Star 構造連結，

而 MSC Switching Site 間以網狀構造

連結 

HLR 
▪ 因業者無法拆分 HLR equipment 與
Software，所以合併成一個成本項目 

▪ 因業者無法拆分 HLR equipment 與

Software，所以合併成一個成本項目 

其他 ▪ 將 IP transmission 成本項目刪除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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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路設計參數輸入數據說明 
4.2.1 「網路設計」參數(2G) 

表 4-2 網路設計參數一覽表(2G) 
編號 項目 單位 建議值 說明 來源 

2NW-1 業者實際 BSC 機房數(Number of BSC 
Switching Site) 個 42 ▪ 設置 BSC 的建物或地點數量。扣除與

MSC 同一地點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2 業者實際 MSC 機房(Number of MSC 
Switching Site) 個 13 ▪ MSC 與 BSC 同一地點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3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2G MSC 
BHCA 處理數)  次 255,000 ▪ 尖峰時段 1 個 MSC 可處理的發信數 

▪ 2G 設定為 255k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4 HLR 的容量 人 1,000,000 ▪ 1 臺可支援的用戶數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5 2G 每個 MSC 機房的 tandem/transit 
switches 數量 個 1 

▪ 假設 1 個 MSC 機房需 1 臺 Tandem 
Switch(Tandem Switch 總量 / MSC 機房
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6 SMSC 的容量 則/秒 500 ▪ 1 秒可處理的簡訊數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 與遠傳確認 

2NW-7 MSU 的容量 人 1,000,000 ▪ 1 臺語音信箱伺服器(Voice Mail Server)
可處理的用戶數 

▪ 設備業者 

2NW-8 GSM MacroCell 的最大半徑(人口密集區) km 0.435 
▪ 定義為人口密度 10,000 人/km2 以上 ▪ 約當臺灣桃園市(11,690 人/km2)、 臺灣高
雄市前鎮區(10,415 人/km2)密度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 NCC
討論後所得之結論 

2NW-9 GSM MacroCell 的最大半徑(城市) km 0.830 
▪ 定義為人口密度 介於 1,000~9,999 人

/km2 之間  ▪ 約當臺灣宜蘭縣五結鄉 (1,000 人/km2)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 NCC
討論後所得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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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單位 建議值 說明 來源 
2NW-10 GSM MacroCell 最大半徑(二線城市) km 1.731 ▪ 定義為人口密度 128~999 人/km2 ▪ 約當臺灣新竹縣峨眉鄉 (128 人/km2)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 NCC
討論後所得之結論 

2NW-11 GSM MacroCell 最大半徑(偏遠地區) km 3.750 ▪ 定義為人口密度 127 人/km2 以下 ▪ 約當臺灣臺東縣海端鄉 (62 人/km2)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 NCC
討論後所得之結論 

2NW-12 扇形收發單體上限 (TRX Capacity of a 
Sector) 個 4 ▪ 1 個扇形可支援的收發單體數量上限 ▪ 設備業者 

2NW-13 2G 基地臺使用率(BTS Utilization) % 75 ▪ 基地臺使用率上限 ▪ 設備業者、學者 
2NW-14 TRX 使用率(TRX Utilization) % 50 ▪ 收發單體使用率上限 ▪ 設備業者、學者 
2NW-15 通話發話成功率 % 60% ▪ 接通發話數量/總發話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16 簡訊發信成功率 % 100% ▪ 接通發信數量/總發信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17 
回傳中繼線使用微波比例(Proportion of 
the backhaul that is microwave (Others are 
leased lines)) 

% 5 ▪ 微波回傳中繼線數量/全部的回傳中繼線
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台灣大) 

2NW-18 微波繞射比率(Number of microwave hops 
per link) 倍 1.05 ▪ 微波設備的平均 hops 數量(1 對通信設備

數量/微波回傳中繼線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 

2NW-19 BSC 使用率(BSC Utilization) % 75 ▪ BSC 的使用率上限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20 骨 幹 中 繼 線 使 用 率 (BSC-MSC link 
Utilisation) % 50 ▪ BSC 與 MSC 機房間專線的使用率上限 ▪ 此數字包含 redundancy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2NW-21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MSC site 
– MSC site link Utilisation) % 50 ▪ MSC 與 MSC 機房間專線的使用率上限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2NW-22 2G 覆蓋比例(人口密集區) % 100 ▪ 人口密集區面積覆蓋率 ▪ 根據我國建置狀況推估 ▪ 瑞典模型數字為 100 
2NW-23 2G 覆蓋比例(城市) % 100 ▪ 城市面積覆蓋率 ▪ 根據我國建置狀況推估 ▪ 瑞典模型數字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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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單位 建議值 說明 來源 
2NW-24 2G 覆蓋比例(二線城市) % 100 ▪ 二線城市面積覆蓋率 ▪ 根據我國建置狀況推估 ▪ 瑞典模型數字為 90 
2NW-25 2G 覆蓋比例(偏遠地區) % 26 ▪ 偏遠地區面積覆蓋率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 瑞典模型數字為 20 
2NW-26 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mobile → OLO) 分鐘 1.9 ▪ 平均通話時間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27 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OLO →mobile) 分鐘 1.95 ▪ 平均通話時間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28 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on-net) 分鐘 2.0 ▪ 平均通話時間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2NW-29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 10 ▪ 1 天中話務量最多的 1 小時的通話量/全
天話務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2NW-30 1 臺 BSC 可 容 納 收 發 單 體 的 上 限
(BSCAccommodation) 個 512 ▪ 1 臺 BSC 可支援收發單體上限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2NW-31 2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Number of 
bytes per 2G SMS)  Bytes 50 ▪ 平均 1 則簡訊大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32 GPRS IP Overhead 的比率 % 15 ▪ GPRS 數據訊務量中的 IP Overhead 比率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
型，並參考 2006 年荷蘭
模型 

2NW-33 2G 回 傳 中 繼 線 備 援 比 率 (Backhaul 
Redundancy) 

% 0% ▪ 回傳中繼線備援比率=(總回傳中繼線數
量/實際總 BSC 數量)-1 ▪ 目前假設 BTS-BSC之間僅建置 1 條 STM
專線 

▪ 瑞典模型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2NW-34 2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BSC site – MSC 
site link Redundancy) 

% 0% ▪ STM 專線備援比率=(總骨幹中繼線數量/
實際總 BSC 數量)-1 ▪ 目前假設BSC-MSC之間僅建置1條STM
專線 

▪ 瑞典模型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 1：此模型是以 2010 年數據為基準，計算 2011~2013 年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因為各年的投資設備都需計算於 2011~2013 年的經濟現值，所以模型是以臺灣
2G 開臺的 1997 年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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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網路設計」參數(3G) 
表 4-3 網路設計參數一覽表(3G) 

編碼 項目 單位 建議值 說明 來源 
3NW-1 業者實際 RNC 機房數(Number of RNC 

Switching Site)  個 42 ▪ 設置 RNC 的建物或地點數量。除去與

MSC 同一地點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2 業者實際 MSC 機房(Number of MSC 
Switching Site)  個 7 ▪ MSC 機房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 

3NW-3 每個 MSC 機房的 MGW 數量 個 1 ▪ 1 個 MSC 機房設置的 MGW 數量(MGW
總量/ MSC 機房數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4 1 個 MSC 可處理的總發信數(3G MSC 
BHCA 處理數) 次 500,000 ▪ 尖峰時段 1 個 MSC 可處理的發信數 

▪ 3G 設定為 500k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5 HLR 的容量 人 1,000,000 ▪ 1 臺 HLR 可支援用戶數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6 3G 每個 MSC 機房的 tandem/transit 
switches 數量 個 1 ▪ 1 個 MSC機房所設置的 Tandem Switch個

數(Tandem Switch 總量/ MSC 機房數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7 SMSC 的容量 則/秒 500 ▪ 1 臺簡訊服務中心(SMSC)1 秒可處理的簡

訊則數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8 W-CDMA 最大半徑(人口密集區) km 0.604 
▪ 定義為人口密度 10,000 人/km2 以上 ▪ 約當臺灣桃園市(11,690 人/km2)、 臺灣高
雄市前鎮區(10,415 人/km2)密度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NCC討
論後所得之結論 

3NW-9 W-CDMA 最大半徑(城市) km 1.029 
▪ 定義為人口密度 介於 1,000~9,999 人/km2
之間  ▪ 約當臺灣宜蘭縣五結鄉 (1,000 人/km2)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NCC討
論後所得之結論 

3NW-10 W-CDMA 最大半徑(二線城市) km 3.136 ▪ 定義為人口密度 128~999 人/km2 ▪ 約當臺灣新竹縣峨眉鄉 (128 人/km2)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NCC討
論後所得之結論 

3NW-11 W-CDMA 最大半徑(偏遠地區) km 6.707 ▪ 定義為人口密度 127 人/km2 以下 ▪ 約當臺灣臺東縣海端鄉 (62 人/km2) 
▪ 參考國外模型並與NCC討
論後所得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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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項目 單位 建議值 說明 來源 
3NW-12 基地臺使用率(Macro site Utilisaton) % 75 ▪ 基地臺(Macro Cell)的使用率上限 ▪ 設備業者、學者 
3NW-13 微型基地臺使用率(Micro site Utilisaton) % 75 ▪ 基地臺(Micro Cell)的使用率上限 ▪ 設備業者、學者 
3NW-14 微微型基地臺使用率(Pico site Utilisaton) % 75 ▪ 基地臺(Pico Cell)的使用率上限 ▪ 設備業者、學者 
3NW-15 頻 道 元 素 使 用 率 (Channel Element 

Utilization) % 50 ▪ 80channel 的理論值中，實際使用的 chanel
數 ▪ 設備業者、學者 

3NW-16 RNC 使用率(RNC Utilization) % 80 ▪ RNC 的使用率上限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17 1 個 RNC 可處理的傳輸量 Erlang 數

(Average RNC BH traffic capacity)  Erlang 1100 ▪ RNC 的 BH Capacity by Erlang 上限 ▪ 目前設為 1100，電信業者
可提出實際數字輸入 

3NW-18 1 個 RNC 可接續的基地臺上限(Maximum 
number of NodeB per RNC) 個 500 ▪ 1 個 RNC 支援 NodeB 數量上限 ▪ 目前設為 500，電信業者可

提出實際數字輸入 
3NW-19 通話發話成功率 % 60% ▪ 接通發話數量/總發話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20 簡訊發信成功率 % 100% ▪ 接通發信數量/總發信數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21 骨幹中繼線使用率(RNC site to MSC site  

link Utilization)  % 90% ▪ RNC 機房與 MSC 機房間專線使用率上限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22 MSC 使用率(MSC Utilisation) % 45% ▪ MSC 的使用率上限 ▪ 我國電信業者 
3NW-23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使用率(MSC site 

– MSC site link Utilization) % 45% ▪ MSC 機房與 MSC 機房間專線使用率上限 ▪ 我國電信業者 

3NW-24 3G 平均每個 SMS 的 Bytes 數(Number of 
bytes per 3G SMS)  Bytes 40 ▪ 平均 1 則簡訊大小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25 R99  IP Overhead 的比率 % 15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26 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mobile → OLO) 分鐘 1.9 平均通話時間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27 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OLO →mobile) 分鐘 1.95 平均通話時間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28 每回平均通話分鐘數(on-net) 分鐘 2.0 平均通話時間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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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項目 單位 建議值 說明 來源 
3NW-29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比例 % 10 ▪ 1 天中話務量最多的 1 小時的通話量/全天

的話務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30 3G 回傳中繼線備援比率(Backhaul 
Redundancy) 

% 0% ▪ 回傳中繼線備援比率=(總回傳中繼線數
量/實際總 RNC 數量)-1 ▪ 目前假設 Node-B - RNC 之間僅建置 1 條
STM 專線 

▪ 瑞典模型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31 3G 骨幹中繼線備援比率(RNC site – MSC 
site link Redundancy) 

% 0% ▪ STM 專線備援比率=(總骨幹中繼線數量/
實際總 RNC 數量)-1 ▪ 目前假設RNC-MSC之間僅建置 1條STM
專線 

▪ 瑞典模型 ▪ 我國電信業者(遠傳) 

3NW-32 基地臺類型比率(Traffic type by site)  % 97 ▪ Macro Cell 可處理的話務量/總話務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33 基地臺類型比率(Traffic type by site) 
(Micro) % 2 ▪ Micro Cell 可處理的話務量/總話務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3NW-34 基地臺類型比率(Traffic type by site) 
(Pico) % 1 ▪ Pico Cell 可處理的話務量/總話務量 ▪ 數字為瑞典 2008 年模型，

並參考 2006 年荷蘭模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 1：此模型是以 2010 年數據為基準，計算 2011~2013 年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因為各年的投資設備都需計算於 2011~2013 年的經濟現值，所以模型是以臺灣
3G 開臺的 2004 年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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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網路需求參數輸入數據說明 
網路需求參數主要是用來計算網路設計中各個網路元件的理想網路

元件數量，元件數量之預估則根據業者實際 2G 與 3G 產生的通訊量。針

對通訊量的資料採集，研究團隊已透過 NCC 公開網站與公文發函予業者，

蒐集 2008 年至 2010 年資料。其中，2G 部分包含「各業者 2G 用戶數」、

「各業者 2G 發話至網外分鐘數(年總量)」、「各業者 2G 網外受話分鐘數

(年總量)」、「各業者 2G 撥打 2G 網內」、「各業者 2G 撥打 3G 網內」、「各

業者 2G 每年 SMS 發信次數」與「各業者每年 GSM Data 通訊量」等數

據。3G 部分則包含「各業者 3G 用戶數」、「各業者 3G 發話至網外分鐘

數(年總量)」、「各業者 3G 網外受話分鐘數(年總量)」、「各業者 3G 撥打

3G 網內」、「各業者 3G 撥 2G 網內」、「各業者 3G 每年 SMS 發信次數」、、

「各業者每年 R99 用戶數」、「各業者每年 HSDPA 用戶數」、「各業者每

年 R99 通訊量」與「各業者每年 HSDPA 通訊量」等數據。 
 我國行動通信型態 

計算接續費成本時，網外發話、網內通話以及網外受話加總而得之

總通訊量，對於網路元件數量的預估有關鍵性的影響。此外，網外發話、

網內通話以及網外受話三者間的通話分鐘數比例，則影響到設備費用的

分攤，對於接續費計算有相當大的影響性。 
網內外受發話界定時，同業者 2G 用戶撥打 3G 用戶時，在實際上雖

屬於網內撥打，但因為 2G 與 3G 的受發話成本不同，模型設計上是採行

分開計算，故每年 2G 撥打網內 3G 的發話與受話分鐘數必須拆分出來。

以下，研究團隊針對我國通信型態，對本研究案之接續費模型所提及之

「網內通話」、「網外受話」與「網外發話」依序做出定義，使讀者明確

了解其數據估算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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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外受話的定義，若以中華電信 2G 行動電話用戶為例，包括固網市

話業者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 2G 行動用戶、其他行動電話業者用戶撥打至

中華電信 2G 行動用戶、中華電信 3G 行動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 2G 行動

用戶都計算在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中。 
網外發話的定義，若以中華電信 2G 行動電話用戶為例，包括中華電

信 2G 行動用戶撥打至固網市話業者用戶、中華電信 2G 行動用戶撥打至

其他行動電話業者用戶、中華電信 2G 行動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 3G 行動

用戶等三個部分。 
網內通話的定義，若以中華電信 2G 行動電話用戶為例，僅計算中華

電信 2G 行動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 2G 行動用戶的部分。不另外考慮中華

電信 2G 行動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 3G 行動用戶的通話分鐘數、中華電信

3G行動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2G行動用戶的通話分鐘數以及中華電信3G
行動用戶撥打至中華電信 3G 行動用戶的通話分鐘數。 

 

 
圖 4-1 我國行動通信型態及通話分鐘計算(以中華電信 2G 為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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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用戶數預測 
首先說明我國 2G 與 3G 用戶數預測的計算方式。我國第二代行動通

信業務執照於 2017 年截止，因主管機關認為在執照截止之前，業者為維

持 2G 的需求性，將減緩 2G 用戶移轉至 3G 用戶的動作，故假設 2G 於

2011 年至 2016 年總用戶數不變，因執照於 2017 年 9 月到期，故假設 2017
年總用戶數為前年的 3/4。於 2017 年後，2G 用戶數依據各業者的市占比

例拆分至 3G 用戶中。另我國行動通信 2G+3G 總用戶數於 2011 年開始維

持不變，總市場維持門號為人口數的 1.21 倍。 
 

 
圖 4-2 我國人口數預估 

資料來源：內政部，本計畫整理 
 

表 4-4 我國人口數預估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我國人口數 21,742,815 21,928,591 22,092,387 22,276,672 22,405,568 22,520,776 22,604,550 22,689,122 22,770,383 22,876,527 22,958,360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我國人口數 23,037,031 23,109,141 23,161,000 23,202,000 23,240,000 23,272,000 23,300,000 23,322,000 23,338,000 23,348,000 23,353,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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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總用戶數預測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表 4-5 總用戶數預測 
項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G 總用戶數 8,189,000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5,388,505 0 

3G 總用戶數 18,734,177 20,860,331 20,906,263 20,944,942 20,978,787 21,005,379 21,024,719 22,832,974 28,227,523 

市場總用戶數 26,923,177 28,045,004 28,090,936 28,129,615 28,163,460 28,190,052 28,209,392 28,221,479 28,227,523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如表 4-5，2G 總用戶數於 2011 年持續下降至 718.4 萬人，假設 2012
年以後 2G 總用戶數維持不變，維持 718.4 萬人至 2016 年，2017 年為 2016
年的 3/4。另各業者市占率依照 2011 年市占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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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2G 用戶數預測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表 4-6 2G 用戶數預測 
業務 業者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G 

中華電 4,252,135 4,024,898 4,024,898 4,024,898 4,024,898 4,024,898 4,024,898 3,018,674 

台灣大 1,993,881 1,572,757 1,572,757 1,572,757 1,572,757 1,572,757 1,572,757 1,179,568 

遠傳 1,942,659 1,587,018 1,587,018 1,587,018 1,587,018 1,587,018 1,587,018 1,190,264 

合計 8,189,000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7,184,673 5,388,505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如表 4-6、4-7，2017 年以後，先依據 2G 用戶數各業者 2011 年的市

占率，並拆分至 3G 用戶中，再假設總市場維持門號為人口數的 1.21 倍，

即可推估出 3G 用戶的計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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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3G 用戶數預測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表 4-7 3G 用戶數預測 
業務 業者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3G 

中華電 5,426,771 6,047,122 6,060,437 6,071,650 6,081,461 6,089,169 6,094,776 6,618,964 8,182,769 

台灣大 4,405,117 5,090,203 5,101,411 5,110,849 5,119,108 5,125,597 5,130,316 5,571,555 6,887,897 

遠傳 4,319,237 4,935,537 4,946,404 4,955,556 4,963,564 4,969,855 4,974,431 5,402,263 6,678,608 

亞太 2,870,080 3,100,121 3,106,947 3,112,695 3,117,725 3,121,677 3,124,551 3,393,282 4,194,983 

威寶 1,712,972 1,687,348 1,691,063 1,694,192 1,696,930 1,699,081 1,700,645 1,846,911 2,283,265 

合計 18,734,177 20,860,331 20,906,263 20,944,942 20,978,787 21,005,379 21,024,719 22,832,974 28,227,523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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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間市占率的處理 
如上所述，我國 2G 與 3G 於 2012 年以後各業者之間的比例都是以

2011 年的市占率為基礎計算，並不考慮浮動的業者市占率。此處牽涉行

動業者之間號碼可攜移轉因素，故以下針對業者間號碼可攜移轉因素加

以說明。 
號碼可攜移轉分為 2G 移轉至 3G 與同技術規格間各業者間移轉。前

者為移轉的大宗。根據 2011 年各業者間移轉資料(如表 4-8)，2G 年移出

總數多達 218 萬，移入僅 13 萬，故 2G 淨移出超過 200 萬用戶數，可說

接近 3 成的 2G 用戶數移入 3G。 
但如上所述，研究團隊認為在執照截止之前，業者為維持 2G 的需求

性，將減緩 2G 用戶移轉至 3G 用戶的動作，假設 2G 於 2011 年~2016 年

總用戶數不變，若以實際號碼移轉趨勢加在 3G 用戶時，將會與(2G+3G)
總用戶數不變的假設相抵觸，故模型不考慮 2G 移轉至 3G 的移轉趨勢因

素。 
表 4-8 2011 年號碼移轉數整理 

2G 移出總數 -2,181,769 與 2G 總用戶數比例 -30.37% 
3G 移出總數 -886,474 與 2G 總用戶數比例 -4.25% 
2G 移入總數 134,382 與 3G 總用戶數比例 1.87% 
3G 移入總數 2,933,861 與 3G 總用戶數比例 14.06% 

合計 0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但若是考慮業者間用戶移動的情形，整理我國 2005 年至 2011 年各業

者之間淨移入行動用戶數如下圖 4-6。整理出的數據無法清楚找出趨勢，例

如新進業者威寶電信於 2005 年至 2009 年是有淨移入的情形，但 2010 年以

後又呈現淨移出的現象，又如台灣大哥大於 2005 年至 2010 年呈現大幅淨

移出的情形，但 2011 年卻移入超過 4 萬用戶數。若再與總用戶數相比，於

表 4-10 中發現，最大的移轉變化僅約占總行動用戶數的 0.4%，多數介於

0.1%~0.2%，其對於各業者的市占率影響有限，故研究團隊假設模型中 2012
年以後各業者的市占比例維持不變。 



 

 171

 
圖 4-6 各業者各年淨移入數整理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表 4-9 各業者各年淨移入數整理 

業者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華電信 38,986 131,212 45,768 2,312 21,999 49,161 -32,742 
台灣大 -25,086 -87,865 -54,864 -87,100 -77,763 -78,522 43,780 
遠傳 -16,892 -82,422 -24,262 25,905 -79,071 7,059 43,476 
亞太 2,589 9,756 11,768 31,045 26,990 40,443 -8,561 
威寶 403 29,319 21,590 27,838 107,845 -18,141 -45,953 
合計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表 4-10 各年間淨移入數占總行動用戶數比例 
業者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華電信 0.18% 0.60% 0.20% 0.01% 0.09% 0.18% -0.12% 
台灣大 -0.12% -0.40% -0.24% -0.36% -0.30% -0.29% 0.16% 
遠傳 -0.08% -0.38% -0.11% 0.11% -0.31% 0.03% 0.16% 
亞太 0.00% 0.13% 0.09% 0.12% 0.42% -0.07% -0.16% 
威寶 0.01% 0.04% 0.05% 0.13% 0.11% 0.15% -0.03%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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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網路需求參數一覽表 
編碼 項目 單位 來源 1997~2007 2008~2010 2011~2018 

M-1 業者 2G 用戶數 人 NCC 
▪ 實際資料：1998~2010 
▪ 1997 年前之數字按 1998 年市占率

回推至 1997 年 
▪ 實際資料 ▪ 假設 2011~2016 年總用戶數不變 

▪ 2017 年設為前年的 3/4 

M-2 業者 2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外通話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2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2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2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2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1997 年 

▪ 實際資料：業者 2G 網外發話總分

鐘數+業者 2G 發話至 3G總分鐘數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外通話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2G 網外

發話總分鐘數=2010 年業者 2G 網外發

話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2G 用戶數。

/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7 年 

M-3 業者 2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外受話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2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2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2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2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1997 年 

▪ 實際資料：業者 2G 網外受話總分

鐘數+業者 3G 發話至 2G總分鐘數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外通話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2G 網外

受話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2G 網外受

話總分鐘數*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7 年 

M-4 業者 2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
(2G->2G)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內通話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2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2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2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2G 用戶

數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內通話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2G 網內

通話總分鐘數=2010 年業者 2G 網內通

話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2G 用戶數

/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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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項目 單位 來源 1997~2007 2008~2010 2011~2018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1997 年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7 年 

M-5 業者 2G 發話至 3G 總分鐘數
(2G->3G)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2G 用戶撥打網內 3G 用

戶的習慣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2G
發話至 3G 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2G 發話至 3G 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2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2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1997 年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撥打網內 3G 用戶的

習慣不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0 年業者 2G 發話

至 3G 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2G 發話

至 3G 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2G 用戶

數/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7 年 

M-6 業者 2G 簡訊則數 則 各業者 

▪ 以 2008 年簡訊數量回推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發送簡訊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2G
簡訊則數=2008 年業者 2G 簡訊則

數*2007年業者 2G 用戶數/2008 年

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1997 年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簡訊數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發送簡訊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2G 簡訊

則數=2010 年業者 2G 簡訊則數*2011
年業者 2G 用戶數/2010 年業者 2G 用

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7 年 

M-7 業者 2G 數據訊務量 M byte 各業者 

▪ 以 2008 年數據訊務量回推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發送數據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2G
數據訊務量=2008 年業者 2G 數據

訊務量*2007 年業者 2G 用戶數

/2008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1997 年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數據訊務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發送數據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2G 數據

訊務量=2010 年業者 2G 數據訊務量

*2011 年業者 2G 用戶數/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7 年 
M-8 業者 3G 用戶數 人 NCC ▪ 按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變化量預測 

▪ 假設 2G+3G 市場總用戶數為我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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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項目 單位 來源 1997~2007 2008~2010 2011~2018 
的 1.21 倍 

M-9 業者 3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網外通話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3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3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3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3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實際資料：業者 3G 網外發話總分

鐘數+業者 3G 發話至 2G總分鐘數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網外通話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3G 網外

發話總分鐘數=2010 年業者 3G 網外發

話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3G 用戶數。

/2010 年業者 3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8 年 

M-10 業者 3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網外受話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3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3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3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3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實際資料：業者 3G 網外受話總分

鐘數+業者 2G 發話至 3G總分鐘數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網外通話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2G 網外

受話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2G 網外受

話總分鐘數*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2010 年業者 2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8 年 

M-11 業者 3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
(3G->3G)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網內通話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3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3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3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3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網內通話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3G 網內

通話總分鐘數=2010 年業者 3G 網內通

話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3G 用戶數

/2010 年業者 3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8 年 
M-12 業者 3G 發話至 2G 總分鐘數 分鐘 各業者 ▪ 以 2008 年通訊量回推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通訊量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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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項目 單位 來源 1997~2007 2008~2010 2011~2018 
(3G->2G) ▪ 假設每個 3G 用戶撥打網內 2G 用

戶的習慣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3G
發話至 2G 總分鐘數=2008 年業者

3G 發話至 2G 總分鐘數*2007 年業

者 3G 用戶數/2008 年業者 3G 用戶

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假設每個 3G 用戶撥打網內 2G 用戶的

習慣不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0 年業者 3G 發話

至 2G 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3G 發話

至 3G 總分鐘數*2011 年業者 3G 用戶

數/2010 年業者 3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8 年 

M-13 業者 3G 簡訊則數 則 各業者 

▪ 以 2008 年簡訊數量回推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發送簡訊的習慣

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3G
簡訊則數=2008 年業者 3G 簡訊則

數*2007年業者 3G 用戶數/2008 年

業者 3G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實際資料 ▪ 以 2010 年簡訊數量預測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發送簡訊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3G 簡訊

則數=2010 年業者 3G 簡訊則數*2011
年業者 3G 用戶數/2010 年業者 3G 用

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8 年 

M-14 業者 3G R99 用戶數 人 NCC 
各業者 

▪ 以推估出之數據進行迴歸預測 ▪ 推估資料 
▪ R99 Data 用戶數=(3G 用戶

數)*(R99 用戶比率) 
▪ 用戶比率的假設各家不同、並隨時

間遞增，最少為 86% 

▪ 以推估出之數據進行迴歸預測 

M-15 業者 3G HSPDA 用戶數 人 NCC 
各業者 

▪ 設為 0 ▪ 2009 年之後開始推估資料 
▪ HSPDA 傳輸量=該業者 R99 用戶

數* 3G R99 用戸数之中 HSDPA 
用戸比率 

▪ 自 2008 年起，3G R99 用戸数之中 
HSDPA 用戸比率設定依序為

10%，此後逐年遞增 20%，到 2012
年達到 90%，2013 年以後則維持

在 100% 

▪ 2009 年之後開始推估資料 
▪ HSPDA 傳輸量=該業者 R99 用戶數* 

3G R99 用戸数之中 HSDPA 用戸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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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項目 單位 來源 1997~2007 2008~2010 2011~2018 

M-16 業者 3G R99 數據訊務量 M byte 各業者 

▪ 由於 2008年前業者不使用HSDPA
傳輸 3G 資料，因此 3G 數據訊務

量皆由 R99 而來 
▪ 以 2008 年數據訊務量回推 
▪ 假設每個 3G 用戶發送 R99 數據的

習慣不變 
▪ 以 2007 年為例，2007 年業者 3G
數據訊務量=2008 年業者 3G 數據

訊務量*2007 年業者 3G R99 用戶

數/2008 年業者 3G R99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

用戶數比例回推至 2004 年 

▪ 實際資料 
▪ 由於業者無法區分 R99 和

HSDPA，將業者所提報 2008 年至

2011 之數據量以 4/5、3/5、2/5、
1/5 之比例，分給 R99 

▪ 以 2010 年數據訊務量預測 2011 年之

值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發送數據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1 年為例，2011 年業者 3G 數據

訊務量=2010 年業者 3G 數據訊務量

*2011年業者3G R99用戶數/2010年業

者 3G R99 用戶數 
▪ 2012 年後設為 0 

M-17 業者 3G HSPDA 數據訊務量 M byte 各業者 

▪ 設為 0 ▪ 實際資料 
▪ 由於業者無法區分 R99 和

HSDPA，將業者所提報 2008 年至

2011 之數據量以 1/5、2/5、3/5、
4/5 之比例，分給 HSDPA 

▪ 由於 2012 年開始，業者不再使用 R99
傳輸 3G 資料，因此 3G 數據訊務量全

歸到 HSDPA 計算 
▪ 以 2011 年數據訊務量預測 
▪ 假設每個 2G 用戶發送數據的習慣不

變 
▪ 以 2012 年為例，2012 年業者 3G 數據

訊務量=2011 年業者 3G 數據訊務量

*2012 年業者 3G HSPDA 用戶數/2011
年業者 3G HSPDA 用戶數 

▪ 其餘年度，則按照上述算法，依照用

戶數比例預測至 2018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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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路元件參數價格輸入數據說明 
此節整理模型中網路元件價格相關參數輸入數據。主要整理該元件

購買單價、單價趨勢、維運單價與維運單價趨勢等資訊，提供業者進行

確認。 
因研究的 4 個國家中，瑞典與荷蘭模型並未提供實際數字，澳洲模

型只有 2G 的數字，故 2G 與 3G 的網路元件購買單價主要參考來源是英

國 2006 年模型。實際計算上是以 2006 年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以每年

5%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參考附錄 2) 
基地臺購買單價還包括基地臺建置成本以及各種支援設備或零件，

例如不斷電系統等設備，也包含相關整合軟體系統費用，故購買單價與

一般理解的基地臺價格有差異。 
2G 與 3G 的 BSC(RNC)與 MSC 價格都包含軟體成本，MSC 硬體的

部分因有擴充的問題，研究團隊建議以開臺時的總 MSC 購買金額除以開

臺時的總 MSC 數量，再以每年 5%的價格下降率提供。目前試算是以英

國模型中將硬體與軟體的數字加總換算後代入。 
另外，因為 LRIC 假設新業者以最具效率的網路與成本設置，故機

房與專線都假設為租借，購買成本項目中設為 0，成本計算於維運成本

中。 
2G 與 3G 各數據細節整理於下列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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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2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1.購買單價(2010) 
表 4-12 網路元件購買單價表(2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2GP-1 單價 
基地臺土地(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單位行動電話 GSM 基地臺蜂巢土地

及建物取得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

要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2 單價 基 地 臺 設 備 (Cell: 
equipment)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基地臺蜂巢取得成本與

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

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基地臺蜂巢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基

地臺數 4,6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3 單價 基 地 臺 收 發 單 體
(Cell:TRXs)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基地臺收發單體取得成

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

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基地臺收發單體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
應基地臺數 241,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4 單價 微 波 回 傳 中 繼 線
(Backhaul microwav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ackhaul 
microwave(微波鍊路)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

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Backhaul 
microwave 總購買成本+總建

置成本/對應數量 65,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5 單價 
專線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

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

要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6 單價 基地臺控制器(BSC) 
▪ 凡指新增加行動電話 GSM BSC 的取得成本

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

內，例如購買成本、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

用等 

▪ 2010 年 2GBSC 總購買成本+
總建置成本/對應 BSC 數量 46,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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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2GP-7 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 

▪ 凡指新增加行動電話GSM MSC 的取得成本

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

內，例如購買成本、建置成本與軟體成本等 
▪ 2010年2GMSC總購買成本+
總建置成本+軟體成本/對應

MSC 數量 130,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8 單價 MSC 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 凡指每單位行動電話 MSC 土地及建物取得

成本，不包含機房規劃與建置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

要購入價格。若全部都是貴

公司購入的情形，則以今年

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9 單價 彙接交換器
(Tandem/transit) 

▪ 凡指行動電話GSM的 Tandem/transit取得成

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

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2G 的 Tandem/transit
總購買成本/對應的數量 133,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10 單價 本籍位置記錄器
(HLR) 

▪ 凡指行動電話GSM的 HLR 取得成本與到開

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

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年 2G的 HLR總購買成

本+總建置成本/對應 HLR 數

量 62,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11 單價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SMSC 取得成本與到

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

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SMSC 總購買

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的

SMSC 數量 26,6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12 單價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mail server)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Voicemail server 取得

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

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Voicemail 

server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成

本/對應的數量 24,4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2GP-13 單價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網路管理中心)購買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設置成

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總購買

成本+總設置成本/對應數量 670,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英

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的單

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

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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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2GP-14 單價 
BSC-MSC 骨幹中繼

線(BSC: MSC 
STM-1)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1 的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

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

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15 單價 
BSC-MSC 骨幹中繼

線(BSC: MSC 
STM-4)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4 的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

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

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16 單價 
BSC-MSC 骨幹中繼

線(BSC: MSC 
STM-16)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

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17 單價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 凡指每單位行動電話 BSC 土地及建物取得

成本，不包含機房規劃及建設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

要購入價格。若全部都是貴

公司購入的情形，則以今年

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18 單價 執照特許費(2G 
License fe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頻率使用費用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

接於【TotalOpex】工作表中，

輸入歷年的頻率使用費 0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

理，購買成本設為 0  

2GP-19 單價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執照特許費用 ▪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

直接於【TotalOpex】工作表

中，輸入歷年的執照特許費

用 
0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

理，購買成本設為 0 

2GP-20 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MSC: MSC STM-1 的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

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

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2GP-21 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4)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4 的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

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

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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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2GP-22 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6)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

購入價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

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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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2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2.購買單價趨勢 
各種網路元件購買單價趨勢以瑞典數字為主，設為每年下降5%，

其他假設是租賃的參數，例如「機房土地購買單價」、「出租專線」，則

不列入購買單價趨勢中討論。 
表 4-13 網路元件購買單價趨勢表(2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1997~2017(%) 數據說明 

2GP-23 單價趨勢 
基地臺土地(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24 單價趨勢 基地臺設備(Cell: equipment)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25 單價趨勢 基地臺收發單體(Cell:TRXs)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26 單價趨勢 微 波 回 傳 中 繼 線 (Backhaul 

microwave)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27 單價趨勢 專線回傳中繼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28 單價趨勢 基地臺控制器(BSC)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29 單價趨勢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MSC)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30 單價趨勢 MSC 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31 單價趨勢 彙接交換器(Tandem/transit)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32 單價趨勢 本籍位置紀錄器(HLR)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33 單價趨勢 簡訊服務中心(SMSC)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34 單價趨勢 語音信箱伺服器(Voicemail 
server)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35 單價趨勢 網路管理中心(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2GP-36 單價趨勢 BSC-MSC 骨幹中繼線(BSC: 
MSC STM-1)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37 單價趨勢 BSC-MSC 骨幹中繼線(BSC: 

MSC STM-4)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38 單價趨勢 BSC-MSC 骨幹中繼線(BSC: 

MSC STM-16)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39 單價趨勢 頻率使用費(Frequency usage 

fee)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40 單價趨勢 執照特許費(2G License fee) N.A.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

購買成本設為 0，故沒有購買單價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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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1997~2017(%) 數據說明 
2GP-41 單價趨勢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N.A.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

購買成本設為 0，故沒有購買單價趨勢 
2GP-42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43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4)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2GP-44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6) N.A. ▪ 以租賃為主，購買單價設為 0，故沒有

購買單價趨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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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2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3.維運單價 
各國電信業者實際計算維運成本時，因為無法拆分的項目較多，

各國都以購買成本的一定比例進行計算。參考澳洲與瑞典模型，假設

維運單價為該網路元件的 5%。 
表 4-14 網路元件維運單價表(2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10(NT) 數據說明 

2OP-1 維運單價 
基地臺土地(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300,000 
▪ 假設 1 個基地臺租賃、維運成本為 2.5 萬/月 

2OP-2 維運單價 基地臺設備 (Cell: 
equipment) 230,000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價

的 5% 
▪ 業者算法建議： 

1.基地臺總維運成本/總基地臺個數 
2.總網路元件維運成本/網路總元件個數(含

HLR/MSC/BSC 等所有設備) 
2OP-3 維運單價 基地臺收發單體

(Cell:TRXs) 12,050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價

的 5% 

2OP-4 維運單價 
微波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microwave) 

3,250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價

的 5% 

2OP-5 維運單價 專線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62,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2OP-6 維運單價 基地臺控制器
(BSC) 2,085,000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價

的 5% 

2OP-7 維運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 6,500,000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價

的 5% 
▪ 業者算法建議： 

1.MSC 總維運成本/總 MSC 個數 
2.核心網路元件維運成本/網路總元件個數

(含 HLR/MSC/BSC 等所有核心網路設備) 
2OP-8 維運單價 MSC 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12,000,000 ▪ 400 坪占地×2500 元×12 個月 

2OP-9 維運單價 彙接交換器
(Tandem/transit) 6,65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

備單價的 5% 
2OP-10 維運單價 本籍位置紀錄器

(HLR) 3,10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

備單價的 5% 
2OP-11 維運單價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1,33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

備單價的 5% 
2OP-12 維運單價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mail server) 1,22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

備單價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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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10(NT) 數據說明 

2OP-13 維運單價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33,50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

備單價的 5% 

2OP-14 維運單價 BSC-MSC 骨幹中

繼線(BSC: MSC 
STM-1) 

3,47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2OP-15 維運單價 BSC-MSC 骨幹中

繼線(BSC: MSC 
STM-4) 

10,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2OP-16 維運單價 BSC-MSC 骨幹中

繼線(BSC: MSC 
STM-16) 

27,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2OP-17 維運單價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N.A.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運成

本設為 0  

2OP-18 維運單價 執照特許費(2G 
License fee) N.A.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運成

本設為 0 
2OP-19 維運單價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6,000,000 ▪ 200 坪占地×2500 元×12 個月 

2OP-20 
維運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

線(MSC:MSC 
STM-1) 

3,47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2OP-21 
維運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

線(MSC:MSC 
STM-4) 

10,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2OP-22 維運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

線(MSC:MSC 
STM-16) 

27,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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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2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4.維運單價趨勢 
因為人力等維運的單價趨勢是向上調升，故採用我國 1997 年至 2010 年平均消費者物價成長率為基礎計

算，計算基準如表 4-15，計算結果為 1.0096%，土地租金成長率則設為 1%，線路部分則根據我國設備租賃單

價趨勢設為-1%。 
表 4-15 網路元件維運單價趨勢表(2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1997~2009 數據說明 2011~2017 數據說明 
2OP-23 單價趨勢 基地臺土地(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2OP-24 單價趨勢 基地臺設備(Cell: equipment)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25 單價趨勢 基地臺收發單體(Cell: TRXs)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26 單價趨勢 微波回傳中繼線(Backhaul microwave)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27 單價趨勢 專線回傳中繼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28 單價趨勢 基地臺控制器(BSC)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29 單價趨勢 行動電話交換器(MSC)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30 單價趨勢 MSC 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2OP-31 單價趨勢 彙接交換器(Tandem/transit)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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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1997~2009 數據說明 2011~2017 數據說明 
2OP-32 單價趨勢 本籍位置紀錄器(HLR)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33 單價趨勢 簡訊服務中心(SMSC)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34 單價趨勢 語音信箱伺服器(Voicemail server)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35 單價趨勢 網路管理中心(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

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

1.0096%計算 
2OP-36 單價趨勢 BSC-MSC 骨幹中繼線(BSC: MSC 

STM-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37 單價趨勢 BSC-MSC 骨幹中繼線(BSC: MSC 
STM-4)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38 單價趨勢 BSC-MSC 骨幹中繼線(BSC: MSC 
STM-16)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39 單價趨勢 頻率使用費(Frequency usage fee)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頻率

使用費計算。 
▪ 以我國 2011~2017 年實際之頻率使

用費計算。 
2OP-40 單價趨勢 執照特許費(2G License fee)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執照

特許費計算。 
▪ 以我國 2011~2017 年實際之執照特

許費計算。 
2OP-41 單價趨勢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2OP-42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43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4)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2OP-44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16)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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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我國物價指數整理表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物價水準(%) 0.9 1.68 0.18 1.25 -0.01 -0.2 -0.28 
時間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物價水準(%) 1.61 2.31 0.6 1.8 3.53 -0.87 0.9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編印 物價統計月報 民國 99 年 12 月，本計畫整理 

 
註：2011 年以後物價指數取 1997 年至 2010 年的幾何平均數35，為 1.0096%

                                         
35 幾何平均數計算公式:n 個變數值連乘積的 n 次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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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3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1.購買單價(2010) 
表 4-17 網路元件單價表(3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3GP-1 單價 
基地臺土地(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臺Macrocell基地臺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2 單價 
微型基地臺土地
(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臺 Microcell 基地臺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3 單價 
微微型基地臺土地
(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臺 Picocell 基地臺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4 單價 基地臺設備(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Macrocell基地

臺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

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Macrocell 基地臺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臺數 6,1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5 單價 
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icrocell 基地

臺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

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Microcell 基地臺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臺數 5,2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6 單價 
微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Picocell 基地

臺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

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Picocell 基地臺總購買

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臺數 5,1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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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3GP-7 單價 回傳中繼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

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

建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 0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
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8 單價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機

房(RNC Switching 
Site) 

▪ 凡指每單位 RNC 土地及建物取得成

本，不包含機房規劃及建設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若全部都是貴公司購入的情

形，則以今年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9 單價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
(RNC) 

▪ 凡指新增加第三代行動電話RNC的取

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

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3GRNC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

成本/對應 RNC 數量 88,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10 單價 RNC-MSC 骨幹中繼

線(RNC: MSC 
STM-1)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RNC: MSC 
STM-1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11 單價 RNC-MSC 骨幹中繼

線(RNC: MSC 
STM-4)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RNC: MSC 
STM-4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12 單價 RNC-MSC 骨幹中繼

線(RNC: MSC 
STM-16)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RN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13 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 

▪ 凡指新增加第三代行動電話MSC的取

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軟體

費用等 

▪ 2010 年 3GMSC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

成本+軟體成本/對應 MSC 數量 159,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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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3GP-14 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機

房(MSC Switching 
Site) 

▪ 凡指每單位 MSC 土地及建物取得成

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成本、

含系統整合費用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若全部都是貴公司購入的情

形，則以今年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15 單價 本籍位置紀錄器
(HLR)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HLR取得成本

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

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

用等 

▪ 2010 年 3G 的 HLR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 HLR 數量 62,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16 單價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頻率使用費用 ▪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接於

【TotalOpex】工作表中，輸入歷年

的頻率使用費 0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

處理，購買成本設為 0  

3GP-17 單價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SMSC 取得成

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

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

費用等 

▪ 2010 年 3G 的 SMSC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的 SMSC 數量 29,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18 單價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mail server)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Voicemail 
Server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

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

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3G 的 Voicemail server 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26,5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19 單價 媒體閘道器(MGW)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GW 取得成

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

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

費用等 

▪ 2010 年 3G 的 MGW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58,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3GP-20 單價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網路管理中心)購
買與設置成本、含系統整合費用 

▪ 2010 年 3G 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總購買成本+總設置成本/對
應數量 172,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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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算法 2010(NT) 數據說明 

3GP-21 單價 3G 執照標金(3G 
license fe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執照標金 ▪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接於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輸入

投標年度的執照標金 0 
▪ 於【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

另外處理，購買成本設為 0 

3GP-22 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SC: MSC 
STM-1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23 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4)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SC: MSC 
STM-4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24 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6)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S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0 
▪ 以租賃為主，購買成本設為

0，列入維運成本中計算 

3GP-25 單價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Tandem/transit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

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Tandem/transit 總購買

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133,000,000 
▪ 英國 2006 年模型。以 2006 年

英鎊對臺幣平均匯率，每年 5%
的單價下降趨勢，計算至 2010
年的購買價格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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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3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2.購買單價趨勢 
各種網路元件購買單價趨勢以瑞典數字為主，設為每年下降5%，

其他假設是租賃的參數，例如「機房土地購買單價」、「出租專線」，則

不列入購買單價趨勢中討論。 
表 4-18 網路元件購買單價趨勢表(3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04~2018(%) 數據說明 

3GP-26 單價趨勢 
基地臺土地(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27 單價趨勢 微型基地臺土地(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28 單價趨勢 微微型基地臺土地(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29 單價趨勢 基地臺設備(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30 單價趨勢 微型基地臺設備(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31 單價趨勢 微微型基地臺設備(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32 單價趨勢 回傳中繼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N.A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33 單價趨勢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機房(RNC 
Switching Site)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34 單價趨勢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RNC)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35 單價趨勢 RNC-MSC 骨幹中繼線(RNC: 
MSC STM-1)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36 單價趨勢 RNC-MSC 骨幹中繼線(RNC: 

MSC STM-4)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37 單價趨勢 RNC-MSC 骨幹中繼線(RNC: 

MSC STM-16)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38 單價趨勢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MSC)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39 單價趨勢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N.A. ▪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40 單價趨勢 本籍位置紀錄器(HLR) -5.0% ▪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41 單價趨勢 頻率使用費(Frequency usage 
fee) N.A. ▪ 於【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另

外處理，購買成本設為 0，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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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04~2018(%) 數據說明 
購買單價趨勢 

3GP-42 單價趨勢 簡訊服務中心(SMSC) -5.0%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43 單價趨勢 語音信箱伺服器(Voicemail 
server) -5.0%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44 單價趨勢 媒體閘道器(MGW) -5.0%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45 單價趨勢 網路管理中心(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5.0%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3GP-46 單價趨勢 3G 執照標金(3G license fee) N.A.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

理，購買成本設為 0，故沒有購買

單價趨勢 
3GP-47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1) N.A.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48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4) 
N.A.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49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16) 
N.A. 以租賃為主，單價設為 0，故沒有

單價趨勢 
3GP-50 單價趨勢 彙接交換機(Tandem/transit) -5.0% 來源為瑞典 2008 年模型數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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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3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3.維運單價 
表 4-19 網路元件維運單價表(3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10(NT) 數據說明 

3OP-1 維運單價 

基地臺土地
(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300,000 

▪ 假設 1 個 Macrocell 基地臺租賃、維運成本為 2.5
萬/月 

3OP-2 維運單價 
微型基地臺土地
(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300,000 
▪ 假設 1 個 Microcell 基地臺租賃、維運成本為 2.5
萬/月 

3OP-3 維運單價 
微微型基地臺土

地(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50,000 

▪ 假設為 macrocell 設置費的一半 

3OP-4 維運單價 
基地臺設備
(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305,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 建議業者計算方式： 

1.基地臺總維運成本/總基地臺個數 
2.總網路元件維運成本/網路總元件個數(含

HLR/MSC/RNC 等所有設備) 

3OP-5 維運單價 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26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6 維運單價 
微微型基地臺設

備(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255,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7 維運單價 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62,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3OP-8 維運單價 無線電網路控制

器機房(RNC 
Switching Site) 

6,000,000 
▪ 200 坪機房用地×2500 元×12 個月 

3OP-9 維運單價 無線電網路控制

器(RNC) 4,40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10 維運單價 RNC-MSC 骨幹

中繼線(RNC: 
MSC STM-1) 

3,47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3OP-11 維運單價 RNC-MSC 骨幹

中繼線(RNC: 
MSC STM-4) 

10,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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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10(NT) 數據說明 

3OP-12 維運單價 RNC-MSC 骨幹

中繼線(RNC: 
MSC STM-16) 

27,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3OP-13 維運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

心(MSC) 7,95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14 維運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

心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12,000,000 
▪ 400 坪機房用地×2500 元×12 個月 

3OP-15 維運單價 本籍位置紀錄器
(HLR) 3,10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16 維運單價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N.A. 
▪ 於【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運成

本設為 0  

3OP-17 維運單價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1,45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18 維運單價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mail server) 1,325,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19 維運單價 媒體閘道器

(MGW) 2,90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20 維運單價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8,60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3OP-21 維運單價 3G 執照標金(3G 
license fee) N.A.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運成本設

為 0 

3OP-22 維運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

線(MSC:MSC 
STM-1) 

3,47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3OP-23 維運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

線(MSC:MSC 
STM-4) 

10,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3OP-24 維運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

線(MSC:MSC 
STM-16) 

27,000,000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3OP-25 維運單價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6,650,000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單

價的 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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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3G 網路元件相關參數：4.維運單價趨勢 
表 4-20 網路元件維運單價趨勢表(3G) 

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04~2009 數據說明 2011~2018 數據說明 

3OP-26 單價趨勢 
基地臺土地(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3OP-27 單價趨勢 
微型基地臺土地(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3OP-28 單價趨勢 
微微型基地臺土地(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3OP-29 單價趨勢 基地臺設備(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30 單價趨勢 微型基地臺設備(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31 單價趨勢 微微型基地臺設備(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32 單價趨勢 回傳中繼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3OP-33 單價趨勢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機房(RNC 
Switching Sit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3OP-34 單價趨勢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RNC)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35 單價趨勢 RNC-MSC 骨幹中繼線(RNC: 

MSC STM-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3OP-36 單價趨勢 RNC-MSC 骨幹中繼線(RNC: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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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數據 網路元件設備 2004~2009 數據說明 2011~2018 數據說明 
MSC STM-4) 

3OP-37 單價趨勢 RNC-MSC 骨幹中繼線(RNC: 
MSC STM-16)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3OP-38 單價趨勢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MSC)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39 單價趨勢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 土地租金成長率設為 1% 

3OP-40 單價趨勢 本籍位置紀錄器(HLR)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41 單價趨勢 頻率使用費(Frequency usage 

fee)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頻率使用費計

算 
▪ 以我國 2011~2018 年實際之頻率使用費計

算 
3OP-42 單價趨勢 簡訊服務中心(SMSC)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43 單價趨勢 語音信箱伺服器(Voicemail 

server)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44 單價趨勢 媒體閘道器(MGW)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45 單價趨勢 網路管理中心(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3OP-46 單價趨勢 3G 執照標金(3G license fee)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執照標金計算 ▪ 以我國 2011~2018 年實際之執照標金計算 
3OP-47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3OP-48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4)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3OP-49 單價趨勢 MSC 間骨幹中繼線(MSC:MSC 
STM-16)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 我國設備租賃單價趨勢設為-1% 

3OP-50 單價趨勢 彙接交換機(Tandem/transit) ▪ 以我國 1997~2009 年實際之物價指數計算 ▪ 以我國 1997~2010 年物價指數平均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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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業者聯合說明會意見整理 
本案分別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10 月 19 日與 11 月 18 日於交通部通

訊傳播大樓會議室舉辦第一、二次業者聯合說明會議與技術部門電信業者

聯合說明會，探討包括：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與業者資料提供說

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相關修法建議說明，並與各電信業者技術部

門人員針對網路設計部分進行意見交換，此處整理幾項重要議題與研究團

隊的回應並附上回應說帖於最後。三場聯合說明會之議程、提綱、業者發

言等詳細資料，則請見附錄 2 ~ 附錄 4。 
 模型計算方法相關提問與回應 

首先業者對 top-down 法與 bottom-up 法有許多提問，主要認為選擇

bottom-up 的理由不夠充分，模型可信度將備受考驗。 
研究團隊認為，bottom-up 採用理想網路數量計算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可促進電信業者間的競爭，提高經營效率。雖然初期採用 bottom-up 方式不

會比較輕鬆，也預知 bottom-up 法建立的接續費模型將遭受各界的批判，但

通過這個陣痛期之後，未來每年只需輸入部分參數，並於 3 至 5 年重新檢

視模型預測準確度，與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度。故仍建議我國應採行

bottom-up 方式計算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 
另業者建議將「加價」一詞改為「調整」，目前作法仍維持「加價」用

語，反映實際加價的內容。此外，將「網路建置地點加價」一詞改為「因

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並從加價項下獨立出來，減少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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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網路數量相關提問與回應 
業者認為，因為住戶抗爭、臺灣地形因素，或是因為消費者要求架設

更多的基地臺，對基地臺數量與相關成本(包括工務、土建、機櫃等)的估計

方式也應敘明。 
基地臺覆蓋半徑算法如第4章詳述，採用我國已建的基地臺回推半徑。

3G 部分因為仍是成長的業務，改成僅以通信處理能力計算基地臺數量，不

計算覆蓋面積下的基地臺數量。而經過後續研討會決議，處理方式改為覆

蓋面積法和通信處理能力法並行。另外，關於消費者要求更好品質的通信

環境部分，研究團隊認為此是服務自身用戶的成本，不應以接續費名義轉

嫁至其他電信業者用戶。工務、土建成本等開通通信服務所需的所有成本

都列入接續費計算中。 
 輸入數據相關提問與回應 

本模型僅需參考設備單價趨勢作為技術進步率之指標，因此與現行分

離會計申報之內容不具備相關性。而且，業者表示希望不要修改現行分離

會計制度，認為若修改會計制度，其工程浩大，若修改制度僅為了接續費

計算需求，不但不符合經濟效益，也失去分離會計原意。關於分離會計部

分，研究團隊也在確實掌握模型精確度的狀況下，朝不修法的方向建議。 
另外，提出的數據可信度部分，則是建議業者準備好相關資料，以備

NCC 抽查之用。已建議 NCC 開放模型予業者試算，各業者可以測試各參

數的敏感度。 
 法律建議相關回應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的修正是否需納入 bottom-up
法，3 大業者都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應保留計算的空間給予業者，而且

定義上也有許多模糊地帶，不易修法。 
此處詳見第 7 章的法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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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部份相關回應 
業者對於自身網路架構進行說明，作為模型網路設計時的重要參考。

其中，各界對於各種專線(回傳中繼線、骨幹中繼線)是否採用備援線的部分

存有疑義。目前研究團隊於模型中，回傳中繼線部分增加「E1 專線備援率

比率」，骨幹中繼線部分增加「STM-1 備援比率」、「STM-4 備援比率」、

「STM-16 備援比率」參數因應。但實際計算時先設為 1 倍，未來由業者提

出備援比率。 
另業者認為 Inter Switch 的網路種類中，不是只有 STM-1、STM-4、 

STM-16，也有使用 T3 的情形。團隊認為此舉會使模型變得過於複雜，因

此不將此意見反映至模型中。實際上，不只 T3，也有可能用 T2 等各式各

樣專線，把所有的專線種類都納入模型中，會使模型變得過於複雜。把 T3
用 STM-1 替代，會使成本稍微上升，因此不會對業者不利，而且 Inter Switch
專線成本影響總成本的比例非常低。 

業者認為應該要追加 Number Portability 設備成本，此部分已透過 NCC
長官與相關領域人士確認，Number Portability 設備成本在實際受話接續過

程中，並不會接續 Number Portability 設備，故不將此設備成本納入模型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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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會議公眾回應說帖 
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1 

業者對 Top 
Down LRIC
與 Bottom 
Up 的比較 

 中華：因為 NCC 的編制不足，所以才用

Bottom Up 的理由? 
 台灣大：業者提供的數據若貼近現有數值，

此種計算模式不就等同於 Top Down，那為何

需要 Bottom Up? 
 遠傳：NRI 建議選擇 Bottom- Up 的理由也不

充分。進步率也不考慮，單純考慮投資設備，

預測兩年也不會準確。 

 研究團隊認為，Top Down 方法需投入許多人

力，審計業者提出的數據，以我國主管機關

目前的人力編制恐無法勝任。 
 Top Down 方法需累積至少 3-5 年歷史資料進

行推估，目前我國三大業者的歷史資料恐不

足以因應 Top Down 要求，而採用 Bottom Up
方法則可透過外部資料或國外案例

Benchmark 導入模型中，彌補資料的不足。

加上各國多採行 Bottom Up，資料來源豐富。 
 雖然初期採用 Bottom Up 方式不會比較輕

鬆，但通過這個陣痛期之後，未來每年只需

輸入部分參數，並於 3~5 檢視模型預測準確

度，減少人力投入，也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

度。 
 故研究團隊仍建議我國應採行 Bottom Up 方

式計算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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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2 對模型計算

的相關建議 

 遠傳：建議將「加價」一詞改為「調整」。 
 遠傳：以我國會計分離要做 15 年才能做

Bottom Up。 
 遠傳：模型計算上，應該業者用 Top-Down，

NCC 自己用 Bottom Up 計算後再來協調。目

前的 Bottom Up 的計算結果還不是要協調，

那一開始就協調就好了。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一詞是列於

加價項下，但用詞已經斟酌過了，應不致造

成誤解。 
 我國分離會計無法拆分至如此細項，未來透

過單價表的提供解決，研究團隊目前傾向不

修改分離會計相關規定。 
 協調時需有模型計算的依據，不然只是流於

喊價的形式，在溝通時無法聚焦，故仍須有

模型作為談判依據。 

3 理想網路數

量相關提問 

 中華：基地臺的取得受到臺灣實際情況的影

響，很難統計成本，會因為住戶抗爭而消失，

此種成本該如何反映出來？ 
 中華：關於理想基地臺個數部分，應該沒有

業者想要多建基地臺，都是因為消費者要求

架設更多的基地臺，這樣算是理想網路嗎？ 
 中華：架設基地時，建築物、地形都要考慮，

該如何填入 0.7 公里的覆蓋半徑？判斷基準

為何？ 
 
 

 因為模型要求的是基地臺單價，關於業者提

出的各種成本問題，都可透過「當年度基地

臺總維運成本除以基地臺個數」中含入，是

不會有吃虧的情形的。 
 理想網路數量透過模型中「處理能力」與「覆

蓋面積」兩種方式取高值的方式反映我國地

形的現況，另外則是透過「基地臺使用率」，

讓業者不置在理想網路與實際建置之間落差

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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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中華：模型中的計算基地臺採用面積計算

時，因為是二維的計算方式，無法反映臺灣

有許多高山的地形變化，另外，國外的人口

密度與臺灣也不一致，該如何反映至模型

中？ 
 遠傳：成本包括工務嗎?工務、土建、機櫃與

抗爭都有關，不是每年都會固定發生的，如

何估計？ 
 遠傳：此外，NCC 認為業者投入的數量夠多

了嘛？似乎是認為不夠。在 NCC 的看法中，

效率不是重點。效率最佳與品質最佳該如何

取捨。數量調整要考慮大樓死角，要如何處

理？因為抗爭，不能建設在理想地點，一個

臺可能要用 3-4 個臺來補強訊號。 
 遠傳：第一頁的三個理由都不成立，海外資

料用在臺灣可行嗎？ 
 遠傳：開始是 BT 使用，調整的時候用 2 個

面向，如何保證用 3 個面向也可以正確的模

擬？Traffic 如何在尖峰量預估？ 
 

 另外，3G 模型中求出之基地臺數量少於實際

業者建置數量，此部分也是研究單位考量的

部分。 
 半徑算法是最大覆蓋面積，因為求的是對理

想網路。 
 新增的基地臺補強等疑問應該透過使用率部

分反映至模型中。 
 尖峰值在模型中是有定義的，模型中也假設

在 BHE 時的傳輸量下預估數量，因為時間關

係無法一一說明，未來在業者個別會議中再

詳細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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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4 輸入參數  中華：希望把元件的編碼對照回分離會計，

供參考。 
 已置於期中報告附錄中，未來再提供與業者。 

5 輸入資料相

關 

 中華：NRI 資料說 Top Down 用 3-5 年資料就

夠了，但 NRI 要求 20 年資料，理由為何？ 
 台灣大：使用率就算業者提供，NCC 會不會

質疑是造假？ 
 台灣大：我們提出的任何數據是否都要有證

據支撐？ 
 遠傳：有些欄位可以填，有些欄位無法填，

要怎麼處理？ 
 遠傳：1990 年臺灣又沒有 2G，為何資料上

有？ 
 遠傳：需提供敏感度分析，不知道哪一個參

數對結果影響大，業者時間也有限，應該先

將時間精力放在敏感度高的參數。 
 遠傳：每個參數的定義要更清楚。 

 因不確定業者可以提供數據的範圍，所以目

前模型中架設最大的時間輸入欄位，但最少

需要 3~5 年的資料，才可以進行迴歸分析及

預測。 
 研究團隊認為，初期因業者系統上與模型有

落差，業者提出的數據相對無法太過精準，

希望 NCC 在相關證明上不要過於苛責，但假

設在 5 年過渡期之後，業者應該要有能力說

明提出數據的信賴程度。 
 目前先就可以填入的數據作準備，因為模型

是 Hybrid 計算，不足的部分以國內外

bemchmark 數字輸入。 
 研究團隊會進行敏感度分析，但未來提供的

形式需再討論。 
 詳細定義部分研究團隊製作後會再給予業

者。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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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會議公眾回應說帖 
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1 

業者對 Top 
Down LRIC
與 Bottom Up
的比較 

 中華：第 3 頁的部分，Bottom Up 選擇的理由，臺灣

業者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但中華做 Top Down 反而比

較花少一點的努力。 
 中華：中華的固網接續費也要這樣做嗎? 
 中華：我們顧慮的是，你要業者做很多事情，主管機
關也要訂得很細，結果出來的價格不正確，還是要協

商，那有甚麼用？價格沒有人拿得出來，相信國外也

拿不出來，要怎麼算？不如用現在的 Top Down 去協

商就好。 
 國際上的做法，業者用 Top Down，主管機關用 Bottom 

Up，沒有要求業者一開始就用 Bottom Up 的。最後

定的數字就是 Bottom Up 那個數字嗎?業者通常用

Top Down，主管機關用 Bottom Up，比較少見業者直

接用 Bottom Up 直接報。 
 台灣大：是否全世界都採用 LRIC? 只有 EU 在做，其

他國家都沒在做。確實法國就是用 Bottom Up 在用，

但還有很多國家不適用的，是否 Bottom Up 就優於
Top Down? 

 研究團隊認為，Top Down 方法需

投入許多人力，審計業者提出的數

據，以我國主管機關目前的人力編

制恐無法勝任。 
 Top Down方法需累積至少3-5年歷
史資料進行推估，目前我國三大業

者的歷史資料恐不足以因應 Top 
Down 要求，而採用 Bottom Up 方

法則可透過外部資料或國外案例

Benchmark 導入模型中，彌補資料

的不足。加上各國多採行 Bottom 
Up，資料來源豐富。 

 雖然初期採用 Bottom Up 方式不會

比較輕鬆，但通過這個陣痛期之

後，未來每年只需輸入部分參數，

並於 3~5 檢視模型預測準確度，減

少人力投入，也確保計算過程的透

明度。 
 
 



 

 207 

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故研究團隊仍建議我國應採行

Bottom Up 方式計算行動通信網路

接續費模型。 
 固網部分目前不修入法條中，但未

來仍將朝 Bottom Up 計算方式進行

修法。 

2 

第 14 條相關  中華：就我來說，最好就是 Top Down。到底有哪個

國家是明定要用 Bottom Up?據我所知，法規上都不會

定要業者這樣做。法規寫死，就不能協商，執行面上

有問題。國外的法規是怎麼定的? 
 中華：國外對業者管制的方式?就中華了解，Bottom 

Up 多半是主管機關用來自己計算用的，沒看過要業

者自己做 Bottom Up。 
 台灣大：第三項，第二款的小調整中，一跟二是相互

衝突的。一是要求 Top Down，但第二點要求是 Bottom 
Up，這部分要再釐清一下。 

 第 14 條的第三項第二款中，一旦

公告就有固網問題，目前已修改為

14-1 條。 
 歐盟提出建議案件易歐盟各會員

國以 Bottom Up 方式計算，雖強制

力不足，但同時規定需以 LRIC 計

算，算出的接續費不可低於歐盟平

均。 
 英國與澳洲是明訂於法律中。 

3 
第 17 條相關  威寶：14 條細分化元件的是有關第十七條，前面還有

一條，有規定界接點。所以第十七條定義了，要搭配

那些界接點拆分，不可以自己全拆。這不一定與

Bottom Up 有關。 

 第 17 條部分修入 14-1 條中，並將

業務字眼改為「行動通信網路」，

即可將 WiMAX 與行動電視、4G
等業務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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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遠傳：第 8 頁中，可能是傳輸設備或是交換設備。我

們的法務解讀是，前面七款是業務。那 WiMAX 、
行動電視該如何規範? 

4 

第 26 條相關  中華：第 26 條，所謂裁量權是什麼?很多都是事後管

制，所謂的裁量權不等同仲裁。是指互連協議書，NCC
也有權限改掉嗎?互連接續協議的精神是協商。如果

協商不成就不可能送 NCC 備查。 
 台灣大：市場主導者跟非主導者要怎麼協商? 協商後

是否有裁量空間?目前的法律架構下，計算出來的接

續費結果，NCC 就有備查的權力了，需要再加強 NCC
的權利嗎？ 

 遠傳：NCC 有裁量權的時候，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

把這條架空了，就失去商業協商機制。若主管機關介

入，等於直接經營事業。 
 
 
 
 
 

 根據業者意見，當業者把互連協議

書送交備查時。商業協商也有不能

牴觸法律。不需要寫裁量，其實主

管機關可以依據平等對待原則

等，退回協議書。所以不一定要加

入裁量權，故 26 條建議維持原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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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對應 

5 

分離會計相

關 
 野村改動分離會計要點，你會把我們的代碼改掉，你

等於把我們的要點架構改掉了。一開始你說我們沒有

資料，所以用 Bottom Up，那過幾年，我們資料都有

了，是否改回 Top Down?分得這麼細，要怎麼處理會

計帳。實際上要做到這麼細，又不是為了分離會計，

只是為了接續費，萬一算出來又不能用，有其必要嗎?
建議要做 Bottom Up 可以，但不要擺在分離會計。最

近兩年，網路元件才改過，有點無所適從。建議不要

因為接續費要取得資訊，變更分離會計。 
 如果你要修訂分離會計，這可能影響更大。如果你們

只是想取得單價，有些東西跟你們想要得到的成本，

定義不一樣，他出來的單價，不是你要的單價。就算

是拆出來，是否就可以當作是你的單價?如果要動分

離會計，就要對你們有意義有幫助。 

 研究團隊與主管機關協議結果，目

前建議暫不更動分離會計，未來以

單價表方式提供。 

6 定價相關  亞太：何時提出此模型及文件?會不會拖到 2014 年七

月後? 
 此部分遵照 NCC 指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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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公眾諮詢文件說明會議意見整理 
本案分別於 2012 年 6 月 1 日與 6 月 15 日於臺大集思會議中心洛克廳

與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願景廳舉辦第一、二次公眾諮詢文件說明會議，探

討包括：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草案與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修

法草案，以下整理幾項重要議題與研究團隊的回應，並附上兩次公眾諮詢

說明會議回應說帖。另外，說明會詳細相關資料與業者意見請見附錄 5 ~ 附
錄 7。 
 模型前提假設提問與回應 

業者對模型的前提假設的提問，圍繞在基地臺估算法、經濟現值和路

由因子三個議題。關於基地臺估算，業者詢問為何 2G 網路的覆蓋面積法採

用 2003 年作為密度最高的原因。而經濟現值方面，業者希望了解模型中如

何導入此理論，並理解其演算方法。針對路由因子，業者希望也說明網路

元件拆分比例(Routing factor 參數)之計算公式原理。研究團隊認為，計算基

地臺數量時，2G 網路的覆蓋面積法的樣本城市採用 2003 年高峰值(覆蓋密

度最高) 計算，係因為 2003 年以後的基地臺覆蓋率則超過百分之百，說明

了基地臺涵蓋區域有重複。因此與 LRIC 模型的假設，有效地佈建基地臺

數之前提相違背，因此僅採計 2003 年的基地臺數，作為基地臺覆蓋半徑的

估算，此處詳見第 4 章基地臺估算相關說明。 
至於經濟現值的兩大前提：(一)設備的技術進步，將可充分反映至設備

成本以及接續費上(二)折現過程中，納入所有增支成本進行計算。已於 6
月 15 日的說明會議上，和各家業者說明經濟現值的公式推導以及使用方式，

此處詳見第 2 章經濟現值相關說明。 
路由因子部分，研究團隊已於 6/1 的說明會議上提供書面資料，該資

料充分解釋 2G 以及 3G 路由因子計算過程、模型假設以及背後的網路模型

架構，此外於 6/7、6/8 以及 6/14 的會議中，也分別和各家業者說明路由因

子的推估方式以及原理，此處詳見第 3 章路由因子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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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建議相關回應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的相關授權法源以及本次修法

後的管制對象，3 大業者紛紛表示疑義。相關的法源依據以及管制對象之

說明，詳見第 8 章的法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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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第一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回應說帖 
No. 問題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1 
是否同意採用

完全競爭市場

作為成本估算

的前提假設？ 

 請野村提出完全競爭市場的定義。 
 野村以國外電信業者所提供的均一價資費

方案作為完全競爭市場的解釋，然而，倘

若完全管制電信業者，使其僅能提供均一

價的方案，則有害市場自由發展。此外，

網內網外均一價，並非國外業者的唯一資

費方案，野村所言似乎有誤導的可能性。 

 接續費促使電信業形成完全競爭市場之定

義。新業者網外語音零售價之定價，受既有

業者的批發價格所影響。若是無故提高批發

價格，將連帶使得新進業者網外服務的零售

價提高，減少新進廠商提供大眾服務之機

會。接續費管制，係透過批發價格管制，讓

新進業者能夠順利進入市場，形成公平競

爭。換言之，研究案例國家中的主管機關希

望達成網內外價格一致。 
 國外電信業者經接續費管制後，能夠提供至

少一種網內網外均一價的資費方案，有利於

市場活絡，增加市場競爭程度。國內現況則

是礙於接續費成本的計價方式，使各業者無

法提供均一價資費方案，既有廠商中僅中華

電信一家能夠做到。 
 
 
 
 



 

 213 

No. 問題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2 

是否同意採用

以網路元件單

價趨勢當作技

術進步率計

算，以作為成

本估算的前提

假設？ 

 業者認為若以網路元件單價趨勢當作技術

進步率計算，必須符合以下前提(一)基於

一個充分的長期價格資料而建立，且此價

格應是在臺灣實際的價格。(二)包括業者

對廠商的議價能力、關稅、運費等成本。

(三)須就網路元件設備做不同的分類，並

就各類別建立不同的價格趨勢。 
 英國從建立模型到現在，歷經了十年的討

論與模型修正。計算網路元件單價趨勢

時，更有龐大的歷史資料可供參考。然而，

臺灣過去並沒有累積相關的資訊，唐突施

行接續費定價管制，很可能會因為趨勢預

估不當，鑿成佈建業者的重大損失。 

 研究團隊於模型中，已針對各類型的網路元

件設計其價格趨勢，可以請業者參考 Excel
模型中的 Cost  Trend 工作表。另外，關於價

格趨勢的估計，則是 Benchmark 國外案例，

並且參考國內業者訪談的估計值所得之結

果。 
 由於國外經歷了十年的碰撞期，才產生出現

今完善的模型架構。本研究團隊並非使用國

外初期的模型設計，而是將國外已經討論且

設計完備的模型做為參考基礎，更能夠讓業

者免於因模型設計不完善而產生的政策風

險。 

3 

是否同意將

2G 特許費以

維運成本名義

每年計算，3G
執照標金價值

以拍賣價值採

經濟現值計

算？ 

 請野村說明本草案模型之 2G 特許費為何

以維運成本計算，3G 執照標金價值為何以

拍賣價值採經濟現值計算，採用之年限為

何？ 

 在現有的模型中，無論是 2G 特許費抑或是

3G 執照標金價值，都已經納入接續費之成本

計算。由於我國 2G、3G 頻譜執照拍賣方式

之不同，遂將 2G 特許費列入維運成本，而

3G 執照標金價值列入購買成本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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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4 
是否同意不將

營運資金調度

納入成本考慮

的前提假設？ 

 業者的投資和回收間有極長的時間差，需

要充足的營運資金方能應付所需。這部份

並非不效率經營所衍生的額外成本，而是

所有科技、技術有關產業的普遍現象。 
 同意，營運資金調度屬公司融資管理，非

為提供話務服務產生之接續成本，自應不

予計入。 

 除了研究案例國家不將營運資金調度納入接

續費的成本考量，本研究團隊基於下列理

由，亦不考慮營運資金納入接續費成本。 
 公司為完成其自身業務之需要，遂以營運資

金進行融資調度。因此，營運資金非為完成

其他業者之業務需要所產生。反之，若業者

將網外受話業務納入自身主要的業務範疇，

則網外受話產生之費用分攤(接續費)亦當屬

於因自身業務而產生的營運費用，若要求其

他業者支付自身業務的營運費用，明顯與常

理不合，形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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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5 
是否同意採用

覆蓋面積法以

四個城市區域

進行劃分的前

提假設？ 

 本模型草案僅以覆蓋面積法來計算 2G 基

地臺數，以求成本最小化設計，不考慮系

統備援、不考慮優化屋內通信品質、不考

慮客訴成本，此不符網路現況及客戶需求。 
在 2G 用戶仍具規模情形下，已建置的基

地臺不會因用戶數量減少而拆除，否則原

本可通信之區域將變成不可通信或品質下

降，引起客訴。 
 為什麼面積法採用 2003 年作為密度最高

的代表？有何依據？難道現在(2012 年)的
覆蓋更低，因此不予採計嗎？ 

 現有的基地臺數目，係根據 NCC 要求，

為滿足更高的通話品質所佈建，業者強烈

建議應以現有基地臺涵蓋率作為估算基

礎。 
 野村在四個區域進行抽樣時，為何選取這

四個城市做為代表？有何依據？ 

 計算基地臺數量時，覆蓋面積法的抽樣城市

採用 2003 年高峰值(覆蓋密度最高) 計算，

2003 年以後的基地臺覆蓋率則超過百分之

百，說明了基地臺涵蓋區域有重複。因此與

LRIC 模型的假設，有效地佈建基地臺數之前

提相違背，因此僅採計 2003 年的基地臺數，

作為基地臺覆蓋半徑的估算。 
 參考業者意見對於通話品質的意見，本研究

團隊將與 NCC 商議後，決定是否改以 2012
年的基地臺涵蓋密度作為參考依據。 

 現有的區域分類，係按照人口密度的不同而

來。模型中選取的四個城市，分別代表各分

類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城市。以桃園縣桃園

市為例，人口密度 11,690 人/km2。屬於為城

市型態【人口密集區】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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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6 
是否同意採用

經濟現值作為

成本估算的前

提假設？ 

 採用經濟現值作為成本估算的前提假設，

其爭議處在於如何合理評估設備的經計使

用年限 
設備經濟現值的折現計算主要應是參考借

款利率、物價指數等，而 WACC 是適合在

資金成本的計算，不適合用於經濟現值的

估算。 
 透過現有的書面資料，無從了解經濟現值

的計算方式。 

 經濟現值(Economic Depreciation)係根據以下

兩前提所計算，(一)設備的技術進步，將可充

分反映至設備成本以及接續費上(二)折現過

程中，納入所有增支成本進行計算。相關解

釋，已於後續 6/8-6/15 的會議中說明。 
 至於設備汰換問題、設備使用年限等問題，

已反映於歷年的設備購買量，而各網路元件

之折舊年限亦已詳列於 Excel 模型中的

Technical Condition 工作表。 

7 
是否同意採用

以路由因子的

方式分離出與

接續費不相關

的成本？ 

 拆分網路元件負荷比例(RoutinGfactor 參
數)之計算公式原理，委託研究單位並未明

確說明或完整舉例網路設計參數、網路元

件數量參數等，所引用或假設之參數又與

目前市場上之規格或數值不同。 
 說明各項路由因子設定之合理性及依據。 

 研究團隊已於 6/1 的說明會議上提供書面資

料，該資料充分解釋 2G 以及 3G 路由因子的

計算過程、模型假設以及背後的網路模型架

構。 

8 
是否同意將購

買成本定義為

完成設備建置

可以使用的相

關成本？ 

 依會計準則認列固定資產成本應包含使其

達到可使用之狀態之相關成本故完成設備

建置可使用的相關成本應為資產成本 
 設備運轉後之維運等支出應屬營業費用不

屬建置成本 

 研究團隊與業者的意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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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9 
是否同意將維

運成本中建置

場地部分是採

租賃的假設？ 

 租金單價及租金成長率均採同一價格及指

數，未考慮到各區域租金差異性。 
 現有的租金評估方式，係透過先期研究的訪

談所得。在業者尚未提供具體之建議，如坪

數、租金等佐證資料前，建議 NCC 維持現有

的估算方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6-2 第二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回應說帖(1) 
 修法草案建議以及 NRI 回應 
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1 修法時機 
 行動接續費依現行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相關規

定，並非無任何管制。只是沒有具體規定如

何實施「TELRIC」，亦即究竟該採用何種成

本模型，目前只是初步的研究案，在此階段，

是否不宜提出修法建議，以避免失之週全。 

 接續費管制議題，需要授予執法單位相當之

公權力，接續費修法係確保監理機關於施政

過程能有所依，確保程序完整性和效率。 

2 雙重管制 

 研究案稱先進國家如英國、瑞典的主管機關

均早已建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然並

未說明這些先進國家對於零售價格早已解除

管制，相較於我國目前仍以Ｘ值對零售價格

作管制，如再針對行動接續費進行中間價格

管制，此無異於雙重管制。 

 零售價與批發價的雙重管制議題，與本研究

無直接關係，已經將業者意見轉達給 NCC 做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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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3 舉證方式 

 業者在提報上顯有困難，且各國地形地貌及

國情不同，Bottom-up 法所需之參數並沒有一

定的標準，若日後 NCC 表示要以國外資料修

正業者提報數據，NCC 如何證明該修正數據

為合理值？為我國有效率業者可達到的境

界？ 

 舉證責任係發生在業者對現行數據表示質

疑，進而提報相關數據佐證舉其錯誤。因此，

舉證之責非由 NCC 負擔。 

4 互連管理辦

法 

 業者提出，野村的研究計畫參考了英國監理

機關的資料，然而野村公眾諮詢文件中對於

市場主導者的定義卻與 Ofcom 不同，請野村

說明臺灣市場主導者(SMP)的定義。 

 野村對市場主導者的定義，係引用【第一類

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 10 條 第一類電

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並

經本會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業：  
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  
二、對市場價格有主導力量者。  
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

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認不符前項所

定要件時，得提供相關資料向本會申請解除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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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5 互連管理辦

法 

 業者提出，【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的條文主體為固網業者，與接續費的行

動通信網路業者不同。現行定義方式，恐造

後續法律遵循上的困難。 

 據現行【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的條文，管轄對象同時包含固定網路通信

業者以及行動通信網路業者。此次接續費價

格管制係針對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因此將

條文涵蓋對象由固定網路業者與行動通信網

路業者限縮至行動通信網路業者，並非業者

提問的由固定網路業者改為行動通信網路業

者。 

6 互連管理辦

法 

 建議刪除現行「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

他第一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時，應依前條規

定所計算之費率，作為支付其他第一類電信

事業接續費之費率。」 
 電信法第 15 條與第 16 條第一項、網路互連

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原則衝突。 
 若以一較高客戶數業者計算所得之接續費，

作為支付其他第一類電信事業接續費之費

率，會造成其他較低客戶數之業者不敷成本。 

 本研究案係討論各業者合理的接續費成本，

至於接續費定價的裁決，則為監理機關與業

者間的協商結果，與本研究無直接關係，本

研究團隊已將業者意見轉達給 NCC 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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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7 電信法 

 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與

其他電信事業間」應已包含「第一類電信事

業相互間」，無修正之必要。 
 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似僅適用「第一類電信

事業」與「第一類電信以外之電信事業」間

之情形，果如此，將產生電信法授權 NCC 訂

定「管理辦法」規範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

費率計算等等事項，似未包含「第一類電信

事業相互間」之疑義，故為杜絕將來解釋上

爭議之發生，因而建議修正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 

8 電信法 
 業者提出，電信法第 16 條第 1 款，成本計價

的原則似乎是以實際成本為計算基礎，然而

野村 LRIC Bottom-up模型計算出的基地臺數

量並非實際數量而是理想數量，與現行條文

不合。 

 【電信法】第 16 條第一款，授權 NCC 訂定

成本計價之原則以及其適用對象，此次修法

則是針對【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

做作詳盡的規定，因此而非業者所提到的依

照實際成本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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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第二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回應說帖(2) 
 模型草案業者提問以及 NRI 回應 
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1 管制範圍 
 依據我國法規，如果固網市場主導者採用

TELRIC，而行動市場主導者採用 LRIC 
Bottom UP，是否合乎管制目的。 

 行動電話接續費採用也是 TELIRC，對基地

臺數目的預估透過 Bottom Up 方法完成。 

2 溝通過程 
 研究機構應預留充足時間將其研究結果與行

動業者溝通，針對不同之成本計算方式與業

者進行充分討論、試算，並於充分溝通後，

針對所建議採行之成本模型舉行公開說明 

 經業者提及溝通時間不足的問題，本研究團

隊除了透過電話溝通模型細節，此外還先後

舉辦六場說明會議，確保業者能夠充分了解

模型細節。 

3 資費管制 

 行動接續費價格管制的實施影響電信產業甚

鉅，政府應考量電信產業對國家 ICT 的競爭

力。未來 1-2 年內我國將計劃釋出技術中立

值照，業者需繼續投入大量的標金及資金建

設網路，政府應提供誘因鼓勵業者持續投

資。行動接續費的管制不宜造成電信產業巨

大的衝擊。且未來政策若確定實施，應有相

關配合措施與緩衝期間，並建議採取國外普

遍的分年階段式調整作法，以減緩對產業的

衝擊。 

 中華電信已提供「大家講」資費方案給消費

大眾，充分說明既有業者具備了將接續費成

本反映到零售價之能力。因此無須透過階梯

式降價完成接續費管制。 

4 新進業者  現行電信業者在期初建設網路時，因網外話  接續費管制係針對市場主導者(SMP)，新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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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務量很多(甚至可能大於自網)，故期初即會考

量網外話務量建設網路，因此，因網外話務

投入之期初固定投資成本，仍應計入接續費

計算始合理。 

商並非管制對象，因此新進業者的網路佈建

架構，不在研究範圍內。 

5 模型參數 
 本研究案只假設購買單價趨勢為-5%，而未說

明為何設定為此數值，讓業者無從了解其合

理性。 
 購買單價趨勢為-5%，係根據澳洲模型而來。 

6 模型參數 
 本研究案只假設維運單價為購買單價的

5%，而未說明為何設定為此數值，讓業者無

從了解其合理性。 
 維運單價為購買單價的 5%，係根據澳洲模型

而來。 

7 模型參數 
 本段所稱我國現行法律規範所指為何？加權

平均資金成本率(WACC)視採用之資料期間

不同，結果即不同，經查我國現行法律規範

並未規定 WACC 採用的資料期間 

 WACC 的詳細計算方式，已於 6/1 會議的簡

報提出，供業者參考。 

8 模型計算  為何選擇 1990 年而非 1997 年(2G 開臺年度)
作為經濟折現的起始點？ 

 建立模型的過程中，國外模型亦選擇 1990 年

作為折現的起始點。由於 1990 年至 1997 年

間，並沒有任何收入和支出的現金流產生，

因此選擇 1997 年或是 1990 年作為折現的起

始年度，並不影響接續費成本的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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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9 模型計算  經濟折舊所使用的折現率，為什麼是用

WACC 而不是通貨膨脹率？ 

 進行經濟現值(Economic Depreciation) 時，為

反映金錢的時間價值，於是進行折現。折現

率必須反映業者放棄該時點投入資金的機會

成本。因此，國外模型之折現因子採用資金

成本率 WACC 作為折現之依據，我國模型亦

同。 

10 模型計算 
 為什麼 Opex 與 Capex 在進行經濟折舊

(Economic Depreciation)時，除了要考慮折現

因子外，還需要納入 Capex 與 Opex 的 Cost 
Trend？ 

 計算經濟折舊(Economic Depreciation)時，參

考Cost Trend工作表的欄位為Capex Index與
Opex Index 而非 Cost Trend。 

11 模型計算  為什麼 HLR 的 RoutinGFactor 皆設為 0？ 
 由於長期增支成本法的計算原則是：每增加

一分鐘接續相對會增加的成本才列入計算。

HLR 是用戶地點的登錄設備，用戶地點雖然

是定期更新，但因為不是通信更新，故每通

信 1 單位的使用費用設為「0」。 

12 模型計算 
 Unit Cost 工作表中的設備單價，是否納入子

項目？ 例如BTS Equipment單價是否僅認列

BTS 設備而不納入天線等子項目之費用？ 

 購買費用：包括因提供接續服務直接相關的

網路元件主體設備、支援設備、網路管理設

備、軟體設備等當年度購買費用與建置費用。 
 維運費用：包含直接相關網路元件設備的土

地租金、維運人力(包含委外人力與某網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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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件設備直接相關的公司內的維運人力薪

資)、維運所需之電源、冷氣、耗材支出等。 
 因此，在估算設備單價時，以 Set 為單位。

該網路元件子項目之設備則按比例納入。業

者提報單價時，須向 NCC 說明單價估算之理

由以及合併比例。 

14 模型計算  業者目前並沒有區分 HSDPA 以及 R99 個別

的 Traffic，請問業者應如何提報相關數據？ 
 若業者現在暫時無法提出 HSDPA 和 R99 個

別的 Traffic，可由明年開始進行統計。 

15 模型計算 
 2G 的執照於 2017 年到期，因此 2G 用戶數於

2018 年遞減為 0(即 2G 用戶移轉至 3G)。然

而，模型預估 3G 用戶數時，並沒有在 2019
年(3G 執照截止日期)停止，而是到 2029 年。

理由為何？ 

 3G 執照自 2004 年啟用，由於 3G 網路設備

中，最長的使用年限為 25 年。因此，估算未

來的總支出時必須推估至 2029 年，如此方可

充分反映業者的建置費用。 

16 模型計算 
 在現行的模型中，是預估接續費支出

(Expenditure) 以及接續費收入會持續發生到

未來。然而執照截止後，業者將無法繼續向

消費者收費，因此接續費收費是否應該為 0？ 

 3G 執照雖然具有截止日期，但研究團隊估計

3G 服務將因為市場需求的存在而繼續存

續。因此在模型中預估接續費支出

(Expenditure) 以及接續費收入會持續發生到

未來。若未來 3G 執照有明確的到期日，也可

藉由現行欄位的進行數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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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問題總結 發言內容 NRI 回應 

17 模型計算  目前有哪些國家的 LRIC Bottom up 模型，不

將營運資金納入參考？ 
 本研究案中，主要的參考國家為英國、瑞典

以及荷蘭。這些國家並未將營運資金納入接

續費成本的計算模型中，我國亦同。 

18 模型計算 
 尖峰時段 Vocie 的通訊比例，定義為何？分

子與分母所使用的單位是 Erlang、Call 
Minutes 還是 Call Attempt？ 

 計算尖峰時段的通訊比例，是以 Erlang 為單

位，計算 1 天內通訊量(Traffic)最多的 1 小時

內，占全部通訊量多少百分比。  

19 模型計算 

 長期增支成本不應只看受話訊務量

(interconnection traffic)，而應將全部之 traffic 
納入考量，其原因為，在開始提供行動通信

服務前，業者必須投入大量的固定資金使得

網路的規模與品質能夠達到基本之要求，其

中須考量的不僅是涵蓋率，在訊務量密集地

區，網路設計尚需備有足夠之容量，以應付

尖峰時間之訊務承載。 

 模型中，係根據業者所有的 Traffic 計算總基

地臺數目，此後再經由各類型通話服務量，

依比例進行接續費成本拆分，並非業者所提

出只看受話訊務量作為全部基地臺估算依據

的論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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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模型試算結果與接續費建議 
本章說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成本模型試算結果與接續費建議，

本模型之計算結果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因「網路設計」與「網

路元件」模組中，技術參數與購買單價各業者的輸入數值相同，所以各業

者計算出網路接續成本的差異主要是各業者市場需求面不同所造成的。 

7.1 行動通信網路基地臺數量試算結果 
7.1.1 2G 基地臺數量決定 
 以中華電信為例 

2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北中南三區。 
以下整理 2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中

華電信於北中南三區的基地臺數量。 
 

 
圖 7-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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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139 339 829 1,284 1,554 1,717 1,802 1,716 1,591 1,496 1,31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155 889 766 742 742 742 742 743 743 74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75 184 449 695 841 930 976 929 862 810 71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625 482 415 402 402 402 402 402 402 40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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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88 216 527 816 987 1,091 1,145 1,090 1,011 951 83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734 565 487 471 472 472 472 472 472 47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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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北區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717 1,802 1,716 1,700 1,700 1,700 
中區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區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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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灣大哥大為例 

2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北中南三區。 
以下整理 2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台

灣大哥大於北中南三區的基地臺數量。 
 

 
圖 7-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113 275 672 1,041 1,260 1,392 1,461 1,346 1,249 1,172 1,08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886 759 488 403 403 404 404 404 404 404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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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61 149 364 564 682 754 791 729 676 635 588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480 411 264 218 218 219 219 219 219 219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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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72 175 427 661 801 885 929 855 794 745 690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563 482 310 256 256 257 257 257 257 257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北區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區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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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遠傳電信為例 

2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北中南三區。 
以下整理 2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遠

傳電信於北中南三區的基地臺數量。 
 

 
圖 7-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97 237 579 896 1,085 1,199 1,258 1,208 1,121 1,061 95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809 636 514 433 433 433 434 434 434 434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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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0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中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53 128 313 485 587 649 681 654 607 575 51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438 344 278 234 235 235 235 235 235 23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1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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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南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通信處理能力 62 151 368 570 690 762 800 767 713 675 60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514 404 326 275 275 275 276 276 276 27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1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北區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區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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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3G 基地臺數量決定 
2004 年 3G 的 R99 資料傳輸服務正式啟用後，由於 3G 模型的基

地臺推估，係根據話務、簡訊以及 R99 的傳輸量而來。因此，當 R99
傳輸量自 2006 年開始爆炸成長的同時，連帶提高 3G 模型中的基地臺

估計數量，此部分因R99成長之基地臺數量在其後透過路由因子分離。

然而，當 2008 年至 2011 年間，行動業者同步使用 HSDPA 作為資料傳

輸之技術時，使得資料傳輸的方式同時分流至 R99 以及 HSDPA。在行

動業者逐漸以 HSDPA 取代 R99 技術時，2011 年開始出現 3G 基地臺

數量下滑的情況。2012 年後，當業者完全採用 HSDPA 作為資料傳輸

的唯一技術時，R99 技術承載的通訊量便歸為 0，使得因 R99 通訊量

而成長之基地臺數趨於 0，進而減少基地臺數量之估算值。(圖 7-13 至

圖 7-27) 
 以中華電信為例 

3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各級城市。 
以下整理 3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中

華電信於各級城市的基地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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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3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97 169 350 791 1,083 1,830 2,35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70 104 139 174 209 239 262 275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649 510 511 512 512 513 513 51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265 150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1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6 圖 7-13 至圖 7-27：2010 年與 2011 年之基地臺數量下降之原因，請參考 7.1.2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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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186 325 673 1,521 2,082 3,519 4,52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26 488 651 814 977 1,118 1,227 1,28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3,171 981 983 984 985 986 987 987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243 702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1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75 130 270 610 835 1,412 1,81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83 125 166 208 249 285 313 32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272 394 394 395 395 396 396 39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17 179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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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9 16 33 74 101 170 219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 7 11 14 18 24 30 34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54 47 48 48 48 48 48 48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5 20 19 19 19 19 19 1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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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密集區 70 104 169 350 791 1,083 1,830 2,353 
城市 326 488 651 814 1,521 2,082 3,519 4,525 
二線城市  83 125 166 270 610 835 1,412 1,816 
偏遠地區 4 9 16 33 74 101 170 219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密集區 1,649 510 511 512 512 513 513 513 
城市 3,171 981 983 984 985 986 987 987 
二線城市  1,272 394 394 395 395 396 396 396 
偏遠地區 154 47 48 48 48 48 48 4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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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灣大哥大為例 

3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各級城市。 
以下整理 3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台

灣大哥大於各級城市的基地臺數量。 
 

 
圖 7-1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8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46 65 106 187 445 1,162 1,514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70 104 139 174 209 239 262 275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734 383 384 385 385 385 386 38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265 150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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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1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88 126 204 359 856 2,235 2,911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26 488 651 814 977 1,118 1,227 1,28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3,334 737 739 740 741 741 742 742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243 702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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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0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35 51 82 144 344 897 1,168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83 125 166 208 249 285 313 32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338 296 296 297 297 297 298 298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17 179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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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4 6 10 17 41 108 141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 7 11 14 18 24 30 34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61 36 36 36 36 36 36 3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5 20 19 19 19 19 19 1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密集區 70 104 139 174 209 445 1,162 1,514 
城市 326 488 651 814 977 1,118 2,235 2,911 
二線城市  83 125 166 208 249 344 897 1,168 
偏遠地區 4 7 11 14 18 41 108 141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密集區 1,734 383 384 385 385 385 386 386 
城市 3,334 737 739 740 741 741 742 742 
二線城市  1,338 296 296 297 297 297 298 298 
偏遠地區 161 36 36 36 36 36 36 3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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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遠傳電信為例 

3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各級城市。 
以下整理 3G 模型於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遠

傳電信於各級城市的基地臺數量。 
 

 
圖 7-2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人口密集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53 94 230 670 923 1,654 2,130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70 104 139 174 209 239 262 275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445 462 463 464 464 464 465 465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265 150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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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102 180 442 1,289 1,776 3,181 4,096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26 488 651 814 977 1,118 1,227 1,28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2,779 888 890 891 893 893 894 894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1,243 702 675 675 675 675 675 67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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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二線城市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41 72 177 517 713 1,276 1,64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83 125 166 208 249 285 313 32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115 356 357 358 358 358 359 359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17 179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2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偏遠地區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通信處理能力 0 5 9 21 62 86 154 198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4 7 11 14 18 24 30 34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通信處理能力 135 43 43 43 43 43 43 43 
覆蓋面積(我國半徑) 35 20 19 19 19 19 19 1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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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密集區 70 104 139 230 670 923 1,654 2,130 
城市 326 488 651 814 1,289 1,776 3,181 4,096 
二線城市  83 125 166 208 517 713 1,276 1,643 
偏遠地區 4 7 11 21 62 86 154 19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密集區 1,445 462 463 464 464 464 465 465 
城市 2,779 888 890 891 893 893 894 894 
二線城市  1,115 356 357 358 358 358 359 359 
偏遠地區 135 43 43 43 43 43 43 4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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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 
根據第 4 章各個表格數據，在基地臺使用率 75%，備援為 0 時，2G

半徑採用我國既有基地臺回推之半徑等假設下，下表為試算出的各業者

接續成本。因各業者的接續成本是 2G 與 3G 分開計算的，此處也提供

2G+3G 的接續成本試算結果，計算方式為：該業者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

本 = ((2G 接續成本*該業者 2G 網外受話分鐘數) + (3G 接續成本*該業者

3G 網外受話分鐘數)) / (該業者 2G 與 3G 總網外受話分鐘數)。但因為我

國 2G 執照至 2017 年為止，所以 2G 接續成本只計算至 2017 年，2018
年(2G+3G)接續成本僅以 3G 為標準。各業者試算出的接續成本整理如下

表： 
表 7-28 我國各業者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 

業務 業者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G 
中華電信 0.957 0.941 0.926 0.913 0.900 0.888 0.877 0.866   
台灣大哥大 1.146 1.129 1.113 1.099 1.085 1.073 1.061 1.051   
遠傳電信 1.276 1.257 1.240 1.224 1.209 1.196 1.183 1.171   

3G 
中華電信 0.738 0.716 0.696 0.676 0.658 0.641 0.624 0.609 0.594 
台灣大哥大 0.777 0.756 0.735 0.716 0.697 0.680 0.663 0.648 0.633 
遠傳電信 0.756 0.734 0.714 0.694 0.676 0.658 0.641 0.626 0.611 

2G+3G 
中華電信 0.809 0.781 0.763 0.745 0.728 0.712 0.697 0.683 0.594 
台灣大哥大 0.896 0.847 0.827 0.809 0.792 0.775 0.760 0.746 0.633 
遠傳電信 0.922 0.865 0.845 0.826 0.809 0.792 0.776 0.761 0.61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下圖則是將各業者的網外受話分鐘數作為加權比例算出的我國行動

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計算方式如下： 
我國 2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 = ((中華電信 2G 接續成本*中華電

信 2G 網外受話分鐘數)) + (台灣大 2G 接續成本*台灣大 2G 網外受話分

鐘數)) +(遠傳電信 2G接續成本*遠傳電信 2G網外受話分鐘數))) / (3家業

者 2G 總網外受話分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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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3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 = ((中華電信 3G 接續成本*中華電

信 3G 網外受話分鐘數)) + (台灣大 3G 接續成本*台灣大 3G 網外受話分

鐘數)) +(遠傳電信 3G接續成本*遠傳電信 3G網外受話分鐘數))) / (3家業

者 3G 總網外受話分鐘數))。 

 
圖 7-28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29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 
接續成本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G 1.101 1.075 1.059 1.045 1.031 1.019 1.007 0.996  

3G 0.755 0.733 0.712 0.693 0.675 0.657 0.641 0.625 0.611 
全部 0.866 0.824 0.804 0.7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下降率  -4.89% -2.35% -2.27% -2.19% -2.11% -2.03% -1.94% -15.5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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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慮物價及所得條件，將臺灣目前接續費及管制後接續費與英國、

澳洲、荷蘭、瑞典四國 2011 年之接續費進行 PPP 換算後比較(如下表)，
可發現目前之 2.15 元接續費經 PPP 處理後，比其他四國高出許多；管制

之 0.824 元接續費經 PPP 處理後，與其他四國相比介於中間。研究團隊

認為，可考慮調降目前之接續費，而調降幅度則可視市場情形而定。 
 
 

表 7-30 臺灣與各國接續費(PPP)比較表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註 1: 各國接續費以 2011 年 12 月時間點為準，並以各國貨幣計價。 
註 2: PPP 取 2011 年數值，英國、澳洲、荷蘭、瑞典 PPP 數值參考 OECD 公告資料；臺

灣數值參考行政院主計處、中央銀行公布之相關數值。 
註 3: 經過 PPP 換算後之各國接續費。(美金計價) 
註 4: 經過 PPP 換算後之各國接續費。(新臺幣計價，以 2011 年 12 月匯率 30.0078 換算) 

 
 
 
 
 
 
 
 
 
 
 

 臺灣(現況) 臺灣(管制) 英國 澳洲 荷蘭 瑞典 
接續費

(註 1) 
2.15 

 NTD/分 
0.824 

NTD/分 
0.03015 
GBP/分 

0.09 
 AUD/分 

0.027 
 EUR/分 

0.21  
SEK/分 

PPP(註 2) 15.9912 15.9912 0.678064 1.5596 0.8419 8.9457 
接續費

(註 3)  
0.1344 

USD/分 
0.0515  

USD/分 
0.0445  

USD/分 
0.0577  

USD/分 
0.0321  
USD/分 

0.0235  
USD/分 

接續費 
(註 4) 

4.033 
NTD/分 

1.5454  
NTD/分 

1.3353  
NTD/分 

1.7315  
NTD/分 

0.9633  
NTD/分 

0.7052  
NTD/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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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結構分析 
 經濟現值前總設備投資成本分析–2G 

在我國 2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結構部分，下圖與下表為總投資

成本反映出的比例，其中以基地臺土地與基地臺占最大的比例，每年大

約 40%左右。E1 專線部分約占接續成本的 9~11%，且因為 E1 專線假設

以租賃為主，故有成長的趨勢。另外 2G 的 BSC 占比都約在 2~5%左右，

執照費也佔了 9~12%左右。整體而言，基地臺的購買成本於開臺初期達

到高峰，此後保有量增加，購買量遞減，直至 2005 年左右陸續出現設備

更新朝，重新購置大量設備，之後則逐年下降，至 2011 年時已下降至 80
億左右。 

 

 
圖 7-29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總成本(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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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總成本結構(2G) 
網路元件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基地臺土地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8.39% 18.05% 24.14% 24.25% 24.35% 24.46% 24.56% 24.66% 

基地臺設備
(Cell: 
equipment ) 

20.60% 24.54% 18.51% 18.60% 18.68% 18.76% 18.84% 18.92% 

基地臺收發單

體(Cell: TRXs) 8.15% 10.14% 5.82% 5.85% 5.87% 5.90% 5.92% 5.95% 
微波回傳中繼

線(Backhaul 
microwave)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專線回傳中繼

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9.44% 9.08% 11.90% 11.72% 11.54% 11.36% 11.18% 11.00% 

基地臺控制器
(BSC) 4.03% 4.97% 2.92% 2.94% 2.95% 2.96% 2.98% 2.99% 
行動電話交換

中心(MSC) 10.72% 6.80% 2.79% 2.81% 2.82% 2.83% 2.84% 2.85% 
MSC 機房
(MSC 
Switching Site) 

2.04% 2.00% 2.68% 2.69% 2.70% 2.72% 2.73% 2.74%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Switch ) 

1.13% 1.11% 1.49% 1.49% 1.50% 1.51% 1.51% 1.52% 

本籍位置紀錄

器(HLR) 2.03% 1.11% 0.48% 0.48% 0.48% 0.49% 0.49% 0.49%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0.03% 0.03%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語音信箱伺服

器(Voicemail 
server) 

0.36% 0.21% 0.08% 0.08% 0.09% 0.09% 0.09% 0.09%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0.44% 0.43% 0.58% 0.58% 0.58% 0.58% 0.59% 0.59% 

BSC-MSC 骨幹

中繼線(BSC: 
MSC STM-1) 

1.32% 1.27% 1.66% 1.64% 1.61% 1.58% 1.56%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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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MSC 骨幹

中繼線(BSC: 
MSC STM-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BSC-MSC 骨幹

中繼線(BSC: 
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4.19% 4.07% 5.39% 5.36% 5.33% 5.30% 5.27% 5.24% 

執照特許費
(2G License 
fee) 

10.27% 9.45% 12.51% 12.45% 12.38% 12.31% 12.24% 12.16%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 3.30% 3.30% 4.50% 4.61% 4.72% 4.84% 4.95% 5.07%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 

3.54% 3.41% 4.47% 4.40% 4.33% 4.26% 4.20% 4.13%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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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現值前總設備投資成本分析–3G 
在我國 3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結構部分，則是以基地臺土地與

基地臺與 E1 專線部分為主，在 2011 年占接續成本約 50%。 
 

 
圖 7-30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總成本(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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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總成本結構(3G) 
網路元件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基地臺土地
(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29.88% 26.81% 9.60% 11.12% 8.32% 4.54% 5.75% 17.03% 17.10% 

微型基地臺土

地(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0.62% 0.55% 0.20% 0.23% 0.17% 0.09% 0.12% 0.35% 0.35% 

微微型基地臺

土地(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0.15% 0.14% 0.05% 0.06% 0.04% 0.02% 0.03% 0.09% 0.09% 

基地臺設備
(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30.38% 27.53% 31.87% 38.36% 40.28% 58.20% 51.94% 17.32% 17.40% 

微型基地臺設

備(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0.53% 0.48% 0.75% 0.67% 0.97% 1.11% 0.91% 0.30% 0.31% 

微微型基地臺

設備(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0.26% 0.24% 0.37% 0.33% 0.48% 0.54% 0.45% 0.15% 0.15% 

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16.63% 14.63% 5.13% 5.83% 4.27% 2.29% 2.84% 8.24% 8.11% 

無線電網路控

制器機房(RNC 
Switching Site) 

2.82% 3.61% 4.17% 4.83% 3.60% 1.96% 2.49% 7.36% 7.39% 

無線電網路控

制器(RNC) 5.21% 8.55% 25.28% 15.56% 16.29% 15.67% 18.35% 15.17% 15.24% 

RNC-MSC 骨

幹中繼線
(RNC: MSC 
STM-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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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C-MSC 骨

幹中繼線
(RNC: MSC 
STM-4) 

3.91% 4.91% 5.57% 6.32% 4.62% 2.47% 3.06% 8.89% 8.75% 

RNC-MSC 骨

幹中繼線
(RNC: 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行動電話交換

中心(MSC) 1.60% 2.28% 2.63% 3.05% 5.83% 4.89% 5.91% 4.65% 4.67% 
行動電話交換

中心機房
(MSC 
Switching Site) 

0.94% 1.20% 1.39% 1.61% 1.20% 0.65% 0.83% 2.45% 2.46% 

本籍位置紀錄

器(HLR) 0.24% 0.35% 1.32% 0.48% 1.05% 0.55% 1.09% 0.72% 0.73%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3.50% 4.44% 5.09% 5.83% 4.31% 2.33% 2.92% 8.54% 8.49%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0.03% 0.04% 0.90% 0.06% 0.04% 0.02% 0.03% 0.08% 0.09% 
語音信箱伺服

器(Voicemail 
server) 

0.10% 0.15% 0.95% 0.20% 0.15% 0.23% 0.47% 0.31% 0.31% 

媒體閘道器
(MGW) 0.23% 0.29% 0.34% 0.39% 1.59% 0.82% 0.20% 0.59% 0.60%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0.10% 0.12% 0.14% 0.16% 0.12% 0.07% 0.08% 0.25% 0.25% 

3G 執照標金
(3G license fee)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4) 

2.35% 3.01% 3.48% 4.02% 3.00% 1.64% 2.07% 6.1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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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Switch ) 

0.52% 0.67% 0.77% 0.89% 3.64% 1.89% 0.46% 1.36% 1.37%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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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現值下各設備接續費成本分析–2G 
下表為 1997 年到 2017 年各年 2G 接續成本結構。在 2011 年 2G 接

續成本中，基地臺與基地臺土地成本約占接續成本的 40%，其次為 MSC
與 BSC，其各占接續成本的 5%與 7%，2G 執照費也佔了 8%。 

 
表 7-33 接續成本結構(2G) 

網路元件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基地臺土地
(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13.59% 13.95% 14.30% 14.65% 14.99% 15.34% 15.68% 16.01% 

基地臺設備
(Cell: 
equipment ) 

26.30% 26.02% 25.74% 25.47% 25.21% 24.96% 24.71% 24.47% 

基地臺收發單

體(Cell: TRXs) 14.58% 14.32% 14.07% 13.82% 13.58% 13.35% 13.12% 12.89% 

微波回傳中繼

線(Backhaul 
microwave) 

0.03%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專線回傳中繼

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6.69% 6.73% 6.76% 6.79% 6.81% 6.83% 6.84% 6.85% 

基地臺控制器
(BSC) 7.29% 7.16% 7.03% 6.91% 6.79% 6.67% 6.56% 6.45% 
行動電話交換

中心(MSC) 5.33% 5.22% 5.11% 5.01% 4.90% 4.80% 4.70% 4.60% 

MSC 機房
(MSC 
Switching Site) 

0.83% 0.85% 0.87% 0.89% 0.92% 0.94% 0.96% 0.98%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Switch ) 

1.26% 1.25% 1.25% 1.25% 1.24% 1.24% 1.24% 1.24% 

語音信箱伺服

器(Voicemail 
server) 

0.32% 0.31% 0.31% 0.30% 0.29% 0.29% 0.2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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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0.36%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BSC-MSC 骨

幹中繼線
(BSC: MSC 
STM-1) 

0.53% 0.53% 0.53% 0.53% 0.53% 0.54% 0.54% 0.54% 

BSC-MSC 骨

幹中繼線
(BSC: MSC 
STM-4) 

1.46% 1.47% 1.48% 1.49% 1.49% 1.50% 1.50% 1.50% 

BSC-MSC 骨

幹中繼線
(BSC: 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3.94% 4.00% 4.06% 4.12% 4.17% 4.23% 4.28% 4.33% 

執照特許費
(2G License 
fee) 

8.66% 8.79% 8.93% 9.05% 9.17% 9.29% 9.40% 9.51%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 

2.63% 2.75% 2.88% 3.00% 3.14% 3.27% 3.41% 3.55%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 

2.75%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2%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4) 

3.47% 3.49% 3.50% 3.52% 3.53% 3.54% 3.55% 3.55%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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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現值下各設備接續費成本分析–3G 
下圖與下表為 2004 年以來各年 3G 接續成本結構圖。在 2011 年 3G

接續成本中，基地臺與 RNC 成本分別占接續成本的 40%與 23%， E1 專

線成本占接續成本約 7%。 
 

表 7-34 接續成本結構(3G) 
網路元件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基地臺土地
(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5.37% 5.58% 5.80% 6.02% 6.24% 6.47% 6.70% 6.93% 7.17% 

微型基地臺土

地(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0.11% 0.11% 0.12% 0.12% 0.12% 0.13% 0.13% 0.14% 0.14% 

微微型基地臺

土地(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4% 

基地臺設備
(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40.09% 39.55% 39.00% 38.44% 37.88% 37.32% 36.76% 36.20% 35.64% 

微型基地臺設

備(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0.75% 0.74% 0.73% 0.72% 0.71% 0.70% 0.69% 0.67% 0.66% 

微微型基地臺

設備(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0.37% 0.36% 0.36% 0.35% 0.35% 0.34% 0.34% 0.33% 0.33% 

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6.84% 6.97% 7.09% 7.22% 7.34% 7.46% 7.57% 7.68%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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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網路控

制器機房(RNC 
Switching Site) 

2.76% 2.87% 2.99% 3.10% 3.22% 3.33% 3.45% 3.57% 3.69% 

無線電網路控

制器(RNC) 23.63% 23.39% 23.16% 22.92% 22.68% 22.44% 22.21% 21.97% 21.73% 

RNC-MSC 骨

幹中繼線
(RNC: MSC 
STM-1) 

0.18% 0.18% 0.18% 0.19% 0.19% 0.19% 0.20% 0.20% 0.20% 

RNC-MSC 骨

幹中繼線
(RNC: MSC 
STM-4) 

3.39% 3.46% 3.52% 3.58% 3.64% 3.70% 3.76% 3.81% 3.86% 

RNC-MSC 骨

幹中繼線
(RNC: 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行動電話交換

中心(MSC) 4.23% 4.20% 4.17% 4.14% 4.11% 4.08% 4.05% 4.02% 3.99% 
行動電話交換

中心機房
(MSC 
Switching Site) 

0.68% 0.70% 0.73% 0.76% 0.79% 0.82% 0.84% 0.87% 0.90%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0.81% 0.83% 0.86% 0.88% 0.91% 0.93% 0.95% 0.98% 1.00% 

語音信箱伺服

器(Voicemail 
server) 

0.46% 0.46% 0.46% 0.45% 0.45% 0.44% 0.44% 0.43% 0.43% 

媒體閘道器
(MGW) 1.15% 1.15% 1.15% 1.15% 1.14% 1.14% 1.14% 1.13% 1.13%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04% 0.04% 0.04% 

3G 執照標金
(3G license fee) 3.24% 3.34% 3.44% 3.53% 3.63% 3.72% 3.82% 3.9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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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 

0.02% 0.02% 0.02% 0.02% 0.02% 0.03% 0.03% 0.03% 0.03%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4) 

4.19% 4.35% 4.52% 4.69% 4.87% 5.05% 5.23% 5.41% 5.59% 

MSC 間骨幹中

繼線
(MSC:MSC 
STM-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Switch ) 

1.66% 1.66% 1.65% 1.65% 1.64% 1.64% 1.64% 1.63% 1.63%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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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假設條件改變對接續成本的影響 
此處透過幾個假設條件改變，說明幾個重要參數對模型結果影響。 

7.4.1 購買單價對接續成本的影響 
 購買單價假設為 2 倍 

模型中除土地與出租專線外，多數網路元件的維運成本是假設為

購買成本的 5%，而將購買成本提高為 2 倍時，與購買成本連動的維運

成本也提高成 2 倍。在此條件下，2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增加約

56~58%，3G 則增加 72%~74%。 
表 7-35 購買成本與接續費影響(1) 

購買成本設為 2 倍 

2G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CHT 1.512 1.480 1.450 1.421 1.395 1.370 1.346 1.324 
TM 1.796 1.760 1.728 1.697 1.668 1.641 1.616 1.593 
FE 1.991 1.952 1.916 1.883 1.851 1.822 1.794 1.769 
與原模型比例(2G) 
業者 與原模型比例 
CHT 1.581 
TM 1.567 
FE 1.560 

  
購買成本設為 2 倍 

3G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CHT 1.286 1.243 1.201 1.163 1.126 1.091 1.058 1.027 0.997 
TM 1.338 1.295 1.253 1.214 1.177 1.142 1.109 1.078 1.048 
FE 1.313 1.269 1.228 1.188 1.151 1.116 1.082 1.051 1.021 
與原模型比例(3G) 
業者 與原模型比例 
CHT 1.742 
TM 1.722 
FE 1.73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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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單價假設為 1/2 
若將購買成本降為為 1/2 時，與購買成本連動的維運成本也降為

1/2。在此條件下，2G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變為原接續成本的 71~72%，

3G 則變為約原接續成本的 63%左右。 
表 7-36 購買成本與接續成本影響(1) 

購買成本設為 1/2 倍 

2G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CHT 0.679 0.672 0.665 0.658 0.652 0.647 0.642 0.637 
TM 0.821 0.813 0.806 0.800 0.794 0.789 0.784 0.779 
FE 0.918 0.910 0.902 0.895 0.888 0.882 0.877 0.872 
與原模型比例(2G) 
業者 與原模型比例 
CHT 0.710 
TM 0.716 
FE 0.720  
購買成本設為 1/2 倍 

3G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CHT 0.464 0.453 0.443 0.433 0.424 0.416 0.408 0.400 0.393 
TM 0.497 0.486 0.476 0.466 0.457 0.449 0.441 0.433 0.426 
FE 0.478 0.467 0.457 0.447 0.438 0.429 0.421 0.413 0.406 
與原模型比例(3G) 
業者 與原模型比例 
CHT 0.629 
TM 0.639 
FE 0.63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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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成本與接續成本的影響如下圖所示： 
 

 
圖 7-31 購買成本對 2G 接續成本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2 購買成本對 3G 接續成本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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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WACC 與接續成本之關係 
由模型所得的 WACC 為 3.987%，WACC 與接續成本呈正向變動，

亦即 WACC 愈高接續成本愈高，但並非成線性比例的關係。以 2011
年為例，WACC 由原本的 3.987%修改成 0.997%與 1.994%(成為原本的

1/4 與 1/2)時，接續成本分別下降 3.35%與 4.88%，而若 WACC 由原本

的 3.987%改成 7.974%與 15.948%(成為原本的 2 倍與 4 倍)時，接續成

本則分別上升 7.82%和 28.01%。目前業者提出的WACC約為 10%左右，

若以此為標準，接續成本約增加 12.37%。 
表 7-37 WACC 變化與接續成本關係表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WACC 成為 1/4 0.827 0.784 0.766 0.750 0.734 0.720 0.706 0.693 0.570 
WACC 成為 1/2 0.839 0.796 0.778 0.761 0.745 0.730 0.716 0.703 0.583 
平均 WACC 0.866 0.824 0.804 0.7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WACC 成為 2 倍 0.930 0.888 0.866 0.845 0.825 0.807 0.789 0.772 0.673 
WACC 成為 4 倍 1.096 1.055 1.026 0.998 0.973 0.948 0.925 0.903 0.828 
WACC 成為原本 10% 0.967 0.926 0.902 0.880 0.858 0.838 0.819 0.802 0.70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7-33 WACC 與接續成本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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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使用率與備援率對接續成本的影響 
前述的接續成本計算結果是基於基地臺使用率為 75%，回傳中繼

線的備援率設為 0 倍(亦即不考慮備援情形)的假設下進行計算的。此處

說明若修改使用率與備援率，對接續成本結果的影響分析，如下表。 
假設 1 是使用率設為 55%，回傳中繼線備援率設為 1 倍，假設 2

是目前模型使用的數據，使用率設為 75%，回傳中繼線備援率設為 0
倍。假設 3 是使用率設為 55%，回傳中繼線備援率設為 0 倍，假設 4
是使用率設為 75%，回傳中繼線備援率設為 1 倍。並分別計算接續成

本。 
表 7-38 改變假設條件 

條件 假設 1 假設 2 假設 3 假設 4 

2G 
使用率 55% 75% 55% 75% 
備援 1 0 0 1 

3G 
使用率 55% 75% 55% 75% 
備援 1 0 0 1 

說明 原模型假設 目前採用條件 參考 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下圖與下表為 4 種假設的計算結果，以 2011 年的接續成本計算結

果來看，可知條件最寬鬆的假設 1 計算結果與假設 2 相比37，約高出

25%，達到 1.027 元。2011 年至 2017 年為止，假設 1 與假設 2 的差異

維持在 25%左右。 
 

                                         
37 計算公式=(假設 1-假設 2)/假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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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4 各假設條件下之接續成本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39 各假設條件下之接續成本結果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假設 1 1.069 1.027 1.003 0.981 0.959 0.939 0.920 0.902 0.807 
假設 2 
(目前採用標準) 0.866 0.824 0.804 0.7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假設 3 0.973 0.933 0.910 0.889 0.868 0.849 0.831 0.813 0.720 
假設 4 0.950 0.906 0.886 0.866 0.848 0.831 0.815 0.800 0.682 
假設 1 與假設 2
的差異 23.38% 24.69% 24.72% 24.73% 24.74% 24.74% 24.72% 24.70% 32.1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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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覆蓋面積法與接續成本之關係 
目前，研究團隊依執照的行政區劃分為北中南區。然而，業者表

示，以行政區作為劃分的標準，係以靜態觀點估算用戶人數。即不考

慮現代人在工作天需要移動至鄰近的行政區工作，假日移到其他行政

區進行遊玩、探親等活動。因此，業者建議若以現行的行政區域劃分

方式，則各級城市的人口密度定義應有所調整，方能反映出人口流動

的現況。業者建議重新將四個城市的人口密度定義為人口密集區(每平

方公里超過 2,000 人)、城市(每平方公里介於 570~1,999 人)、二線城市

(每平方公里介於 120~569 人)、偏遠地區(每平方公里於 127 人以下)。
以各地區的臨界點鄉鎮市為基準，計算基地臺半徑，並適用至該型態

的所有鄉鎮市。 
 

表 7-40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下之面積分布 
地區 定義 北區面積 中區面積 南區面積 

人口密集區 人口密度 2000 人/km2 以上 1,177 609 581 
城市 人口密度 570-1999 人/km2 1,406 1,928 1,802 

二線城市 人口密度 121-569 人/km2 1,565 3,054 3,398 
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 127 人/km2以下  7,863 4,916 7,89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41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下之人口分布 
地區 定義 北區人口 中區人口 南區人口 

人口密集區 人口密度 2000 人/km2 以上 8,313,823 2,478,700 3,520,033 
城市 人口密度 570-1999 人/km2 1,621,671 2,162,756 1,871,331 

二線城市 人口密度 121-569 人/km2 503,604 1,016,765 1,115,969 
偏遠地區 人口密度 127 人/km2以下 200,829 102,596 254,04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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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單一城市之抽樣結果影響半徑估算值，因此依照人口密

度之大小排序，按照四分位差選取三個抽樣城市做為代表城市。爰此，

人口密集區以臺中市南區、臺南市安平區、臺中市北屯區為代表。城

市選擇以臺南市佳里區、高雄市路竹區、嘉義縣水上鄉為代表。二線

城市選擇高雄市燕巢區、苗栗縣通霄鎮、南投縣竹山鎮為代表。偏遠

地區則選擇花蓮縣壽豐鄉、臺南市南化區、苗栗縣泰安鄉作為代表城

市，並以 2003 年的基地臺數量作為覆蓋半徑推估的依據。 
 

 
表 7-42 業者建議的城市劃分方式及抽樣方式整理(2G)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遠傳 土地面積

(Km2) 
抽樣城市覆蓋半

徑 

各級城市

平均半徑 

臺中市 南 區 中區 人口密集

區 38 12 30 16.317 0.313 

0.509 臺南市 安平區 南區 人口密集

區 14 9 17 1.464 0.565 

臺中市 北屯區 中區 人口密集

區 80 39 53 13.682 0.649 
臺南市 佳里區 南區 城市 11 11 8 47.753 1.224 

1.236 高雄市 路竹區 南區 城市 20 12 15 40.460 1.090 
嘉義縣 水上鄉 南區 城市 19 6 16 71.602 1.395 
高雄市 燕巢區 南區 二線城市 19 10 12 38.477 1.357 

1.669 苗栗縣 通霄鎮 中區 二線城市 27 12 16 80.170 1.504 
南投縣 竹山鎮 中區 二線城市 30 16 16 111.910 2.145 
花蓮縣 壽豐鄉 北區 偏遠地區 36 13 19 218.440 1.925 

3.602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區 偏遠地區 9 4 8 171.520 3.070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2 3 6 614.510 5.81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網站，本計畫整理  
各城市型態分別計算出的基地臺數量整理如下表，2G 算出的基地

臺數為 6,073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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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3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下覆蓋面積計算之基地臺數量(2G) 
人口型態 面積覆蓋率 地區 平均基地臺数(2G) 

人口密集區 100% 
北區 1,747 
中區 905 
南區 862 

城市 100% 
北區 354 
中區 485 
南區 454 

二線城市 100% 
北區 216 
中區 422 
南區 469 

偏遠地區 26% 
北區 61 
中區 38 
南區 61 

合計 6,07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若將人口密度定義修改為業者建議之值，由覆蓋面積法估算出的

所需基地臺數將會微幅提高。在此條件下，2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

增加 11~20%。   
表 7-44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對 2G 接續費之影響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之影響 

2G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CHT 1.061 1.046 1.031 1.018 1.005 0.994 0.983 0.973 
TM 1.372 1.351 1.332 1.314 1.297 1.282 1.267 1.254 
FE 1.496 1.475 1.455 1.437 1.419 1.403 1.389 1.375 
與原模型比例(2G) 
業者 與原模型比例 
CHT 1.11 
TM 1.20 
FE 1.1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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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5 業者建議的城市劃分方式及抽樣方式整理(3G)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中華 台灣大哥大 遠傳 威寶 亞太 

土地面積

(Km2) 
抽樣城市覆蓋

半徑 

各級城市

平均半徑 

臺中市 南 區 中區 人口密集

區 33 22 42 12 9 16.317 0.516 

0.355 臺南市 安平區 南區 人口密集

區 8 12 15 11 5 1.464 0.235 

臺中市 北屯區 中區 人口密集

區 73 46 87 33 27 13.682 0.315 
臺南市 佳里區 南區 城市 8 3 5 5 2 47.753 1.998 

1.808 高雄市 路竹區 南區 城市 15 3 12 6 3 40.460 1.412 
嘉義縣 水上鄉 南區 城市 12 8 6 4 4 71.602 2.012 
高雄市 燕巢區 南區 二線城市 10 8 9 9 7 38.477 1.312 

1.700 苗栗縣 通霄鎮 中區 二線城市 10 13 6 10 4 80.170 1.894 
南投縣 竹山鎮 中區 二線城市 17 12 9 18 4 111.910 1.894 
花蓮縣 壽豐鄉 北區 偏遠地區 21 16 3 11 5 218.440 2.739 

5.581 臺南市 南化區 南區 偏遠地區 4 1 1 5 0 171.520 5.476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偏遠地區 7 4 0 2 0 614.510 8.52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網站，本計畫整理  
各城市型態分別計算出的基地臺數量整理如下表，3G 於 2011 年

算出的基地臺數為 6,841 臺。 
表 7-46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下覆蓋面積計算之基地臺數量(3G) 

人口型態 面積覆蓋率 地區 平均基地臺数(3G) 

人口密集區 100% 
北區 2,742 
中區 1,420 
南區 1,353 

城市 
100% 北區 126 

中區 173 
南區 162 

二線城市 
100% 北區 159 

中區 310 
南區 345 

偏遠地區 26% 
北區 19 
中區 12 
南區 19 

合計 6,84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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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人口密度定義修改為業者建議之值，由覆蓋面積法估算出的

所需基地臺數將會增加。在此條件下，3G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提高

14~36%。  
表 7-47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對 3G 接續費之影響 

都市人口密度定義改變之影響 

3G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CHT 0.839 0.817 0.796 0.776 0.758 0.740 0.723 0.708 0.693 
TM 1.055 1.028 1.003 0.979 0.957 0.935 0.915 0.896 0.878 
FE 0.906 0.882 0.860 0.839 0.819 0.800 0.783 0.766 0.750 
 
與原模型比例(3G) 
業者 與原模型比例 
CHT 1.14 
TM 1.36 
FE 1.2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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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建議 
7.5.1 接續費建議 

關於接續費建議，因接續費加價須在業者與主管機關充分溝通後

取得共識，藉以反映間接分配成本的認列比例，因此模型中並不考慮

此部分。目前研究團隊提出的接續費建議是不含加價部分的。 
根據國外施政經驗，接續費管制多以平滑過渡之方式逐年將現行

之接續費調降至目標價格。目前 2012 年業者間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為

每分鐘 2.15 元38，平滑過渡所需年份之不同，共分為 1 到 6 年等六種

情境。以 2013 年為例，將接續費以 2013 年的 0.786 元為調降目標，1
年的複合成長率為-63.43%39。另以 2018 年為例，將接續費以 2018 年

的 0.611 元為目標值，7 年間的複合成長率為-18.93%，詳細分析請見

下圖及下表。 
 

 
圖 7-35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8 相同分鐘數時為每分鐘為 2.15 元 
39 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計算公式：(第 n 期/第 1 期)^(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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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8 不同平滑過渡年份對接續費管制之影響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平均複合成

長率 
各年接續費目標價格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63.43% 2.150 0.7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2014 年達成 40.19% 2.150 1.2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2015 年達成 29.52% 2.150 1.515 1.068 0.753 0.738 0.723 0.611 
2016 年達成 23.47% 2.150 1.645 1.259 0.964 0.738 0.723 0.611 
2017 年達成 19.58% 2.150 1.729 1.390 1.118 0.899 0.723 0.611 
2018 年達成 18.93% 2.150 1.743 1.413 1.146 0.929 0.753 0.61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根據上述各情境之價格調整，分析接續費調降對於行動電信業者

網外受話營收之影響(見下表)。 
以 2013 年為例，以 1 年作為接續費調降之平滑過渡年限時，當年

度(2013)年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合計減少 109 億營收，與同年度 2G
及3G行動電信業者總營收2,061億相比，相當於減少5.30%之總營收；

2014 年至 2017 年，由於接續費管制目標價與模型計算結果相同，將

使得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之網外受話營收衰減 110~115 億，減少部

份佔各年總營收 5.30~5.54%。 
另外，以 2017年為例，以 5年作為接續費調降之平滑過渡年限時，

第一年(2013)年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合計減少 33 億營收，與同年度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總營收 2,061 億相比，相當於減少 1.58%之總

營收；2014 年至 2016 年，由於接續費管制目標價則按照 19.58%複合

成長率遞減，其管制結果將使得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之網外受話營

收衰減 34~100 億，減少金額佔各年總營收 2.95~4.86%；而在 2017 年

將目標接續費調降至與接續費模型計算結果一致時，當年度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合計減少 115 億營收，佔同年總營收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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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9 接續費單價降幅(與 2.15 元/分相比)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各年接續費目標價格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1.364 1.381 1.397 1.412 1.427 1.539 
2014 年達成 0.864 1.381 1.397 1.412 1.427 1.539 
2015 年達成 0.635 1.082 1.397 1.412 1.427 1.539 
2016 年達成 0.505 0.891 1.186 1.412 1.427 1.539 
2017 年達成 0.421 0.760 1.032 1.251 1.427 1.539 
2018 年達成 0.407 0.737 1.004 1.221 1.397 1.53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7-50 各行動電話業者(包含 2G、3G)網外受話營收減少金額(單位:百萬)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網外受話營收減少金額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10,922 
                               

11,070 
                               

11,208 
                               

11,336 
                               

11,455 
                               

12,359 
2014 年達成                                  

6,921 
                               

11,070 
                               

11,208 
                               

11,336 
                               

11,455 
                               

12,359 
2015 年達成                                  

5,083 
                                 

8,673 
                               

11,208 
                               

11,336 
                               

11,455 
                               

12,359 
2016 年達成                                  

4,041 
                                 

7,140 
                                 

9,516 
                               

11,336 
                               

11,455 
                               

12,359 
2017 年達成                                  

3,371 
                                 

6,088 
                                 

8,277 
                               

10,038 
                               

11,455 
                               

12,359 
2018 年達成                                  

3,259 
                                 

5,906 
                                 

8,056 
                                 

9,800 
         

11,215 
                               

12,359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40 

 
表 7-51 各行動電話業者(包含 2G、3G)總營收(單位:百萬)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行動電信業

者營收(包含

2G 與 3G) 
                             

206,136 
                             

206,384 
                             

206,579 
                             

206,720 
                             

206,809 
                             

206,809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41 
 

  
                                         
40 基於各業者 2008 年至 2010 年網外受話分鐘數推估。 
41 根據 NCC 網站公告之各行動電信業者於 2009 年之總營收以及用戶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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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2 接續費調降對行動電信業者總營收之衝擊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網外受話營收減少/總營收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5.30% 5.36% 5.43% 5.48% 5.54% 5.98% 
2014 年達成 3.36% 5.36% 5.43% 5.48% 5.54% 5.98% 
2015 年達成 2.47% 4.20% 5.43% 5.48% 5.54% 5.98% 
2016 年達成 1.96% 3.46% 4.61% 5.48% 5.54% 5.98% 
2017 年達成 1.64% 2.95% 4.01% 4.86% 5.54% 5.98% 
2018 年達成 1.58% 2.86% 3.90% 4.74% 5.42% 5.9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根據上述之分析，考量 4G 頻譜將於 2013 年拍賣，屆時各業者將

執照取得後進行基地臺之佈建。倘若僅以 1-2 年作為平滑過渡之緩衝

時間，各業者未來 5 年內合計減少 500 億左右之營收，恐不利我國 4G
之建設。研究團隊建議，以 4-5 年作為平滑過渡之緩衝期，以 2016、
2017 年做為目標年度，使業者具備較充裕之時間因應此變化，對我國

4G 建設之規畫較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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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法規檢視 
8.1 前言 

經檢視我國電信相關法規，目前電信事業之主管機關應為 NCC。依

電信法規定，NCC 依法有權就電信事業間(包含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以及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事項訂定相關管理規範，

NCC 遂依電信法授權訂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簡稱管理辦

法)。 
就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之接續費應如何計算事項，NCC 於前揭管理

辦法第 14 條，除規範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計算接續費之方式外，

更賦予 NCC 最終調整核定費用之權限。惜於 NCC 依法進行調整時，所

應依循之調整標準及方式，目前皆無明文，最終調整結果易遭業者質疑

其妥適性。另一方面，倘市場主導者透過大量建置設備方式，使成本增

加導致接續費上升，進而限制其他業者參進市場或削弱其他業者競爭力

時，可考慮於修法中引進歐盟所建議使用之 bottom-up LRIC 模型，以及

按使用之網路元件成本計算接續費，以防免上開情形之發生，同時減輕

機關之負擔。 
以下就國外法規整理與國內法規檢視細節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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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國際相關法規整理 
8.2.1 歐盟規定 

歐盟議會在 2009年 5月 7號公布 396號建議案42(Recommendation)，
“The Regulatory Treatment of Fixed and Mobile Interconnection in the 
EU43”中，建議各國主管機關應遵守建議案內規則，並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設定各國固網與行動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此建議主要為重

新強調 2002 年 3 月發布的指令“On a Common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nd Services (Framework 
Directive) ”，並在搭配 EU 於 2009 年的現況後所擬定出來的。 

396 號建議案明訂各歐盟國主管機關應該要根據 1 個有效率業者

所發生的成本上，設定固網與行動接續費，也就是說行動接續費是要

對等的。其評估有效率成本應該基於現在的成本與使用量，使用

bottom-up LRIC 模型。其中定義「增支成本」，指當互連傳輸量不增加

時就不會發生的成本，是可排除的成本，「傳輸成本」是指當傳輸量增

加時所發生的固定成本及變動成本。 
在 LRIC 計算模型中，計算終端批發費率(Wholesale termination 

rates，意指接續費)時，需將與傳輸成本無關的部分排除。長期增支成

本中，為了提供該業者網內服務的成本，都必須要能拆開，剩下的成

本才能歸類到終端批發費率中，亦即當不再提供互連時就不會發生的

成本才能算入，例如手機補貼及 SIM 卡成本等在所有的成本計算模型

中都必須排除在外。頻譜成本原為提供網內消費者必要成本，不可記

入，但若因為 interconnection 的關係必須加購頻譜，則可以算入44。 
                                         
42歐盟的政策有五種不同的法律效果途徑，也就是有五種不同的形式，包括：規則(Regulation)、指令

(Directive)、決定(Decision)、建議(Recommendation)和意見(Opinion)。參考連結：
http://fuhrer.myweb.hinet.net/articles/a12.htm 

43Recommendation of 7 May 2009 on "The regulatory treatment of fixed and mobile termination rates in the 
EU", C(2009) 3359: 
http://ec.europa.eu/information_society/policy/ecomm/library/recomm_guidelines/index_en.htm 

44歐盟作法，原則上不將頻譜成本列入增支成本當中，因此不納入 LRIC 模型計算。但有例外，如果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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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案中亦規定成本模型應該使用當時最有效率的科技，因此固

網及行動的核心網路基本上是以 Next-Generation-Network (NGN)為基

礎，行動通信網路的接取網路應該是結合 2G 及 3G 的技術。 
在 396 號建議案的 Annex 中，說明模型中虛擬新進業者的適當效

率規模假設如下：  
為決定新進業者效率規模，考慮 EU 過去以來市場發展，建議設

定該業者的市佔率為 20%。代表該業者進入市場後，以最佳效率提供

服務，可能達到市佔率為 20%，惟各國發展不同，此數字可自行微調。 
若萬一實際有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但低於最小效率規模導致接續

成本高於模型中的虛擬業者，主管機關判定其原因係市場障礙及飽和

所形成的話，可採用模型計算的結果。但採用期間不得超過該業者進

入市場後四年，因為歐盟的建議位階低於該國主管機關的已決定事項，

各國仍可根據自己的情況判斷，但各國必須確保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前終端費用成本的計算是以成本效率為基礎。 
如果該國主管機關因為資源或是權限不足，採行與 bottom-up 

LRIC 不同的方式計算，但可以保證該方法可以與建議結果一致的話，

則可於 2014 年 7 月 1 日前用該方法先設一個價格。但若該主管機關仍

然無法有足夠資源採納本建議的模型，可延續其方法直到本建議下次

Review的日期為止。該國主管機關可尋求歐盟議會及相關單位的協助，

然而使用替代的方法所計算的結果不可超過歐盟平均。 
研究團隊認為，歐盟建議書僅建議主管機關得依其各自之市場制

訂相關規範標準，並得按實際狀況適時控管定價，故屬偏向事後干預

之方式。因此，關於對定價是否需經查核之制度，本研究團隊認為歐

盟所採取之模式較接近「備查」之概念。 

                                                                                                                               
為接續服務而需額外購買的頻譜，則符合增支成本定義，即可納入。我國則因為採用 LRIC+模型，因此

全部納入頻譜成本，並按照比例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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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英國法律規定 
英國是採用 bottom-up 模型。並明文規定於法條中。可參考當局於

2011 年 3 月 15 日發表的「英國行動語音終端批發費用計算說明

(Wholesale mobile voice call termination Statement)」中 9.62 節45：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之計算係採用bottom-up模型計算接續費，

意指詳列所有費用項目，並載明該費用及各細項數量間之因果關係，

包括輸出量及其他成本考量。於此，bottom-up 模型建立後，再將部分

模型依英國電信服務業者提供之財務及網路數據調整，以確保此模型

所假設之有效率服務業者符合一般英國電信服務業者之業務發展。」  
以及其 Annex6 中 A6.亦提到， Ofcom 多年來已採用 bottom-up 計

算接續成本，並分別於 2002年與 2009年接受競爭委員會監督接續費。 
Ofcom 多年來均系採用 bottom-up 行動語音終端計費模型，而先

前採用之行動語音終端計費模型模型業經競爭委員會二次審閱檢討，

2007 年所設定之行動終端費率管制係依 2007 年費用計算模型訂定

之。 
有關於 Ofcom 之權限，以及訂定行動語音終端計費模型之過程，

可參考 Communications Act 200346。 
 
 
 
 
 

                                         
45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consultations/mtr/statement 
46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3/21/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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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澳洲法律規定 
澳洲自 2004 年發表 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後，於 2007 

Pricing Principles 中明定採用 bottom-up，但 2007 年要導入 bottom-up
接續費時遭受業者反彈。以下參考官方 2009 年 3 月發表文件47：「澳洲

國內行動終端使用服務費率定價及相關指數(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澳洲競爭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簡稱 ACCC)之決定係以國際費率指標分析及規管會計架構報告

(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eport)為參考依據。於 2004 計費原

則中，ACCC 表示 bottom-up 計費模型之發展將有利於減少至少 12cpm
之費率，ACCC 之決定係依據 WIK 行動接續費模型為之，該模型係專

為 ACCC 設計之 bottom-up 模型。 
此外，ACCC 於決定行動接續費時，考量之因素及過程，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48有詳盡之規範，其立法方式乃是經

過一連串的公開程序，以及盡可能地考量所有重大因素之規範方式，

達到降低業者對 ACCC 最終決定反彈之結果。 
 
 
 
 
 
 
 

                                         
47 http://www.accc.gov.au/content/index.phtml/itemId/848783 
48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C2011C00003/Html/Volume_2#param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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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荷蘭法律規定 
目前荷蘭之立法並未將行動語音終端費率之計算方式明訂於法規

中，行動語音終端費率之定價及收發單一價亦未於相關法規中明文規

定。 
荷蘭政府於 2008 年 12 月作出影響所有相關市場之決定後，荷蘭

獨立郵政與通訊傳播管制局(Onafhankelijke Post en Telecommunicatie 
Autoriteit，簡稱 OPTA)開始執行相關規範，導致政策、費率決定等均

需重新審核。有關行動通信網路部分，由於荷蘭於 2007 年所訂定之終

端費率於 2010 年 7 月屆期，且荷蘭商業法庭於 2008 年 7 月之裁定使

主管機關從新考量其原本之決定，並由 OPTA 開始研擬以 bottom-up
方式計價之費率，以符合歐盟議會提出之建議。 

根據荷蘭司法部及高等法院網站說明，荷蘭採用 bottom-up 作為計

價模型49。 
OPTA 於建立長期增量成本模型(FL-LRIC)時係以採用 bottom-up

模型計費之虛擬業者為基準，而非採用 top-down 模型。top-down 模型

係以各業者自行評估實際規模及成本為計算方式，而 bottom-up 模型則

是以所有業者之實際情況為評估標準，故可能會產生固定費率與實際

成本之差別，以及小型業者之最高費率過低等情形。 
 

 
 
 
 

                                         
49 http://zoeken.rechtspraak.nl/detailpage.aspx?ljn=AY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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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瑞典法律規定 
目前瑞典立法並未將行動語音終端費率之計算方式明訂於法規中。

行動語音終端費率之定價及收發單一價亦未於相關法規中明文規定。 
2004 年瑞典主管機關業曾委託顧問公司為其制訂 bottom-up LRIC

計費模型，但由於其計費方式過於複雜，且透明度不夠，瑞典郵政與

通訊傳播管制局(The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簡稱 PTS)於
2009 年更新其互連費率計算方式，規定以新 symmetric rates50為計價標

準，估計有效降低行動終端費率，以反映「Pure LRIC Model」。惟仍

有業者反應 PTS 決策並未合理說明業者應如何取回其所投資之金額，

故PTS於2011年委請顧問代擬新計價模型，以 bottom-up方式為基礎。 
故 PTS 以 bottom-up 模型計算接續費，而該國市場主導者 Telia 則

以 top-down 模型計算，而後演進為混合法模型。PTS 同時以 bottom-up
與 top-down 模型計算出接續成本後，進行定價。根據 PTS 網站中51，
2010 年 9 月 14 日發佈的「瑞典行動終端長期增量成本模型」，Long-run 
incremental cost modeling of mobile termination in Sweden，文件中，第

9 頁，1.2 節中： 
「瑞典長期增量成本模型原本係 top-down及 bottom-up之綜合體，

以當時瑞典實際營運之 GSM網絡服務業者(TeliaSonera、Telenor、Tele2)
為計算標準。PTS認定該三家業者以瑞典標準而言均為有效率之業者，

而費用之計算係以各業者實際規模及雙網整合業者規模預測為標準。

此模型曾於 2007、2008 年更新，考量當時正在發展的 UMTS 網路，

並以 7家業者為模型基礎(3家GSM業者及 4家UMTS業者)，bottom-up
模型之整合係參考業者或合資公司之 GSM 及 UMTS 網路規模。」 

 
註：瑞典之 bottom-up 模型係先與 top-down 資訊或模型比較再進一步調整而成。 

                                         
50 symmetric rates 意指將成本之數值套特定公式(模型)後，所可得之相應價格。 
51 http://www.pts.se/upload/Ovrigt/Tele/Prisreglering /Final%20conceptual%20paper%20(14-09-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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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與趨勢比較 
此處將本研究的各國法規進行整理。 

8.3.1 各國模型整理比較 
國外案例中，瑞典、英國及澳洲皆採用混合法的 bottom-up LRIC+

模型，只有荷蘭採用 bottom-up Pure LRIC 模型。各國在導入 LRIC 模

型期初皆花費 3 至 6 年的時間準備模型的建立。 
各國的模型的建立規模及時間整理如下表： 

 
表 8-1 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整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瑞典 英國 荷蘭 澳洲

折舊方式

成本項目數  52

 Economic 
Depreciation

 81

 Economic 
Depreciation

 TELRIC/Bottom 
Up-Hybrid現在的模型  TSLRIC+/Bottom 

Up-Hybrid
 TELRIC+/Bottom 

Up-Hybrid

 46

最初導入
時期

 2009 2003  2003  2004

假設區域數  4  9

 2006-2009LRIC導入準備
時間

 2001-2003  1998-2003  2000-2004

 TSLRIC+/Bottom 
Up-Hybrid

 Economic 
Depreciation

 3
 Tilted Annuity
 3~

 6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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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趨勢比較 
下表為各國監理單位的接續費政策發展沿革及各時期的接續費定

價結果。其中，澳洲因政治力的介入，比較 LRIC 模型導入前後，行

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僅有 6 成降幅，其餘瑞典、荷蘭則分別有 7 成及 8
成的降幅，英國甚至計畫於 2011 年後導入 Pure LRIC，將行動通信網

路接續費削減 9 成之多。 
表 8-2 各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演進 

國名 接續費發展沿革 接續費定價結果 

瑞典 

 2002 年：進行 LRIC 模型研究 
 2003 年：建立基礎模型並導入  
 於 2005 年與 2007 年重新評估輸入模型中之數

據 
 2008 年：調整成含 UMTS 的模型 
 2009 年：對新模型實施輸入數據的評估與調整 

 2005 年：3.80~3.64 元(新臺幣)/分 
 2006-2007 年：3.35~2.55 元(新臺幣)/分 
 2008-2009 年：2.50~1.68 元(新臺幣)/分 
 2010 年： 1.33 元(新臺幣)/分 
 2010 年後：降至 1.03 元(新臺幣)/分 
 

英國 

 1998 年：進行 LRIC 模型研究 
 2003 年：建立基礎模型並導入  
 2007 年：決定以 LRIC+模型，並制訂 2007~2011

接續費定價 
 2009 年：制訂 2011 年後之接續費，傾向使用

pure LRIC 

 2005-2006 年：5.42~3.84 元(新臺幣)/分 
 2007 年：3.59 元(新臺幣)/分 
 2008-2009 年：3.19~2.41 元(新臺幣)/分 
 2010 年：2.37~2.28 元(新臺幣)/分 
 2011~2015 年： 
 LRIC+：1.2 元(新臺幣)/分 
 Pure LRIC：0.4 元(新臺幣)/分 

 當局計畫削減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 90% 

荷蘭 
 ~2006 年：都是各業者決定，但平均皆較歐盟

各國高 
 2009 年才著手進行 LRIC 模型研究，並決定以 

Pure LRIC 模型制訂接續費定價 

 2005 年：5.85 元(新臺幣)/分 
 2006-2007 年：4.95~4.88 元(新臺幣)/分 
 2008-2009 年：4.44~3.14 元(新臺幣)/分 
 2010 年： 3.12~2.55 元(新臺幣)/分 
 2010/7~：降至 2.15 元(新臺幣)/分 

澳洲 

 2004/7~2007/6 年：進行 LRIC 模型研究，決定

以 LRIC+模型，並逐步調降接續費定價 
 2007/7~2008/12 年：算出之接續費成本為 2.72

元(新臺幣)/分，但因未算入 2G 與 3G 的期初投

資，所以將接續費提高至 1.03 元(新臺幣)/分 
 2009~2011 年：因考量業者需要 LTE 的長期資

產投資，所以將接續費維持 2.72 元(新臺幣)/分 

 2005 年：5.45 元(新臺幣)/分 
 2006-2007 年：4.54~3.63 元(新臺幣)/分 
 2007 年~：2.72  
 與導入 LRIC 模型前相比，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下降幅度約為原接續費的 6 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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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各國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變動趨勢換算成臺幣計價，在不

計算物價及所得條件下，可製成以下趨勢圖。其中，如上表的整理所

示，可看出歐洲主要各國的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從 2006 年開始導入

LRIC 模型以來，皆有大幅下降的趨勢。 
 

 
圖 8-1 各主要國家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演進圖 

資料來源：PTS，Ofcom，OPTA，ACCC，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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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將物價與所得的條件皆列入考慮，下圖紅線所代表的臺灣接

續費水準從 2008 年以後就高於研究 4 個國家的水準。以今年 2010 年

的時點而言，瑞典的接續費甚至在臺灣的一半以下。 

 
圖 8-2 各主要國家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演進圖(PPP 調整) 

資料來源：OEDC，主計處，本計畫整理 
 
註：圖中 PPP 數值來源為 OECD 網站，但因為臺灣非為 OECD 會員國，故以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的數值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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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我國電信法及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之檢視 
8.4.1 概述 
(1) 依電信法第 3 條之規定，電信事業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而其為監

督、輔導電信事業並辦理電信監理，依法得設立電信總局。惟於設

立 NCC 後，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於該會職

掌範圍內，依通訊傳播相關法規，職權原屬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

交通部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更為 NCC。為方便說明，下文皆

以「NCC」稱之，合先敘明。 
(2) 次依電信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

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

拒絕。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無差別待遇、

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及同法第 9 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

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

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由上開規定可知，NCC 依

法有權就電信事業間(包含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以及第一類電信事業

與第二類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事項訂定相關管理辦法，即「電信事

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 
(3) 惟，比較電信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

間」與同條第 9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之文字，

電信法第16條第9項之範圍似乎未包括「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

即電信法授權 NCC 訂定「管理辦法」規範電信事業間網路互聯、

費率計算等等事項，似未包含「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因此，為

杜絕將來解釋上爭議之發生，宜修正電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為「第一

類電信事業間及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費率計算、協議、

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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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4) 就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之接續費用應如何計算之相關規範， NCC

係將其訂定於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議定之。(第 2 項)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

別待遇。(第 3 項)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使用

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年定期檢討之：一、

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訂定。二、前款成

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之。(第 4 項)第一類電信

事業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修

正時，亦同。(第 5 項)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

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所報之

接續費。」依該條規定， 除明確規範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計

算接續費之方式外，更逕行賦予 NCC 本身為公益而進行最終調整

核定費用之權限。 
(5) 又，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第 3

點說明： 「現行電信法對電信事業之特定競爭行為亦訂有規範，

相較於公平交易法，電信法 扮演『產業管制』(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角色，著重於『事前規範』(ex- ante regulation)，亦即透

過資費管制、網路互連、平等接取、會計分離等機制的 設計，降

低反競爭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公平交易法則扮演『一般競爭法』

(general competition law)角色，著重於『事後規範』(ex-post regulation)，
透過調查權 的行使，以及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業的處罰，產生嚇

阻效果，防止反競爭行為的發 生…」故「對於涉及電信法之事前

規範義務，例如資費管制、網路互連、平等接 取、會計分離、號

碼可攜等，雖亦涉及競爭議題，但因電信法已有特別規定，原則 上
優先適用電信法處理…。」因此，當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計

算依管理辦法 第 14 條第 3 項計算接續費，其計算結果倘將造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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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之效果時，NCC 自應依管理 辦法第 14 條第 5 項介入調整，

方能於事前遏止市場主導者濫用市場地位、妨礙競爭 秩序。 
(6) 近來，觀諸歐盟、澳洲等先進國家就接續費用之計算規範，似多傾

向建議或採用、混用「Bottom-Up 方式」，以防免市場主導者透過收

取高額接續費之方式阻礙市場競爭。以歐盟於 2009 年 369 號建議案

所規定之「LRIC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的 Bottom-Up 模型」

為例，依 LRIC 計算模型，計算終端批發費率時，除不再提供互連

時就不會發生的成本始能計入傳輸成本外，傳輸成本之計算，更應

以一個有效率之業者，其使用最新設備與最有效率方式建構之理想

網路為基礎。惟該計算方式與我國現行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3 項所規

定：以市場主導者所使用之實際網路元件成本計算接續費，二者在

規範顯有不同。因此，倘欲在我國直接導入類似上述所謂 Bottom-Up
之計算方式，要求業者以該方式計算，恐有違現行管理辦法規範。 

(7) 惟依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5 項：「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

他公共利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

者所報之接續費」之規定，研究團隊認為，bottom-up 之計算模式雖

與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3 項所定之計算方式不盡相符，但 NCC 於核

可接續費時，仍得以業者所陳報之接續費有妨害競爭秩序、消費者

權益或其他公共利益為理由，進行包括導入 bottom-up 計算模式之

方式加以干預，因此，在現行法制下，修訂管理辦法並非導入

bottom-up 計算模式之唯一可行方式。 
(8) 然而，NCC 如欲以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5 項之方式導入 bottom-up

計算模式，理論上，須具有第 14 條第 5 項所定之「為維護競爭秩序、

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益」等事由，且介入之時間點為 NCC 為

接續費核可之時。是以，NCC 介入權限不僅受有時間上之限制，且

若業者對 NCC 之介入有所爭議時，NCC 恐仍須就市場主導者所計

算之接續費有害於公共利益、競爭秩序或基於公共利益等情事，積

極提出相關佐證資料證明之，否則恐有遭市場主導者以 NCC 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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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有「裁量濫用」之違法為由，提起行政爭訟，挑戰 NCC 之

調整結果。 
(9) 此外，就是否影響競爭秩序之認定，以往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認定多

遭人詬病未有明確之準則可遵循，似有違「明確性原則」，因此公平

交易委員會近年來乃積極發布訂定各項準則與函釋，以明確化其執

法標準。反觀，NCC 於依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5 項進行調整時，調

整方式目前相關法規範皆未明文，除有遭業者以裁量濫用為由提起

行政爭訟救濟可能外，欠缺明確的調整標準亦將增加 NCC 於證明

未有裁量濫用情事之困難度。 
(10) 倘歐盟所建議使用之 LRIC (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的 Bottom 

Up 模型， 確有較目前我國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更能

避免市場主導者透過大量建置設備方式使成本增加導致接續費調

升，進而限制其他業者参進市場或削弱其他業者競爭力之功效。研

究團隊認為，電信法既已授權 NCC 就費用等事項為規範，為杜絕

現行法曖昧不明易生爭議之情形，建議透過修法之方式，直接明訂

業者於計算接續費時，應依 NCC 公告計算之方式為之，以收釜底

抽薪之效。 
(11) 基上，現階段 NCC 公告之計算接續費方式，可採行歐盟所建議之

Bottom Up 模型。業者依照 NCC 公告之計算模型公式，以及應使用

之數據資料項目，自行計算接續費後，NCC 只須要求業者提供計算

之數據資料並加以驗算，即可大幅減低市場主導者以提高接續費阻

礙其他競爭者之可能性，進而減輕機關調查與證明主導市場業者有

濫用市場地位情事之行政負擔；同時亦能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並

減低以公益為由調整費用處分遭行政法院撤銷之風險。否則，僅單

方面仰賴 NCC 就接續費用為調整，恐使 NCC 之行政業務大增；同

時亦有衍生不必要爭端之虞。再者，因電信法第 16 條業已授權 NCC
訂定相關管理規範，因此 NCC 得逕行修正互連管理辦法，不生牴

觸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故研究團隊建議以修法之方式，間接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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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所建議使用之 LRIC 的 Bottom Up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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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互連管理辦法第二章第三節 
我國接續費成本計算部分，主要規範於管理辦法第二章第三節「網

路互連費用」第 14 條，該條未區分各種電信市場，而一律規定業者以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作為計算接續費用之基礎，然而各種電信市場

通訊方式、通訊技術與通訊成本等實有不同之處，例如固定通信網路

業務與行動網路通信事業即存有相當大之差異，因此一律採取相同之

接續費用計算方式，似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虞，故研究團隊認為於修法

導入 LRIC 的 Bottom Up 模型之同時，宜將各電信市場的接續費成本

計算方式分別規定之。建議修正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4 條之 1、第

16 條、第 17 條，相關建議修正條文內容如下： 
 
 管理辦法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建議修正條文)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續費，應依網路

互連雙方之協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合理原則，且不

得為差別待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使用之中繼、傳輸

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四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之。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

本會核可；其修正時，亦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益，本會為前

項核可時，得修正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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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之 1(建議新增條文)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之接續費，

應按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六年定

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計算之。 
三、應按由下而上法為基礎計算之。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修正時，亦

同。 
本會為前項接續費之核定前，得要求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提供計算之數據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

為核定接續費之參考。 
 
 

 第二章第三節第 16 條(建議修正條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向本會公開其接續費之計算方式。

要求互連之一方對接續費計算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本會申請查核，

本會應將查核結果函覆申請人。 
  本會得命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相關資料，供其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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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三節第 17 條(建議修正條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細分化。 
  前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市內用戶迴路。 
二、市內交換傳輸設備。 
三、市內中繼線。 
四、長途交換傳輸設備。 
五、長途中繼線。 
六、國際交換傳輸設備。 
七、網路介面設備。 
八、查號設備及服務。 
九、信號網路設備。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之細分化

網路元件如下： 
一、行動通信中繼線。 
二、行動通信基地臺。 
三、行動通信基地臺控制設備。 
四、行動通信交換、傳輸設備。 
五、其他本會認定之項目。 

 
下面以三欄式對照表方式提出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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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電信法」第 16 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第 16 條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

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 
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

無差別待遇、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

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

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

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

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逾三個月仍未達成協議

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

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

申請裁決之。 
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

訟程序請求救濟。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

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三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適用前項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

公布之。 

第二章 第 16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

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 
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

無差別待遇、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

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

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

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

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逾三個月仍未達成協議

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

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

申請裁決之。 
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

訟程序請求救濟。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

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三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適用前項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

公布之。 

經比對現行電信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第

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與同條第 9 項「第一類電

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之文字，現行電信法

第 16 條第 9 項之範圍似未包含「第一類電信事業

相互間」，因此，為杜絕解釋上之爭議，宜修正電

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相關文字，明確電信主管機關

制定相關管理規則之授權基礎，以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 



 

 299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及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

連、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

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

總局訂定之。 
電信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

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

得依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

權之內容。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用

本條之規定。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

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

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

訂定之。 
電信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

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

得依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

權之內容。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用

本條之規定。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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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建議修正條文)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

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

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使

用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

每四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

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

基礎計算之。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

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修正時，亦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

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固定通信業務市

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

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

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

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

並每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

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

基礎計算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

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修正時，亦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

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改為「固定通

信業務市場主導者」。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

場主導者」包括固定通信業務、行動電話業務

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等市場主導者，為避免

混淆，爰修正名稱以資明確。 
二、現行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於實務上係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按使用之中繼、傳輸

及交換設備，依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

計算之接續費，應檢具相關資料每年報請本會

核可，惟該等資料之審查耗費時日，須核對細

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財務會計資訊、查察全元件

長期增支成本法之計算方式、設備之經濟現

值、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等參數值之合理性，

故近兩次核可固定通信網路接續費之時間為九

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為節行政成本，且參考歐盟議會於西元二

○○九年五月七日公布之第三九六號建議書建

議事項第十三點，就固定通信網路及行動通信

網路接續費之規管處理原則係每四年進行檢

討，爰修正第三項以符實務。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之 1(建議修正條文)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

務經營者之接續費，應按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

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六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

務經營者之接續費高低除影響電信產業結構

及投資水準外，更是電信事業訂定各項電信資

費之重要考量因素，對促進電信產業之競爭、

保護消費者權益有重大之影響，查一○○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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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

基礎計算之。 
    三、應按由下而上法為基礎計算之。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

可；其修正時，亦同。 
本會為前項接續費之核定前，得要求行動電

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提供

計算之數據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為核定接續費

之參考。 
 
 
 

 

二月底，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有三家，第三代

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有五家，用戶數合計約二

千八百萬戶，以當時我國人口數二千三百萬人

計，普及率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因行動通信

市場具有無線電頻率資源稀有性、沉沒成本、

規模經濟等特質而易存在市場參進障礙，其各

自之網路提供語音受話之批發市場中，各自達

百分之一百市場佔有率，具有獨占地位，實質

上具有顯著市場力量排除競爭之能力，且其提

供之接續服務唯一無可替代性。如接續服務不

存在效率性，實無由其他發信端業者將此支付

之接續費用轉嫁其用戶負擔。為避免行動電話

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藉

由接續費之訂定，限制影響其他電信事業零售

市場之自由競爭，以期建構新舊市場參與者有

效競爭環境，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爰參考固網

接續費計算方式外，另參酌英國針對個別行動

電話網路之受話接續費之管制方式及我國行

動通信市場發展情形，及英國、荷蘭、澳洲、

瑞典等先進國家以Bottom-Up全元件長期增支

成本法對於行動電話接續費之計算方式，於第

一項明定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經營者之接續費計算原則規定外。為

有利於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

信業務經營者能預期六年間之逐步調整接續

費趨勢。 
三、為避免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

業務經營者藉由接續費之訂定，限制影響其他

電信事業零售市場之自由競爭，以期建構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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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市場參與者有效競爭環境。爰增訂第二項，接

續費核定前，本會得要求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

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以供參考。 
四、由下而上法(bottom-up)為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

法計算方式之一，其假設新進電信業者進入行

動通信網路市場時，以最新技術重新設計行動

通信網路架構，再將各個與接續費相關的網路

元件成本加總。 
第二章第三節第 16 條(建議修正條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向本會公開其接

續費之計算方式。要求互連之一方對接續費計算

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本會申請查核，本會應將查

核結果函覆申請人。 
  本會得命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相關

資料，供其查核。 

第二章第三節第 16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向本會公開其

接續費之計算方式。要求互連之一方對接續費計

算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本會申請查核，本會應將

查核結果函覆申請人。 
  本會得命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提供相

關資料，供其查核。 

第一項、第二項係配合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修

正，將「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改為「固定

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為避免混淆，爰修正名稱

以資明確。 

第二章第三節第 17 條(建議修正條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細

分化。 
  前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市內用戶迴路。 
二、市內交換傳輸設備。 
三、市內中繼線。 
四、長途交換傳輸設備。 

第二章第三節第 17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

細分化。 
  前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市內用戶迴路。 
二、市內交換傳輸設備。 
三、市內中繼線。 
四、長途交換傳輸設備。 

一、第一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所列之項目係屬固定通

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之細分化網路元件，爰將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改為「固定通

信業務市場主導者」。 
二、為避免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

業務經營者將無關之網路互連元件，納入全元

件長期增支成本法計算，爰參酌瑞典、澳洲、

英國及荷蘭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並依據

電信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於第二項明定

細分化網路元件項目，包括行動通信中繼線、

行動通信基地臺、行動通信基地臺控制設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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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長途中繼線。 
六、國際交換傳輸設備。 
七、網路介面設備。 
八、查號設備及服務。 
九、信號網路設備。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經營者之細分化網路元件如下： 
一、行動通信中繼線。 
二、行動通信基地臺。 
三、行動通信基地臺控制設備。 
四、行動通信交換、傳輸設備。 
五、其他本會認定之項目。 

五、長途中繼線。 
六、國際交換傳輸設備。 
七、網路介面設備。 
八、查號設備及服務。 
九、信號網路設備。 

行動通信交換傳輸設備，以提高其計算之精確

度，作為計算行動接續費之法源。另為因應科

技進步，設備推陳出新，爰於第五款增列其他

本會認定之項目，以保持法規彈性。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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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業者通訊量相關數據提報表 
編碼 項目 單位 
M-1 業者 2G 用戶數 人 
M-2 業者 2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 分鐘 
M-3 業者 2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 分鐘 
M-4 業者 2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2G->2G) 分鐘 
M-5 業者 2G 發話至 3G 總分鐘數(2G->3G) 分鐘 
M-6 業者 2G 簡訊則數 則 
M-7 業者 2G 數據訊務量 M byte 
M-8 業者 3G 用戶數 人 
M-9 業者 3G 網外發話總分鐘數 分鐘 
M-10 業者 3G 網外受話總分鐘數 分鐘 
M-11 業者 3G 網內通話總分鐘數(3G->3G) 分鐘 
M-12 業者 3G 發話至 2G 總分鐘數(3G->2G) 分鐘 
M-13 業者 3G 簡訊則數 則 
M-14 業者 3G R99 用戶數 人 
M-15 業者 3G HSPDA 用戶數 人 
M-16 業者 3G R99 數據訊務量 M byte 
M-17 業者 3G HSPDA 數據訊務量 M byte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05 

表 8-6 業者數據提報表(2G)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基地臺土地(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單位行動電話 GSM 基地臺蜂

巢土地及建物取得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 
▪ 假設 1 個基地臺租賃、維運成本為 2.5
萬/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基 地 臺 設 備 (Cell: 
equipment)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基地臺蜂巢取得

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

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

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基地臺蜂巢總購買成本+
總建置成本/對應基地臺數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

單價的 5% 
▪ 業者算法建議： 

1.基地臺總維運成本/總基地臺個數 
2.總網路元件維運成本/網路總元件個

數(含 HLR/MSC/BSC 等所有設備)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基 地 臺 收 發 單 體
(Cell:TRXs)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基地臺收發單體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

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

統整合費用等 

▪ 2010年 2G基地臺收發單體總購買成

本+總建置成本/對應基地臺數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

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微 波 回 傳 中 繼 線
(Backhaul microwav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ackhaul 
microwave(微波鍊路)的取得成本與到

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

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Backhaul microwave 總
購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數量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

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專線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E1 leased 
lin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ackhaul E1 
leased line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基地臺控制器(BSC) 
▪ 凡指新增加行動電話 GSM BSC 的取

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購買成本、建置

成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BSC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

成本/對應 BSC 數量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

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 

▪ 凡指新增加行動電話 GSM MSC 的取

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購買成本、建置

▪ 2010 年 2GMSC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

成本+軟體成本/對應 MSC 數量 
▪ 參考澳洲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路設備

單價的 5% 
▪ 業者算法建議：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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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成本與軟體成本等 1.MSC 總維運成本/總 MSC 個數 

2.核心網路元件維運成本/網路總元件

個數(含 HLR/MSC/BSC 等所有核心網

路設備) 
MSC 機房(MSC 
Switching Site) 

▪ 凡指每單位行動電話MSC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機房規劃與建置成

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若全部都是貴公司購入的情

形，則以今年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 400 坪占地×2500 元×12 個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彙接交換器
(Tandem/transit)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Tandem/transit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

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2G 的 Tandem/transit 總購買

成本/對應的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本籍位址暫存器
(HLR)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HLR 取得成本

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

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

用等 

▪ 2010 年 2G 的 HLR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 HLR 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 凡指行動電話GSM的SMSC取得成本

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

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

用等 

▪ 2010 年 2G 的 SMSC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的 SMSC 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mail server) 

▪ 凡指行動電話GSM的Voicemail server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

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

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Voicemail server 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網路管理中心)購
買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

包含在內，例如設置成本、系統整合

費用等 

▪ 2010 年 2G 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總購買成本+總設置成本/對
應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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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BSC-MSC 骨幹中繼

線(BSC: MSC 
STM-1)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1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BSC-MSC 骨幹中繼

線(BSC: MSC 
STM-4)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4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BSC-MSC 骨幹中繼

線(BSC: MSC 
STM-16)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 凡指每單位行動電話 BSC 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機房規劃及建設成

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若全部都是貴公司購入的情

形，則以今年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

運成本設為 0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執照特許費(2G 
Licence fe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頻率使用費用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接於

【TotalOpex】工作表中，輸入歷年的

頻率使用費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

運成本設為 0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BSC 機房(BSC 
Switching Site)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執照特許費用 ▪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接於

【TotalOpex】工作表中，輸入歷年

的執照特許費用 
▪ 200 坪占地×2500 元×12 個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MSC: MSC 
STM-1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4)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4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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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6) 

▪ 凡指行動電話 GSM 的 BS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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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業者數據提報表(3G) 
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基地臺土地(NodeB 
ma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臺Macrocell基地臺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假設 1 個 Macrocell 基地臺租賃、維運成

本為 2.5 萬/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微型基地臺土地
(NodeB micr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臺 Microcell 基地臺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假設 1 個 Microcell 基地臺租賃、維運成

本為 2.5 萬/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微微型基地臺土地
(NodeB picocell: site 
acquisi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lease) 

▪ 凡指每臺 Picocell 基地臺土地及建物

取得成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假設為 macrocell 設置費的一半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基地臺設備(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Macrocell基地

臺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

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Macrocell 基地臺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臺數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 建議業者計算方式： 

1.基地臺總維運成本/總基地臺個數 
2.總網路元件維運成本/網路總元件個

數(含 HLR/MSC/RNC 等所有設備)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icrocell 基地

臺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

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Microcell 基地臺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臺數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微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Picocell 基地

臺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

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Picocell 基地臺總購買

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臺數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回傳中繼線(Backhaul 
E1 leased lin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Backhaul E1 
leased line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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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機

房(RNC Switching 
Site) 

▪ 凡指每單位 RNC 土地及建物取得成

本，不包含機房規劃及建設成本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若全部都是貴公司購入的情

形，則以今年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 200 坪機房用地×2500 元×12 個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
(RNC) 

▪ 凡指新增加第三代行動電話RNC的取

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

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3GRNC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

成本/對應 RNC 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RNC-MSC 骨幹中繼

線(RNC: MSC 
STM-1)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RNC: MSC 
STM-1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RNC-MSC 骨幹中繼

線(RNC: MSC 
STM-4)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RNC: MSC 
STM-4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RNC-MSC 骨幹中繼

線(RNC: MSC 
STM-16)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RN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行動交換中心(MSC) 
▪ 凡指新增加第三代行動電話MSC的取

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

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軟體

費用等 

▪ 2010 年 3GMSC 總購買成本+總建置

成本+軟體成本/對應 MSC 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行動交換中心機房
(MSC Switching Site) 

▪ 凡指每單位 MSC 土地及建物取得成

本，不包含基地臺規劃及建設成本、

含系統整合費用 
▪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

價格。若全部都是貴公司購入的情

形，則以今年購入的平均價格估算) 
▪ 400 坪機房用地×2500 元×12 個月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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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本籍位址暫存器
(HLR)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HLR 取得成本

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

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費

用等 

▪ 2010 年 3G 的 HLR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 HLR 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頻率使用費
(Frequency usage fe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頻率使用費用 ▪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接於

【TotalOpex】工作表中，輸入歷年

的頻率使用費 
▪ 於【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另外處

理，維運成本設為 0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SMSC 取得成

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

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

費用等 

▪ 2010 年 3G 的 SMSC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的 SMSC 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mail server)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Voicemail 
Server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

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

本、系統整合費用等 

▪ 2010 年 3G 的 Voicemail server 總購

買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媒體閘道器(MGW)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GW 取得成

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成本皆

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系統整合

費用等 

▪ 2010 年 3G 的 MGW 總購買成本+總
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網路管理中心)購
買與設置成本、含系統整合費用 

▪ 2010 年 3G 的 Network Management 
Center 總購買成本+總設置成本/對
應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3G 執照標金(3G 
license fee)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執照標金 ▪ 不於購買單價中處理，而是直接於

【TotalInvestment】工作表中，輸入

投標年度的執照標金 
▪ 於【TotalOpex】工作表中另外處理，維

運成本設為 0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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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元件設備 定義 購買單價算法 維運單價算法 提報資料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SC: MSC 
STM-1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4)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SC: MSC 
STM-4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

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

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MSC 間骨幹中繼線
(MSC:MSC STM-16)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MSC: MSC 
STM-16 的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

止所有發生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

置成本 

(以租賃價格計算，因此不需要購入價

格) ▪ 使用中華電信公告牌價，不含折扣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 凡指第三代行動電話的 Tandem/transit
取得成本與到開始營運為止所有發生

成本皆包含在內，例如建置成本 
▪ 2010 年 3G 的 Tandem/transit 總購買

成本+總建置成本/對應的數量 
▪ 參考澳洲、瑞典模型，設為 2010 年該網

路設備單價的 5% 
維運單價 
購買單價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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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法規檢視 
為使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能適時地以透明且適當之方式提報財務

報表，以建立透明且會計資訊合理分離之電信會計制度，交通部於八十

九年八月八日發布施行「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其

內容包括規範第一類電信事業各項財務資訊所須遵循之會計原則、會計

政策及會計科目，第一類電信事業分離會計之原則、成本分離原則、資

產分離原則、資金成本分離原則及收入分離原則，及會計作業之行政管

理等。我國目前在電信事業的相關分離會計原則，皆透過「第一類電信

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規定各成本項目及分類方法。 
因為「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的實行主要目的

為避免妨礙公平競爭之交叉補貼，而非設計於處理接續費的成本計算。

故雖然我國各電信業者皆已遵循此分離會計原則處理財務資訊，但若沿

用此分離會計原則，直接使用於未來行動網路成本模型的計算，將衍生

許多問題。 
雖如上述，本研究團隊仍不認為應修改現行分離會計原則，主因為

當初設計分離會計原則並非作為接續費模型計算之用， 是以為因應模型

中網路元件單價的提供，研究團隊謹將分離會計與模型的對照整理置於

附錄中，並參照第二次業者聯合說明會資料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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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近兩年的努力，為我國過去鮮少公開討論的寡佔事業價格

制定模式建立了基礎，期間從引用各國模型以及學術專業理論的意見溝通

到建構科學化的模型來驗證在國外行之多年的做法，然後與業者間經過多

次的書面討論後，委託單位也從善如流地把模型的初始版本提供給業者可

以具體的參考與研析。最後，我們透過檢視本次研究所帶來的成果並做為

未來的建議。 

9.1 模型建構 
9.1.1 模型研究範圍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簡稱接續費)，僅探討網外受話語音接續費部

分，而不考慮簡訊部分。接續費包含網路接續成本與接續費加價，所

謂的網路接續費成本，即為可標準化之成本，各國模型處理此部分成

本之估算。接續費加價則是用處理不可標準化之成本部分，由主管機

關與業者皆進行協商，此作法與參考案例國家的管制方式相同。 

 
圖 9-1 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研究之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網路接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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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模型計算方式 
本研究建議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根據 bottom-up TELRIC

方式計算，模型建立也將根據此計算方式，建立相關軟體計算模組。

選擇該計算方式的理由整理如下所示： 
 

表 9-1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計算方式建議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
續費模型計算方式 選擇理由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

法(TELRIC) 
• 全球各國幾乎都以 LRIC 理論計算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並已有許

多促進公共事業競爭及提高社會整體利益的實際成效 
• 目前我國「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中已明文規定細分化元件

使用 TELRIC 計算 
由下而上(bottom-up) • 資料匯集： 

▪ 採用 bottom-up 法可在業者資料不足的情形下，透過外部資料或

國外案例導入模型中，彌補資料的不足 
▪ 各國多採行 bottom-up 法，資料來源豐富 
▪ 可以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度 

• 提高產業競爭環境： 
▪ bottom-up 法是以計算出所需理想網路元件數量為基準計算接續

費。新進業者只需支付在可接續他網業者下所需理想的網路元件

數量，降低新進業者的進入障礙，達到更有效率的經營環境 
混合法(Hybrid) • 以市場數據與歷史資料共同參考的混合法可行性高 

• 國外幾乎採用混合法 
加價(Plus) • 臺灣在導入接續制度的過渡期間，為給業者調整商業模式的時間，

應透過此項目緩和衝擊 
• 仍認為某些間接成本，例如行政管理成本等應納入此部分討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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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接續費模型運算架構 
我國模型在計算架構上把 2G 以及 3G 分別計算處理，在計算架

構上皆為「網路設計」、「網路元件成本」以及「接續費計算」等 3 個

模組，然後再加以合併計算產生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建議金額，

3 個模組架構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9-2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組架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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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網路設計以及網路元件數量估計流程 
 2G 網路設計以及網路元件數量估計 

2G 模型網路架構如下圖所示，當網外消費者撥打電話至自家網內

的客戶時，所使用到的接續設備包括 BTS、BSC、MSC、VLR、回傳

中繼線、骨幹中繼線、SMSC、HLR、VMS 、彙接交換機。另外，2G
數據訊務專用的網路元件，包括 SGSN 與 GGSN，但數據訊務專用設

備元件不納入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

型的「2G 網路設計模組」，將以此架構進行計算。 
 

 
圖 9-3 網路設計架構(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計算每年所需佈建的網路元件數量，是依據傳輸量大小，以最繁

忙的尖峰時段為基準，將各種用到傳輸設備的服務需求轉換以 BHE 表

示之數字。另外，在 BHE 前提下，各網路元件的使用率、容量上限及

可負載的用戶數，也都會產生各個網路設備的可處理的傳輸量上限，

因此就會影響各個需求下的網路元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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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模型中，網路設計的計算方式，是從網路的最末端設備元

件開始計算，然後一直到最核心的設備元件，如下圖的計算過程所示。 
 

 
圖 9-4 網路設計計算流程(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G 網路設計以及網路元件數量估計 
3G 模型中的網路架構如下圖所示，當網外消費者撥打電話至自家

網內的客戶時，所使用到的接續設備包括 3G 基地臺(Node B)、RNC、
MSC、VLR、回傳中繼線、骨幹中繼線、SMSC、HLR、VMS、MGW、

彙接交換機。另外，3G 數據訊務專用的網路元件包括 SGSN 與 GGSN
等設備，分為 R99 與 HSDPA，但數據訊務專用設備元件不納入行動通

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的「3G 網路設計模

組」，將以此架構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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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 網路設計架構(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計算每年所需佈建的網路元件數量，是依據傳輸量大小，以最繁

忙的尖峰時段為基準，將各種用到傳輸設備的服務需求轉換以 BHE 為

單位表示之數字。另外，在 BHE 前提下，各網路元件的使用率、容量

上限及可負載的用戶數，也都會產生各個網路設備的可處理的傳輸量

上限，因此就會影響各個需求下的網路元件數量。 
在系統模型中，網路設計的計算方式，是從網路的最末端設備元

件開始計算，然後一直到最核心的設備元件，如下圖的計算過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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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 網路設計計算流程(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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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模型工作表之功能簡述 
在計算 2G 及 3G 的模型中，主要的計算核心包含有敘述市場狀

況的 「MarketSituation」工作表、網路設計的「NW Design」工作表、

每年所需設備數量的「FullNW」工作表與每年購入設備數量的

「NwDeployment」工作表等 4 個工作表。另外，下圖中底色為黃色的

工作表，例如代表市場狀況的「MarketSituation」工作表、各設備 2010
年單價的「Unit_Cost」工作表、技術相關參數設定的「Technical 
Condition」工作表等為需要透過外部輸入數據的工作表。而底色為白

色部分的工作表是表示計算過程中所計算產生的工作表，不需要特別

去輸入相關的資料。另外，相關接續費計算的結果則是以底色為藍色

的工作表來表示。 
 

 
圖 9-7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組檔案架構(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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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模型試算結果與建議 
9.2.1 基地臺數量決定 
 2G 基地臺數量決定 

計算各電信業者所需要基地臺數量時，分別以「覆蓋面積」與「通

信處理能力」兩者進行計算後，取兩者之間相對大值為之，整個計算

的流程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9-8 模型基地臺數量計算(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北中南三區。 
以下整理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以及遠傳電信在 2G 模型中，以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的全區基地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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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2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北區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717 1,802 1,716 1,700 1,700 1,700 
中區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區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9-10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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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北區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區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9-11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基地臺數量(2G) 
時間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北區 678 1,114 1,447 1,641 1,648 1,671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473 808 1,102 1,419 1,423 1,438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436 754 1,046 1,408 1,414 1,438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時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北區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中區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1,489  
南區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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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基地臺數量決定 
計算各電信業者所需要的基地臺數量時，要先分別以「覆蓋面積」

與「通信處理能力」兩者進行計算後，取兩者之間相對大值為之，整

個計算的流程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9-12 模型基地臺數量計算(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G 基地臺數量是將各區覆蓋面積法與通信處理能力法分別比較

後取高值，所比較之基準為各級城市。 
以下整理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以及遠傳電信在 3G 模型中，以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為基準下計算出的全區基地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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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04 年 3G 的 R99 資料傳輸服務正式啟用後，由於 3G 模

型的基地臺推估，係根據話務、簡訊以及 R99 的傳輸量而來。因此，

當 R99 傳輸量自 2006 年開始爆炸成長的同時，連帶提高 3G 模型中的

基地臺估計數量，此部分因 R99 成長之基地臺數量在其後透過路由因

子分離。然而，當 2008 年至 2011 年間，行動業者同步使用 HSDPA 作

為資料傳輸之技術時，使得資料傳輸的方式同時分流至 R99 以及

HSDPA。在行動業者逐漸以 HSDPA 取代 R99 技術時，2011 年開始出

現 3G 基地臺數量下滑的情況。2012 年後，當業者完全採用 HSDPA 作

為資料傳輸的唯一技術時，R99 技術承載的通訊量便歸為 0，使得因

R99 通訊量而成長之基地臺數趨於 0，進而減少基地臺數量之估算值，

如圖 9-13 至圖 9-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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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3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中華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密集區 70 104 169 350 791 1,083 1,830 2,353 
城市 326 488 651 814 1,521 2,082 3,519 4,525 
二線城市  83 125 166 270 610 835 1,412 1,816 
偏遠地區 4 9 16 33 74 101 170 219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密集區 1,649 510 511 512 512 513 513 513 
城市 3,171 981 983 984 985 986 987 987 
二線城市  1,272 394 394 395 395 396 396 396 
偏遠地區 154 47 48 48 48 48 48 4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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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4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6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台灣大哥大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密集區 70 104 139 174 209 445 1,162 1,514 
城市 326 488 651 814 977 1,118 2,235 2,911 
二線城市  83 125 166 208 249 344 897 1,168 
偏遠地區 4 7 11 14 18 41 108 141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密集區 1,734 383 384 385 385 385 386 386 
城市 3,334 737 739 740 741 741 742 742 
二線城市  1,338 296 296 297 297 297 298 298 
偏遠地區 161 36 36 36 36 36 36 3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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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5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7 覆蓋面積與通信處理能力算出遠傳電信之全區 Macrocell 基地臺數量(3G) 
時間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人口密集區 70 104 139 230 670 923 1,654 2,130 
城市 326 488 651 814 1,289 1,776 3,181 4,096 
二線城市  83 125 166 208 517 713 1,276 1,643 
偏遠地區 4 7 11 21 62 86 154 198 

時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口密集區 1,445 462 463 464 464 464 465 465 
城市 2,779 888 890 891 893 893 894 894 
二線城市  1,115 356 357 358 358 358 359 359 
偏遠地區 135 43 43 43 43 43 43 4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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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接續費試算結果 
本研究計算出 2011 年的接續成本為每分鐘 0.824 元，逐年以

2.1%~4.9%下降至 2017 年的 0.723 元。 
 
 

 
圖 9-16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8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成本試算結果 
接續成本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G 1.101 1.075 1.059 1.045 1.031 1.019 1.007 0.996  

3G 0.755 0.733 0.712 0.693 0.675 0.657 0.641 0.625 0.611 
全部 0.866 0.824 0.804 0.7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下降率  -4.89% -2.35% -2.27% -2.19% -2.11% -2.03% -1.94% -15.5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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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接續費建議 
根據國外施政經驗，接續費管制多以平滑過渡之方式逐年將現行

之接續費調降至目標價格。目前 2012 年業者間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為

每分鐘 2.15 元52，平滑過渡所需年份之不同，共分為 1 到 6 年等六種

情境。以 2013 年為例，將接續費以 2013 年的 0.786 元為調降目標，1
年的複合成長率為-63.43%53。另以 2018 年為例，將接續費以 2018 年

的 0.611 元為目標值，7 年間的複合成長率為-18.93%，詳細分析請見

下圖及下表。 
 

 
圖 9-17 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52 相同分鐘數時為每分鐘為 2.15 元 
53 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計算公式：(第 n 期/第 1 期)^(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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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不同平滑過渡年份對接續費管制之影響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平均複合成

長率 
各年接續費目標價格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63.43% 2.150 0.7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2014 年達成 40.19% 2.150 1.286 0.769 0.753 0.738 0.723 0.611 
2015 年達成 29.52% 2.150 1.515 1.068 0.753 0.738 0.723 0.611 
2016 年達成 23.47% 2.150 1.645 1.259 0.964 0.738 0.723 0.611 
2017 年達成 19.58% 2.150 1.729 1.390 1.118 0.899 0.723 0.611 
2018 年達成 18.93% 2.150 1.743 1.413 1.146 0.929 0.753 0.61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根據上述各情境之價格調整，分析接續費調降對於行動電信業者

網外受話營收之影響(見下表)。 
以 2013 年為例，以 1 年作為接續費調降之平滑過渡年限時，當年

度(2013)年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合計減少 109 億營收，與同年度 2G
及3G行動電信業者總營收2,061億相比，相當於減少5.30%之總營收；

2014 年至 2017 年，由於接續費管制目標價與模型計算結果相同，將

使得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之網外受話營收衰減 110~115 億，減少部

份佔各年總營收 5.30~5.54%。 
另外，以 2017年為例，以 5年作為接續費調降之平滑過渡年限時，

第一年(2013)年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合計減少 33 億營收，與同年度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總營收 2,061 億相比，相當於減少 1.58%之總

營收；2014 年至 2016 年，由於接續費管制目標價則按照 19.58%複合

成長率遞減，其管制結果將使得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之網外受話營

收衰減 34~100 億，減少金額佔各年總營收 2.95~4.86%；而在 2017 年

將目標接續費調降至與接續費模型計算結果一致時，當年度 2G 及 3G
行動電信業者合計減少 115 億營收，佔同年總營收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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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0 接續費單價降幅(與 2.15 元/分相比)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各年接續費目標價格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1.364 1.381 1.397 1.412 1.427 1.539 
2014 年達成 0.864 1.381 1.397 1.412 1.427 1.539 
2015 年達成 0.635 1.082 1.397 1.412 1.427 1.539 
2016 年達成 0.505 0.891 1.186 1.412 1.427 1.539 
2017 年達成 0.421 0.760 1.032 1.251 1.427 1.539 
2018 年達成 0.407 0.737 1.004 1.221 1.397 1.53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9-11 各行動電話業者(包含 2G、3G)網外受話營收減少金額(單位:百萬)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網外受話營收減少金額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10,922 
                               

11,070 
                               

11,208 
                               

11,336 
                               

11,455 
                               

12,359 
2014 年達成                                  

6,921 
                               

11,070 
                               

11,208 
                               

11,336 
                               

11,455 
                               

12,359 
2015 年達成                                  

5,083 
                                 

8,673 
                               

11,208 
                               

11,336 
                               

11,455 
                               

12,359 
2016 年達成                                  

4,041 
                                 

7,140 
           

9,516 
                               

11,336 
                               

11,455 
                               

12,359 
2017 年達成                                  

3,371 
                                 

6,088 
                                 

8,277 
                               

10,038 
                               

11,455 
                               

12,359 
2018 年達成                                  

3,259 
                                 

5,906 
                                 

8,056 
                                 

9,800 
                               

11,215 
                               

12,359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54 

 
表 9-12 各行動電話業者(包含 2G、3G)總營收(單位:百萬)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行動電信業

者營收(包含

2G 與 3G) 
                             

206,136 
                             

206,384 
                             

206,579 
                             

206,720 
                             

206,809 
                             

206,809 

資料來源：NCC，本計畫整理55 
 

  
                                         
54 基於各業者 2008 年至 2010 年網外受話分鐘數推估。 
55 根據 NCC 網站公告之各行動電信業者於 2009 年之總營收以及用戶數推估。 



 

 334

表 9-13 接續費調降對行動電信業者總營收之衝擊 
平滑過渡目

標年分 
網外受話營收減少/總營收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3 年達成 5.30% 5.36% 5.43% 5.48% 5.54% 5.98% 
2014 年達成 3.36% 5.36% 5.43% 5.48% 5.54% 5.98% 
2015 年達成 2.47% 4.20% 5.43% 5.48% 5.54% 5.98% 
2016 年達成 1.96% 3.46% 4.61% 5.48% 5.54% 5.98% 
2017 年達成 1.64% 2.95% 4.01% 4.86% 5.54% 5.98% 
2018 年達成 1.58% 2.86% 3.90% 4.74% 5.42% 5.9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根據上述之分析，考量 4G 頻譜將於 2013 年拍賣，屆時各業者將

進行基地臺之佈建。倘若僅以 1-2 年作為平滑過渡之緩衝時間，各業

者未來 5 年內合計減少 500 億左右之營收，恐不利我國 4G 之建設。

研究團隊建議，以 4-5 年作為平滑過渡之緩衝期，以 2016、2017 年做

為目標年度，使業者具備較充裕之時間因應此變化，對我國 4G 建設

之規畫較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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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法令修正建議 
依電信法規定，NCC 依法有權就電信事業間(包含第一類電信事業間，

以及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事項訂定相關管理規

範，NCC 遂依電信法授權訂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 (簡稱管

理辦法)。 
就電信事業間網路互連之接續費應如何計算事項，NCC 於前揭管理

辦法第 14 條，除規範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計算接續費之方式外，

更賦予 NCC 最終調整核定費用之權限。惜於 NCC 依法進行調整時，所

應依循之調整標準及方式，目前皆無明文，最終調整結果易遭業者質疑

其妥適性。另一方面，倘市場主導者透過大量建置設備方式，使成本增

加導致接續費上升，進而限制其他業者參進市場或削弱其他業者競爭力

時，可考慮於修法中引進歐盟所建議使用之 bottom-up LRIC 模型，以及

按使用之網路元件成本計算接續費，以防免上開情形之發生，同時減輕

機關之負擔。 
此外，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範我國接續費成本計算，該條未區分各種

電信市場，而一律規定業者以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作為計算接續費用

之基礎，然而各種電信市場通訊方式、通訊技術與通訊成本等實有不同

之處，例如固定通信網路業務與行動網路通信事業即存有相當大之差異，

因此一律採取相同之接續費用計算方式，似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虞，故研

究團隊認為於修法導入 LRIC 的 Bottom Up 模型之同時，宜將各電信市

場的接續費成本計算方式分別規定之，並提出建議修正管理辦法第 14 條、

第 14 條之 1、第 16 條、第 17 條。下面以三欄式對照表方式提出修法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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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4 「電信法」第 16 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第 16 條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

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 
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

無差別待遇、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

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

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

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

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逾三個月仍未達成協議

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

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

申請裁決之。 
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

訟程序請求救濟。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

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三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適用前項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

公布之。 

第二章 第 16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有一方要求與他方之網

路互連時，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他方不得拒絕。 
前項網路互連之安排，應符合透明化、合理化、

無差別待遇、網路細分化及成本計價之原則；其

適用對象，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應於一方提出網路互連要求

之日起三個月內達成協議；其不能於三個月內達

成協議時，應由電信總局依申請或依職權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於一方提出修改或重新簽訂

網路互連協議之日起，逾三個月仍未達成協議

時，由電信總局依申請裁決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不履行網路互連協議時，於

法定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範圍內，由電信總局依

申請裁決之。 
不服前三項電信總局之裁決處分者，得依行政爭

訟程序請求救濟。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第一類電信事業無正當理

由不得拒絕第二類電信事業網路互連之要求；其

網路互連之協議，準用第三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適用前項之第二類電信事業，其範圍由電信總局

公布之。 

經比對現行電信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第

一類電信事業相互間」與同條第 9 項「第一類電

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之文字，現行電信法

第 16 條第 9 項之範圍似未包含「第一類電信事業

相互間」，因此，為杜絕解釋上之爭議，宜修正電

信法第 16 條第 9 項相關文字，明確電信主管機關

制定相關管理規則之授權基礎，以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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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及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

連、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

決程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

總局訂定之。 
電信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

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

得依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

權之內容。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用

本條之規定。 
 

第一類電信事業與其他電信事業間網路之互連、

費率計算、協議、互連協議應約定事項、裁決程

序及其相關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電信總局

訂定之。 
電信總局得公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與其

他電信事業所簽訂互連協議書之一部或全部。但

得依要求，不公開互連協議書中專利等智慧財產

權之內容。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籌設同意書者，適用

本條之規定。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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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5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建議修正條文)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

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

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使

用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

每四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

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

基礎計算之。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

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修正時，亦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

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固定通信業務市

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接

續費，應依網路互連雙方之協議定之。  
   前項接續費之計算，應符合成本導向及公平

合理原則，且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接續費，應按

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

並每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實際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

元件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

基礎計算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依前項規定計算

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可；其修正時，亦同。 
    為維護競爭秩序、消費者權益或其他公共利

益，本會為前項核可時，得修正第一類電信事業

市場主導者所報之接續費。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改為「固定通

信業務市場主導者」。因「第一類電信事業市

場主導者」包括固定通信業務、行動電話業務

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等市場主導者，為避免

混淆，爰修正名稱以資明確。 
二、現行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於實務上係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按使用之中繼、傳輸

及交換設備，依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基礎

計算之接續費，應檢具相關資料每年報請本會

核可，惟該等資料之審查耗費時日，須核對細

分化網路元件成本財務會計資訊、查察全元件

長期增支成本法之計算方式、設備之經濟現

值、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等參數值之合理性，

故近兩次核可固定通信網路接續費之時間為九

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為節行政成本，且參考歐盟議會於西元二

○○九年五月七日公布之第三九六號建議書建

議事項第十三點，就固定通信網路及行動通信

網路接續費之規管處理原則係每四年進行檢

討，爰修正第三項以符實務。 
 

第二章第三節第 14 條之 1(建議修正條文)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

務經營者之接續費，應按使用之中繼、傳輸及交

換設備依下列原則計算，並每六年定期檢討之： 
一、接續費應按使用之各項細分化網路元件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

務經營者之接續費高低除影響電信產業結構

及投資水準外，更是電信事業訂定各項電信資

費之重要考量因素，對促進電信產業之競爭、

保護消費者權益有重大之影響，查一○○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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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成本訂定。 
二、前款成本應按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為

基礎計算之。 
    三、應按由下而上法(註)為基礎計算之。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接續費，應先經本會核

可；其修正時，亦同。 
本會為前項接續費之核定前，得要求行動電

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提供

計算之數據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為核定接續費

之參考。 
 
 
 

 

二月底，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有三家，第三代

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有五家，用戶數合計約二

千八百萬戶，以當時我國人口數二千三百萬人

計，普及率高達百分之一百二十。因行動通信

市場具有無線電頻率資源稀有性、沉沒成本、

規模經濟等特質而易存在市場參進障礙，其各

自之網路提供語音受話之批發市場中，各自達

百分之一百市場佔有率，具有獨占地位，實質

上具有顯著市場力量排除競爭之能力，且其提

供之接續服務唯一無可替代性。如接續服務不

存在效率性，實無由其他發信端業者將此支付

之接續費用轉嫁其用戶負擔。為避免行動電話

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藉

由接續費之訂定，限制影響其他電信事業零售

市場之自由競爭，以期建構新舊市場參與者有

效競爭環境，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爰參考固網

接續費計算方式外，另參酌英國針對個別行動

電話網路之受話接續費之管制方式及我國行

動通信市場發展情形，及英國、荷蘭、澳洲、

瑞典等先進國家以Bottom-Up全元件長期增支

成本法對於行動電話接續費之計算方式，於第

一項明定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經營者之接續費計算原則規定外。為

有利於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

信業務經營者能預期六年間之逐步調整接續

費趨勢。 
三、為避免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

業務經營者藉由接續費之訂定，限制影響其他

電信事業零售市場之自由競爭，以期建構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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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市場參與者有效競爭環境。爰增訂第二項，接

續費核定前，本會得要求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

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以供參考。 
四、由下而上法(bottom-up)為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

法計算方式之一，其假設新進電信業者進入行

動通信網路市場時，以最新技術重新設計行動

通信網路架構，再將各個與接續費相關的網路

元件成本加總。 
第二章第三節第 16 條(建議修正條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向本會公開其接

續費之計算方式。要求互連之一方對接續費計算

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本會申請查核，本會應將查

核結果函覆申請人。 
  本會得命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提供相關

資料，供其查核。 

第二章第三節第 16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向本會公開其

接續費之計算方式。要求互連之一方對接續費計

算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本會申請查核，本會應將

查核結果函覆申請人。 
  本會得命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提供相

關資料，供其查核。 

第一項、第二項係配合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修

正，將「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改為「固定

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為避免混淆，爰修正名稱

以資明確。 

第二章第三節第 17 條(建議修正條文) 
固定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細

分化。 
  前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市內用戶迴路。 
二、市內交換傳輸設備。 
三、市內中繼線。 
四、長途交換傳輸設備。 

第二章第三節第 17 條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應將其網路元件

細分化。 
  前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市內用戶迴路。 
二、市內交換傳輸設備。 
三、市內中繼線。 
四、長途交換傳輸設備。 

一、第一項細分化網路元件所列之項目係屬固定通

信業務市場主導者之細分化網路元件，爰將

「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改為「固定通

信業務市場主導者」。 
二、為避免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

業務經營者將無關之網路互連元件，納入全元

件長期增支成本法計算，爰參酌瑞典、澳洲、

英國及荷蘭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並依據

電信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於第二項明定

細分化網路元件項目，包括行動通信中繼線、

行動通信基地臺、行動通信基地臺控制設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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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長途中繼線。 
六、國際交換傳輸設備。 
七、網路介面設備。 
八、查號設備及服務。 
九、信號網路設備。 
行動電話業務經營者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經營者之細分化網路元件如下： 
一、行動通信中繼線。 
二、行動通信基地臺。 
三、行動通信基地臺控制設備。 
四、行動通信交換、傳輸設備。 
五、其他本會認定之項目。 

五、長途中繼線。 
六、國際交換傳輸設備。 
七、網路介面設備。 
八、查號設備及服務。 
九、信號網路設備。 

行動通信交換傳輸設備，以提高其計算之精確

度，作為計算行動接續費之法源。另為因應科

技進步，設備推陳出新，爰於第五款增列其他

本會認定之項目，以保持法規彈性。 

資料來源：公開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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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參考國外接續費調降現況提出對我國之建議 
研究案例中的國家，英國、荷蘭、瑞典、澳洲四大國家，目前仍繼

續實行接續費管制，像是英國主管機關 Ofcom 預計 2011 年至 2015 年透

過接續費管制可達到 80%接續費之減少；荷蘭主管機關 OPTA 預計於

2012 年 8 月 1 日與 9 月 1 日開始調降固定電話與行動電話之接續費，同

時開始進行新的三年期市場接續費分析計畫；瑞典主管機關 PTS 今年

(2012 年)已召開降低接續費之諮詢費，並提出暫定之接續費調降方案；

澳洲主管機關 ACCC 則已於 2012 年 1 月降低接續費。在這樣的管制過程

中，這四個國家主要電信業者提供給消費者之通話方案，其網外網內費

率幾乎已沒有區別，如下面六張圖所示。 
 
 

 
圖 9-18 英國電信業者 Vodafone 現行費率(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http://www.vodafon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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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9 英國電信業者 3 現行費率(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http://www.three.co.uk/ 

 
圖 9-20 荷蘭電信業者 T-Mobile 現行費率(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http://www.t-mobile.nl/home 

 
 

圖 9-21 荷蘭電信業者 Telefort 現行費率(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http://www.telfor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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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2 瑞典電信業者 TeliaSonera 現行費率(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http://www.telia.se/privat/ 
 
 

 
圖 9-23 澳洲電信業者 Telstra 現行費率(2012 年 12 月) 

資料來源：http://www.telstra.com.au/ 
 

透過以上例子，可發現研究案例中的國家，其電信主管機關之價格

管制重點集中在中間服務的價格管制，讓電信市場回到供需調節後該有

的價格區間，業者間需透過提供不同類型之加值服務來吸引消費者。 
我國可望透過中間價格轉置，促使我國業者與國外電信業者一樣，

積極進行行動網路資料傳輸之建設與發展更多加值服務，帶動零售價格

相應下滑，以增進新舊市場參與者有效競爭，消費者可以享受實質的成

果，並帶動整體月租費的降低與提高行動寬頻服務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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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我國行政區人口密度表  
※採用內政部 2010 年 12 月資料 

編號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人口密度 
(人/km2) 

土地面積 
(Km2) 

人口累計 
(%) 

面積累計 
(%) 

1 臺北縣 永和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41,047 5.71 1.3% 0.0% 
2 高雄市 新興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27,974 1.98 2.6% 0.0% 
3 臺北市 大安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7,423 11.36 3.5% 0.1% 
4 臺北縣 蘆洲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6,603 7.44 3.5% 0.1% 
5 臺中市 中 區 中區 人口密集區 25,528 0.88 5.9% 0.1% 
6 臺北縣 板橋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3,970 23.14 7.6% 0.1% 
7 臺北縣 三重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3,899 16.32 8.4% 0.2% 
8 高雄市 苓雅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22,564 8.15 9.3% 0.2% 
9 臺北市 松山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2,442 9.29 9.9% 0.2% 
10 宜蘭縣 大同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1,931 5.68 10.7% 0.2% 
11 臺北市 萬華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1,362 8.85 11.3% 0.3% 
12 臺中市 北 區 中區 人口密集區 21,281 6.94 12.0% 0.3% 
13 基隆市 中正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0,972 7.61 13.8% 0.3% 
14 臺北縣 中和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0,570 20.14 13.9% 0.4% 
15 高雄市 旗津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20,471 1.46 15.7% 0.4% 
16 臺北縣 新莊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0,377 19.74 16.6% 0.4% 
17 南投縣 信義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20,084 11.21 17.1% 0.5% 
18 臺中市 西 區 中區 人口密集區 19,925 5.70 17.2% 0.5% 
19 高雄市 鹽埕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9,348 1.42 18.8% 0.5% 
20 高雄縣 三民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7,892 19.79 19.3% 0.5% 
21 臺中市 南 區 中區 人口密集區 17,234 6.81 20.2% 0.6% 
22 基隆市 中山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16,089 13.68 20.3% 0.6% 
23 高雄市 前金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5,538 1.86 21.2% 0.6% 
24 臺南市 東    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4,474 13.42 22.7% 0.6% 
25 高雄縣 鳳山市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2,748 26.76 23.0% 0.7% 
26 臺南市 中西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2,663 6.26 23.6% 0.7% 
27 臺南市 北    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2,644 10.43 23.8% 0.8% 
28 南投縣 仁愛區 北區 人口密集區 11,712 4.23 25.5% 0.8% 
29 桃園縣 桃園市 北區 人口密集區 11,690 34.80 26.4% 0.9% 
30 高雄市 前鎮區 南區 人口密集區 10,415 19.12 27.2% 0.9% 
31 高雄市 左營區 南區 城市 9,902 19.39 27.9% 1.0% 
32 新竹市 北    區 北區 城市 9,248 15.73 28.4% 1.0% 
33 高雄市 鼓山區 南區 城市 8,933 14.75 29.6% 1.1% 
34 臺北市 內湖區 北區 城市 8,558 31.58 30.7% 1.1% 
35 臺北市 文山區 北區 城市 8,325 31.51 31.8% 1.2% 
36 臺北縣 土城市 北區 城市 8,068 29.56 32.1% 1.3% 
37 臺中市 東 區 中區 城市 7,966 9.29 32.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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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人口密度 
(人/km2) 

土地面積 
(Km2) 

人口累計 
(%) 

面積累計 
(%) 

38 臺中縣 大里市 中區 城市 6,847 28.88 33.7% 1.4% 
39 高雄市 楠梓區 南區 城市 6,700 25.83 34.0% 1.5% 
40 宜蘭縣 羅東鎮 北區 城市 6,431 11.34 34.8% 1.5% 
41 新竹市 東    區 北區 城市 5,875 33.58 35.1% 1.6% 
42 臺南市 安平區 南區 城市 5,657 11.07 35.3% 1.6% 
43 基隆市 中正區 北區 城市 5,412 10.21 36.3% 1.7% 
44 臺南縣 永康市 南區 城市 5,382 40.28 37.0% 1.8% 
45 臺北縣 樹林市 北區 城市 5,315 33.13 37.8% 1.9% 
46 桃園縣 八德市 北區 城市 5,247 33.71 38.3% 2.0% 
47 臺北市 南港區 北區 城市 5,220 21.84 39.2% 2.0% 
48 臺中市 西屯區 中區 城市 5,183 39.85 39.9% 2.1% 
49 臺中市 南屯區 中區 城市 4,920 31.26 40.1% 2.2% 
50 基隆市 中山區 北區 城市 4,838 10.52 41.7% 2.2% 
51 桃園縣 中壢市 北區 城市 4,832 76.52 41.9% 2.5% 
52 南投縣 信義區 北區 城市 4,802 10.67 42.5% 2.5% 
53 臺南市 西    區 南區 城市 4,759 30.91 42.9% 2.6% 
54 基隆市 安樂區 北區 城市 4,661 18.03 43.4% 2.6% 
55 臺南市 南    區 南區 城市 4,627 27.27 44.7% 2.7% 
56 臺北市 士林區 北區 城市 4,562 62.37 45.7% 2.9% 
57 臺北市 北投區 北區 城市 4,386 56.82 46.6% 3.0% 
58 桃園縣 平鎮市 北區 城市 4,344 47.75 47.2% 3.2% 
59 臺南市 東    區 南區 城市 4,303 29.12 47.6% 3.2% 
60 臺北縣 鶯歌鎮 北區 城市 4,110 21.12 48.3% 3.3% 
61 臺中縣 豐原市 中區 城市 4,017 41.18 48.6% 3.4% 
62 臺北縣 泰山鄉 北區 城市 3,991 19.16 49.7% 3.5% 
63 臺中市 北屯區 中區 城市 3,937 62.70 50.1% 3.6% 
64 臺中縣 潭子鄉 中區 城市 3,887 25.85 50.8% 3.7% 
65 高雄市 小港區 南區 城市 3,878 39.86 51.2% 3.8% 
66 臺東縣 花蓮市 北區 城市 3,715 29.41 52.3% 3.9% 
67 彰化縣 彰化市 中區 城市 3,600 65.69 52.5% 4.1% 
68 臺中縣 梧棲鎮 中區 城市 3,328 16.60 52.9% 4.1% 
69 宜蘭縣 宜蘭市 北區 城市 3,250 29.41 53.8% 4.2% 
70 屏東縣 屏東市 南區 城市 3,243 65.07 54.0% 4.4% 
71 高雄縣 梓官鄉 南區 城市 3,167 11.60 54.5% 4.4% 
72 彰化縣 員林鎮 中區 城市 3,134 40.04 55.1% 4.5% 
73 新竹縣 竹北市 北區 城市 3,029 46.83 55.5% 4.7% 
74 臺中縣 大雅鄉 中區 城市 2,771 32.41 56.3% 4.8% 
75 臺北縣 汐止市 北區 城市 2,662 71.24 57.6% 4.9% 
76 臺北縣 新店市 北區 城市 2,465 120.23 58.0% 5.3% 
77 苗栗縣 苗栗市 中區 城市 2,394 37.89 58.4% 5.4% 
78 臺北縣 五股鄉 北區 城市 2,293 34.86 58.7% 5.5% 
79 彰化縣 和美鎮 中區 城市 2,247 39.93 59.0% 5.6% 
80 高雄縣 林園鄉 南區 城市 2,184 32.29 59.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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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彰化縣 鹿港鎮 中區 城市 2,162 39.46 59.8% 5.8% 
82 苗栗縣 竹南鎮 中區 城市 2,088 37.56 60.4% 5.9% 
83 臺北縣 淡水鎮 北區 城市 2,031 70.66 60.7% 6.1% 
84 臺南縣 新營市 南區 城市 2,027 38.54 61.1% 6.2% 
85 高雄縣 岡山鎮 南區 城市 2,025 47.94 61.5% 6.3% 
86 臺中縣 沙鹿鎮 中區 城市 2,015 40.46 61.8% 6.4% 
87 高雄縣 仁武鄉 南區 城市 2,001 36.08 61.9% 6.5% 
88 高雄縣 茄萣鄉 南區 城市 1,994 15.76 62.3% 6.6% 
89 臺中縣 龍井鄉 中區 城市 1,958 38.04 62.8% 6.7% 
90 桃園縣 龜山鄉 北區 城市 1,916 72.02 63.0% 6.9% 
91 彰化縣 永靖鄉 中區 城市 1,903 20.64 63.6% 6.9% 
92 桃園縣 蘆竹鄉 北區 城市 1,882 75.50 64.0% 7.2% 
93 苗栗縣 頭份鎮 中區 城市 1,822 53.32 64.3% 7.3% 
94 臺中縣 神岡鄉 中區 城市 1,819 35.04 64.4% 7.4% 
95 屏東縣 琉球鄉 南區 城市 1,808 6.80 64.8% 7.4% 
96 新竹縣 竹東鎮 北區 城市 1,808 53.51 65.0% 7.6% 
97 彰化縣 溪湖鎮 中區 城市 1,750 32.06 65.2% 7.7% 
98 彰化縣 北斗鎮 中區 城市 1,741 19.25 65.4% 7.7% 
99 高雄縣 鳥松鄉 南區 城市 1,732 24.59 65.6% 7.8% 

100 屏東縣 東港鎮 南區 城市 1,702 29.46 66.2% 7.9% 
101 桃園縣 楊梅鎮 北區 城市 1,693 89.12 66.4% 8.1% 
102 彰化縣 埔心鄉 中區 城市 1,686 20.95 66.6% 8.2% 
103 澎湖縣 馬公市 南區 城市 1,679 33.99 66.8% 8.3% 
104 基隆市 暖暖區 北區 城市 1,663 22.83 67.6% 8.3% 
105 臺南市 安南區 南區 城市 1,662 107.20 67.7% 8.6% 
106 彰化縣 伸港鄉 中區 城市 1,611 22.33 68.0% 8.7% 
107 臺中縣 烏日鄉 中區 城市 1,583 43.40 68.4% 8.8% 
108 臺北縣 林口鄉 北區 城市 1,536 54.15 68.8% 8.9% 
109 高雄縣 大寮鄉 南區 城市 1,534 71.04 69.3% 9.1% 
110 桃園縣 龍潭鄉 北區 城市 1,531 75.23 69.6% 9.3% 
111 臺南縣 佳里鎮 南區 城市 1,522 38.94 69.8% 9.5% 
112 臺中縣 大肚鄉 中區 城市 1,506 37.00 70.0% 9.6% 
113 金門縣 金城鎮 南區 城市 1,488 21.71 70.4% 9.6% 
114 南投縣 南投市 中區 城市 1,454 71.60 71.2% 9.8% 
115 臺中縣 太平市 中區 城市 1,432 120.75 71.3% 10.1% 
116 高雄縣 湖內鄉 南區 城市 1,430 20.16 71.5% 10.2% 
117 高雄縣 橋頭鄉 南區 城市 1,404 25.94 71.5% 10.3% 
118 高雄縣 彌陀鄉 南區 城市 1,383 14.78 71.8% 10.3% 
119 臺南縣 仁德鄉 南區 城市 1,366 50.77 72.2% 10.5% 
120 臺中縣 大甲鎮 中區 城市 1,340 58.52 72.3% 10.6% 
121 屏東縣 林邊鄉 南區 城市 1,335 15.62 72.6% 10.7% 
122 臺中縣 清水鎮 中區 城市 1,334 64.17 72.8% 10.8% 
123 彰化縣 秀水鄉 中區 城市 1,333 29.34 73.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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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新竹市 香山區 北區 城市 1,325 54.85 73.4% 11.1% 
125 屏東縣 潮州鎮 南區 城市 1,307 42.43 73.7% 11.2% 
126 新竹縣 湖口鄉 北區 城市 1,291 58.43 73.9% 11.4% 
127 彰化縣 田中鎮 中區 城市 1,273 34.61 74.1% 11.4% 
128 彰化縣 花壇鄉 中區 城市 1,271 36.35 74.2% 11.5% 
129 高雄縣 大社鄉 南區 城市 1,239 26.58 74.4% 11.6% 
130 彰化縣 社頭鄉 中區 城市 1,239 36.14 74.8% 11.7% 
131 花蓮縣 吉安鄉 北區 城市 1,221 65.26 74.9% 11.9% 
132 彰化縣 田尾鄉 中區 城市 1,191 24.04 75.0% 12.0% 
133 彰化縣 大村鄉 中區 城市 1,189 30.78 75.3% 12.1% 
134 臺南縣 歸仁鄉 南區 城市 1,180 55.79 75.6% 12.2% 
135 新竹縣 新豐鄉 北區 城市 1,150 46.35 76.0% 12.3% 
136 雲林縣 斗六市 中區 城市 1,140 93.72 76.1% 12.6% 
137 臺北縣 深坑鄉 北區 城市 1,129 20.58 76.4% 12.7% 
138 高雄縣 路竹鄉 南區 城市 1,111 48.43 76.5% 12.8% 
139 雲林縣 北港鎮 中區 城市 1,038 41.50 76.8% 12.9% 
140 雲林縣 虎尾鎮 中區 城市 1,019 68.74 77.0% 13.1% 
141 屏東縣 新園鄉 南區 城市 1,000 38.31 77.2% 13.2% 
142 宜蘭縣 五結鄉 北區 城市 1,000 38.87 77.6% 13.3% 
143 臺東縣 臺東市 南區 二線城市 992 109.77 77.9% 13.6% 
144 彰化縣 福興鄉 中區 二線城市 981 49.89 78.1% 13.7% 
145 基隆市 七堵區 北區 二線城市 980 56.27 78.3% 13.9% 
146 雲林縣 斗南鎮 中區 二線城市 979 48.15 78.5% 14.0% 
147 雲林縣 西螺鎮 中區 二線城市 974 49.80 78.6% 14.2% 
148 臺南縣 安定鄉 南區 二線城市 967 31.27 79.1% 14.3% 
149 南投縣 草屯鎮 中區 二線城市 958 104.03 79.1% 14.5% 
150 彰化縣 線西鄉 中區 二線城市 948 18.09 79.4% 14.6% 
151 屏東縣 萬丹鄉 南區 二線城市 939 57.47 79.7% 14.8% 
152 桃園縣 大園鄉 北區 二線城市 938 87.39 80.0% 15.0% 
153 臺中縣 后里鄉 中區 二線城市 921 58.94 80.2% 15.2% 
154 嘉義縣 朴子市 南區 二線城市 889 49.57 80.3% 15.3% 
155 彰化縣 埔鹽鄉 中區 二線城市 888 38.61 80.4% 15.4% 
156 臺北縣 八里鄉 北區 二線城市 881 39.49 80.6% 15.5% 
157 高雄縣 阿蓮鄉 南區 二線城市 878 34.62 80.6% 15.6% 
158 臺中縣 石岡鄉 中區 二線城市 877 18.21 81.0% 15.7% 
159 桃園縣 大溪鎮 北區 二線城市 876 105.12 81.2% 15.9% 
160 臺南縣 麻豆鎮 南區 二線城市 848 53.97 81.6% 16.1% 
161 嘉義縣 民雄鄉 南區 二線城市 848 85.50 81.7% 16.3% 
162 臺南縣 善化鎮 南區 二線城市 786 55.31 81.9% 16.5% 
163 臺南縣 下營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79 33.53 82.0% 16.6% 
164 屏東縣 長治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76 39.89 82.2% 16.7% 
165 嘉義縣 水上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56 69.12 82.4% 16.9% 
166 臺中縣 外埔鄉 中區 二線城市 756 42.41 82.5% 17.0% 



 

 364

編號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人口密度 
(人/km2) 

土地面積 
(Km2) 

人口累計 
(%) 

面積累計 
(%) 

167 臺南縣 西港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46 33.77 82.6% 17.1% 
168 彰化縣 埤頭鄉 中區 二線城市 743 42.75 82.7% 17.2% 
169 臺中縣 大安鄉 中區 二線城市 741 27.40 82.8% 17.3% 
170 臺南縣 新市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27 47.81 83.0% 17.4% 
171 苗栗縣 苑裡鎮 中區 二線城市 713 68.25 83.2% 17.6% 
172 臺南縣 新化鎮 南區 二線城市 711 62.06 83.3% 17.8% 
173 屏東縣 麟洛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08 16.26 83.5% 17.8% 
174 屏東縣 內埔鄉 南區 二線城市 708 81.86 83.8% 18.0% 
175 桃園縣 觀音鄉 北區 二線城市 694 87.98 83.9% 18.3% 
176 屏東縣 佳冬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90 30.98 84.0% 18.4% 
177 臺東縣 新城鄉 北區 二線城市 687 29.41 84.1% 18.5% 
178 臺南縣 關廟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72 53.64 84.4% 18.6% 
179 宜蘭縣 冬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659 79.86 84.6% 18.8% 
180 高雄縣 大樹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56 66.98 84.7% 19.0% 
181 彰化縣 芬園鄉 中區 二線城市 653 38.02 84.9% 19.1% 
182 臺中縣 霧峰鄉 中區 二線城市 652 98.08 85.0% 19.4% 
183 宜蘭縣 壯圍鄉 北區 二線城市 650 38.48 85.1% 19.5% 
184 金門縣 金寧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34 29.85 85.2% 19.6% 
185 屏東縣 竹田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34 29.07 85.3% 19.7% 
186 高雄縣 永安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32 22.61 85.4% 19.7% 
187 雲林縣 土庫鎮 中區 二線城市 622 49.02 85.5% 19.9% 
188 屏東縣 南州鄉 南區 二線城市 617 18.97 85.6% 19.9% 
189 臺北縣 瑞芳鎮 北區 二線城市 600 70.73 85.8% 20.1% 
190 雲林縣 莿桐鄉 中區 二線城市 599 50.85 86.0% 20.2% 
191 彰化縣 二林鎮 中區 二線城市 581 92.85 86.2% 20.5% 
192 桃園縣 新屋鄉 北區 二線城市 578 85.02 86.2% 20.7% 
193 連江縣 南竿鄉 北區 二線城市 568 10.40 86.3% 20.8% 
194 彰化縣 二水鄉 中區 二線城市 561 29.44 86.3% 20.8% 
195 金門縣 烈嶼鄉 南區 二線城市 557 16.00 86.4% 20.9% 
196 屏東縣 崁頂鄉 南區 二線城市 556 31.27 86.6% 21.0% 
197 嘉義縣 太保市 南區 二線城市 548 66.90 86.7% 21.2% 
198 屏東縣 九如鄉 南區 二線城市 544 42.02 87.1% 21.3% 
199 臺北縣 三峽鎮 北區 二線城市 540 191.45 87.3% 21.8% 
200 嘉義縣 新港鄉 南區 二線城市 525 66.05 87.6% 22.0% 
201 南投縣 埔里鎮 中區 二線城市 525 162.22 87.7% 22.4% 
202 雲林縣 林內鄉 中區 二線城市 524 37.60 87.9% 22.5% 
203 嘉義縣 大林鎮 南區 二線城市 524 64.17 88.0% 22.7% 
204 臺南縣 鹽水鎮 南區 二線城市 520 52.25 88.2% 22.9% 
205 苗栗縣 後龍鎮 中區 二線城市 520 75.81 88.3% 23.1% 
206 臺南縣 學甲鎮 南區 二線城市 516 53.99 88.4% 23.2% 
207 臺南縣 將軍鄉 南區 二線城市 514 41.98 88.5% 23.3% 
208 金門縣 金湖鎮 南區 二線城市 512 41.70 88.6% 23.4% 
209 新竹縣 芎林鄉 北區 二線城市 509 40.79 88.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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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澎湖縣 七美鄉 南區 二線城市 507 6.99 88.7% 23.6% 
211 雲林縣 二崙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98 59.56 88.9% 23.7% 
212 南投縣 名間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96 83.10 88.9% 24.0% 
213 嘉義縣 溪口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92 33.05 89.1% 24.1% 
214 新竹縣 新埔鎮 北區 二線城市 492 72.19 89.2% 24.3% 
215 嘉義縣 布袋鎮 南區 二線城市 489 61.73 89.4% 24.4% 
216 苗栗縣 公館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86 71.45 89.5% 24.6% 
217 雲林縣 臺西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85 54.10 89.7% 24.8% 
218 宜蘭縣 蘇澳鎮 北區 二線城市 483 89.02 89.8% 25.0% 
219 雲林縣 大埤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72 45.00 89.8% 25.2% 
220 澎湖縣 白沙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71 20.09 89.9% 25.2% 
221 高雄縣 燕巢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71 65.40 90.1% 25.4% 
222 雲林縣 崙背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68 58.48 90.2% 25.6% 
223 雲林縣 麥寮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62 80.17 90.3% 25.8% 
224 屏東縣 枋寮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61 57.73 90.4% 25.9% 
225 臺北縣 金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455 49.21 90.7% 26.1% 
226 臺中縣 東勢鎮 中區 二線城市 454 117.41 90.7% 26.4% 
227 澎湖縣 西嶼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51 18.71 90.7% 26.4% 
228 金門縣 烏坵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48 1.20 90.8% 26.4% 
229 屏東縣 鹽埔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25 64.35 90.9% 26.6% 
230 嘉義縣 六腳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24 62.26 91.1% 26.8% 
231 高雄縣 旗山鎮 南區 二線城市 421 94.61 91.2% 27.1% 
232 彰化縣 溪州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16 75.83 91.3% 27.3% 
233 澎湖縣 湖西鄉 南區 二線城市 410 33.30 91.4% 27.4% 
234 雲林縣 元長鄉 中區 二線城市 402 71.59 91.6% 27.6% 
235 彰化縣 芳苑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97 91.38 91.7% 27.8% 
236 雲林縣 水林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97 72.96 91.8% 28.0% 
237 彰化縣 竹塘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91 42.17 91.8% 28.1% 
238 雲林縣 褒忠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85 37.06 92.0% 28.2% 
239 雲林縣 口湖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78 80.46 92.1% 28.5% 
240 屏東縣 里港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76 68.92 92.2% 28.6% 
241 臺中縣 新社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72 68.89 92.3% 28.8% 
242 金門縣 金沙鎮 南區 二線城市 372 41.19 92.4% 28.9% 
243 臺南縣 柳營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71 61.29 92.6% 29.1% 
244 嘉義縣 中埔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67 129.50 92.7% 29.5% 
245 屏東縣 萬巒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62 60.73 92.8% 29.6% 
246 臺南縣 後壁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58 72.22 93.0% 29.8% 
247 高雄縣 美濃鎮 南區 二線城市 358 120.03 93.1% 30.2% 
248 宜蘭縣 礁溪鄉 北區 二線城市 354 101.43 93.2% 30.5% 
249 臺北縣 三芝鄉 北區 二線城市 353 65.99 93.4% 30.6% 
250 苗栗縣 通霄鎮 中區 二線城市 352 107.85 93.4% 30.9% 
251 屏東縣 枋山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51 17.27 93.5% 31.0% 
252 臺南縣 六甲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51 67.55 93.6%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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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人口密度 
(人/km2) 

土地面積 
(Km2) 

人口累計 
(%) 

面積累計 
(%) 

253 臺北縣 萬里鄉 北區 二線城市 347 63.38 93.7% 31.3% 
254 臺中縣 東勢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47 48.36 93.8% 31.5% 
255 雲林縣 四湖鄉 中區 二線城市 346 77.12 93.8% 31.7% 
256 澎湖縣 望安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44 13.78 93.9% 31.7% 
257 嘉義縣 東石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40 81.58 94.0% 32.0% 
258 嘉義縣 鹿草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17 54.32 94.1% 32.1% 
259 臺南縣 官田鄉 南區 二線城市 314 70.80 94.2% 32.3% 
260 宜蘭縣 頭城鎮 北區 二線城市 306 100.89 94.3% 32.6% 
261 屏東縣 高樹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97 90.15 94.4% 32.8% 
262 彰化縣 大城鄉 中區 二線城市 297 63.74 94.6% 33.0% 
263 宜蘭縣 員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89 111.91 94.6% 33.3% 
264 苗栗縣 造橋鄉 中區 二線城市 286 48.00 94.7% 33.4% 
265 臺南縣 北門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83 44.10 94.7% 33.6% 
266 臺南縣 山上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82 27.88 94.7% 33.6% 
267 連江縣 東引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77 3.80 94.8% 33.7% 
268 嘉義縣 義竹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66 79.29 94.9% 33.9% 
269 新竹縣 關西鎮 北區 二線城市 253 125.52 95.0% 34.2% 
270 苗栗縣 三義鄉 中區 二線城市 253 69.34 95.0% 34.4% 
271 連江縣 莒光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52 4.70 95.2% 34.4% 
272 臺南縣 白河鎮 南區 二線城市 248 126.40 95.2% 34.8% 
273 臺北縣 石門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48 51.26 95.3% 34.9% 
274 苗栗縣 銅鑼鄉 中區 二線城市 248 78.38 95.4% 35.1% 
275 苗栗縣 卓蘭鎮 中區 二線城市 242 76.32 95.4% 35.3% 
276 南投縣 集集鎮 中區 二線城市 240 49.73 95.6% 35.5% 
277 嘉義縣 竹崎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38 162.23 95.9% 35.9% 
278 南投縣 竹山鎮 中區 二線城市 236 247.33 96.0% 36.6% 
279 屏東縣 恆春鎮 南區 二線城市 228 136.76 96.1% 37.0% 
280 臺南縣 七股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25 110.15 96.1% 37.3% 
281 臺東縣 綠島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23 15.09 96.2% 37.3% 
282 苗栗縣 頭屋鄉 中區 二線城市 221 52.50 96.2% 37.5% 
283 新竹縣 寶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17 64.79 96.3% 37.7% 
284 新竹縣 橫山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17 66.35 96.4% 37.8% 
285 雲林縣 古坑鄉 中區 二線城市 204 166.61 96.5% 38.3% 
286 臺南縣 玉井鄉 南區 二線城市 202 76.37 96.5% 38.5% 
287 新竹縣 北埔鄉 北區 二線城市 200 50.67 96.6% 38.7% 
288 屏東縣 車城鄉 南區 二線城市 193 49.85 96.6% 38.8% 
289 苗栗縣 西湖鄉 中區 二線城市 192 41.08 96.7% 38.9% 
290 南投縣 水里鄉 中區 二線城市 188 106.84 96.8% 39.2% 
291 臺南縣 東山鄉 南區 二線城市 185 124.92 96.8% 39.5% 
292 連江縣 北竿鄉 北區 二線城市 182 9.90 96.9% 39.6% 
293 屏東縣 新埤鄉 南區 二線城市 181 59.01 96.9% 39.7% 
294 嘉義縣 梅山鄉 南區 二線城市 181 119.76 97.0% 40.1% 
295 苗栗縣 大湖鄉 中區 二線城市 177 90.84 97.1%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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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地名 地區 城市型態 人口密度 
(人/km2) 

土地面積 
(Km2) 

人口累計 
(%) 

面積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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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高雄縣 內門鄉 南區 二線城市 167 95.62 97.1% 40.6% 
297 臺東縣 關山鎮 南區 二線城市 165 58.74 97.2% 40.7% 
298 臺南縣 大內鄉 南區 二線城市 155 70.31 97.3% 40.9% 
299 宜蘭縣 三星鄉 北區 二線城市 148 144.22 97.3% 41.3% 
300 南投縣 魚池鄉 中區 二線城市 142 121.37 97.4% 41.7% 
301 苗栗縣 三灣鄉 中區 二線城市 139 52.30 97.4% 41.8% 
302 臺北縣 貢寮鄉 北區 二線城市 138 99.97 97.5% 42.1% 
303 南投縣 鹿谷鄉 中區 二線城市 135 141.90 97.5% 42.5% 
304 新竹縣 峨眉鄉 北區 二線城市 128 46.80 97.6% 42.6% 
305 臺東縣 太麻里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24 96.65 97.7% 42.9% 
306 南投縣 國姓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18 175.70 97.7% 43.4% 
307 高雄縣 杉林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14 104.00 97.8% 43.7% 
308 臺東縣 池上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11 82.69 97.8% 43.9% 
309 南投縣 中寮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10 146.65 97.9% 44.3% 
310 臺東縣 成功鎮 南區 偏遠地區 110 143.99 98.0% 44.7% 
311 臺東縣 玉里鎮 北區 偏遠地區 107 252.37 98.1% 45.4% 
312 臺東縣 大武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01 69.15 98.1% 45.6% 
313 嘉義縣 番路鄉 南區 偏遠地區 99 117.53 98.2% 45.9% 
314 臺東縣 鳳林鎮 北區 偏遠地區 99 120.52 98.2% 46.2% 
315 臺南縣 楠西鄉 南區 偏遠地區 97 109.63 98.2% 46.5% 
316 臺東縣 鹿野鄉 南區 偏遠地區 96 89.70 98.3% 46.8% 
317 臺東縣 瑞穗鄉 北區 偏遠地區 95 135.59 98.3% 47.2% 
318 臺東縣 蘭嶼鄉 南區 偏遠地區 93 48.39 98.4% 47.3% 
319 臺東縣 光復鄉 北區 偏遠地區 90 157.11 98.4% 47.7% 
320 高雄縣 田寮鄉 南區 偏遠地區 89 92.68 98.5% 48.0% 
321 臺東縣 壽豐鄉 北區 偏遠地區 85 218.44 98.5% 48.6% 
322 屏東縣 瑪家鄉 南區 偏遠地區 83 78.70 98.6% 48.8% 
323 高雄縣 六龜鄉 南區 偏遠地區 76 194.16 98.6% 49.3% 
324 臺北縣 平溪鄉 北區 偏遠地區 75 71.34 98.6% 49.5% 
325 臺南縣 左鎮鄉 南區 偏遠地區 73 74.90 98.7% 49.7% 
326 臺南縣 龍崎鄉 南區 偏遠地區 68 64.08 98.7% 49.9% 
327 苗栗縣 南庄鄉 中區 偏遠地區 67 165.49 98.7% 50.4% 
328 臺北縣 雙溪鄉 北區 偏遠地區 67 146.25 98.8% 50.8% 
329 臺東縣 富里鄉 北區 偏遠地區 66 176.37 98.8% 51.3% 
330 苗栗縣 獅潭鄉 中區 偏遠地區 62 79.43 98.9% 51.5% 
331 屏東縣 滿州鄉 南區 偏遠地區 59 142.20 98.9% 51.9% 
332 高雄縣 甲仙鄉 南區 偏遠地區 58 124.03 98.9% 52.2% 
333 臺北縣 石碇鄉 北區 偏遠地區 55 144.35 99.0% 52.6% 
334 臺東縣 長濱鄉 南區 偏遠地區 53 155.19 99.0% 53.1% 
335 臺南縣 南化鄉 南區 偏遠地區 52 171.52 99.0% 53.5% 
336 屏東縣 來義鄉 南區 偏遠地區 46 167.78 99.1% 54.0% 
337 臺東縣 東河鄉 南區 偏遠地區 44 210.19 99.1% 54.6% 
338 臺東縣 卑南鄉 南區 偏遠地區 44 412.69 99.2%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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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屏東縣 泰武鄉 南區 偏遠地區 43 118.63 99.2% 56.0% 
340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南區 偏遠地區 39 196.40 99.2% 56.6% 
341 臺北縣 坪林鄉 北區 偏遠地區 38 170.84 99.2% 57.1% 
342 臺東縣 豐濱鄉 北區 偏遠地區 31 162.43 99.3% 57.5% 
343 桃園縣 復興鄉 北區 偏遠地區 30 350.78 99.3% 58.5% 
344 屏東縣 春日鄉 南區 偏遠地區 30 160.00 99.3% 58.9% 
345 屏東縣 牡丹鄉 南區 偏遠地區 27 181.84 99.4% 59.4% 
346 嘉義縣 大埔鄉 南區 偏遠地區 27 173.25 99.4% 59.9% 
347 新竹縣 五峰鄉 北區 偏遠地區 20 227.73 99.4% 60.5% 
348 臺北縣 烏來鄉 北區 偏遠地區 18 321.13 99.4% 61.4% 
349 屏東縣 獅子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6 301.00 99.5% 62.2% 
350 新竹縣 尖石鄉 北區 偏遠地區 16 527.58 99.5% 63.7% 
351 嘉義縣 阿里山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5 427.85 99.5% 64.9% 
352 高雄縣 三民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3 252.99 99.5% 65.6% 
353 臺東縣 達仁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3 306.45 99.6% 66.4% 
354 南投縣 仁愛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2 1,273.53 99.7% 70.0% 
355 南投縣 信義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2 1,422.42 99.7% 73.9% 
356 臺東縣 萬榮鄉 北區 偏遠地區 11 618.49 99.7% 75.6% 
357 屏東縣 霧臺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1 278.80 99.7% 76.4% 
358 臺中縣 和平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0 1,037.82 99.8% 79.2% 
359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偏遠地區 10 614.51 99.8% 80.9% 
360 高雄縣 茂林鄉 南區 偏遠地區 10 194.00 99.8% 81.5% 
361 臺東縣 金峰鄉 南區 偏遠地區 9 380.66 99.9% 82.5% 
362 臺東縣 秀林鄉 北區 偏遠地區 9 1,641.86 99.9% 87.0% 
363 宜蘭縣 大同鄉 北區 偏遠地區 9 657.54 99.9% 88.9% 
364 宜蘭縣 南澳鄉 北區 偏遠地區 8 740.65 99.9% 90.9% 
365 臺東縣 延平鄉 南區 偏遠地區 8 455.88 100.0% 92.2% 
366 臺東縣 卓溪鄉 北區 偏遠地區 6 1,021.31 100.0% 95.0% 
367 高雄縣 桃源鄉 南區 偏遠地區 5 928.98 100.0% 97.6% 
368 臺東縣 海端鄉 南區 偏遠地區 5 880.04 100.0% 1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內政部網站，本研究整理 

註：北區：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宜蘭縣，花蓮縣，連江縣    
中區：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嘉義縣市，臺南縣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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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英國 2006 年模型相關資料 
 

我國 2G 模型- 
欄位名稱 

我國模型-2010
年設備單價 

英國模型-2010 年設

備單價(加總) 英國模型-設費分類 英國模型-欄位名稱 
英國模型
-2006 年設

備單價 
英國模型-2006 年設
備換算單價(以 2006
年平均匯率 59.96) 

英國模型-2010 年設
備換算單價(以-5%作

為技術進步率) 
基地臺設備 

(Cell: equipment)      4,600,000           4,596,414 2G cell site equipment Macrocell: equipment  
(3 sector)   94,119       5,643,191      4,596,414 

基地臺收發單體
(Cell:TRXs)       241,000            240,942 2G TRXs Macrocell: additional 

TRXs 4,934          295,814            240,942 

基地臺控制器(BSC)  46,000,000          45,876,034 2G BSCs BSC: base unit   928,147     55,649,859          45,327,158 
2G BSCs Packet control units    11,239          673,876            548,876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    130,000,000         129,041,060 

2G MSCs MSC: processor 1,404,983     84,240,068          68,614,062 
2G MSCs Software   989,872     59,350,801          48,341,598 
2G MSCs Interconnect interface   49,494       2,967,540           2,417,080 
2G MSCs Switching Support Plant   197,974     11,870,160           9,668,320 

本籍位置記錄器
(HLR)     62,000,000          61,914,307 HLRs HLR 1,267,795     76,014,527          61,914,307 

彙接交換器
(Tandem/transit)    133,000,000         132,727,947 Transit switches Transit switches  2,717,819   162,955,100         132,727,947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670,000,000         669,350,844 2G NMS Network management 13,706,037   821,787,241         669,350,844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26,600,000         26,515,148 2G SMSC SMSC  542,940     32,553,646          26,5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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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3G 模型- 
欄位名稱 

我國模型-2010
年設備單價 

英國模型-2010 年設

備單價(加總) 英國模型-設費分類 英國模型-欄位名稱 
英國模型

-2006 年

設備單價 
英國模型-2006 年設

備換算單價(以 2006
年平均匯率 59.96) 

英國模型-2010 年設

備換算單價(以-5%作

為技術進步率) 

基地臺設備(NodeB 
macrocell: 
equipment) 

     6,100,000           6,077,522 
3G cell site equipment Macrocell equipment    97,224             5,829,377            4,748,064 
3G site upgrade Macro site upgrade    15,556              932,700              759,690 
3G cell site equipment Macrocell: additional carriers     1,944              116,588               94,961 
3G cell site equipment Macrocell: additional sectors     9,722              582,938              474,806 

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microcell: 

equipment) 
    5,200,000           5,127,909 

3G cell site equipment Microcell equipment    77,779             4,663,502            3,798,451 
3G site upgrade Micro site upgrade    15,556              932,700              759,690 
3G cell site equipment Microcell: additional carriers     1,944              116,588               94,961 
3G cell site equipment Microcell: additional sectors     9,722              582,938              474,806 

微微型基地臺設備
(NodeB picocell: 

equipment) 
    5,100,000          5,032,948  

3G cell site equipment Picocell equipment    75,835             4,546,914            3,703,490 
3G site upgrade Pico site upgrade    15,556              932,700              759,690 
3G cell site equipment Picocell: additional carriers     1,944              116,588               94,961 
3G cell site equipment Picocell: additional sectors     9,722              582,938              474,806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
(RNC)    88,000,000          87,149,133 

3G RNCs RNC: base unit 1,767,667           105,985,848           86,326,135 
3G RNCs RNC: NodeB-facing port 

increment     8,426              505,213              411,499 
3G RNCs RNC: Core-facing port 

increment     8,426              505,213              411,499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SC)   159,000,000         158,553,686 

3G MSCs MSC server  2,993,341          179,474,869          146,183,402 
3G MSCs Interconnect interface    49,494             2,967,540            2,417,080 
3G MSCs Switching Support Plant   197,974            11,870,160            9,668,320 
3G MSC ports - 
RNC-facing 

MSC: BSC-facing port 
increment     1,944              116,588               94,961 

3G MSC ports - 
Interconnect facing 

MSC: interconnect-facing port 
increment     1,944              116,588               94,961 

3G MSC ports - Interswitch 
facing 

MSC: switch-facing port 
increment     1,944              116,588               94,961 

媒體閘道器(MGW)     58,000,000          57,546,536  3G MSCs Media gateway  1,178,358           70,652,050           57,546,536 



 

 371 

網路管理中心
(Network 

management centre) 
   172,000,000         171,380,423 3G NMS Network management  3,509,290          210,410,200          171,380,423 

簡訊服務中心
(SMSC)     29,000,000          28,773,268 3G SMSC SMSC   589,179            35,326,025           28,773,268 

彙接交換器
(Tandem/transit)    133,000,000         132,727,947 Transit switches Transit switches  2,717,819          162,955,100          132,727,947 

本籍位置記錄器
(HLR)     62,000,000           61,914,307 HLRs HLR  1,267,795           76,014,527           61,914,307 

 
英國 2006 年匯率:     (http://www.x-rates.com/average/?from=GBP&to=TWD&amount=1.00&year=2006) 
月份 匯率 權重(日期) 
Jan 56.74 31.00 
Feb 56.49 28.00 
Mar 56.65 31.00 
Apr 57.09 30.00 
May 59.36 31.00 
Jun 59.85 30.00 
Jul 60.22 31.00 
Aug 62.05 31.00 
Sep 62.03 30.00 
Oct 62.23 31.00 
Nov 62.74 30.00 
Dec 63.77 31.00 
平均匯率 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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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基本資料 
研究團隊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二)上午，假交通通訊傳播大樓 20 樓會

議室，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後續擴充案第一次電信

業者聯合說明會，當天議題設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與業者資

料提供說明」，未來將再進一步與個別業者進行 2~3 次模型細部參數的溝通

會議，以助提高模型內容與輸入資料的精準度。 
 會議時間：2011 年 10 月 18 日(二) 09：00 ~ 12：00 
 會議地點：交通通訊傳播大樓 20 樓 2003 會議室(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會議議程： 

08：50 ~ 09：10 來賓報到 
09：10 ~ 10：00 野村總合研究所簡報「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模型與業者資料提供說明」(NRI 台北 江英橋顧問師) 
10：00 ~ 12：00 意見交換(NRI 台北 江英橋顧問師、與會人員) 

 
當日共有 3 個電信業者共 14 名人員以及 NCC 6 名長官共同出席，給

予諸多寶貴意見，相關出席單位資訊如下：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與會者一覽 

單位類型 出席單位 出席人員/人數 

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6 人 
台灣大哥大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3 人 
遠傳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5 人 

主管機關 NCC 營運管理處、綜合企畫處長官共 6 人 
人數合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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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討論題綱 

本計畫已於民國 99 年度專案中建議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

型採用 Bottom Up Hybrid TELRIC 方式計算，並根據此方式建構出模型。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舉辦目的主要是說明在模型建立後，業者所應

配合提供的數據與其合理性，以期提高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

的合理性與精準度。並透過模型的簡單說明，使業者理解未來提出的數據

將如何被計算，未來在 NCC 提供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後，業

者可以自行試算之。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設定之具體討論題綱如下： 
 第二期研究計畫實施範圍背景說明 
 說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的架構 
 說明第二次專案所對應的範圍與時程 

 數據輸入參數整理 
 說明模型中各個模組的參數內容與定義 
 說明業者資料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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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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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會議紀要 

 中華電信： 
 NRI 資料說 Top Down 用 3-5 年資料就夠了，但 NRI 要求 20 年

資料，理由為何？ 
 因為 NCC 的編制不足，所以才用 Bottom Up 的理由? 
 希望把元件的編碼對照回分離會計，供參考。 
 基地臺的取得受到臺灣實際情況的影響，很難統計成本，會因

為住戶抗爭而消失，此種成本該如何反映出來？ 
 關於理想基地臺個數部分，應該沒有業者想要多建基地臺，都

是因為消費者要求架設更多的基地臺，這樣算是理想網路嗎？ 
 架設基地時，建築物、地形都要考慮，該如何填入 0.7 公里的

覆蓋半徑？判斷基準為何？ 
 模型中的計算基地臺採用面積計算時，因為是二維的計算方式，

無法反映臺灣有許多高山的地形變化，另外，國外的人口密度

與臺灣也不一致，該如何反映至模型中？ 
 台灣大哥大： 

 使用率就算業者提供，NCC 會不會質疑是造假？ 
 我們提出的任何數據是否都要有證據支撐？ 
 業者提供的數據若貼近現有數值，此種計算模式不就等同於

Top Down，那為何需要 Bottom Up? 
 遠傳電信： 

 理想跟實際的網路差異很大，最後模型一定要調整。此外，根

據 NRI 的要求，所有的數據都要回去拆分，但早期的設備都 10
幾年的，現在無線設備可能三年就淘汰掉，壽命根本無法像會

計一般預估。 
 NRI 建議選擇 Bottom Up 的理由也不充分。進步率也不考慮，

單純考慮投資設備，預測兩年也不會準確。 
 成本包括工務嗎?工務、土建、機櫃與抗爭都有關，不是每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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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固定發生的，如何估計？ 
 此外，NCC 認為業者投入的數量夠多了嘛？似乎是認為不夠。

在 NCC 的看法中，效率不是重點。效率最佳與品質最佳該如何

取捨。數量調整要考慮大樓死角，要如何處理？因為抗爭，不

能建設在理想地點，一個臺可能要用 3-4 個臺來補強訊號。 
 第一頁的三個理由都不成立，海外資料用在臺灣可行嗎？ 
 開始是 BT 使用，調整的時候用 2 個面向，如何保證用 3 個面

向也可以正確的模擬？Traffic 如何在尖峰量預估？ 
 建議將「加價」一詞改為「調整」。 
 每個參數的定義要更清楚。 
 以我國會計分離要做 15 年才能做 Bottom Up。 
 模型計算上，應該業者用 Top Down，NCC 自己用 Bottom Up

計算後再來協調。目前的Bottom Up的計算結果還不是要協調，

那一開始就協調就好了。 
 需提供敏感度分析，不知道哪一個參數對結果影響大，業者時

間也有限，應該先將時間精力放在敏感度高的參數。 
 有些欄位可以填，有些欄位無法填，要怎麼處理？ 
 1990 年臺灣又沒有 2G，為何資料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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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整理與回應 

 業者對 Top Down LRIC 與 Bottom Up 的比較: 
 中華：因為 NCC 的編制不足，所以才用 Bottom Up 的理由? 
 台灣大：業者提供的數據若貼近現有數值，此種計算模式不就

等同於 Top Down，那為何需要 Bottom Up? 
 遠傳：NRI 建議選擇 Bottom Up 的理由也不充分。進步率也不

考慮，單純考慮投資設備，預測兩年也不會準確。 
 NRI 的回應: 

 研究團隊認為，Top Down 方法需投入許多人力，審計業者提出

的數據，以我國主管機關目前的人力編制恐無法勝任。 
 Top Down 方法需累積至少 3-5 年歷史資料進行推估，目前我國

三大業者的歷史資料恐不足以因應 Top Down 要求，而採用

Bottom Up 方法則可透過外部資料或國外案例 Benchmark 導入

模型中，彌補資料的不足。加上各國多採行 Bottom Up，資料

來源豐富。 
 雖然初期採用 Bottom Up 方式不會比較輕鬆，但通過這個陣痛

期之後，未來每年只需輸入部分參數，並於 3~5 檢視模型預測

準確度，減少人力投入，也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度。 
 故研究團隊仍建議我國應採行 Bottom Up 方式計算行動通信網

路接續費模型。 
 對模型計算的相關建議: 

 遠傳：建議將「加價」一詞改為「調整」。 
 遠傳：以我國會計分離要做 15 年才能做 Bottom Up。 
 遠傳：模型計算上，應該業者用 Top-Down，NCC 自己用 Bottom 

Up 計算後再來協調。目前的 Bottom Up 的計算結果還不是要協

調，那一開始就協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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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I 的回應: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一詞是列於加價項下，但用詞

已經斟酌過了，應不致造成誤解。 
 我國分離會計無法拆分至如此細項，未來透過單價表的提供解

決，研究團隊目前傾向不修改分離會計相關規定。 
 協調時需有模型計算的依據，不然只是流於喊價的形式，在溝

通時無法聚焦，故仍須有模型作為談判依據。 
 理想網路數量相關提問: 

 中華：基地臺的取得受到臺灣實際情況的影響，很難統計成本，

會因為住戶抗爭而消失，此種成本該如何反映出來？ 
 中華：關於理想基地臺個數部分，應該沒有業者想要多建基地

臺，都是因為消費者要求架設更多的基地臺，這樣算是理想網

路嗎？ 
 中華：架設基地時，建築物、地形都要考慮，該如何填入 0.7

公里的覆蓋半徑？判斷基準為何？ 
 中華：模型中的計算基地臺採用面積計算時，因為是二維的計

算方式，無法反映臺灣有許多高山的地形變化，另外，國外的

人口密度與臺灣也不一致，該如何反映至模型中？ 
 遠傳：成本包括工務嗎?工務、土建、機櫃與抗爭都有關，不是

每年都會固定發生的，如何估計？ 
 遠傳：此外，NCC 認為業者投入的數量夠多了嘛？似乎是認為

不夠。在 NCC 的看法中，效率不是重點。效率最佳與品質最佳

該如何取捨。數量調整要考慮大樓死角，要如何處理？因為抗

爭，不能建設在理想地點，一個臺可能要用 3-4 個臺來補強訊

號。 
 遠傳：第一頁的三個理由都不成立，海外資料用在臺灣可行嗎？ 
 遠傳：開始是 BT 使用，調整的時候用 2 個面向，如何保證用 3

個面向也可以正確的模擬？Traffic 如何在尖峰量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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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I 的回應: 
 因為模型要求的是基地臺單價，關於業者提出的各種成本問題，

都可透過「當年度基地臺總維運成本除以基地臺個數」中含入，

是不會有吃虧的情形的。 
 理想網路數量透過模型中「處理能力」與「覆蓋面積」兩種方

式取高值的方式反映我國地形的現況，另外則是透過「基地臺

使用率」，讓業者不置在理想網路與實際建置之間落差過大。 
 另外，3G 模型中求出之基地臺數量少於實際業者建置數量，此

部分也是研究單位考量的部分。 
 半徑算法是最大覆蓋面積，因為求的是對理想網路。 
 新增的基地臺補強等疑問應該透過使用率部分反映至模型中。 
 尖峰值在模型中是有定義的，模型中也假設在 BHE 時的傳輸量

下預估數量，因為時間關係無法一一說明，未來在業者個別會

議中再詳細說明之。 
 輸入參數: 

 中華：希望把元件的編碼對照回分離會計，供參考。 
 NRI 的回應: 

 已置於期中報告附錄中，未來再提供與業者。 
 輸入資料相關: 

 中華：NRI 資料說 Top Down 用 3-5 年資料就夠了，但 NRI 要
求 20 年資料，理由為何？ 

 台灣大：使用率就算業者提供，NCC 會不會質疑是造假？ 
 台灣大：我們提出的任何數據是否都要有證據支撐？ 
 遠傳：有些欄位可以填，有些欄位無法填，要怎麼處理？ 
 遠傳：1990 年臺灣又沒有 2G，為何資料上有？ 
 遠傳：需提供敏感度分析，不知道哪一個參數對結果影響大，

業者時間也有限，應該先將時間精力放在敏感度高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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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傳：每個參數的定義要更清楚。 
 NRI 的回應: 

 因不確定業者可以提供數據的範圍，所以目前模型中架設最大

的時間輸入欄位，但最少需要 3~5 年的資料，才可以進行分析

及預測。 
 研究團隊認為，初期因業者系統上與模型有落差，業者提出的

數據相對無法太過精準，希望 NCC 在相關證明上不要過於苛責，

但假設在 5 年過渡期之後，業者應該要有能力說明提出數據的

信賴程度。 
 目前先就可以填入的數據作準備，因為模型是 Hybrid 計算，不

足的部分以國內外 benchmark 數字輸入。 
 研究團隊會進行敏感度分析，但未來提供的形式需再討論。 
 詳細定義部分研究團隊製作後會再給予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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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基本資料 
研究團隊於 2011 年 10 月 19 日(三)上午，假交通通訊傳播大樓 20 樓會

議室，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後續擴充案第二次電信

業者聯合說明會，當天議題設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相關修法建議

說明」，在瞭解業者想法之後，未來將透過公開諮詢程序請業者與各界提供

正式回函。 
 會議時間：2011 年 10 月 19 日(三) 09：00 ~ 12：00 
 會議地點：交通通訊傳播大樓 20 樓 2003 會議室(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會議議程： 

08：50 ~ 09：10 來賓報到 
09：10 ~ 10：00 野村總合研究所簡報「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相關修法建議說明」(NRI 台北 江英橋顧問師) 
10：00 ~ 12：00 意見交換(NRI 台北 江英橋顧問師、與會人員) 
 

當日共有 5 個電信業者共 15 名人員以及 NCC 5 名長官共同出席，給

予諸多寶貴意見，相關出席單位資訊如下：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與會者一覽 

單位類型 出席單位 出席人員/人數 

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7 人 
台灣大哥大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2 人 
遠傳電信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3 人 

 威寶電信 法務 1 人 
 亞太電信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2 人 

主管機關 NCC 營運管理處、綜合企畫處長官共 5 人 
人數合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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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討論題綱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舉辦目的為說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相關修法建議。主管機關未來將根據模型計算出的結果，作為未來我國行

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的依據，研究團隊在檢視目前與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相

關法令之後，提供不足或需要修改的部分，並請業者發表相關看法。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設定之具體討論題綱如下： 
 第二期研究計畫實施範圍背景說明 
 說明第二次專案所對應的範圍與時程 

 修法建議說明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修法建議 
 「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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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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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會議紀要 

 中華電信： 
 第三頁的部分，Bottom Up 選擇的理由，臺灣業者要花比較多

的時間。但中華做 Top Down 反而比較花少一點的努力。 
 國外對業者管制的方式?就中華了解，Bottom Up 多半是主管機

關用來自己計算用的，沒看過要業者自己做 Bottom Up。 
 理想的網路架構，基本上都不夠理想，請問如果有哪一個國家

有在法規明定的? 
 中華的固網接續費也要這樣做嗎? 
 我們實際的網路的路由因子跟理想就是不一樣。目前有哪些國

家是用 Bottom Up? 
 就我來說，最好就是 Top Down。到底有哪個國家是明定要用

Bottom Up?據我所知，法規上都不會定要業者這樣做。法規寫

死，就不能協商，執行面上有問題。國外的法規是怎麼定的? 
 第 26 條，所謂裁量權是什麼?很多都是事後管制，所謂的裁量

權不等同仲裁。是指互連協議書，NCC 也有權限改掉嗎?互連

接續協議的精神是協商。如果協商不成就不可能送 NCC 備查。 
 會計科目中網管系統，MSC 都擺在網管系統嗎?這邊的 backhual

或 backbone 怎麼分?修正建議用 backhaul 解釋 backhaul，定義

不清楚。另外，backhaul 為何只有 E1?沒有必要這麼細，這樣

的分法，有些東西就沒地方放了。基本上 Bottom Up 不需要業

者提供資料就可以做了，把大項加總即可。 
 我們顧慮的是，你要業者做很多事情，主管機關也要訂得很細，

結果出來的價格不正確，還是要協商，那有甚麼用？價格沒有

人拿得出來，相信國外也拿不出來，要怎麼算？而且成本架構

中，軟體比硬體貴太多了，硬體成本是 5 千萬，軟體是 1 千萬。

即使算出來，太高太低都不好，不如用現在的 Top Down 去協

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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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上的做法，業者用 Top Down，主管機關用 Bottom Up，沒

有要求業者一開始就用 Bottom Up 的。最後定的數字就是

Bottom Up 那個數字嗎?業者通常用 Top Down，主管機關用

Bottom Up，比較少見業者直接用 Bottom Up 直接報。 
 野村改動分離會計要點，你會把我們的代碼改掉，你等於把我

們的要點架構改掉了。一開始你說我們沒有資料，所以用

Bottom Up，那過幾年，我們資料都有了，是否改回 Top Down?
分得這麼細，要怎麼處理會計帳。實際上要做到這麼細，又不

是為了分離會計，只是為了接續費，萬一算出來又不能用，有

其必要嗎?建議要做 Bottom Up 可以，但不要擺在分離會計。最

近兩年，網路元件才改過，有點無所適從。建議不要因為接續

費要取得資訊，變更分離會計。 
 如果你要修訂分離會計，這可能影響更大。如果你們只是想取

得單價，有些東西跟你們想要得到的成本，定義不一樣，他出

來的單價，不是你要的單價。就算是拆出來，是否就可以當作

是你的單價?如果要動分離會計，就要對你們有意義有幫助。 
 台灣大哥大： 

 14 條第三項第二款中的小調整。一跟二是相互衝突的。一是要

求 Top Down，但第二點要求是 Bottom Up，這部分要再釐清一

下。還是要修正為不是實際使用，而是理論上有效率的使用。 
 市場主導者跟非主導者要怎麼協商? 協商後是否有裁量空間?

目前的法律架構下，計算出來的接續費結果，NCC 就有備查的

權力了，需要再加強 NCC 的權力嗎？ 
 是否全世界都採用 LRIC? 只有 EU 在做，其他國家都沒在做。

確實法國就是用 Bottom Up 在用，但還有很多國家不適用的，

是否 Bottom Up 就優於 To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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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傳電信： 
 要讓我們知道每個數據的影響力。 
 NCC 有裁量權的時候，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把這條架空了，

就失去商業協商機制。若主管機關介入，等於直接經營事業。 
 第 8 頁中，可能是傳輸設備或是交換設備。我們的法務解讀是，

前面七款是業務。那 WiMAX 、行動電視該如何規範? 
 威寶電信： 

 14 條第三項第二款中，一旦公告就有固網問題，可能變成修成

14-1 等，要分開。 
 14 條細分化元件的是有關第十七條，前面還有一條，有規定界

接點。所以第十七條定義了，要搭配那些界接點拆分，不可以

自己全拆。這不一定與 Bottom Up 有關。 
 政策面上贊成引入不對等管制。目前即使我們想降價，背後仍

有一個接續費掐者我們的底價，自從我們跟亞太投入市場，資

費就下降很多，對民眾絕對是利多。 
 Unit cost 的 unit 到底是?買一個 100 萬容量跟 300 萬容量是不一

樣的。如果是平均，這樣是數量級差異。 
 面對市場競爭，全球接續費都是下降的趨勢，我國現在是

2.15~2.35，英國都降到快到 1 元了。 
 如果要做修正，是在法規，還是法律的層級?威寶建議要放在法

律的層級。 
 當業者把互連協議書送交備查時。商業協商也有不能牴觸法律。

不需要寫裁量，其實主管機關可以依據平等對待原則等，退回

協議書。其實不一定要加入裁量權。 
 亞太電信： 

 亞太：何時提出此模型及文件?會不會拖到 2014 年七月後? 
 亞太：第 14 第 2 項，經濟學跟實作就不一樣，寫進去就會有爭

議，應再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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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整理與回應 

 業者對 Top Down LRIC 與 Bottom Up 的比較: 
 中華：第 3 頁的部分，Bottom Up 選擇的理由，臺灣業者要花

比較多的時間。但中華做 Top Down 反而比較花少一點的努力。 
 中華：中華的固網接續費也要這樣做嗎? 
 中華：我們顧慮的是，你要業者做很多事情，主管機關也要訂

得很細，結果出來的價格不正確，還是要協商，那有甚麼用？

價格沒有人拿得出來，相信國外也拿不出來，要怎麼算？不如

用現在的 Top Down 去協商就好。 
 國際上的做法，業者用 Top Down，主管機關用 Bottom Up，沒

有要求業者一開始就用 Bottom Up 的。最後定的數字就是

Bottom Up 那個數字嗎?業者通常用 Top Down，主管機關用

Bottom Up，比較少見業者直接用 Bottom Up 直接報。 
 台灣大：是否全世界都採用 LRIC? 只有 EU 在做，其他國家都

沒在做。確實法國就是用 Bottom Up 在用，但還有很多國家不

適用的，是否 Bottom Up 就優於 Top Down? 
 NRI 的回應: 

 研究團隊認為，Top Down 方法需投入許多人力，審計業者提出

的數據，以我國主管機關目前的人力編制恐無法勝任。 
 Top Down 方法需累積至少 3-5 年歷史資料進行推估，目前我國

三大業者的歷史資料恐不足以因應 Top Down 要求，而採用

Bottom Up 方法則可透過外部資料或國外案例 Benchmark 導入

模型中，彌補資料的不足。加上各國多採行 Bottom Up，資料

來源豐富。 
 雖然初期採用 Bottom Up 方式不會比較輕鬆，但通過這個陣痛

期之後，未來每年只需輸入部分參數，並於 3~5 檢視模型預測

準確度，減少人力投入，也確保計算過程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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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研究團隊仍建議我國應採行 Bottom Up 方式計算行動通信網

路接續費模型。 
 固網部分目前不修入法條中，但未來仍將朝 Bottom Up 計算方

式進行修法。 
 第 14 條相關: 

 中華：就我來說，最好就是 Top Down。到底有哪個國家是明定

要用 Bottom Up?據我所知，法規上都不會定要業者這樣做。法

規寫死，就不能協商，執行面上有問題。國外的法規是怎麼定

的? 
 中華：國外對業者管制的方式?就中華了解，Bottom Up 多半是

主管機關用來自己計算用的，沒看過要業者自己做 Bottom 
Up。 

 台灣大：第三項，第二款的小調整中，一跟二是相互衝突的。

一是要求 Top Down，但第二點要求是 Bottom Up，這部分要再

釐清一下。 
 NRI 的回應: 

 第 14 條的第三項第二款中，一旦公告就有固網問題，目前已修

改為 14-1 條。 
 歐盟提出建議案件易歐盟各會員國以 Bottom Up 方式計算，雖

強制力不足，但同時規定需以 LRIC 計算，算出的接續費不可

低於歐盟平均。 
 英國與澳洲是明訂於法律中。 

 第 17 條相關: 
 威寶：14 條細分化元件的是有關第十七條，前面還有一條，有

規定界接點。所以第十七條定義了，要搭配那些界接點拆分，

不可以自己全拆。這不一定與 Bottom Up 有關。 
 遠傳：第 8 頁中，可能是傳輸設備或是交換設備。我們的法務

解讀是，前面七款是業務。那 WiMAX 、行動電視該如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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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I 的回應: 
 第 17 條部分修入 14-1 條中，並將業務字眼改為「行動通信網

路」，即可將 WiMAX 與行動電視、4G 等業務納入。 
 第 26 條相關: 

 中華：第 26 條，所謂裁量權是什麼?很多都是事後管制，所謂

裁量權不等同仲裁是指互連協議書，NCC 也有權限改掉嗎?互
連接續協議精神是協商。如果協商不成就不可能送 NCC 備查。 

 台灣大：市場主導者跟非主導者要怎麼協商? 協商後是否有裁

量空間?目前的法律架構下，計算出來的接續費結果，NCC 就

有備查的權力了，需要再加強 NCC 的權利嗎？ 
 遠傳：NCC 有裁量權的時候，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把這條架

空了，就失去商業協商機制。若主管機關介入，等於直接經營

事業。 
 NRI 的回應: 

 根據業者意見，當業者把互連協議書送交備查時。商業協商也

有不能牴觸法律。不需要寫裁量，其實主管機關可以依據平等

對待原則等，退回協議書。所以不一定要加入裁量權，故 26
條建議維持原法規。 

 分離會計相關: 
 野村改動分離會計要點，你會把我們的代碼改掉，你等於把我

們的要點架構改掉了。一開始你說我們沒有資料，所以用

Bottom Up，那過幾年，我們資料都有了，是否改回 Top Down?
分得這麼細，要怎麼處理會計帳。實際上要做到這麼細，又不

是為了分離會計，只是為了接續費，萬一算出來又不能用，有

其必要嗎?建議要做 Bottom Up 可以，但不要擺在分離會計。最

近兩年，網路元件才改過，有點無所適從。建議不要因為接續

費要取得資訊，變更分離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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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修訂分離會計，這可能影響更大。如果你們只是想取

得單價，有些東西跟你們想要得到的成本，定義不一樣，他出

來的單價，不是你要的單價。就算是拆出來，是否就可以當作

是你的單價?如果要動分離會計，就要對你們有意義有幫助。 
 NRI 的回應: 

 研究團隊與主管機關協議結果，目前建議暫不更動分離會計，

未來以單價表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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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技術部門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基本資料 
為驗證模型中對於網路設計中的各種假設，研究團隊於 2011 年 11 月

18 日(五)下午，假交通通訊傳播大樓 20 樓會議室，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

路接續費成本模型」後續擴充案技術部門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當天主要

由研究團隊說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中的網路設計方法，並與各

電信業者技術部門人員針對網路設計部分進行意見交換。 
 會議時間：2011 年 11 月 18 日(五) 14：00 ~ 17：00 
 會議地點：交通通訊傳播大樓 20 樓 2003 會議室(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 
 會議議程： 

13：30 ~ 14：00 來賓報到 
14：00 ~ 14：40 野村總合研究所簡報「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

模型中網路設計方法說明」(NRI 台北 江英橋顧問師) 
14：40 ~ 17：00 意見交換(NRI 台北 陳志仁副總經理) 

 
當日共有 5 個電信業者共 20 名人員以及 NCC 5 名長官共同出席，給

予諸多寶貴意見，相關出席單位資訊如下：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與會者一覽 

單位類型 出席單位 出席人員/人數 

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9 人 
台灣大哥大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3 人 
遠傳電信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4 人 

 威寶電信 法務 2 人 
 亞太電信 法務、財會人員等共 2 人 

主管機關 NCC 營運管理處、綜合企畫處長官共 5 人 
人數合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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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整理與回應 

 業者認為應將備援的部分計算進去。 
 NRI 回應： 

 設備部分：目前 BTS、BSC、MSC 等網路元件都已設計使用率

(Utilization)參數，使用率參數定義也已經考慮 Redundancy 的概

念，所以模型不須進行修改。 
 Backhaul：在目前的模型中設為 1 條 E1 出租專線，是沒有納入

使用率(Utilization)的概念，已增加「E1 專線備援率比率」參數

因應之，未來由業者提出實際的倍數，定義為 E1 專線備援比

率=(總 E1 專線租賃數量/實際總基地臺數量)。 
 Backbone：原模型中已設定「BSC-MSCsite link Utilization」(BSC

與 MSC 間 Backbone 的使用率)與「MSC-MSCsite link Utilization」
(MSC與MSC間Backbone的使用率)，此數字包含 redundancy。
增加「STM-1 備援比率」、「STM-4 備援比率」、「STM-16 備援

比率」參數。STM 專線備援比率=(總 STM 專線租賃數量/實際

總 BSC 數量)。 
 業者認為計算 Backbone 專線數量時， MSC-BSC Co-location 

site(MSC 與 BCS 的機房設置於同一地點時) 也要算入。 
 NRI 回應： 

 如果即使是在 Co-location site 中，MSC-BSC 之間的 Backbone 
也是向中華電信租用的話，是應該納入並修正模型。 

 若只是單純指「那條線材的成本要計算」的意思，則 NRI 認為

以一條線材為單位放入購買成本並不合理，因此不修正模型。 
 業者認為應該要追加 Number Portability 設備成本。 
 NRI 回應： 

 已透過 NCC 長官與相關領域人士確認，Number Portability 與接

續費無關，不納入模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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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認為並非全部的 MSC 機房都有設置 Tandem Switch。 
 NRI 回應：向業者確認 MSC 機房的數量與 Tandem Switch 數量之

間的比例關係 ，並反映至模型中。 
 業者認為 Inter Switch 的網路種類中，不是只有 STM-1、STM-4、 

STM-16，也有使用 T3 的情形。 
 NRI 回應：會使模型變得過於複雜，因此本意見不反映至模型中。

實際上，不只 T3，也有可能用 T2 等各式各樣的專線。把所有的專

線種類都納入模型中，會使模型變得過於複雜。把實際上用 T3 的

部分用 STM-1 替代，會使成本稍微上升。因此不會對業者不利，

而且 Inter Switch 專線成本影響總成本的比例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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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第一次公眾諮詢會議基本資料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6 月 1 日(五)上午，假集思臺大會議中心洛克廳，

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後續擴充案第一次公眾諮詢說

明會議，當天議題設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草案公開諮

詢回應說明會議」模型草案說明，未來將再進一步與個別業者進行 2~3 次

模型細部參數的溝通會議，以助提高模型內容與輸入資料的精準度。 
 會議時間：2012 年 6 月 1 日(五) 10：00 ~ 12：00 
 會議地點：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洛克廳(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樓) 
 會議議程： 

09：30 ～ 10：00 報到 
10：05 ～ 10：20 野村總合研究所簡報 
10：30 ～ 12：00 議題討論                                                                                                               
12：00 ～     散會 
 

當日共有 6 個電信業者共 40 名人員以及 NCC 5 名長官共同出席，給

予諸多寶貴意見，相關出席單位資訊如下： 
第一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與會者一覽 

單位類型 出席單位 出席人員/人數 

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11 人 
台灣大哥大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10 人 
遠傳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7 人 
威寶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5 人 
亞太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5 人 
大眾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2 人 

主管機關 NCC 營運管理處、綜合企畫處長官共 5 人 
人數合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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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討論題綱 

野村總合研究所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之委託，進行「行動通信

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研究案。在兼顧消費者權益及產業發展性的前提

之下，研究團隊已先透過訪談方式瞭解各業者之意見。然而，為使處理政

策更臻完善，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6 月 1 日 (五) 假集思臺大會議中心洛克

廳，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草案公開諮詢回應說明會

議」，以廣邀專家學者與會討論並凝聚各界之共識。第一次公眾諮詢說明會

議之具體討論題綱如下： 
 模型草案文件說明 

 說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的架構 
 說明模型中的重要假設 
 與前提 

 路由因子計算過程整理 
 說明模型中各路由因子的計算過程與使用時機 

 經濟現值(Economic Depreciation)解釋 
 說明經濟現值的應用方式與公式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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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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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第二次公眾諮詢會議基本資料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6月 15日(五)下午，假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願

景廳，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計算模型」後續擴充案第二次公眾

諮詢說明會議，當天議題設為「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草案

公開諮詢回應說明會議」修法草案說明。 
 會議時間：2012 年 6 月 15 日 (五)  14：00 ~ 17：00 
 會議地點：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願景廳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

路 51 號 6 樓之 6) 
 會議議程： 

13：30 ～ 14：00 報到 
14：05 ～ 14：20 野村總合研究所簡報 
14：30 ～ 17：00 議題討論                                                                                                               
17：00 ～     散會 
 

    當日共有 6 個電信業者共 31 名人員以及 NCC 6 名長官共同出席，給

予諸多寶貴意見，相關出席單位資訊如下： 
第二次電信業者聯合說明會與會者一覽 

單位類型 出席單位 出席人員/人數 

電信業者 

中華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9 人 
台灣大哥大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10 人 
遠傳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7 人 
威寶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2 人 
亞太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2 人 
大眾電信 法務、財會與技術人員等共 1 人 

主管機關 NCC 營運管理處、綜合企畫處長官共 6 人 
人數合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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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討論題綱 

野村總合研究所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之委託，進行「行動通信

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研究案。在兼顧消費者權益及產業發展性的前提

之下，研究團隊已先透過訪談方式瞭解各業者之意見。然而，為使處理政

策更臻完善，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五)下午，假台北金融研究發展

基金會 願景廳，舉辦「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成本模型及接續費草案公開諮詢

回應說明會議」，以廣邀專家學者與會討論並凝聚各界之共識。第二次公眾

諮詢說明會議之具體討論題綱如下： 
 修法草案文件說明 

 說明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接續費模型的修法內容 
 經濟現值(Economic Depreciation)解釋 

 說明經濟現值的公式推導 
 模型設計說明 

 說明模型參數的設計原理以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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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公眾諮詢說明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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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第一次與第二次公眾諮詢會業者意見整理 
 
 
 Q1:你是否同意採用完全競爭市場作為成本估算的前提假設?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業者請野村提出完全競爭市場的定義。 
• 業者認為網路布建不以成本最小化作為設計理念，還需考慮通信品質、網路可靠度等要素。 
• 業者認為以現行市占情形，網外用戶數大於網內用戶數，互連話務規模不比網內小，則前述網路設

計所提升之利益亦由互連通話之他業者用戶所共同享受。 
B 業者 • 無意見 

C 業者 
• 業者提出完全競爭市場有兩個基本前提假設，在臺灣的管制條件下，無法成立。 

(一)個別廠商均為價格接受者，而無改變價格能力 
(二)市場無其他管制，並可自由地進入與退出市場。 

D 業者 • 同意 



 

 401 

E 業者 

• 沒有定義何為「完全競爭市場」。 
忽略了何謂「經濟效率」是包括下列三個層面的：(一)生產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199)：生產／製造

成本最小化；(二)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1)：價格接近於成本，資源與生產結合；(三)動態效率

(d199namic efficienc199)：透過管制價格，使企業有適當的投資意願和創新。 
沒有看到任何對我國行動或者電信市場的競爭程度分析，以及如何與 LRIC 的實施作連結，不清楚為

何要強調歐洲行動接續費管制目標在網內外不分時段價格均一化 
• 本草案沒有說明計算長期增支成本(LRIC)時所採用的究竟是 TELRIC 或 TSLRIC，就直接跳到 LRIC 

Bottom UP。 
• 根據研究指出，此模型可能無法含蓋所有為了提供受監管服務所產生的合理成本，而導致受管制的

價格會低估。 
• 不應只限於 LRIC 此一管制方法，而應開放討論是否還有其他可行的方法。 
• 依「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行政行為，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者。因此，就管制目的與管制方法之對等性而言，本公司不認為我國的行動接續費一定要採行本草

案建議的 LRIC Bottom Up。 

NRI 回
應 

• 接續費促使電信業形成完全競爭市場之定義。新業者網外語音零售價之定價，受既有業者的批發價

格所影響。若是無故提高批發價格，將連帶使得新進業者網外服務的零售價提高，減少新進廠商提

供大眾服務之機會。接續費管制，係透過批發價格管制，讓新進業者能夠順利進入市場，形成公平

競爭。 
• 換言之，各國主管機關希望達成網內外價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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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意見 

業者補

充意見 
• 野村以國外電信業者所提供的均一價資費方案作為完全競爭市場的解釋，然而，倘若完全管制電信

業者，使其僅能提供均一價的方案，則有害市場自由發展。 
• 網內網外均一價，並非國外業者的唯一資費方案，野村所言似乎有誤導的可能性。 

NRI 回
應 

• 國外電信業者經接續費管制後，能夠提供至少一種網內網外均一價的資費方案，有利於市場活絡，

增加市場競爭程度。國內現況則是礙於接續費成本的計價方式，使各業者無法提供均一價資費方案，

既有廠商中僅中華電信一家能夠做到。 
 
 Q2:你是否同意採用以網路元件單價趨勢當作技術進步率計算，以作為成本估算的前提假設？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同意 

B 業者 

• 業者認為網路元件單價趨勢並不合理，基於以下原因: 
(一)對臺灣這樣地域狹小孤立的經濟個體而言，除技術進步以外，尚有太多因素會影響網路原件單

價，例如「國際貿易」等因素。 
(二)設備與人力的單價趨勢亦不可一蓋而論，甚或是完全相反的趨勢，模型中未見到詳細的區分。 
(三)本研究案顯然並未採用足夠的過去歷史數據來預測未來成本 
(四)新設備和新技術剛發展前幾年的價格通常較難預測，牽涉的因素較廣，不可以將不同的元件單價

互相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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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業者 • 業者擔心單價趨勢是否具備合理。 

D 業者 
• 業者認為若以網路元件單價趨勢當作技術進步率計算，必須符合以下前提 

(一)基於一個充分的長期價格資料而建立，且此價格應是在臺灣實際的價格。 
(二)包括業者對廠商的議價能力、關稅、運費等成本。 
(三)須就網路元件設備做不同的分類，並就各類別建立不同的價格趨勢。 

E 業者 • 無意見 

NRI 回
應 

• 業者們的寶貴建議，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擔心各網路元件的價格趨勢受同一個變數影響(即各網路元件的價格趨勢相同) 
(二)不了解趨勢估計的參考出處 

• 研究團隊於模型中，已針對各類型的網路元件設計其價格趨勢，可以請業者參考 Excel 模型中的 Cost  
Trend 工作表。另外，關於價格趨勢的估計，則是 Benchmark 國外案例，並且參考國內業者訪談的估

計值所得之結果。 
公司 意見 

業者補

充意見 
• 英國從建立模型到現在，歷經了十年的討論與模型修正。計算網路元件單價趨勢時，更有龐大的歷

史資料可供參考。然而，臺灣過去並沒有累積相關的資訊，唐突施行接續費定價管制，很可能會因

為趨勢預估不當，鑿成佈建業者的重大損失。 

NRI 回
應 

• 正因為國外經歷了十年的碰撞期，才產生出現今完善的模型架構。野村並並非使用國外初期的模型

設計，而是將國外已經討論且設計完備的模型做為參考基礎，更能夠讓業者免於因模型設計不完善

而產生的政策風險。 
• 此外，本研究案係提供監理機關的施政參考。從研究完備到政策施行，仍然需要後續的溝通，因此

業者不必將研究案結束視為施政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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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你是否同意將 2G 特許費以維運成本名義每年計算，3G 執照標金價值以拍賣價值採經濟現值

計算？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無意見 
B 業者 • 2G 和 3G 的特許費或執照標金費，皆屬網路營運的絕對必要成本之ㄧ，應視為網路元件的維運成本。

C 業者 
• 同意 2G 的特許費以每年實際發生成本計算，3G 的特許費則以拍賣價作為投資成本，依執照有效期

間分攤以反映實際的投資成本。 
• 每年業者需支付的 2G/3G 頻率使用費應列入網路成本。 

D 業者 • 建議以業者之 3G 執照得標金除以執照年限(15 年)得出每年 3G 執照標金，然後使用路由因子計算出

與接續費相關之執照標金成本。 
E 業者 • 請野村說明本草案模型之 2G 特許費如何以維運成本計算，3G 執照標金價值如何以拍賣價值採經濟

現值計算，採用之年限為何？ 
NRI 回
應 

• 在現有的模型中，無論是 2G 特許費抑或是 3G 執照標金價值，都已經納入接續費之成本計算。 
• 然而，由於我國 2G、3G 頻譜執照拍賣方式之不同，遂將 2G 特許費列入維運成本，而 3G 執照標金

價值列入購買成本進行計算。 
 
 
 
 
 



 

 405 

 Q4:你是否同意不將營運資金調度納入成本考慮的前提假設？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依據「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成本」指含合理投資報酬之電信服務成本。通常

是以資金成本作為合理的投資報酬，因此，資金成本須納入網路成本之計算。 
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規範」第 2 條規定，資金成本指為維持營運所需投

入資金之機會成本，第 8 條規定期間成本係指共置資產當期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營運成本及資金成

本。因此營運資金應納入成本計算中。 
依據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財務報告編製要點規範，電信分離會計財務報表之網路元件單位成本計

算表，其成本包括營運成本及資金成本。 
B 業者 • 業者的投資和回收間有極長的時間差，需要充足的營運資金方能應付所需。這部份並非不效率經營

所衍生的額外成本，而是所有科技、技術有關產業的普遍現象。 
C 業者 • 營運資金調度對企業有效經營有其重要性，部分營運資金與網路維運有直接關聯，建議和業者討論

那些營運資金調度應納入網路成本中。 
D 業者 • 無意見 
E 業者 • 同意，營運資金調度屬公司融資管理，非為提供話務服務產生之接續成本，自應不予計入。 

NRI 回
應 

• 公司為完成其自身業務之需要，遂以營運資金進行融資調度。因此，營運資金非為完成其他業者之

業務需要所產生。 
• 反之，若業者將網外受話業務納入自身主要的業務範疇，則網外受話產生之費用分攤(接續費)亦當屬

於因自身業務而產生的營運費用，若要求其他業者支付自身業務的營運費用，明顯與常理不合，形

成矛盾。 
• 基於上述原因，NRI 不將營運資金調度納入接續費的成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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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意見 
業者補

充意見 • 並非所有外國的接續費管制模型，都不將營運資金納入成本。 

NRI 回
應 

• 就野村的此次研究的國家而言，參考國家的估算模型中，未將營運資金納入。 
• 參考其他考量營運資金之國家的作法，係透過業者與監理機關協商，於接續費成本加價(Mark-up)調

整 。 
 
 Q5:你是否同意採用覆蓋面積法以四個城市區域進行劃分的前提假設？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本模型草案僅以覆蓋面積法來計算 2G 基地臺數，以求成本最小化設計，不考慮系統備援、不考慮優

化屋內通信品質、不考慮客訴成本，此不符網路現況及客戶需求。 
在 2G 用戶仍具規模情形下，已建置的基地臺不會因用戶數量減少而拆除，否則原本可通信之區域將

變成不可通信或品質下降，引起客訴。 
模型將我國劃分為四個區域類型，而該分類是否經過統計分析，確定為最佳分類(群內差異最小、群

間差異最大)? 

B 業者 
• 目前 NRI 理想模型純粹以平面概念來計算，但實際上各種地形死角高樓等等，皆影響電波涵蓋率，

而影響基站數量計算果，故應考慮上述因素。 
應以近兩年建置計畫之基站數為基準, 回推劃分區域的平均半徑。 
基站之間覆蓋面積需有重疊才能進行 handover，故需增加一個加乘因子以反映。 

• 應考慮 indoor coverage (repeater, booster 用戶需求) and COW 成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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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業者 • 無意見 

D 業者 
• 建議將區域面積改為有效面積，例如某一個二線城市 99%人口集中於 20%行政區域，則不宜依現行

計算表中將整個行政面積計入，應加一有效面積比例為宜。 
• 現 GSM 網路僅為輔助網路,實際涵蓋區域未達全區,應另加一個 GSM 涵蓋比例為宜。 

E 業者 
• 面積法過於簡略，完全無法計算出實際涵蓋需求站數。 
• 無法合理估算人口密度相同但建物密度涵蓋/地形地貌不同之區域(例如: 臺北市大安區與文山區，秀

林鄉與員山鄉) 。 
• 請問此方法如何區隔不同行政區建物高度差異。 

NRI 回
應 • 覆蓋面積法計算時，樣本已採用 2002 年高峰值(覆蓋密度最高) 計算。 
公司 意見 

業者補

充意見 

• 為什麼面積法採用 2002 年作為密度最高的代表?有何依據?難道現在(2012 年)的覆蓋更低，因此不予

採計嗎? 
• 現有的基地臺數目，係根據 NCC 要求，為滿足更高的通話品質所佈建，業者強烈建議應以現有基地

臺涵蓋率作為估算基礎。 
• 野村將城市區域劃分為四種，而不是八種或十六種的原因何在，依據為何? 
• 野村在四個區域進行抽樣時，為何選取這四個城市做為代表?有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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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I 回
應 

• 2002 年以後的基地臺覆蓋率則超過百分之百，說明了基地臺涵蓋區域有重複。因此與 LRIC 模型的

假設，有效地佈建基地臺數之前提相違背，因此僅採計 2002 年的基地臺數，作為基地臺覆蓋半徑的

估算。 
• 參考業者意見對於通話品質的意見，野村將與 NCC 商議後，決定是否改以 2012 年的基地臺涵蓋密

度作為參考依據。 
• 2012 年的各區域的基地臺數目，係根據 NCC 網站頻譜資料庫查詢所得。 
• 野村參考國外覆蓋面積法的分類方式，再根據我國地狹人稠之特性，修改成符合臺灣地方特色的分

類方式。業者可根據其內部的試算結果，以更具體的作為修正現有的分類方式。 
• 現有的區域分類，係按照人口密度的不同而來。模型中選取的四個城市，分別代表各分類中，人口

密度最低的城市。以桃園縣桃園市為例，人口密度 11,690 人/km2。屬於為城市型態【人口密集區】

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城市。 
 
 Q6:你是否同意採用經濟現值作為成本估算的前提假設？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無意見 

B 業者 
• 期初固定成本不列入變動成本計算，這樣的假設至少有二個問題： 

(一)忽視了電信業投資皆長期且鉅大的特性。 
(二)設備最終仍須汰換。 

C 業者 
• 採用經濟現值作為成本估算的前提假設，其爭議處在於如何合理評估設備的經計使用年限 

設備經濟現值的折現計算主要應是參考借款利率、物價指數等，而 WACC 是適合在資金成本的計算，

不適合用於經濟現值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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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業者 • 若經濟現值所指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下新進業者可以最新技術及設備價值(經濟現值)做為試算接續費

之成本估算前提，即同意此一假設。 
E 業者 • 業者無從了解如何計算設備經濟現值，故無法表示意見。 

NRI 回
應 

• 經濟現值(Economic Depreciation)係根據以下兩前提所計算， 
(一)設備的技術進步，將可充分反映至設備成本以及接續費上 
(二)折現過程中，納入所有增支成本進行計算 

• 業者所擔心之設備汰換問題、設備使用年限等問題，已反映於歷年的設備購買量，而各網路元件之

折舊年限亦已詳列於 Excel 模型中的 Technical Condition 工作表。 
公司 意見 

業者補

充意見 • 透過現有的書面資料，無從了解經濟現值的計算方式。 

NRI 回
應 

• 經濟現值的相關解釋，已經囊括於上次會議的簡報檔中。 
• 在 6/1 第一次說明會議結束後，野村於 6/7、6/8 以及 6/14 另外舉辦三場交流會議，說明經濟現值的

意義及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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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你是否同意採用以路由因子的方式分離出與接續費不相關的成本？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說明各項路由因子的設定之合理性及依據。 

B 業者 
• 請詳細說明負荷的定義(此處的負荷是指系統處理不同服務型態的資源使用率或是 CPU/記憶體的消

耗率)。處理語音/數據的負荷比不等同於成本比例。 
• 以路由因子區分各類型 traffic 比例，會導致 data traffic 增加所增加 cost 與接續費無關(3G 呼吸效應)。

C 業者 • 網路設計規劃參數是否已全部包含所有相關之網路元件。 
2/3G 基地臺計算方式之邏輯是否與實際一般網路規劃相符。 

D 業者 • 無意見 
E 業者 • 拆分網路元件負荷比例(Routing factor 參數)之計算公式原理，委託研究單位並未明確說明或完整舉例

網路設計參數、網路元件數量參數等，所引用或假設之參數又與目前市場上之規格或數值不同。 
NRI 回
應 

• 網路元件拆解細節，如業者需要，NRI 將提供書面資料作為參考。 
• 另外，本研究採通信能力法估算 3G 網路基地臺數量， 並且透過頻道數目設定，保留 20%頻道數目

因應 3G 網路的呼吸效應，因此在基地臺數量的估算上，已考慮此因素。 
公司 意見 

業者補

充意見 • 透過現有的書面資料，無從了解路由因子的數值來由以及計算過程。 
NRI 回
應 

• 野村已當場提供書面資料，該資料充分解釋 2G 以及 3G 路由因子的計算過程、模型假設以及背後的

網路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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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你是否同意將購買成本定義為完成設備建置可以使用的相關成本？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本研究案在第 24 頁說明購買成本是以當年度該網路元件的「增加量」乘以當年度的「購買單價」，

為何又在本問題重新定義購買成本？ 
B 業者 • 無意見 

C 業者 
• 購買成本係以每年增支成本計算，並沒有考慮到長期性投入成本、及維持整個網路服務每年所需的

所有網路元件數量，是否低估網路投入成本。 
臺灣特有的高度的基地臺抗爭而衍生的拆除與重建成本的大幅增加亦未納入考量，此可能導致維運

成本低估。 

D 業者 
• 依會計準則認列固定資產成本應包含使其達到可使用之狀態之相關成本故完成設備建置可使用的相

關成本應為資產成本 
• 設備運轉後之維運等支出應屬營業費用不屬建置成本。 

E 業者 • 資訊不足，無法回覆。 
NRI 回
應 • 同 D 業者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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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你是否同意將購買成本定義為完成設備建置可以使用的相關成本？ 
 
公司 意見 

A 業者 • 無意見 
B 業者 • 資訊不足，無法回覆。 

C 業者 
• 租金單價及租金成長率均採同一價格及指數，未考慮到各區域租金差異性。 
• 對於機房若採租賃方式可能內含拆站重建風險，包括機房內部架設、電路改接等，故應考量自建而

不宜同基地臺使用租賃方式。 
D 業者 • 無意見 

E 業者 
• 請說明若以租賃計算，則坪數及租金如何設定，及其合理性及依據。 
• 在基地臺建置場地部分，除了租賃維運成本外，包括能使基地臺達使用狀態之電費、維運人員相關

費用等。 
NRI 回
應 • 請業者提供具體之建議，如坪數、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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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接續費調降對我國月租費影響之模擬結果 
研究團隊就接續費調降對我國終端消費市場之月租費影響，進行簡

單模擬，供主管機關參考。 
當政府管制主要電信業者接續費時，會對網外通話之成本造成影響

使其降低，進而促使網外網內通話費用之結構越來越接近，如下圖所示。 

 
接續費管制對業者通話費用結構影響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更進一步來說，透過接續費管制讓接續費下降，可讓網外成本下降。

在成本降低能實際反映至市場價格的前提下，可使網外費率降低與網外

網內資費定價差距降低，最後促成月租費下降，示意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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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費管制對業者通話成本與費用影響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目前我國行動電話資費方案主要可分成三大類:可抵減通話費月租

型、不可抵減通話費月租型、預付型。其中，不可抵減通話費月租型方

案具有贈送時間距固定性之特性。因此，當接續費調整影響網外通話費

率時，可較直觀看出對該方案資費之影響，以下將以不可抵減通話費月

租型為例， 探討接續費管制對通話資費之影響。 
首先，以中華電信過去 289 方案為例。當接續費由現行每分 2.15 元

降至每分 1 元時，若將降低之網外成本完整反映至網外費率與月租費費

用上，可降低 0.019 元網外費率，造成 26.32%之降幅，以及降低 14.59
元月租費費用，造成 5.05%之降幅。此外，在不影響網內業者收入之前

提下，網外業者將會因為接續費的降低，減少 14.59 元之營收。相關數

據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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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接續費對中華電信過去 289 方案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接著，以亞太電信 329 方案為例。當接續費由現行每分 2.15 元降至

每分1元時，若將降低之網外成本完整反映至網外費率與月租費費用上，

可降低 0.019 元網外費率，造成 27.54%之降幅，以及降低 34.2 元月租費

費用，造成 10.4%之降幅。此外，在不影響網內業者收入之前提下，網

外業者將會因為接續費的降低，減少 34.2 元之營收。相關數據請見下圖。 

降低接續費對亞太電信 329 方案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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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要介紹接續費的降低對網外費率的影響，但實際上除了網外

費率的降低，網內費率與其他相近方案之費率也會跟著降低。 
以中華電信 289 不可抵減通話費月租型及 288 可抵減通話費月租型

為例。當 289 方案之網外費率因接續費降低由 0.0722 元下降至 0.0532 元

時，289 方案之網內費率會因為網外費率的降低而跟著降低，使得 289
方案之整體費率皆降低。289 方案在市場上將會吸引更多消費者使用，

導致類型接近的月租費方案之顧客流失，像是 288 方案。此時，業者若

要阻止顧客流失，勢必需要進行價格調整，促使 288 方案之費率也跟著

調降。以上敘述之示意圖如下。可推測月租費的調降，將造成大範圍的

終端費率下降效果。 
 

接續費降低對不同月租費方案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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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模型參數中英文對照表 
 
 2G 模型參數中英文對照表 

字首 英文全名 中文對照 
A Actual Inter-Switch used 2G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Actual links used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Actual number of TRXs, all sectors 各區收發單體總數 
Actual TRXs per sector to meet traffic 
requirements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傳輸量所需收發單體整數值 

Air Interface Blocking Probability 空氣介面障礙比率 
Average Erlang per Sector 2G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負載 Erlang 數 

B BH Erlang GPRS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Erlang 數 
BH Erlang SMS 2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BH GPRS total traffic (inc IP) 2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BH SMS  BH Erlang conversion factor 2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 
BH SMS Attempt 2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 
BSC-MSC: Number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全區骨幹中繼線數量 

Busy hour call attempt 2G 尖峰時段發話數 
Busy Hour Erlang 2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 

E Effective capacity of a sector, Erlang 實際可用扇形上限 
Erlang Capacity of a Sector 扇形 Erlang 上限 

I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傳輸量 
L Link capacities Circuits 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Link capacities Erlang 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量 
links per BS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各規格下所需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links per MS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2G 各規格下所需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M MSC site – MSC site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2G 全區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N Number of BSC 全區 BSC 數量 
Number of BSC per site 每個機房的 BSC 數量 
Number of BSC site 全區 BS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BTSs 2G 各區基地臺數量 
Number of lease lined backhaul 2G 全區使用專線作為回傳中繼線的線路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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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microwave lines 2G 全區使用微波作為回傳中繼線的微波單位數量 
Number of MSC per site 2G 每個機房的 MSC 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2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mesh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Number of MSCs 2G 全區 MSC 數量 
Number of Sectors 各區扇形數量 
Number of sector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2G 各區能力法扇形數量 

Number of site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2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量 

O Overall Erlang Capacity of a Sector 整體 Erlang 上限 
P Proportion of the sites that use leased line 

site to site transmission 
BSC-MSC 機房不同地點比率 

S Sites with lease lined backhaul 2G 各區使用專線作為回傳中繼線的基地臺數量 
Site with microwave backhaul 2G 各區使用微波作為回傳中繼線的基地臺數量 
SMS per call minute conversion factor 2G 簡訊與話務轉換參數 
Spectral Capacity of a Sector 扇形頻譜容量 

T TCH Capacity of a Sector 收發單體處理通話上限 
Total BH Erlang 2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 
Total BSC-MSC traffic(BHE) BS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 
Total Busy Hour Call Attempt 2G Total 尖峰時段發話數  
Total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2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總傳輸量 
Traffic distribution 2G 尖峰時段各區傳輸量分布 
Traffic per BSC(BHE) 每個 BSC 傳輸量 
Traffic per BSC site (BHE) 每個 BSC 機房傳輸量 
Traffic requirement, Erlang 2G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的收發單體數量負載 Erlang 數 
Traffic Volume per Mesh 2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TRXs per sector to meet traffic 
requirements 

各區尖峰時段扇形傳輸量所需收發單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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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模型參數中英文對照表 
字首 英文全名 中文對照 

A Actual Inter-Switch used 3G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MSC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Actual links used 各規格下實際使用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Available channel elements per site for 
voice & R99 

每個基地臺話務與 R99 頻道元素數 

Available channel per carrier (Voice & 
R99) 

每個基地臺可用話務與 R99 載波數 

B BH Erlang R99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Erlang 數 
BH Erlang SMS 3G 尖峰時段簡訊 Erlang 數 
BH R99 total traffic (inc IP) 3G 尖峰時段數據訊務量 
BH SMS  BH Erlang conversion factor 3G SMS 轉換 Erlang 參數 
BH SMS Attempt 3G 尖峰時段簡訊發信數 
Busy hour call attempt 3G 尖峰時段發話數 
Busy Hour Erlang 3G 尖峰時段 Erlang 數 

E Effective capacity of a carrier, Erlang for 
voice & R99  

可利用於話務與 R99 的 Erlang 數 

Erlang for voice and R99 data, per carrier, 
Macro 

每個載波可用話務與 R99Erlang 數-Macro 

Erlang for voice and R99 data, per carrier, 
Micro/Pico 

每個載波可用話務與 R99Erlang 數-Micro/Pico 

L Link capacities Circuits 骨幹中繼線傳輸迴路容量 
Link capacities Erlang 骨幹中繼線傳輸 Erlang 容量 
links per MS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3G 各規格下所需之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links per RNC site if bandwidth is the only 
one used 

各規格下所需之骨幹中繼線數量 

M mobile -> OLO, OLO -> mobile, Onnet 3G 各類每年通話次數 
MSC site – MSC site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3G 全區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N Number of carrier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for Voice and R99 

3G 各區能力法載波數量 

Number of channel element per site 每個基地臺頻道元素數量 
Number of lease lined backhaul 3G 全區使用專線作為回傳中繼線的線路數量 
Number of leased links required 3G 全區骨幹中繼線數量 
Number of MGWs 全區 MGW 數量 
Number of MSC per site 3G 每個機房的 MSC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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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MSC Sites 3G 全區 MS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MSC Sites mesh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數量 
Number of MSCs 3G 全區 MSC 數量 
Number of NodeB 各區 3G 基地臺數量 
Number of RNC 全區 RNC 數量 
Number of RNC per site 每個機房的 RNC 數量 
Number of RNC Sites 全區 RNC 機房數量 
Number of sites to meet capacity 
requirement 

3G 各區能力法基地臺數量 

Number of Tandem/transit 3G 全區 Tandem/transit 數量 
P Proportion of the sites that use leased line 

site to site transmission 
RNC-MSC 機房不同地點比率 

R Required RNCs by Circuit-switched traffic 全區 Traffic 所需 RNC 數量 
Required RNCs by Node B Capacity 全區基地臺可接續 RNC 數量 

S SMS per call minute conversion factor 3G 簡訊與話務轉換參數 
T Total BH Erlang 3G 尖峰時段總通訊量 Erlang 數 

Total Busy Hour Call Attempt 3G Total 尖峰時段發話數 
Total Inter-Switch Transmission 3G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總傳輸量 
Total RNC-MSC traffic(BHE) RNC 與 MSC 間總傳輸量 
Traffic distribution 3G 尖峰時段各區傳輸量分布 
Traffic per RNC(BHE) 每個 RNC 傳輸量 
Traffic per RNC site (BHE) 每個 RNC 機房傳輸量 
Traffic Volume per Mesh 3G 平均 MSC 機房間骨幹中繼線負載之傳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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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專有名詞中英文索引 
 中文索引 
筆劃 中文 英文全名  英文縮寫 頁碼 
零 GPRS 服務節點交換機 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 SGSN 54 

GPRS 閘道節點 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 GGSN 54 
IP 傳輸 IP transmission  155 

一 乙太網路 Ethernet  108 
一般競爭法 general competition law  291 

四 支出 expenditure  43 
分時雙工 Time Division Duplex TDD 63 

五 由上而下 top-down  10 
由下而上 bottom-up  10 
加價 markup  5 
本籍位置記錄器 Home Location Register HLR 54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 9 

六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 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TELRIC 9 

共同設備總成本 Total Common Cost  21 
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法 Total Servic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TSLRIC 13 

行政成本 Administration costs  22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Mobile Switching Center MSC 28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機房個數 Number of MSC Switching Site  28 
行動電話機 Mobile Subscriber Unit MSU 89 
收發單體  TRX 63 
回傳中繼線 Backhaul  37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 Scorched Node Allowance  26 

七 完全分攤成本法 Fully Distributed Cost FDC 13 
利率 interest rate  43 

八 其他間接共同成本 Other Business Overhead Cost  22 
股利折現模式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DDM 44 
事前規範 ex-ante regulation  291 
事後規範 ex-post regulation  291 
空氣介面障礙比例 Air Interface Blocking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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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 
長期增支成本法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 LRIC 9 

九 封包控制單元 Packet Control Unit PCU 96 
既有網路 Current Network  10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 24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4 

相等比例之加價 Equal Proportionate Mark Up EPMU 20 
前瞻性成本法 Forward Looking Cost  16 
建議案 Recommendation  280 

十 核心網路 Core Network/Inter switch  37 
純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 Pure 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Pure 

TELRIC 
9 

純長期增支成本法 Pur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Pure LRIC 1 
套利定價理論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PT 44 
時間價值 Time Value  42 
骨幹中繼線 Backbone  37 
時槽 Time Slot  63 

十一 混合法 Hybrid  16 
基地收發訊臺 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BTS 54 
基地臺控制器 Base Station Controller BSC 28 
基地臺控制器機房個數 Number of BSC Switching Site  28 
接取 access  4 
現金流 Cash Flow  42 
訪客位置記錄器 Visit Location Register VLR 5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2 

產業管制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  291 
終端批發費率 Wholesale termination rates  280 
規管會計架構報告 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eport 
 283 

荷蘭獨立郵政與通訊傳播管

制局 
Onafhankelijke Post en 
Telecommunicatie Autoriteit 

OPTA 284 

十二 焦土節點網路 Scorched Node  26 
焦土網路 Scorched Earth  26 
發信數 Call Attemp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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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網路控制器 Radio Network Controller RNC 105 
無線網路間接共同成本 Radio Network Business 

Overhead Common Cost 
 22 

媒體閘道器 Media Gateway MGW 105 
十三 路由因子 Routing Factor  20 

資本資產定價模式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44 
瑞典郵政與通訊傳播管制局 The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 
PTS 285 

載波 Carrier  114 
微波 Microwave  74 
微型基地臺 Microcell  57 
微微型基地臺 Picocell  57 
蜂巢 Cell  64 
彙接交換機 Tandem/transit Switch  54 
經濟現值 Economic Depreciation  15 
新顧客獲取與維持成本 Customer acquisition, retention 

and service costs 
CARS 22 

十四 對外埠 facing port  155 
網狀 mesh  37 
網際網路介面 Internet Interface  155 
語音信箱伺服器 Voice Mail Server VMS 54 

十五 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EC 1 
歐蘭 Erlang  55 

十六 歷史法 Historical  16 
澳洲競爭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283 

頻道元素 Channel Element  115 
十七 總增支成本 Total Incremental Cost  21 
十八 簡訊服務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20 

簡訊服務中心 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 SMSC 54 
二十 競爭委員會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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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索引 
字首 英文全名  英文縮寫 中文 頁碼 

A access  接取 4 
Administration costs  行政成本 22 
Air Interface Blocking Probability  空氣介面障礙比例 63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PT 套利定價理論 44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澳洲競爭委員會 283 

B Backbone  骨幹中繼線 37 
Backhaul  回傳中繼線 37 
Base Station Controller BSC 基地臺控制器 28 
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BTS 基地收發訊臺 54 
bottom-up  由下而上 10 

C Call Attempt  發信數 80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資本資產定價模式 44 
Carrier  載波 114 
Cash Flow  現金流 42 
Cell  蜂巢 64 
Channel Element  頻道元素 115 
Core Network/Inter switch  核心網路 37 
Current Network  既有網路 10 
Customer acquisition, retention 
and service costs 

CARS 新顧客獲取與維持成本 22 

D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DDM 股利折現模式 44 
E Economic Depreciation  經濟現值 15 

Equal Proportionate Mark Up EPMU 相等比例之加價 20 
Erlang  歐蘭 55 
Ethernet  乙太網路 108 
European Commission EC 歐盟委員會 1 
ex-ante regulation  事前規範 291 
ex-post regulation  事後規範 291 
expenditure  支出 43 

F facing port  對外埠 155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4 

Forward Looking Cost  前瞻性成本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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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Distributed Cost FDC 完全分攤成本法 13 
G 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 GGSN GPRS 閘道節點 54 

general competition law  一般競爭法 291 
H Historical  歷史法 16 

Home Location Register HLR 本籍位置記錄器 54 
Hybrid  混合法 16 

I interest rate  利率 43 
Internet Interface  網際網路介面 155 
IP transmission  IP 傳輸 155 

L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LRIC 長期增支成本法 9 
M markup  加價 5 

Media Gateway MGW 媒體閘道器 105 
mesh  網狀 37 
Microcell  微型基地臺 57 
Microwave  微波 74 
Mobile Subscriber Unit MSU 行動電話機 89 
Mobile Switching Center MSC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 28 

N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 

Number of BSC Switching Site  基地臺控制器機房個數 28 
Number of MSC Switching Site  行動電話交換中心機房個數 28 

O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 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 24 
Onafhankelijke Post en 
Telecommunicatie Autoriteit 

OPTA 荷蘭獨立郵政與通訊傳播管

制局 
284 

Other Business Overhead Cost  其他間接共同成本 22 
P Packet Control Unit PCU 封包控制單元 95 

Picocell  微微型基地臺 57 
Pur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Pure LRIC 純長期增支成本法 1 
Pure 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Pure 
TELRIC 

純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 9 

R Radio Network Business 
Overhead Common Cost 

 無線網路間接共同成本 22 

Radio Network Controller RNC 無線電網路控制器 105 
Recommendation  建議案 280 
Regulatory Accounting 
Framework Report 

 規管會計架構報告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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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g Factor  路由因子 20 
S Scorched Earth  焦土網路 26 

Scorched Node  焦土節點網路 26 
Scorched Node Allowance  因網路建置地點之成本調整 26 
sector-specific regulation  產業管制 291 
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 SGSN GPRS 服務節點交換機 54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簡訊服務 20 
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 SMSC 簡訊服務中心 54 

T Tandem/transit Switch  彙接交換機 54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競爭委員會 22 
The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 

PTS 瑞典郵政與通訊傳播管制局 285 

Time Division Duplex TDD 分時雙工 63 
Time Slot  時槽 63 
Time Value  時間價值 42 
top-down  由上而下 10 
Total Common Cost  共同設備總成本 21 
Total Element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TELRIC 全元件長期增支成本法 9 

Total Incremental Cost  總增支成本 21 
Total Service Long Run 
Incremental Cost 

TSLRIC 全服務長期增支成本法 13 

 TRX 收發單體 63 
V Visit Location Register VLR 訪客位置記錄器 54 

Voice Mail Server VMS 語音信箱伺服器 54 
W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9 

Wholesale termination rates  終端批發費率 280 


